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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1945年，本書故事發生在臺北總督府方圓5公里以內；總督府、法院大樓、臺灣銀行、帝國陸軍司令部、富田町、植物園、迪化街永樂旅館……最後，竊者帶著黃金、美鈔一走了之，相關流言卻繼續在臺灣上空飄忽了70多年。（美軍檔案，作者後製）


誰偷走了臺灣的黃金？

七十多年來臺灣民間流傳的版本

所謂黃金120公斤，是安藤（前總督）親手送給葛敬恩（中將）的……這些黃金放在原田大佐的家裡時，已被美籍軍人艾文思中校所獲悉。原田害怕事發，把情形報告安藤，安藤再向葛敬恩說知此事。葛敬恩卻泰然自若，對安藤說：「你放心，一切都在鄙人身上。」同年8月，葛敬恩回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很久，不知所幹何事。不過，奇怪的很，恰巧葛在上海期間，日本戰犯安藤利吉（大將），忽在上海戰犯監獄服毒自殺。

（蘇新，《憤怒的臺灣》，時報出版，1993年，頁104）




蘇新並引述自（前）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的說法：「許多日人被拘時，這本清冊正本、抄本均被查出、被拿走了，唯一的證據只剩下了安藤一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想安藤是怎樣死的？一句話，貪污手段之妙、消滅異己之毒，我們……！」

（《憤怒的臺灣》，頁106）

1947年美國聯邦法院的版本

•1945年10月26日，在不屬於美國領土而由盟軍（allied powers）所占領（military occupation）的臺灣，被告美國軍人艾文思中校，販賣了金幣給愛隆生上尉，而獲得了600美元的利潤。

•1945年11月1日，被告透過愛隆生和黃在義在上海販賣敵產（captured property），計370枚金幣。這些金幣是被告藉他的職務從日本人手中接收而來。此次在他和祥泰錢莊的交易，他一共獲利19,800美元。

•1945年11月11日，被告透過黃在義在上海販賣了950枚金幣。這些金幣是被告藉他的職務從日本人手中接收而來。此次他和達生錢莊的交易，一共獲利53,822美元。

•1945年11月21日，被告透過黃在義在上海販賣了561枚金幣。這些金幣是被告藉他的職務從日本人手中接收而來。此次他和「達生錢莊」的交易，一共獲利33,134美元。

――《1947起訴書》，美國聯邦檢查官




「疑史」是「讀史」的第一步，

親愛的讀者，你曾否「懷疑」過？


推薦序

《誰偷走了臺灣的黃金？》

疫後承王道還兄邀聚，介紹朱力揚炳文兄，是為初識。當時見面即切入主題：美軍艾文思在臺灣光復之初，藉勢藉端探尋日軍所藏黃金，並於代轉日軍繳出巨量黃金的過程中訛取其半變賣。當時上海報紙雖有報導，但口耳相傳之主謀卻是陳儀行政長官公署祕書長葛敬恩。日本末代總督安藤利吉也從「自殺」一變而為「慘遭滅口」。後來發生二二八，對於國民政府當局的誣衊，更是所在多有，流傳更廣。通過建構意識形態的「回憶」，實為「流言」，負面影響可想而知。今天言論大開，史料也陸續開放，不實流言反而變本加厲；具有良知且能探求原委者，自有必要澄清。

炳文兄本是研究空軍抗戰史的民間學者，曾出版《1945請記得他們――中國空軍抗戰記憶》（黎明文化）。根據該書書介：朱力揚旅美多年，擔任電子公司研發主管，白天帶領團隊開發21世紀的電子產品，下班則鑽入時光隧道返回20世紀前半段，自得其樂。

退休後朱力揚興趣轉向臺灣光復之際的第一件黃金貪瀆大案。結果發現實為美軍不肖軍官艾文思所為，打破了民間對光復初接收過程的各種刻板印象。通讀書稿，看似翻案文章，實為重建歷史脫落的一環。成書卻又像在泛覽史籍中於無意間得之，抑或天意使然，付托力揚兄重現歷史真實。蓋臺灣史乃長期受左右、統獨兩造競爭之園地，深究史實者少，各持異端者眾，臺灣史遂慘遭扭曲而多有不能言者。

簡言之，朱力揚此書之作，先是得之於2本書和1篇網上文章，在相互矛盾中的陳述中看到了蹊蹺，窮追不捨，史學有如偵探小說且引人入勝者往往在此。本書破題即引述蘇新《憤怒的臺灣》一書中一段口耳相傳的謠言：光復之初，奉命來臺的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將軍從接收的日軍黃金中貪汙了巨量黃金，還到上海殺了受審中的末代臺灣總督安藤利吉滅口。然而反對國府並主張臺灣應交付美國託管的美國駐臺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Kirr, 1911-1992）在Formosa Betrayed（被出賣的臺灣）一書，亦提及那件黃金貪汙案，指陳「有一位美軍在此案中有嫌疑。」事實上，葛超智和本案日方證人鈴木源吾教授是舊識，在1948年開庭期間還有書信來往――明知此案卻未明白鋪陳，當然有其心結。不過他對當年國府的接收團隊有肯定的描述：「這一批來自資委會（NRC，資源委員會，當時隸屬經濟部）的接收人員是技術上能幹而又誠實的（technically able with reputation of honesty）。」以葛超智對資委會接收人員的評價，對照他指陳美軍涉入黃金貪汙案，他對黃金案的寥寥數語頗有千鈞之重，足與蘇新所述抗衡。

讀者閱讀此書前或可先掌握：當年美軍以戰勝者自居的倨傲，不僅在臺灣有軍紀和操守問題，在日本、韓國（還有大邱流血鎮壓案）和歐洲亦然，這就不是偶然的單一個案，而是一種通象，反映人性之貪。

當盟軍設在重慶的中國戰區司令部派遣來臺的情報人員，甫登陸就利用「威勢」，直接要求日軍提供運作資金10萬圓，但這筆資金的帳目混亂不明。更嚴重的還有軍紀問題，首批接運盟戰俘的美軍軍艦駛進基隆港，當晚即到處聽到槍聲，且發生了近50件美軍對婦女的暴行（另有一報告載75件），得遂者將近半數。對照同時國軍對婦女的暴行只有1件，且犯者被抓後當場即遭槍決。兩相比較，美軍的軍紀問題顯得嚴重得多。作者舉證說，這些資料都可參見（日軍）《第十方面軍復原史資料》，收於蘇瑤崇主編，《臺灣終戰事務處理資料集》頁85。

相對於艾文思當年所犯的案件，自有必要重新走過歷史現場，還其本來面目，醜陋的和清白的對比也可更見顯豁。作者為讀者，掩卷長思過往的「歷史記憶」豈能無感！此份文件中顯示：審判中兩造雙方從細節中找到對己方有利的證據，或者是對彼方不利的矛盾與漏洞，這是立場不同必有的反應；或許，讀者們可從這些細節中，體會到1945年臺灣處在時空交錯和角色互換的氛圍中，暗藏著亂源！在這一段時空中，臺灣「不是只有悲情」，而是「各方緣份聚合」，惡緣善緣的開始！從「被出賣」到「憤怒」的臺灣，但主旋律難道不是臺灣的光復！

從可資覆案的證據，可還原作者研究本案的艱辛，從廣搜史料和訪談，並親身持戰時空照圖回到現場對照，有如太史公所言「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又言「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太史公筆下的「異哉所聞」和「不虛耳」都是身臨其境。此外，作者再就史料上下求索，雖滄海桑田亦可確認艾文思犯案所在，如臺北和上海的路徑、方位和沿革。較之今天所謂田野調查，並無不及，且有過之。這是細讀全書最深刻的印象，也是信賴的起點！

閱讀全書，從書名即可知「在臺美軍涉及盜取黃金案」。處在「大盜竊國」的逆反認知的世代裡，民心常有美化過往甚至殖民暴政的思維反射。戰後美軍以主持正義的勝利者自居，矢言維護世界秩序，也曾慷概大度，若馬歇爾計畫之於西歐，或通過聯合國救濟總署，分送米糧被服到飢寒地區。中國同受其惠，卻因國共內戰和交運困難，運載途中的肥料，1946年有更大比例（70%）轉送到了臺灣。然而這並不意味美軍軍紀值得信賴，其中必有良莠不齊的成員，貪腐自是所在皆有。美軍在戰後各地以勝利者自居的諸多不堪，作者廣搜爬梳，從東亞的日韓到歐洲皆有案可稽。愈看愈覺此書之價值，不僅具有歷史意義，且以多個特殊的視角，兼從人性和當時各方面可資比較的情況切入，非僅要能調動所有存世的檔案，爬梳分析。在千頭萬緒中，還要理出人、事、物之間的線索、關聯、互動和發展，以及其間的繁複曲折、心態，推敲其間蔓生的故事，其間虛虛實實，皆有以處之。直接間接的端正了好些來自意識形態的或「刻版印象」的歷史記憶。有心的讀者不論持何種心態，讀完此書也必恍然，且有所覺悟。

抗戰勝利，本該是中國軍民舉國歡騰，從此或可過上好日子，殊不知那也是個殘破之局，百廢待興，還都南京已不可能如杜甫所言，「便下襄陽向洛陽」。開羅會議和波茨坦宣言之後，國民政府固已勝券在握，接收淪陷區包括東北和臺灣也都有初步規畫。實則太上無情，勝利的滋味沒過上幾天，緊接著是國共內戰。臺灣固未曾波及，但從光復伊始，接收過程並不順遂，一時之間，愈求速，愈生亂。要從戰後殘破的局面中，恢復戰前生產水平本就不易，民以食為天，米糧供應更是絕大挑戰。日產接收更遭各方覬覦，不法牟利者更所在多有，謠諑滿天。根據葛超智前引書，「資委會的接收人員是能幹而誠實的。」但陳儀手下的工礦處長包可永、交通處長嚴家淦、民政處長周一鶚和葛敬恩，卻被誣衊為「四大寇」。人言可畏。

力揚兄另從美國文書暨檔案總署NARA找出當時美軍涉案中校軍官艾文思遭起訴和審理的檔案，既可證明蘇新所述純屬虛構，還證明陳儀接收團隊的高層領導圈（如葛敬恩、包可永、嚴家淦等人）皆蒙受不白之冤！史家自當還其公道！

當年來臺接收的一級主管，都是一時俊彥，再比較戰前和戰後的農工生產，可以了解戰後遷臺中央政府恢復各項生產的用心和實績，絕非流行「歷史記憶」中的各種不堪！這批接收精英群如嚴家淦、孫運璿對臺灣經濟起飛更有絕大貢獻。

黃金案的主嫌艾文思來臺前獲授為「暫中校」，是為戰後接收而受訓的成員之一。隨「美國陸軍臺灣聯絡組」（Army Formosa Liaison Group）來臺。艾文思未在其職務上有所獻替，卻探知日軍還有原訂運交菲律賓的8箱黃金，並主動安排由其經手移交。結果轉到長官公署者僅有4箱，中飽另外4箱金幣（鐫刻「福」字，約合60公斤黃金），到當時的金融中心上海換成美金後即辦退伍回美。艾文思以為天衣無縫，但紙包不住火。1946年2月2日陳儀透過正式管道，發文到聯絡組詢問此事，美軍展開調查，最後由司法部送交檢察官起訴。

原由美軍軍法處置的案件因艾文思退伍成為平民，案件也因此轉移。由於大陪審團未能達成共識決，竟讓艾文思逃過了牢獄之災。艾文思為求脫罪高價聘請律師，也耗盡不法所得。儒（魔鬼的辯護士）以文亂法，依法脫法，雖然不無遺憾，但檔案具在，當年也曾喧騰一時，並見諸美國和上海的報端。陪審團的共識不決，雖未能主持正義，檔案所呈現的史實，自有歷史裁斷。

朱力揚解開這樁歷史公案的的檔案，重開歷史法庭，不僅斷定艾文思的罪責，更揭示美國司法對此類案件的疏漏，廓清遭連累的無辜者，還其清白和公道。這於遭誣的當事人及其後代，自是大功德！本書的精彩之處包括整個案件涉及的軍法和司法程序，檢察官和律師之間的攻防、和證人與被告之間的言辭辯論和互動，再再透顯人性面臨考驗時展現的善善惡惡和是是非非。當然也需要讀者耐性細讀、深思。

對於當日臺灣的情勢，朱力揚很有心地引用來自美方的評估，部分不幸而言中，也可順勢看出美國的戰略布局和對中國整體的「刻板印象」。例如當時略晚才登臺的「SSU臺灣特遣隊」，在其發給昆明總部的電報，有如下估計：認為臺民對現實有一定程度的「怨恨」；且臺灣日軍中有大量的臺灣人，他們接受過1年多的訓練。每天都有滿載軍事裝備的車輛消失在山區中。盟軍的干預絕對是防止可能持續數年的血腥戰鬥的唯一手段。（該電報中更指出：臺灣目前處於隨時會爆發動亂的地區，而「中國占領軍」的來到，將如同火柴一樣，點燃這爆亂。）

對臺灣乃至國共內戰的觀察，美國派出的另一位人物，且曾來臺參與10月25日受降典禮，是總統杜魯門的大使級「中國事務私人代表」洛克（Edwin A. Locke）。他是杜魯門總統所倚重的經濟以及東亞事務專家，並被授予研究中國經濟的任務。他早在1個多月前的8月20日，日本投降後的第5天，已經遞交了1份有關中國事務的建議書給杜魯門總統。他明白指出：面對共產黨，國民政府是沒有機會的，因為共產黨受到90%貧下中農以及勞工階級同情。而中國發生內戰對世界不利，所以美國千萬不要介入中國的內戰。當今之道，就是設法勸進蔣介石接受一個由國共兩黨、美、蘇、英所組成的調解會，來調解戰後國共兩黨的關係。朱力揚認為，「這似乎形成了美國各政府部門的共識。」

朱力揚所以不惜筆墨和絕大精神，重建艾文思的黃金案，和戰後美軍軍紀以及軍法和司法運作的歷程，還附帶呈現白種／黃種之間的種族歧視，戰勝／戰敗者在罪刑論究上的心理偏差。艾文思遭揭發後的種種自白和庭上證辭如何在人證物證之下無所遁形，其間也有其一再為逃脫罪責的攀誣。此書既有福爾摩斯偵探追究物證的推理功夫，更有卻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根據犯罪心理學推理案情，足以解釋由「刻板印象」建構的「歷史記憶」之於中國近現代和臺灣史的錯亂和危害。放諸今天現實，覆按過往，該由誰來承受，正是我們這一代面對自身「我是誰」，能否獨立思考的最大考驗！




（作者王震邦為半退休文史工作者）


作者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國民政府指派陳儀所領導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然而交接過程中發生了諸多混亂，其中最著名的案件就有「60公斤黃金失竊案」。80年後，許多人仍然持有刻板印象，認為這是當年陳儀屬下的官員所貪，更有多年的流言指出：這是祕書長葛敬恩中將所為。然，數年前筆者在網上看到1則訊息：蘇瑤崇教授和日人鈴木茂夫先生合著《最後的臺灣總督府》（晨星，2004）中明確指出：這件1945年的黃金賄賂案與葛敬恩無關，這一點引起我的注意。並循著1則1947年中央日報有關美國審判美軍中校艾文思的新聞，（註1）在臺北國家圖書館找到案情簡短的報導。頓時，我對這個故事的追蹤，燃起了希望。

找到真相：臺灣歷年來「民間」、「知識界」的傳說，是100%的誣構

2019年疫情爆發前後，筆者花了近半年的時間搜尋相關資料，甚至親自訪問了幾座美國法院。最後，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在政府機關封閉的前1週，於美國國家檔案館（NARA）找到了大約3,400頁相關的文獻，（註2）其中包括了所有的證詞、對話記錄（transcript）。

在隨後的自我禁足期間，經詳細閱讀文獻原件及大量考證後，終於將故事的脈絡重建起來，也才逐步揭開這起案件的真相。與真相相比，臺灣民間多年的流言；無論是「民間」還是「知識界」的說法，都像是小說情節，是100%的誣構。

光復後第一件的貪瀆大案

這件案子堪稱是光復後第一件的貪瀆大案。而且，不同於歷年來坊間對於那段期間「天馬行空」的描述，本案的每一個細節，都由證人於法庭上詳述，並且經過正反雙方的交叉詰問（cross-examine）；其「真實性」與「臨場感」不同於一般。

犯案人艾文思中校「低劣、自大」，美軍全力將其繩之以法

艾文思中校在本案調查及開庭時所捏造的故事，近乎用了偵探小說的舖陳，反應出其人格的「卑劣」與「自大」。這也是令美國檢、軍雙方所最不能諒解的地方，視其捏造的行為比洗劫更為嚴重；因而不惜投下大量資源，務必將其繩之以法。這也突顯美軍對「法制」及「榮譽」的重視。

六、七十年前美國的社會與軍隊，充滿了歧視與偏見

本書也將兩次審判中檢察官和被告律師結辯的節要，放在審判這一章。開庭時被告律師活生生地運用仇恨、歧視以及污名化的手段來攻擊「東方」證人，雖不意外，但至今讀來仍令人感到震撼。




這怎麼可能，一位「堂堂的美國中校」，竟然走進「臺灣人」的家。這些東方人講的話怎能信、東方人最會說謊。你必須在「東方人」或者「自己的子弟」艾文思之間，做一個選擇。（見第十一章「庭問」、第十二章「審判」）




在攻擊日軍證人時，他訴諸美國社會記憶猶新的仇日情結，陪審團員很難不受到影響；在塑造中方官員的低劣形象時，則運用華人「長辮」、「苦力」的刻板印象，將他們都說成不學無術、沒有現代化素養的「軍閥跟班」。

戰後初期來臺美軍官的素質和中日官員相比：相差甚遠

戰後初期來臺美國軍官的任務是指導（advise）和協助（assist）中方接收臺灣。但是從本案的證詞中可以看到：這些派到海外的軍官，尤其是中下級軍官，其素質及學經歷不能和其所交手、對應的中日官員們（總督府、長官公署主管、幕僚）相比，許多美國軍官一到達駐地就忙著尋找、獵取珍貴財物，彼此間也毫不忌諱地交流這些訊息。




他同時告訴愛隆生，可以將此訊息傳告給其他有興趣購買（金幣）的美國同僚，但不要提他的名字。於是愛隆生就將這個信息告訴了威爾生中尉及愛倫士官。（見第五章「貪瀆」）

行政長官公署祕書、參事學養俱佳，是30、40年代書生報國的典型

這一段雖然只有不到半年的案史，卻是戰後初期臺灣各方交手的一幅「小小縮影」；案中行政長官公署的幾位祕書、參事學養俱佳，辦事井井有條。在和趾高氣昂的美軍交手時，針鋒相對、據理力爭，是我所熟悉30、40年代書生報國的典型；




但英語流利的夏參事立刻回應：不是你［艾文思］說了算，如果有人耍了詐，在裏面放了磚頭，我們聽了你的話，那不是錯把土磚當金磚。不行！我們一定要開箱。（見第六章「逃離」）




日本軍官原田佐少佐，身處戰敗、忍氣吞聲，卻仍然一絲不苟、上下有節；我有些同情。唯，既然身為軍人，就要承擔侵略戰敗的結果。

與艾文思對口的資委會人員，深獲好評

艾文思主管G-5業務，所以來臺的起初幾週中，其對口人員大多是資源委員會學有專精的主管。葛超智（George Kerr）（註3）在書中曾經給予這些人員罕見的好評：




這一批來自資委會（NRC）（註4）的接收人員，是技術上能幹而又誠實的（Technically able with reputation of honesty）。（註5）




作者同時也在嚴演存（註6）《接收臺灣工礦事業回憶錄》（1988）書中，得到了證實：（註7）




接收時各企業中，無論技術或管理人員，幾乎清一色是日本人。日本人遣回後，各企業仍能維持、工廠能繼續修復，不能不說是接收人員領導的功勞。當時接收工礦的人員均朝氣蓬勃，且多數有中國人的節操風度。他們被賦予的權力很大，可以支配各企業的業務、財務，而舞弊之事，絕無僅有。




葛超智的評語以及嚴演存回憶錄中「舞弊之事，絕無僅有」的回憶，顛覆了我們歷來對那段歷史的刻板印象！

朱瑞墉在紀念其父朱江淮（日治時期，臺電唯一的高級臺籍人員）文中，也述及當年資委會來臺人員的廉潔作風：





日治時期的臺電沒有收紅包貪汙這回事，1945年12月臺灣剛光復時，臺電由日人管理，由國民政府的臺電監理委員（家父亦是監理委員之一）監督。聖誕節時松木社長為博得監理委員們（31位）的歡心，遣人總送獎金3萬元及火雞到臺電第一宿舍（大部份監理委員住在這裡），當時3萬元相當200位臺電職員的月薪。監理委員（只有家父是臺籍員工）互語曰：「我們來臺為國家接收整個電力，豈為3萬元哉！」火雞收下錢退回，出乎社長松木意料之外。翌晨下令未經監理委員批准，不准動用臺電任何財物。臺電廉潔的風氣肇始於火雞事件，這些監理委員共同奠下的臺電廉潔風氣，到1990年代臺電依然如此清廉。（註8）



艾文思案並非是一個孤立的「偷竊」事件

本書旨在追述艾文思黃金案，故事主要的情節於第一及四至十二章，但作者認為，該案並非是一個孤立、單純的「偷竊」事件，類似的案件也發生在德國、日本等占領區。它牽涉到1名美國總統所任命的軍官，如何在戰後各方勢力交接的間隙中，藉勢藉端的盜取大量的黃金，而且從容不迫的利用軍機、同僚以及臺籍僱員，偷運到上海，並且在一天之內就成功的販售成美金。戰後混亂的情勢，必然是滋生這些罪案的土壤。作者因而利用前面第二、三章，鋪陳戰後臺灣情勢的發展，並在各章中穿插一些背景資料，將戰後臺灣整體的情勢，例如投降後總督府及臺灣人民的反應、各方勢力接踵登陸寶島、美軍龐大的遣俘作業、以及美軍聯絡組的來源及組成等等，作漸進式的說明，以便給讀者全方位的了解。

但為了不間斷故事的敘述，一些和案情沒有直接關聯的「背景資料」或相關證詞，都放在章末。讀者如果急於想瞭解這有如「偵探情節」般的故事，可先略過第二、三章及各章文末的「背景資料」。另外，全書的敘述主要以事件、新聞以及史料的時間為軸，依序撰述，從而提供讀者一個較為完整的歷史印象。

追述臺灣戰後的歷史，也有必要將日本、南韓放在「同一個平臺上」檢視

歷史事件不是孤立的，那一段時間臺灣所發生的一切和世界息息相關；尤其和原宗主國――日本，以及殖民兄弟――南韓，更是密切。南韓朝鮮日報（Chosen Iibo）1946年8月31號，在美軍占領南韓一週年的社論中，就明告當時南韓美國軍政府（USAMGIK）司令霍奇（Hodge）將軍：




目前韓國人民遭受的苦難，較一年前更為尤甚。（註9）




所以在追述這段歷史時，也有必要將他們放在同一個平臺上檢視，以便給讀者一個更寬闊的視野。

戰後的臺灣，不是只有悲情，而是各方緣分的聚合

作者不是歷史專業人員，只是有緣將這一份史料介紹給讀者。對檔案中的某些關鍵細節，特意將原文一併列出，以免誤導讀者。然而，錯誤以及主觀認知在所難免，好在原始文件白紙黑字，易於澄清。法庭記錄的一大特色就是詳細，檢方、被告雙方用盡心機發掘細節，希望於其中找到對己方有利的證據，或是對彼方不利的矛盾與漏洞；




或許，讀者們可從這些細節中，體會到1945年臺灣時空交錯的氛圍！



（註1）1947.11.14中央日報（中央社洛杉磯13日合眾國社）〈美軍盜賣金條　陪審官已選派定〉。↑

（註2）United State of America vs. William K. Evans, Criminal No 19398.↑

（註3）葛超智（George Kerr），美國歷史學者，臺灣問題專家，二戰時任職於美國戰爭部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CIA）的前身），1945年10月24日和美軍聯絡組一起來到臺灣，對國府接收官員有非常負面的評價。↑

（註4）資源委員會簡稱資委會，是國府1932年至1952年期間負責重工業發展與管理相關工礦企業的政府機構。↑

（註5）George Kerr, Formosa Betrayed, Electronic version, 1997, p. 139.↑

（註6）嚴演存，德國化工博士，1945年資委會來臺接收人員，任職包可永工礦處下之工業科科長。1954年利用美援，主動輔導王永慶設立PVC粉工廠（王永慶，《生根、深耕》），開啟了臺灣的石化工業。↑

（註7）劉政平編輯，《永遠的懷念：嚴伯父演存先生逝世拾周年紀念文集》，頁238。↑

（註8）《朱江淮回憶錄》（朱江淮文教基金會，2003）。↑

（註9）1946年臺、韓、日的通膨率分別為289%、332%、720%，以日本表現最差。此時南韓人均熱量已猛跌至1,200大卡左右，低於最低線（1,500大卡），而臺灣卻增到1,700大卡左右，遠高於日、韓。↑


前言

1946年2月2日農曆大年初一，陳儀禮貌地詢問顧德理上校：「怎麼中方所收到的黃金和日軍報上來的數字相差了這麼多。」最後，竟赫然牽出了光復後第一樁貪瀆大案。




1945年10月5日日本投降後不久，美國陸軍福爾摩沙聯絡組（Army Formosa Liaison Group）（以下簡稱聯絡組）的民政事務（civil affairs，部門代號G-5）主管艾文思中校，隨同負責接收臺灣的中華民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以下簡稱行政長官公署）抵達臺北。艾文思此行的任務是在民政事務上，例如美金的匯率以及臺幣的發行，轉達美國官方的意見；同時也應美軍總部的指令，調查臺灣戰後蕭條的經濟，尤其是糧食供應的問題。

美軍中校藉著官威，侵吞了60公斤的黃金

艾文思下機後在一次臺灣銀行的會議中，詢問有關臺灣黃金的儲備量。臺銀相關主管當場回答說：完全沒有。但日軍主管經濟事務的原田佐少佐，於次日向總部查詢後回報：第十方面軍握有120公斤的黃金。然而這些黃金與臺銀無關，也不在帳冊上。艾文思聞訊後，頓時興起了貪念；於是，趁著中方忙於接收之際以及日軍上下極度恐慌的情況下，仗著聯絡組民政事務主官的官威，於往後的1個多月中，瞞上欺下地侵吞了其中的60公斤，共計1,998枚金幣；並於1945年11月間，藉著差旅之便，和另外1位不知情的同事愛隆生上尉，分3次將黃金偷運到上海，並在當地臺籍商人黃在義的協助下（聯絡組譯員黃在榮之弟），於南京路達生錢莊等處，將金幣脫售，共得贓款約10.6萬美金（2025年金幣價值約700萬美金）。

1945年11月26日，艾文思以家庭因素為由，匆匆在上海美軍總部申請退伍，從而澈底從寶島消失。總計，他在臺灣前後只停留了7週。

光復後「第一件貪瀆大案」在臺灣流傳開來

艾文思離開臺灣之時，正值日軍人心惶惶、瀕臨遣返或受審之際；黃金的傳聞卻逐漸從日軍總部傳出，當然，也傳到了行政長官公署。

1946年2月2日農曆大年初一，行政長官公署的領導人陳儀，寫了一封信給聯絡組組長顧德理上校，禮貌的詢問：




怎麼中方所收到的黃金數量和日軍報上來的數字相差了這麼多。




顧德理認為茲事體大，立刻會同中方以及日軍參謀長，約談了日方相關的經手人，並且展開調查；最後竟赫然牽出了光復後第一樁的貪瀆大案。

美國司法部接辦調查

1946年5月10日，聯絡組在完成原定任務後，撤離臺灣。案子於是就交由上海美軍調查處（CID）來偵辦。（註1）

此時嫌犯艾文思已經退伍。CID只得於完成調查以及收集到相關證據後，於1947年交由美國司法部接辦。1947年5月17日，聯邦調查局（FBI）於加州艾文思家中，將其逮捕；而後於1947年11月2日由洛杉磯聯邦法院開庭審判。據當天美國新聞報導：被告所盜賣金幣中的97%，已經［從上海的錢莊或銀樓中］（註2）尋回，但仍有數十枚卻始終無法尋獲。

涉案場地分佈於臺北總督府（今總統府）「方圓5公里」以內

本案中金幣儲藏、取得以及移交的地點，分布於臺北總督府方圓5公里以內；上海販售黃金的相關場所，則座落於南京路東西約3公里的範圍內。為了描繪這些場景，作者特別參考、引用了當年的地圖與照片；希望能將1945年的「場景」與「氛圍」，生動地呈現給讀者。

藏金地點：臺北植物園旁、臺大校園內

作者於高中時期（1960年代末），放學後經常徒步穿過植物園。每當經過距博愛路出口不遠處，可以看到3棟日治時代的建築（坐落於園區邊界外的臺灣銀行房舍區）。如今回想起來，這些建築竟與原田以及艾文思作證時所描述的藏金地點相似。根據原田的證詞，1945年11月的某一段時間，其中1棟日軍軍需處（Supply Department）保管庫；曾短暫存放過本案中的3箱黃金。如今，這3棟日式建築中的2棟已被拆除，並在原地興建了著名的頂級豪宅松濤苑。

本書還考證到了以下一些相關的場地：富田町金幣存放處（今舟山路臺大校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遭逮捕時的官舍、前進指揮所、美國舊領事館、顧問組總部、軍官宿舍、士官兵宿舍、艾文思在上海投宿的旅店、黃在義在上海的住處，以及愛隆生和艾文思在上海兌換金幣的錢莊。




誰說史料枯燥？



（註1）但學者Zach Fredman在Uneasy Allies一書第十四章指出：美國讓艾文思於退伍後由地方法院民事起訴，意在淡化外交衝突（見第七章文末背景資料─美國為何刻意等到艾文思退伍後再進行民事起訴）。↑

（註2）全書凡〔〕符號，代表其內文字為作者所補充。↑


一、金圓

陸軍部遂於2月下旬祕密派遣了1架飛機飛抵臺灣屏東，並伺機前往菲律賓呂宋島；機上裝載了4,000枚金幣；共計120公斤的黃金。

――臺灣軍司令部參謀原田少佐




1945年2月11日，在經過了數月的激戰後，3年多前被日軍逐出菲律賓的美軍，終於重新奪回呂宋島的馬尼拉市，並且控制了附近的戰略要地；全島的收復已經指日可待。但是，殘逃的日軍並未因此而投降，而是退守到各地的山麓及叢林中，並作好了長期頑抗的準備。之後，各山區的日軍陸續被清剿或投降，正常的補給已無可能。因而，東京方面急欲空運一批黃金到呂宋；一方面發放給殘軍以激勵士氣，另一方面，也用作購買糧食。陸軍部遂於2月下旬祕密派遣1架飛機飛抵屏東，並伺機前往呂宋；機上裝載了4,000枚金幣，共120公斤的黃金。





這期間，不少日軍選擇戰死或自殺。但出乎美軍意料：絕大數的臺籍屬託（有一技之長，例如醫生、護士或翻譯，比照軍官待遇）、軍夫（傭人，士兵待遇，在日軍傳統的刻板印象中，軍夫地位甚至低於軍馬及軍犬）卻選擇投降。根據美軍1945年的心戰週報，有2名分別來自臺北和臺中的臺籍軍夫（理髮師）、軍屬（軍餉員），不僅自己投降，還自願冒著生命危險，回到山區勸說同伴出走，結果一共勸出了647名同鄉，以及一些日軍。起先，他們昔日的隊長聞訊後下令：只要這2人出現，就當場射殺，但最後卻決定不為難他們，而傳話下去：可以帶人出走，但不准帶走任何糧食。（註1）



運金不成，飛機逃回屏東

飛機雖然安全抵達屏東，但卻無法進出臺菲之間的巴士海峽。2月20日，美軍第五航空隊才以呂宋島的克拉克機場為基地，派遣了75架的B-24轟炸機及護航的P-47戰鬥機，轟炸位於屏東的潮州機場。因而當時整個南臺灣以及附近的海域，充滿了肅殺的氣氛。美軍的雷達全天候掃描這一塊空域，P-38戰機則日夜巡邏呂宋島及周圍的上空，不放過任何1架漏網的日機。當時屏東地區數座日軍機場到呂宋島的直線距離大約都在400公里左右，是臺灣最接近呂宋的地區。在屏東停留期間，該機數次企圖藉著夜幕的掩護闖進呂宋島，但都在途中被美軍P-38機群追殺，不得不逃回屏東。

最後落腳臺銀保險庫

5月初，日本陸軍部判斷黃金已經無法安全運抵呂宋，決定放棄，命令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派人到屏東將黃金領回，並負責暫時保管。這項任務事屬機密，第十方面軍只有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副參謀長宇垣松四郎少將以及經理部長岡本正義少將等4人知情。在交接的過程中，不但沒有收發的單據，帳面上更沒有留下任何記錄。同時，為了遮掩木箱上的漆字、序號，每個箱子都套上了一層厚厚的麻袋，外人無從知曉其內容。領回後，經理部在臺北總督府旁的臺灣銀行地下室（今重慶南路、寶慶路交叉口），租了1個大型保險箱，將這8箱黃金牢牢的鎖入其中。






圖說：圖1　日軍參謀部將金幣領回臺北後，於1945年5月至9月期間，暫時將其存放在這棟1939年建成的臺灣銀行總行大樓中，保險箱位在地下1樓。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攝於2025年）






圖說：圖2　1945年轟炸後的臺灣銀行完好無損

（美軍航拍圖，作者後製）

1945.5.31　臺北531大轟炸，臺銀無損，金幣無恙

就在5月初金幣被安置於臺灣銀行後不久，盟軍於5月31日對臺北地區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轟炸。這次任務主要是由呂宋島的美軍第五航空隊來執行。此次的轟炸，目的是要打擊具殖民象徵的日本機關（總督府，下圖中方框內）、軍營（圖右下方框）、臺北火車站（圖上方中央方框）、日人住宅等目標區，甚至位於圓山的臺灣護國神社，（註2）也單獨被列為目標；希望藉此重創日人的聲望。

美軍在臺北空襲的主要目標是舊臺北城區（今臺北市忠孝西路、中華路、愛國西路、中山南路圍成的四方形）、城外的臺灣步兵第一聯隊與山砲兵第四十八聯隊（2單位駐地均位於今中正紀念堂範圍之內）等軍事單位，以及榮町、京町、文武町、書院町、明石町、旭町等日人居住的區域（圖中圓框）。






圖說：圖3　1945年臺北531大轟炸主要的落彈區。（美軍檔案，作者後製）




轟炸中，總督府無疑是最重要的目標，其周圍的建築也遭到嚴重的破壞。但奇妙的是，其左右2旁兩棟重要的建築，卻幸運地躲過了一劫；1棟是北側的臺灣銀行，另1棟是南側緊鄰的法院大廈。而本案的故事，就是從這2棟建築物開始說起。






圖說：圖4　司法大廈（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攝於2025年）




531大轟炸後，臺灣總督府及其西南方約300公尺的臺灣軍司令部已經無法使用。因而其內大部分的單位都搬到法院大廈；總督安藤利吉、參謀長諫山春樹也都駐此辦公。同時，司令部的部分單位、軍官宿舍以及庫房，則疏散到5、6公里外的富田町（今舟山路臺大鹿鳴堂週遭區域）。至於那4,000枚金幣，則仍然完好無恙地藏於臺灣銀行的保險庫中。

531大轟炸，目標雖為日人區，但波及無辜市民

美軍雖然選擇特定的區塊；以打擊日人為主，但仍然不免波及臺民的住宅及設施。譬如臺北大同區居民防空避難的蓬萊町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今民生西路、寧夏路交會附近），遭到炸毀，甚至波及到斜對面的蓬萊國小。除此之外，成淵中學、艋舺龍山寺、臺北第一女高（今北一女）、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等學校，與不少鄰近主要轟炸目標的臺人民宅，也受到轟炸毀損。

這場空襲中，臺北市民死傷慘重。依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防空課彙編的昭和20年5月《臺灣空襲狀況集計》，臺北州在5月的一整個月內，共有759人因空襲死亡、64人失蹤。美軍總共投擲了310噸的炸彈，造成死傷4,055人，無家可歸者更達數萬人以上，死傷人數僅次於高雄大空襲的4,093人。






圖說：圖4　美軍檔案1945年空投臺灣傳單

（NARA 27838 A/C）






圖說：圖5　1945年5月31日大轟炸後的臺灣護國神社，是美軍亟欲摧毀的目標（美軍檔案）

1945.6.16　鈴木源吾目睹美航空人員遭處死

1945年5、6月間，日本陸軍部為了懲罰轟炸臺灣遭到擊落的美軍人員，將其中的14名交付軍法審判，並判處死刑。受審的罪名是無差別濫炸，並造成大量平民的死傷。刑場是設在臺北監獄外牆的一處空地。行刑前，士兵在受刑人隊伍前挖了一條溝道，所有人犯排成一列；行刑隊則在距離受刑者2碼處開槍執刑。現場並有丸島醫官驗屍，本案主要證人鈴木源吾目睹了全部過程。而此時距日本投降，只剩下58天。






圖說：圖6　14名遇難的美軍飛航人員初被關押在臺北監獄（今金山南路西側）。審判結束後，也是在監獄內的刑場（上圖方框標示處，詳見文末背景資料―「不義遺址」：美俘受難處遺跡）被處決。（美軍檔案，作者後製）

人物

以下介紹案中3位主要人物的背景，幫助讀者了解他們的出身、教育程度以及先前的工作，對解讀案情會有所幫助。

艾文思中校（William K. Evans）──成衣店業主出身

本案唯一的嫌犯艾文思中校，1906年出生於美國紐澤西州一個以荷蘭移民為主的小鎮。少年時期曾經在日本住過3年，所以應該有一定的日語基礎。雖然他自稱日語能力只有小學2年級的程度，但是根據曾為他翻譯過無數次的鈴木源吾所言，艾文思的日語有達一定的水準。

二戰期間（1942年），他以儲備軍人（Reserved Army）的身分被徵召入伍，就任上尉軍官。入伍前，他是名零售業商人，曾經在大型連鎖店工作，也曾經自營過成衣店，但都不是很成功。入伍後，經過短期的集訓，1個月後就被派到軍中的福利社（PX）擔任店長，而後擔任區域的經理。臺灣光復後，艾文思憑著這項「商業經驗」，加上在軍中為期半年的「民政訓練」，隨同葛敬恩中將（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部指揮官）來到臺灣；任職美軍聯絡組的民政主官（G-5）；指導（advise）學、經歷俱佳的中、日主管官員。也就是在這個職位上，短短的7週內，他犯下了接收後的第一樁貪瀆大案。

儲備軍人算不上是正規軍人，艾文思本人也自認只是名穿了軍裝的「老百姓」；因而在作證時，希望大家用艾文思先生而不是中校來稱呼他。






圖說：圖7　艾文思的徵兵卡，上載明：1904年生（但在法庭上他宣稱1906年生）、175公分、79.5公斤、棕色頭髮，戴眼鏡。1942年2月16日入伍。（NARA 44036_14_00006）






圖說：圖8　艾文思曾經任職的美國軍中PX福利社，類似民間的大賣場，且免課購物稅。早年美軍協防臺灣期間，於臺北中山北路三段也設有一處（現為臺北市立美術館和中山美術公園）。由於其內都是免稅的舶來品，許多人都透過美軍的關係，購買些洋菸、洋酒、電毯之類的商品。（示意圖，AAFES網站）

原田佐少佐（Maj. Tasuku Harada）──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生

原田佐少佐，日本長崎縣人，是臺灣總督府參謀部的參謀。由於主管業務的關係，他被參謀長諫山春樹指定負責移交8箱黃金（120公斤）給中方。不同於艾文思，原田是正規軍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陸軍大學。1944年於任職團級參謀期間，隨部隊來到臺灣。並於1945年3月被調到第十方面軍總部，任職少校參謀。總部參謀都屬於較為優秀的軍官；軍服右肩上戴有金穗（飾緒），以別於一般的軍官。原田雖然僅為少校，但作為「臺灣軍」總部的參謀，他主要負責計畫與協調全島經濟、生產以及天然資源的分配；握有相當大的職權，並且直接對總督負責。日本投降前，臺灣總督府召開的幾次全臺經濟協調會議，均是由他來主持。在外文方面，原田能夠閱讀中、英文，並能聽、說少許的英文。

鈴木源吾教授（Gengo Suzuki）──總督府特別培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碩士

鈴木源吾在本案中是原田和艾文思之間的翻譯，因而被美國檢方視為重要證人。鈴木青少年時期來臺，並於1930年代被臺灣總督府送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深造。回臺後擔任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教授（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也是總督府重要的經濟顧問。據他在庭上的證詞，戰爭末期，總督府所有重要的經濟措施與決策，都需要經過他的評估。由於精通英語，因而在移交的業務中，被賦予翻譯以及安排會議的任務。戰後，1946-1947年，他繼續擔任臺大教授。

據鈴木所言：艾文思和原田之間的翻譯工作只佔他不到1%的業務。但由於他在本案中是關鍵證人，所以被美軍留置在美將近1年之久。雖然開庭時被告律師一再設法汙衊他的人格，但根據顧德理上校的證詞，美軍對於鈴木的人品，毫無質疑。相反地，由於1947年在美國作證初期遭受到近乎戰俘的待遇，他在1947年11月16日寫給葛超智的信中，對美軍低階軍官的素質，有非常負面的批評。（註3）本案結束後不久，他返回日本。自此事業平步青雲，曾任日本公使兼國際貨幣基金會理事。






圖說：圖9　鈴木在學校教職排名第五。

1941年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今徐州路杭州南路交叉口，臺大法學院）教職員名冊，該校在日治初期專收日人；主要研究臺灣、南洋經濟。1926年學校更名為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並開始招收少量臺灣籍學生，是臺灣最早設立的高等學府之一。光復後（1945年）併入國立臺灣大學，培育諸多戰後之法政人才。鈴木當時住在學校附近的東門町166（今信義路二段附近）。（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總督府職員錄》，1941，頁350）




背景資料

「不義遺址」：美俘受難處遺跡（註4）

臺灣盟軍戰俘協會（Taiwan POW Camps Memorial Society）為了讓世人永遠記得：二戰時期日軍曾經在臺灣關押過數千名的盟軍戰俘，並且曾經處決過14名的美軍戰俘，特在處決現場的圍牆外，申請設立紀念碑。每年也都在「殉難牆」下舉行悼念會；並廣邀各國代表及戰俘家屬參加，由於家屬的反對，日方代表從未應邀與會。






圖說：圖10　臺北金山南路美軍遭處死的監獄外牆，原址已經改建，僅留下這片「殉難牆」供後人憑弔。（作者拍攝）






圖說：圖11　上圖殉難牆旁的紀念碑（由臺灣戰俘營協會設置）（作者拍攝）




此紀念碑是為了對所有於1944-1945年被關在前臺北監獄的聯軍飛行人員與14名於1945年6月19日被日軍任意處決的美軍飛行人員表達追思與敬意而立。

這些飛行人員分別於1944年秋天與1945年春天在臺灣上空巡航時被擊落墜毀。他們被關在臺北監獄中直到戰爭結束，1945年5月29日在一場日軍安排的假審判中，其中14人無辜的被判處死刑，處決地點就在離此地不遠的監獄廣場中，當天距離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只有58天而已！其他戰俘則於戰爭結束後被釋放返鄉。



（註1）Leaflet Newsletter. Vol. 1, No. 9, 13 July, 1945.↑

（註2）曾經奉祀日本靖國神社內臺灣籍陣亡將士。↑

（註3）〈鈴木源吾給葛超智的信〉（1947.11.16），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註4）臺北監獄圍牆遺跡，位於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102巷、二段44巷、愛國東路21巷與210巷。↑


二、戰敗

從軍事觀點而言，防守較攻擊困難。本人係陸軍軍官，故海軍方面情形不悉。但就陸空二方面，實曾作若干準備，如新闢飛機場，增強空軍力量，並利用氣候地勢，如本島西部可登陸之海岸，多係水田，此間四季長春，不成冰凍，美軍若是用坦克，必受不少障礙。同時為避免海軍砲擊，海岸線一帶均設有地下壕。（註1）

──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






圖說：圖1　1945年日軍宜蘭機場及飛機。二戰末期，除沖繩外，臺灣曾是美軍所規劃進攻日本的前哨戰戰場之一。為了加強防禦，在全島強徵土地，廣設機場；不過大都是如上圖的簡易機場。戰後，這些停放在機場的各式戰鬪機，因性能落後，已無任何使用價值，只得任憑日曬雨淋，至終被以廢鐵報廢處理。

（立青文教基金會贈與）

導言

二戰末期，日本敗象已露。由於美軍不斷地執行地毯式轟炸，以及切斷臺灣對外的海、空運聯絡，島上不論軍事、經濟以及民生狀況，都已經達到了相當艱苦的地步。而此時美軍也加緊培訓戰後占領日本所需的軍政幹部，艾文思就是其中之一。最後，他卻被抽調派往臺灣。（見文末背景資料─盟軍占領日本的準備）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領袖聚集於埃及開羅，討論戰後國際秩序重建的議題，並於會後發表開羅宣言，其中對於戰後滿洲、臺灣、澎湖的歸屬，取得了共識。1945年8月，美國以波茨坦宣言（註2）為基礎，接連在廣島、長崎投擲2顆原子彈，終於迫使頑強的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1943.11.26開羅宣言

三大盟國打這場戰爭是為了遏制和懲罰日本的侵略。他們的目的是奪回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來，在太平洋上所奪取、占領的島嶼，以及所有日本自中國所竊取的領土，如滿洲、臺灣和澎湖群島等，這些都應歸還給中華民國。（註3）上述三個大國考慮遭到奴役的朝鮮人民，決心在適當時候實現朝鮮的自由和獨立。

──《開羅宣言》（1943年11月），

羅斯福總統、蔣介石委員長和邱吉爾首相






圖說：圖2　1943年11月埃及開羅會議，蔣介石委員長夫婦、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國史館）

投降前夕，臺灣民生困苦

日本投降前夕，臺灣民生困苦，尤以糧食短缺最為嚴峻。

「物質越來越缺乏了，所有的物資都往部隊送，老百姓成了赤貧」

（孟慶玲：《我們的報》）（註4）




一方面，大量的徵兵造成農村勞動力的缺乏，另一方面，由於海運被盟軍切斷，農業生產仰賴的日本肥料，已經無法進口。這兩者對農作物的產量有著極大的影響。此外，盟軍的轟炸與海空運封鎖，使得各項工業生產幾乎停頓。

臺灣素來盛產糧食，日治時期，每年平均要將稻米生產量的30.5%（註5）（約44.5萬噸）輸出到日本，最高紀錄甚至達到1934年的73.1萬噸。戰時，除了供應日本本土外，還需支援沖繩以及侵略華南的日軍。每年也需從東南亞進口1.8%較便宜的稻米，以彌補不足；然而，日治時期日本人的配米量卻多於臺灣人，因此臺灣居民的人均攝取熱量，明顯少於日本人民（約30%）。

根據日人移交的文件以及行政長官公署的報告顯示（註6）：戰爭最後階段，臺灣城市居民每人每日配米325克（1,170大卡），再打九折，為293公克（8.79公斤／月）。以此計算，人均食米熱量為1,053大卡／日；（註7）遠低於最低需求；（註8）而處於飢餓狀態。臺灣居民不得不依賴黑市購買蕃薯等代用食糧，才能勉強維生。不過，這種情況在戰後迅速得到改善。（見文末背景資料─戰後，臺灣人終於可以吃飽了）

1945.8.11　臺北，投降前的經濟會議

日本投降前數日，臺灣軍司令部（當時已遷到司法大廈3樓）忽然召集10名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學者開會。這項臨時召開的緊急會議，就是由原田佐少佐主持；同時，鈴木源吾教授也是與會者之一，會中討論臺灣所面臨的緊急經濟問題。此時，日本敗象早已越來越明顯，島上軍民過著今日不知明日命運的日子。不過關於即將敗戰的消息，在當時仍屬極機密，因而與會者並不理解會議真正之目的。

投降



圖說：圖3　1945年9月2號，由資深外交官重光葵所率領的日本受降代表團，在東京灣美國航空母艦密蘇里號上等候簽署投降書。（NARA 531311）






圖說：圖4　麥克阿瑟為了安定戰後的日本，極力維護日本天皇的制度，但也公開淡化天皇在日本人民心中「神性」的地位。（美國陸軍）

盟軍戰後初期嚴厲懲罰日本

日本投降後，美國參謀聯席會議以《波茨坦宣言》為基礎，進一步制定占領日本的詳細規則。並為盟軍統帥做了以下開宗明義的宣示：「你作為協約國最高指揮官，對日本投降的執行，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除了軍事占領敵方領土的常規權力外，你還有權採取任何措施來實現《波茨坦宣言》的規定；包括執行《開羅宣言》」（註9）。


由懲罰轉為扶植

占領初期，盟軍總部確有嚴厲的懲罰計畫，有意將日本打回到農業社會。然而，由於冷戰的對峙；從1947年起，轉而扶植日本成為東亞領頭的戰略夥伴；並逐漸允許日本回復到戰前的工業規模，同時根據需要召回部分已被徹底遣散的軍官，擔任軍隊的領導職務。例如：戰時獨立飛行第十八中隊（虎部隊）偵察機駕駛員河內山讓，於1939年至1941年參與中國大陸的作戰，最後並升至日本航空兵少校。戰後，河內加入日本航空自衛隊，並前往美國學習駕駛噴射機，他曾任中部航空司令部防衛部長、飛行教育集團教育部長、第十一飛行教育團司令，並以空軍自衛隊少將退休。（註10）

在1949.1.29已經獲判無罪岡村寧次大將（註11），被遣返回日本。下船後立刻被送入醫院療病。此時，美占領軍對舊日本軍人的態度已經有了180度的轉變──從壓迫改為拉攏。以下是他和來探望美軍的對話：（註12）




美軍中校：先看看窗外，懸掛在醫院旗杆上的日本國旗，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嗎？

我答：不明白。

（岡村註：我早已不斷聽說盟軍對原日本軍人壓迫的情形，尤其對軍司令官令級人員更是嚴格監視，因此，我作為總司令官，早有精神準備接受刻苦的遭遇。另外現在正嚴禁懸掛國旗，不知懸掛用意何在？）

美軍：因為你曾經是為國宣勞的將軍，我的上司（麥克阿瑟將軍）特命令厚生省懸旗以示慰勞。

我因事出意外，無言作答。

其後，幾乎每天都有盟軍總部的青年軍官來探望，每次均以醫療、食品、營養品贈送。



日軍的反應

今日日本已回到80年前之地位與形勢，但願中國能以兄弟情誼予以扶助。──安藤利吉






圖說：圖5　安藤利吉（防衛省）




最初茫然若失，直覺日本民族將永無復起之望，就余個人而言，臺灣二十多萬軍隊（註13）未交一戰即告投降，內心甚為痛苦（註14）。但天皇旨意，日本官民全體絕對遵從。

七七事變時，本人任職東北，不明最高當局原意，但自感多數軍隊集於鄰國境內，顯然不安。其後我方對中、蘇地大物博、美國軍力建立之速，以及中國潛伏之抵抗力量，均估計過低，致有今日之果，此命運吾人自甘承受。

──安藤利吉，1946年3月18日《臺灣新生報》受訪感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當天下午，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在總督府召集軍事將領開會。會中一些少壯派軍人，尤其是航空隊人員，堅持繼續抵抗。安藤在這場會議中自始至終主張服從天皇的聖旨，無條件投降。而社會大眾也渴望軍事將領們能服從安藤的指示。翌日，在安藤的勸說與安撫下，這群激進的少壯派軍人終於接受了投降的事實。（註15）

根據鈴木源吾的說法，當時有傳言說，一些臺灣人正在醞釀臺灣獨立運動。但他聽說安藤將軍反對這個想法。而在臺日本文官領導階層，也並未認真關注獨立運動。他們只是嘲笑這個愚蠢的想法［此為鈴木原文］。（註16）因此，鈴木認為日本人沒有對該運動給予實質的支持。

同時，原本由東京日本陸軍部直接指揮的臺灣第十方面軍，此時也改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來領導。（註17）根據岡村寧次的回憶錄，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於1945年9月5日從臺灣至南京報告業務。（註18）





戰後不久，岡村寧次對日本本土及各地軍紀瓦解的情況憂心忡忡，在他的回憶錄中有以下的記載：




官兵中有的自行駕駛汽車回鄉；有的帶走大量糧食、被服，有的偷走飛機零件，機場完全喪失機能，據說該軍已呈自然解散狀態。我總軍一參謀還報告稱，曾目諸某機場只剩下一個師團長。更有笑話，據說總司令部一士兵，接到其母從日本來信，信中說：「同村的某某牽來三匹馬回家，你也要帶點什麼回來……」。可以想像，不只第六航空軍如此，其他方面恐也有類似情況。（註19）




臺灣也有日軍零星脫序的報導

1945.11.11　警局於北郊七星郡破獲日兵隱匿飛機零件及塗料等軍用品，價值兩千萬元。（註20）

1945.11.10　警局破獲日兵隱匿軍用品值一千萬元。9日下午2時，有貨物汽車一輛滿載物品，在文山郡新店街急駛，狀殊可疑，被該街糾察隊警見，命其停車，嚴加偵訊，知為西村外一人，退伍時即將所屬隊儲存備之藥品大批隱藏，近恐破獲。利用憲兵隊貨物汽車欲搬徙他處，所偷藥物實價約一千萬元。（註21）

1946.1.16　前嘉義郡日人巡查部長沖多賀一，在日人統治時期，濫用職權，榨取省民，近由被害者提出控告，已由當局逮捕就辦，又發覺於光復後參與日軍命部隊之岸本中尉同謀，企圖嗾使高山族揭竿起事，並由岸本中位入山，煽惑阿里山、達邦、砂米奇等社眾，並提供武器。（註22）



日俘修復臺北市容的勞役工作

戰後臺灣各地廢墟滿布、垃圾堆積成山。市政府遂利用日俘處理這些問題。（見文末參考資料─日俘修復市容）

各地日僑的失常反應

日本人民一般給人的印象是個守紀律、重榮譽的民族。但經歷過戰爭的折磨以及戰敗的挫折，人的本性還是會暴露出來。岡村寧次在他的回憶錄中，就談到因環境突變（投降），所暴露出日本國民性格的缺點，（註23）他所述雖然是針對中國內地的日本僑民，但戰後國民性格的缺點放諸四海皆準。





岡村寧次的回憶：

1.從滿洲撤退到南京的數百僑民，前來訴說沒有錢用，我總領事館非常同情，發給他們數億儲備券，但是，後來開始向日本內地辦理匯款手續時，這些滿洲來的僑民中的大多數人，都湧向銀行和郵局匯款。他們實際上有錢，卻來哭窮。

2.我軍部向僑民分發了三個月的糧食及其他物品，似乎有不少人賣給了中國商人，據說現在上海虹口地區，不少中國人在街頭叫賣我陸軍海軍的軍用品。

3.上海南京的高級飯店裡，至今仍有相當多的日人出入，醉酒縱歌，他們的這種不當的行為，也受到了某些中國人的責難。

4.據上海財界元老親日的周善培向他的一個日本友人透漏：剛一停戰，日本中小公司的社長陸陸續續來訪，紛紛提出想把他們會社的名字改在我［周］的名下，繼續營業，平分利潤等，我一律拒絕了。我多年來標榜親日，但很少像今天這樣瞧不起日本人。

5.我航空公司南京營業所職員，在停戰同時，即專心用大型飛機將家屬和家俱運回內地，回國前夕還痛飲縱歌，因此僑民極為憤慨。




遭遣返前臺灣日僑的失序

1945.11.11　藏匿食米圖利，（新竹訊）竹南郡警察課岡田經濟部長20日對郡民既橫暴，際茲臺灣光復聲中，該員竟膽敢將勞務奉公隊配給之食米，隱藏於南庄達208包，頭份百包，其他食料油36罐。當被郡民發現，深為憤慨，正報請長官公所徹查中。

1945.11　（本市訊）臺北市自義勇糾察隊成立以來，對治安維持不遺餘力，頗助成效。查本月九日，本市義勇糾查隊第十隊全體會同憲兵，破獲暴徒機關，所緝獲匪首田中武夫等10名，當場收出駁殼槍四桿、短手槍二桿，長短刀等均一併解往總司令部辦理。

1945.11.1　（本報訊）昨天下午2時半，臺北市太平町二丁目警察派出所日籍警察梅村，在該所內燒毀畫有青天白日之燈籠，被路過青年李清波、張火盛、邱永樹等發覺，極為憤慨，加以干涉。不意該日警梅村反持刀威脅，一時路人冒險擁入扭送警備總司令部。

1946.2　接收時期日系官吏之橫領事件曾屢被揭露，今又發現前臺北市朝倉前交通課長以下六名之日人，將臺北市公共汽車98輛橫領賣掉，以保飽私囊。



臺籍日兵的反應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臺籍日兵無論是高砂義勇兵、受徵兵者、志願兵、軍屬還是軍夫，都有著複雜的心情。然而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終於可以回家了！而且這意味著將脫離隨時面臨作戰死亡的威脅，以及動輒挨打、挨罵的歧視生活。





由於他們是成長、受教於皇民化的時代，雖然大多是受迫徵召，但不少人當初卻是懷著熱血入伍，參與所謂的「大東亞聖戰」，且從未懷疑過自己的日本國籍，對中國更是完全陌生。所以他們不如民間的知識份子和老一輩居民，抱有那種重回祖國懷抱的激情。

由於迄今為止臺灣政府及主流社運團體（NGO）的「政治冷感」以及未主動盡力，這批戰時為日軍所徵召的臺籍老兵（約20萬人，陣亡者約達3萬人，另有相當數量殘障或精神創傷），戰後並未得到日本政府合理的補償。

臺籍日兵幾經抗議、爭取，最終卻只能於1999年獲得一次性200萬日圓的「人道關懷慰問金」。［日本軍人賠償金額的1.78%］。至於懸而未決的臺籍前日本兵之積欠薪資及軍事郵政存款等所謂「確定債務」問題（是他們自己的錢），日本政府於1995年決定償還債務金額的120倍之金額。遠低於日本二戰軍人獲賠的7,000倍。日本政府此種單方面的決定，引發了許多抗議與反彈聲浪。



臺灣老一輩居民歡欣鼓舞

老一輩的居民對日本投降則有著歡欣鼓舞的心情。他們大多出生於清朝，曾經經歷過甲午戰敗、臺灣割讓的時期；不少人更曾經目睹或參與早期反抗日本統治以及繼之而來的武力鎮壓；他們幼時也曾受過中華文化與傳統的薰陶，或甚接受過私塾教育；他們反對皇民化運動，尤其厭惡更改為日本姓氏，以及拋棄家庭中所供奉的傳統神位、被迫迎入大和民族的神祇。因而對於回歸祖國，懷有深切的期待。




若不是虛應公事，臺灣人只信自己的中國神，根本不上日本神社。

（摘自孟慶玲家族刊物：《我們的報》）（註24）

日警慘遭報復，社會治安陷入了真空的狀態

警察是日本殖民的工具及權威象徵，他們可以當街任意打罵臺灣百姓。謝東閔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到：「每次經過派出所時都會看到鄉民跪著聽警察責罵，一般人民看到警察都會鞠躬並口呼『大人』」。孟慶玲編輯之家族刊物《我們的報》中〈楊嫌的大戰歲月〉，也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至於日本警察那就更威風八面了。小弟說他看過一個鄉下人扛著草袋去賣黑市，被日本警察攔下檢查，發現是豬肉，喝斥東西從哪裡來，鄉下人嚇得不敢答，日本警察拔出木劍當頭劈下，鄉下人立刻頭破血流，形狀可怖。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時，日本天皇在廣播中宣布無條件投降，欣喜若狂的臺灣民眾紛紛互相傳告。同時，也有民眾開始對平日嚴厲、殘暴的警察進行報復。據當時傳言，10月的某日，在臺北大稻埕，有民眾向警察施暴，導致2名日警不幸殉職。社會治安也進入了真空的狀態。所幸臺灣民眾淳樸，投降之初多數人懷抱和平的期望。同時，由於民間尚未興起有規模的政治組織，因此並未發生大規模暴動。但，往日嚴厲的管制以及生活上的自我設限，頓時也就被拋諸腦後。





1945年11月，戰略情報組（SSU）臺灣小組發往重慶電報：

臺北民眾集體闖入臺北北警察署（現大同區寧夏路錦西街口），翻索辦公室內的檔案櫃。

這次民眾集體闖入北警署，在此前日治時期是不可想像；事件本身就強烈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不義遺址」：臺北北警署水牢（註25）

當年民眾所闖入的北警察署，如今為臺北市現存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警察局；所保留至今的扇形羈留室、鞭刑室及水牢，更是珍貴的文化遺產，見證了當時臺人菁英反殖民的政治社會運動。






圖說：圖6



圖說：圖7

圖說：水牢設於日治時期，1933年北警署設立時已存在，被當時警察用來懲治犯人。牢內最低至最高處約有120餘公分。人犯進入牢內無法站立，僅能彎曲身體；注水後，囚犯無法坐臥。（作者拍攝）



臺灣中學生反擊昔日霸凌，痛毆日籍生

日治時期，日籍學生自視高人一等，經常以暴力欺壓學校臺籍生。

日治末期弟弟就讀的花蓮中學，多數是日本人，沒有幾個臺灣人。某次，發現自己的便當不見了。弟弟一時吵鬧起來，高年級生就過來毆打弟弟，出手非常重。弟弟折斷了鼻骨，昏了過去，失去意識。學校緊急和家裡聯絡，於是父母把他帶回來鄉下，讓他暫時休學。打弟弟的學生在宿舍是行為不良的高年級生，一直是搗亂、幹壞事。被校長訓斥一頓，才肯稍稍道歉。

──松本洽盛編著，〈助人與受助，悲喜交織的回憶〉，

《昔為日本人‧今為臺灣人》（註26）




因而，日皇宣布投降後，臺籍學生藉機報復的情況相當普遍。




臺灣光復。范秉肇同期一百多名學生兵重回學校時，氣氛丕變；由過去日籍學生打臺籍學生，變成臺籍學生打日籍學生，日籍學生都不敢反抗，學校頗不安寧。

──張福春，〈竹中人與十八尖山〉（註27）

臺大醫學院臺籍生，主張將日籍教師「一掃而空」，校長化解危機

對於臺灣大學留用日籍師資，在校內、校外均引起相當的質疑和不滿……當時臺籍師生反日情緒以醫學院最烈，主張將日人勢力一掃而空，［要求所有］日人及日籍師資均應遣送回國，羅校長則以是時正當接收過渡時期，在臺籍學者人才稀少……，為使事務不至停頓起見，酌留日籍人員實乃不可避免之事……如此始獲得諒解。（註28）




［初期臺大教職員生反對留用日人的情緒，與南韓民眾反對美軍政府留用日人的抗爭頗為相似。然而結果卻截然不同；臺灣選擇暫時留用部分日人，而南韓的美軍政府因為承受不住民眾的強烈抗爭，在短期內便遣返了原日本殖民政府所有的官員、專家及學者。］

蜜月時期只維持了不到1年

陳儀來臺接收雖然起用了嚴家淦、包可永、張延哲等主閩時期的優秀班底；資委會派來的實業、工礦人員，不論在能力及操守方面，乃一時之選，但卻無法保證臨時從各地招來中下層公務員的廉潔與效率。不少基層接收人員因積習甚深，加上戰勝心理的優越感、文化語言的隔閡、對臺灣環境陌生、以及對民眾習以為常的日本制度不了解，因而極易引起糾紛，引發民眾的反感。同時各種誘惑又唾手可得，部分人員不免亂占亂收，化公為私。臺灣民眾受了日本50年嚴厲統治，上下習於法制；這種對比之情油然而生。因此，這段所謂的蜜月時期僅維持了不到1年；再加上通貨膨脹、米價上漲的經濟因素，都為二二八事件埋下了火種。


俞大維：接收時期來了一批廉能的主官，惜19世紀舊式官僚體系也隨之而來

對臺灣早期國防有重大貢獻的俞大維博士，（註29）對於接收臺灣這一時期的歷史，有著以下的感慨：




陳儀帶了一批廉能的主官來接收臺灣，但是真正處理日常業務以及和民眾接觸的基層的幹部，卻大多是來自19世紀舊式官僚體系，又帶有省籍的優越感，以及戰勝的民族意識。在戰後那種破碎的經濟條件下，要想期望它是一個一帆風順的接收，無異是緣木求魚。再加上來了一批經歷了多年艱困生活，素質又良莠不齊的軍隊，因而所造成的民怨幾乎無法避免。



1945.8.16　接收前鬆綁財政紀律：臺灣日軍提領4億，加印鈔票

臺灣銀行之鈔票發行額在8月15日以前為14億圓，然而，1945年8月16日投降的次日，臺灣日軍部即自該行提取4億圓鉅款，佔當時發行總額的28.5%。此後一段時間內，總督府除大幅加印鈔票外，還從日本空運來臺大量「大面額」的代用鈔票，用以支付日籍公務人員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的薪水及退休金。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在回憶錄中提到，當年押送「武尊千圓大鈔」搭水上飛機來臺時，由於機艙空間有限，全被木箱塞滿，以至他只能坐臥爬行於裝滿鈔券的木箱上。（註30）

因而到1946年5月20日臺灣銀行業務交給中方時，臺幣發行額已增至23億圓，較投降時增長64%。這一財政紀律的鬆散與超發貨幣，再加上日俘、日僑離臺時只能攜帶少量現金，只好於離臺前的短時間內，將存款或變賣物品的現金，連同提前發放的退休金，用於購買民生或飲食消費，這些因素都直接驅使物價上漲；成為1945年臺灣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軍1945年戰後於臺匆忙提取鉅額資金的情形，同樣也發生在另一殖民地韓國。）

而與此同時，直到當年11月初，日人、商社尚可將日圓匯回本土。（註31）所以戰後這段空檔期，臺灣大概也流出了不少有日本銀行擔保的有價證券或日圓（不同於無擔保、恣意印製的臺幣代用鈔票）。


日人離臺前，縱情消費。刺激物價的上揚

日人離臺前，因預料財產、存款將無法帶走，所以縱情消費。而且由於往日嚴苛的徵收配給制度，也已因無警力執行，而蕩然無存，農產、牲畜因此大量流入自由市場，造成了餐飲、娛樂界突然繁榮的現象，也直接刺激物價的上揚，同時也加大次年（1946年）上半年糧食供應的缺口。

1945.11.16　舞場酒館如雨後春筍，市政府將予嚴厲取締

（本報訊）本市自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舞場，酒館、菜館、咖啡室、娛樂場所及一般特種營業、如雨後春筍，觸目皆是。市府認為此種粉飾太平，殊與建設新臺北市之精神相違背。已發出通告，所有特種營業，凡8月15日以前設立者，需於一個月內攜同前許可證至警察局登記，換發新證，8月15日以後設立者，需檢查合格後，始發許可證。本日以後，不許再行開設。



1945.8.22　OSS截獲臺灣密碼銷毀命令電報

1945年8月22日，日本投降後不久，臺灣的電信局奉命執行毀密措施，銷毀所有軍用通訊密碼本。其中包括所截獲的臺灣總督府電訊辦公室發給臺南電信局局長的電報，其內容如下：「為了避免落入敵軍手中，立即燒毀陸軍及海軍的密碼，同時也銷毀民用的密碼。任務完成後，立刻回報。」類似的電報亦發往澎湖及其他地區。






圖說：圖8　1945年8月22日，美軍的情報機構OSS（SSU前身）所截獲的總督府急電（NARA OSS142777）

1945.8.31　總督府成立聯絡小組，接獲東京訓令：美軍人員只是中方的「顧問」而已

日本投降後，日方為了配合即將登陸的中、美、英各方人員，及時成立了一個由總督府、陸軍、海軍所組成的聯絡組，（註32）根據業務性質，再分成軍事（military）與民政（civil affairs）兩組，負責協調相關事務。各小組設有專人分別接待中國與盟軍的人員。本案關鍵證人之一的鈴木源吾教授，就是民政小組的英譯人員，專門協助美軍的G-5部門。

原田在作證時曾經談到：東京陸軍部起先訓令他們：「有關接收事宜，一切聽命於美軍人員的指示。」但隨後不久，又接到命令：「美軍人員只是中方的顧問而已。」




背景資料

盟軍占領日本的準備：積極訓練軍事、民政占領人員

1945年5月，正當美軍對日本及臺灣執行地毯式轟炸、摧毀各種工業以及基礎設施時，遠在數千公里外的加州蒙特利軍政派遣前整合中心（CASA），正積極地訓練戰後占領亞洲的軍事、民政人員。美軍顯然已經胸有成竹、勝券在握；並且意識到「戰後重建」將是一項極為龐大的任務。

美軍規劃中的東北亞占領重點：日本

在當時美軍的規劃中，東北亞的日本將是占領重點，計劃鉅細靡遺，大至代擬憲法，小到何時、何地可以懸掛日本國旗，都有規定。至於韓國，雖然和日本列在同個作戰計畫中（Operation Blacklist Forty），但是，美軍從上到下對它都很陌生，認為只是一個邊陲、附帶的占領。除了事前制定短期占領的指令外，（註33）並沒有單獨占領的計畫，所以連隨軍翻譯人員都沒有規畫。甚至以北緯38度為南、北韓占領分界線的決定，也是在臨行前和蘇聯匆匆達成。

此時，41歲的艾文思少校正在CASA接受訓練。在此之前，這批約2,000名的學員們，已經在維吉尼亞大學接受了6週有關軍政府（military government）設立的速成班。其後，又在芝加哥大學接受為期27週有關國際政治、經濟、法律等知識的課程。期間連續半年，他們每天都要接受3小時的日語訓練。因而這項計畫可以說是專門針對成立日本占領軍政府而制定的。艾文思在受審時也提到：他一直以為自己會參與占領日本的任務。最終，他卻是少數幾位臨時奉命加入陸軍福爾摩沙聯絡組的學員之一。






圖說：圖9　艾文思赴臺前受訓的機構（NARA）

1945年春，美國加州蒙特利的軍政派遣前整合中心（CASA）。艾文思在被派遣到重慶和臺灣前，就是在此地接受行前訓練。






圖說：圖10　二戰末期，美軍徵召的軍政府民政人員，在社會上都有一些相關的經驗，但並非都是專業領域的專家。然而，戰後他們被派到各國以後，就必須在日本、韓國、德國等國設立軍政府。並以專家的身分指導各國重建。因而，在加州蒙特利（CASA）受訓期間，當局曾安排他們到舊金山附近的一些工廠去參觀，了解實際作業的情況。（NARA）






圖說：圖11　1944至1945年，美軍積極訓練軍政人員，教導他們如何在日本成立占領軍政府，學習日文更是基本要求。（NARA）




背景資料

戰後，臺灣糧食生產迅速回升！

由於大量返臺的南洋兵，聯合國肥料及時運臺，1946年開始，臺灣稻米產量立刻飆升。以下是1930-1952年臺灣稻米種植面積及稻米產糧的統計表，其上可以看出1945年和1946年的明顯差別。




民國十九年至四十一年　稻作產量面積及配肥數量比較圖



圖說：圖12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會工作報告，第3期，頁43）

聯合國配給中國的肥料大部分運臺

按照聯合國1946年的規畫，在戰後復建的援助中［1946-1947］，分配給臺灣的肥料20萬噸將占中華民國總量382,000噸的52%；1946年，聯合國並決定將供應中國的第一批3,000噸硫酸銨，於7月全部運到臺灣。當年9月，中華民國更進一步建議聯合國：把該年剩下的配額全部運往臺灣，以便趕在秋季和冬季使用。九月臺灣收到了2,000噸硫酸銨。10月，除東北的1,160噸外，臺灣收到9,480噸，其它各省則沒有收到任何肥料。（註34）11月臺灣又收到19,610噸。同時，按照聯合國的規定，除中國內地外，中方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CNRRA）及地方當局可以酌收費用，作為運輸及管理開銷。




背景資料

戰後，臺灣人終於可以吃飽了

日治時期臺灣糧食自給，尚可大量供應日本本土人民所喜食的蓬萊米。然，大戰末期工業生產幾乎停頓，化學肥料供應已出現問題。1945年一期稻作插秧期間，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而二期作又遭遇颱風，當年臺灣稻米產量僅有63.9萬公噸糙米。不過，次年度全臺的稻米需求量卻約計94.6萬公噸糙米，中間缺口達到30.7萬公噸之多。日人離臺前夕即已警告國民政府，「相關情勢的急激變化，今後米穀的供出與確保將愈形困難」。（註35）

光復前，由於殖民政府的歧視政策，臺灣即使盛產糧食，臺民的配給就是少於日人均約30%。但是戰後這情形立刻獲得改善。由於擺脫供應日本食米的枷鎖（占臺灣年產量的30%），加上稻產的急速回升，以及盛產廉價的蕃薯，臺灣人終於可以吃飽了。（註36）

而最能反應人民溫飽的統計數字就是人均日攝熱量。以下是戰前以及戰後，臺灣（1）、日本（2）、韓國（3）每日人均熱量（大卡／日）的比較。圖中顯示，1945年是臺、日兩地人民日攝熱量的交叉點。1946年臺灣人均已自1945年的1,276大卡躍升到當年的1,748大卡。而同一時期，日本人均則自1,793大卡陡降到1,042大卡。（根據岡村寧次的回憶錄：停戰後一個半月，［日本］國民仍處呆然若失、精神恍惚狀態，充滿被拋棄的氣氛。每人配給米約0.16公升，糧食問題嚴重，黑市猖獗，處境可悲。）（註37）

1946年，臺灣稻米產量躍升到89.4萬噸，（註38）而後1948、1950分別為102.8、146.1萬噸，超過了日治時期1938年的最高產量140.2萬噸。1950年更開始小量外銷日本，（註39）賺取寶貴的外匯。






圖說：圖13　人均卡路里（飲食熱量）是衡量居民溫飽最基本的指標。［1949年，日、韓卡路里資料取自美國援外法案聽證會紀錄，（註40）臺灣（1943、1945及1950以後）］。資料來源：農復會報告1959年，頁124，1946年資料來自陳世爵，〈食物結構變遷及其影響〉。




背景資料

戰時，臺灣產業方面的損害

戰爭末期，臺灣幾乎所有的產業設施都遭到攻擊，15座糖廠被完全摧毀或停工、9座中度毀壞、4座輕微損壞。座落於嘉義的酒精工廠與丁醇廠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這些都導致酒精的生產至少降低75%。1945年的糖業產能大約只剩以往的30%，原因除空襲外，還包括缺乏鐵路與海運的運輸能量，以及糖業耕地轉為種植稻米。工業方面，由於缺乏原料，金屬與化學工業幾乎停擺。






圖說：圖14　1945年，美軍機轟炸嘉義溶劑廠，造成設施嚴重破壞（美軍檔案59001 A.C）

戰後臺灣工業與農業的生產能力逐步恢復

下表是以1937年的100%為準，1945年到1949年臺灣的各項生產指標。



	農業
	1937=100%
	1937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甘蔗
	100%
	7%
	
	
	
	



	稻米
	100%
	43%
	57%
	71%
	75%
	86%



	甘藷
	100%
	67%
	72%
	94%
	111%
	119%



	工業
	水泥
	100%
	33%
	
	
	
	



	電力
	100%
	23%
	40%
	60%
	84%
	100%



	製糖
	100%
	23%
	40%
	60%
	80%
	100%



	石油
	100%
	11%
	
	
	
	



	肥料
	100%
	1%
	
	
	
	



	total
	100%
	
	22%
	28%
	54%
	80%



	礦業
	total
	100%
	
	43%
	58%
	74%
	73%








參考資料

日俘修復市容

1945.12.1解除武裝日軍開始復舊工作，編成七隊由黃市長指揮。（註41）

（本報訊）本市前在日人統治之下，因盟機空襲，房屋炸毀不少，復拆除防空空地，早已到處瓦礫。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地方陷於無政府狀態，市民更隨地蓋築木屋，遂使美麗整齊之臺北市，變成凌亂、污穢之都市。陳長官扺臺後，對此特加注意，親函黃市長限期辦理復興工作，整治市容。警備總司令部，以秉承長官意旨，命令本府附近解除武裝之日兵，從事本市垃圾清除、破損街道之整理、有礙交通臨時行徑、私防空洞之拆除、市區排水道之修復等各項工作，將該解裝之日兵7、8,000名組成7個工作隊，以日方「戰災復舊部長」佐足中將為總隊長，交由黃市長指揮。第一工作隊約200名，上星期即開始清除水溝，日內再調到500名，下月初再調來2,800名，其餘必可於下月半編妥，全部動工。



（註1）臺灣新生報1946年3月18日專訪。↑

（註2）1945年7月，為加速日本投降的協同戰略，以及制定戰後處理日本的方針，美、英、蘇、特別召開了波茨坦會議，會後並且發表了《波茨坦宣言》（中華民國未獲受邀參加會議，但以盟國四強之一的身分，簽署了這項宣言）。之後不久，美國總統杜魯門就以此宣言為基礎，做出投擲原子彈的決定，對日本施予致命的一擊。↑

（註3）that 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註4）楊嫌的大戰歲月－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

（註5）《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工作報告》，第3期，頁108。↑

（註6）「昭和二十年（1945）下半期需給計畫」，《臺灣總督府農商局食糧部移交清冊》，收入《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冊41，頁315。《臺灣一年來的糧政》，臺灣行政長官公署。↑

（註7）白米（未煮熟）：每100克約提供360大卡。↑

（註8）人體在完全靜止的情況下維持基本生命活動（如心跳、呼吸、體溫調節）所需的最低能量。男性：1,200-1,500大卡/天，女性：1,000-1,200大卡/天。↑

（註9）Basic Initial Post Surrender Directive to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for the Occupation and Control of Japan (JCS1380_15).↑

（註10）1986年河內山讓、羅英德書信。↑

（註11）投降時是日軍駐中國的司令官，旋不久，臺灣的日軍第十方面軍也併入其下。↑

（註12）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36。↑

（註13）根據鈴木源吾在庭上的證詞，當時臺灣日軍的總人數共約25萬人，但其中包括數萬名臺籍軍人以及一些日本平民雇員。因此，真正以日俘身分被遣返的日軍人數約17萬，這一數字與美軍所統計的數字17.4萬相符。↑

（註14）臺灣因而得以倖免流血，若當年如安藤所願：和登臺美軍一決死戰，臺灣或如沖繩之戰，血流成河，並造成數十萬民眾冤死。↑

（註15）〈鈴木源吾給葛超智的信〉（1948.4.5），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註16）“The leading Japanese civilians in Taiwan did not pay any serious attention to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y just scoffed at the foolishness of the idea.”↑

（註17）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48。↑

（註18）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67。↑

（註19）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72。↑

（註20）1945.11.11新生報。↑

（註21）1945.11.10新生報。↑

（註22）1946.03新生報。↑

（註23）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41。↑

（註24）轉錄民間史料數位平臺1937-1949，「楊嫌的大戰歲月」。↑

（註25）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位於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87號。↑

（註26）民間史料數位平臺1937-1949，「助人與受助，悲喜交織的回憶」。↑

（註27）張福春，〈竹中人與十八尖山〉，《竹塹文獻》，第28期，頁7。↑

（註28）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留用的日籍師資〉，《國史館學術集刊》，2005年第6期，頁161。↑

（註29）根據2023年7月11日僑務電子報：俞大維是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兩度赴德國柏林研習哲學、數理邏輯、彈道與軍事參謀學，曾任兵工署長，人稱「兵工之父」。是中華民國第一位文人國防部長，大公無私，愛兵如子，於歷次臺海戰役中身先士卒，更在八二三戰役中運籌帷幄、謀定有功，整軍經武，前瞻轉型國軍成為現代化部隊。↑

（註30）塩見俊二，《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臺北：文英堂），頁25。↑

（註31）「東京九日電」據美軍總部司令部外事局發表：日本人中已有由舊日本占領區將資金轉入本州的企圖，刻聯合國方面正講求對策豫以封鎖，1945.11.10新生報。↑

（註32）根據鈴木的證詞，臺灣總督府日軍聯絡組於1945年8月31日匆忙組成，也是為了接待次日登島的盟軍「尋俘小組」。↑

（註33）駐韓司令霍奇在抵達後9個月內，都沒有從他的上級收到更新過的占領指導方針。最初的方針只適用於「短期的占領」。↑

（註34）UNRRA report: Fertilizer distribution S-1121-0000-0237-00001 11946.↑

（註35）農業部，百年農業發展史〈關鍵年代的米荒經驗〉。↑

（註36）戰後臺灣雖然吃的飽了，1945、1946卻經歷了米價陡昇的痛苦經驗。↑

（註37）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75。↑

（註38）黃登忠主編，《臺洲百年糧政資料彙編》，第2篇（臺北：臺灣省政府糧食處，1997）。↑

（註39）《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工作報告》，第3期，頁108。↑

（註40）Foreign Aid Appropriation Bill for 1949, Part 2, p. 141.↑

（註41）1945.12.1新生報。↑


三、登島

美國陸軍福爾摩莎聯絡組對日本人在臺灣的資產毫無興趣，這方面的移交，完全是中方和日方之間的事。聯絡組也不是一支「占領軍」（not an army of occupation）。

──聯絡組組長顧德理

導言

戰後最早登陸臺灣的隊伍是中美雙方的情報人員，隨後，盟軍接俘人員、行政長官公署的前進指揮所、美軍聯絡組先遣人員、中方的各種接收機構、情報特務隊伍、警察、軍隊、技術人員，接踵而至；當然也包括了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

臺灣的受降以及軍事接收，雖由國軍來主導，然而初期不論尋俘、戰機強行降落松山機場、接收區情報偵察、國軍部隊的運臺、日軍的繳械，以及數十萬日本軍民的遣返，美軍無疑扮演了樞紐的角色。

1945.8　協助接收臺灣的美軍福爾摩沙聯絡組在重慶成軍

不同於派遣40多萬軍隊占領日本及4.5萬占領南韓，對臺灣，1945年8月底美軍只在重慶臨時編遣了120人的陸軍福爾摩沙聯絡組（Army Formosa Liaison Group）。在軍事方面，聯絡組居間協調美國海軍，提供船艦運載國軍第六十二軍及第七十軍2萬多名官兵到臺灣。之後，協助國軍解除在臺近17.3萬日軍的武裝，並限時安排船艦遣返47.9萬的日本軍民。在民政方面，聯絡小組的參謀長柏克上校在法庭上作證時談到：他曾經明確的指示聯絡組民政（G-5）負責人艾文思中校在臺灣的任務如下：協助長官公署設立各部門、調查臺灣戰後的經濟、商業、民生等情況。這一切都寫在聯絡小組的行政指令（directives）中。而聯絡組G-5的功能，在10月底後就逐漸被移除。


臺灣聯絡組源於昆明美軍顧問組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中國各集團軍的美軍顧問組紛紛撤銷；唯獨留下昆明的第五集團軍顧問組（5th Army Combat Team），並由顧德理將其轉型成美國陸軍臺灣聯絡組；協助接收臺灣。原編制中的三個軍級顧問小組（team），分別被派駐到長官公署的警備總司令部、第六十二軍及第七十軍。

聯絡組在臺灣存在的時間只有8個月；後期甚至改名為美國陸軍臺灣遣返組（Army Formosa Repatriation Group）。1946年4月底，在全部日軍、日僑遣返工作結束後，隨即結束並離開臺灣。



1945.9.1　尋俘小組登陸，鈴木源吾受僱擔任翻譯

美國陸軍航空救難隊的「尋俘小組」（AGAS POW），是第一批登陸臺灣的盟軍人員。他們分成2隊，乘坐不同的船隻抵達臺灣。第一隊是由Machellan中尉所領導，自廈門乘坐日本海軍的驅潛艇來臺。其中除了3名美軍外，隊伍中還約有15名的中方人員：包括了軍統局閩南站的黃昭明（前福州市市長）、張士德上校、以及包括通訊人員和伙伕在內的其他12名人員。第二隊人員由Johnson上尉所領導，乘坐戎客船於數天後抵臺。這批人員被安排住在臺北最高檔的招待所──梅園（今臺北中山北路國父史蹟館）。抵臺後，他們從臺灣銀行領取了第一筆工作費用，正式展開工作。此刻小組首要的任務就是探視分屬美、英、荷、澳籍的千餘名盟軍戰俘。而鈴木源吾教授則被要求替這支隊伍作翻譯；前後達3個月之久，並獲得了600美元的酬勞。

1945.9.5　盟軍船艦進港「接俘」

中美聯合的尋俘小組於1945年9月1日就已經登陸，但一直等到9月5日，日本正式投降後的第三天，盟軍艦艇才積極展開接俘工作。此時盟軍擔心：日軍中仍有頑固份子拒絕投降，並可能和戰俘同歸於盡，因而救援行動有相當的急迫性。9月3日，在日本簽署降書的第二天，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下令「73.1特遣隊」加速開往基隆，並規定儘快完成救援。（見文末背景資料─英美聯軍的接俘行動）


日軍曾有屠殺戰俘計畫

1944年末期日軍藉口為便利戰俘至礦場工作，從戰俘營後方通到礦場挖掘隧道，實際上這是一準備大屠殺的陰謀。根據日軍司令部訓令如美軍登陸攻打臺灣時，「將全部戰俘集中在隧道內殺害，不准留任何痕跡」。該訓令之原文於1946年被戰俘調查當局查獲2份，其中1份至今尚留存華盛頓美軍檔案中。（註1）



行走的骷髏──長期受日軍虐待的戰俘



圖說：圖1　1945年9月5日，美國USS Block Island號上，剛自臺灣被解救的盟軍戰俘（來自英國的希爾戈登‧詹姆斯），正在航空母艦的機庫甲板上放鬆身心。由於長期受到日軍的虐待，被攝影記者形容是行走的骷髏（a walking skeleton）。

（NARA 80-G-490492-A）

1945.9.10　美軍戰略情報組臺灣特遣隊（SSU Formosa Mission）抵臺

由Clark少校所領軍，戰略情報組的5人特遣隊（SSU Formosa Mission）由昆明直接飛到臺灣。小隊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其重要性及所扮演的角色，並不亞於美軍聯絡組；它是戰後「盟軍總部」在臺灣的耳目。下機後，小組一行和艾文思一樣，都下榻在永樂旅館，隨後不久，徵用了臺北近郊北投的高級藝妓館──玫瑰園（註2）作為總部。初期他們走遍全臺，收集各種情報，並參與遣返日本軍民的任務。他們每天追核遣返的士兵人數，並定期用它的專用無線電臺向SSU總部報告。

對美軍而言，解除在臺17.3萬日軍的武裝以及遣返他們回國的作業（註3），不僅僅是「運輸」的問題，更是一項「安全」的議題；稍有不慎，就可能影響到亞太區域的穩定。因而這項既龐大又複雜的作業，完全由東京的盟軍總部所主導；除了安排運輸船艦外，也由美軍臺灣聯絡組協同長官公署的警備司令部共同執行；更派出這支獨立的SSU情報特遣隊，核實進度、監控、並直接用無線電回報總部。（見文末背景資料─有關SSU在臺的活動）






圖說：圖2　SSU Formosa Mission以臺北的玫瑰園藝妓館作為其總部（今北投溫泉路119號）。初期來臺的美軍人員也以此為歡宴、娛樂的地方。

（美國陸軍，說明出自：“HISTORY IN THE RAW”, Veritas, Vol. 5, No. 3, 2009 by Troy J. Sacquety, PhD）






圖說：圖3　玫瑰園藝妓館的藝妓。




一架從沖繩起飛，載滿釋放盟軍戰俘的軍機，在前往菲律賓途中，於飛越中央山脈南段的三叉山東北方時，受颱風影響而墜毀，機上25名人員全數罹難。當時仍統轄臺灣的日本應美方委託，組成搜救隊入山搶救，途中遇上另一颱風過境，惡劣天候造成26名搜救隊員身亡。未有證據顯示，三叉山事件發生時，於1945.9.10同日抵達臺灣的美軍「戰略情報組台灣特遣隊」，參與了初期的營救。

1945.9.14　中華民國空軍官兵首先來臺

9月14日，中華民國空軍就派員來臺接收日本陸軍及海軍航空隊在臺灣的機場、飛機及器材。戰後，空軍人員得飛行的便利，是最早來臺的正規部隊，也最早飽覽寶島風光。雖然他們的行程大多是來去匆匆，但是對臺灣卻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一位空軍通訊前輩李鴻慶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了首次來臺灣的一些記憶。（見文末背景資料─空運隊101中隊人員來臺印象良好）

1945.9.25　艾文思奉命赴臺

此時距日本正式投降（1945.9.2）不久，正在美國加州蒙特雷軍政派遣前整合中心受訓的艾文思少校，接到了飛往重慶報到的命令。重慶當時是中華民國戰時的陪都；美軍的中國戰區司令部也設在那裡（不久後即遷往上海）。受命後，艾文思匆匆自加州趕往重慶，並立刻忙於準備新的任務。10天後，他隨著中華民國行政院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前進指揮所飛往臺灣。


艾文思自我膨脹，宣稱直接受令於蔣介石

艾文思在法庭中強調：在重慶期間，他曾經和美國駐華大使赫利（Hurley）、蔣介石，以及宋美齡等人一同討論接收臺灣的問題。此項說法立即在庭上遭到檢察官強烈的質疑，最後他不得不承認：他只是在美國大使館看到蔣、宋兩人，並未與他們進行任何交談。被告以及其律師在這點上著墨，就是要呈現給陪審團員一個假象：他此行是直接受命於蔣介石夫婦，而檢察官窮追不捨的質疑，則是要揭穿艾文思的浮誇。








圖說：圖4　1945年蔣介石在重慶美國官員聚餐，左起：赫利大使、蔣介石、陳納德、外交部長王世杰。圖中正在和蔣介石對話者為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註4）（統帥為蔣介石），他也是臺灣聯絡組組長顧德理的直屬長官。（US Army: US Chinese offensive CMH_Pub_72-39, p. 22）






圖說：圖5　這是盟軍中國戰區的軍符。所有人員，從史迪威（首任參謀長）、魏德邁、陳納德等將軍，到在中國的美軍官士兵，甚至中美混合團的中方飛行員，都配戴此軍符。戰後，美軍臺灣聯絡組也繼續沿用此戰區臂章。

出發赴臺前夕，被提升為暫中校

就在艾文思出發赴臺前夕，他被提升為陸軍暫中校（Temporary Lt. Col.）。新的職務是聯絡組G-5的主官。這個新成立的聯絡組將隨著國軍第七十軍及第六十二軍接收臺灣。艾文思是聯絡組成員中第一位來臺的民政人員。數週後，3位受過專業訓練的G-5專家，陸續抵臺加入艾文思的小組，並提供中方有關接收電力、糖廠、鐵路、警察、財政、法律等等工作的意見。


聯絡組不是一支占領軍

聯絡組參謀長柏克上校在作證時提到有關聯絡組在臺灣的任務：在民政接收方面（civilian matters），它扮演顧問的角色（advise），例如：經濟、法院、工業等；當然也包括財政與銀行系統。而在軍事接收方面（military matters），例如解除日軍武裝，運送中國軍隊、日俘及日僑，聯絡組則提供必要的協助（assist）。柏克上校並特別強調：

聯絡組對日本在臺灣的資產毫無興趣。這方面的移交，完全是中方和日方之間的事。

他還特別指出：美國軍方對他們在臺灣的工作範圍（outline）以及工作權限（limited power），有明確的規定。他的主官顧德理上校在作證中則提到：他的上司從未明確指示臺灣是由中國單獨占領；中國軍隊就是去那受降，然後留在那裡。（I received no such instruction, no specific statement that Formosa was strictly a Chinese occupation to that effect. Chinese army went in and took the surrender and remained there）。

但他也強調：美國臺灣陸軍聯絡組不是一支占領軍（not an army of occupation）。



1945.10.5　葛敬恩初抵臺灣

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的指揮官，葛敬恩中將，自重慶白市驛機場乘坐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的C-47運輸機，途經上海加油後，於當晚6時抵達臺北松山機場。美軍聯絡組先遣小組，包括艾文思等6名成員，（註5）也同機來臺。機上尚有中方高級人員，以及葛的英文祕書鄭南渭等共20餘人。其餘的百餘名中方人員，則乘坐另外4架C-47同時抵達。（註6）下機後，中方前進指揮所的人員進駐臺北圓山町，今臺北美術館後方基隆河邊原總督府南方資料館，（註7）並以此作為指揮所總部。而美方人員則暫時投宿於臺北永樂町二丁目122番地，高檔的永樂旅館（Eiraku Hotel，已拆除，現址今為迪化街一段「永樂市場」一部分）。約2週後，美軍軍官就搬住到原美國駐臺北領事館（今中山北路二段臺北光點）。

根據葛敬恩座機副駕駛，第十四航空隊的Jeffrey Arnett（100歲），2019年於美國洛杉磯市親口對作者回憶：C-47機組人員當晚乘車摸黑到臺北近郊山區的招待所［作者判斷可能是北投溫泉路的玫瑰園］，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飛回重慶。





舊永樂市場南［北］側、面臨永昌街，從前有幢1934年開業的永樂旅館。旅館設於永樂店鋪2樓，永樂店鋪為類似百貨商場的大樓，永樂旅館當年可說是「一級旅館」，是較為體面的「下港人」（中南部人）來臺北投宿之地，據說林獻堂等民族運動人士北上時，都被安排投宿這裡。後來隨著舊永樂市場拆除重建，今已無存。（註8）








圖說：圖6　葛敬恩赴臺座機的副駕駛：Jeffrey Arnett。退伍後，Jeffrey取得名校學位，從事金融投資以及業餘飛行50年。他非常懷念二戰時期服務於中國戰區的時光，尤其是飛越駝峰的艱辛經歷，更樂道1945年10月5日執行葛敬恩專機赴臺的飛行任務。

（Jeffrey Arnett提供）






圖說：圖7　永樂旅館

艾文思的宿舍



圖說：圖8　位於舊美國領事館，地處今中山北路二段18號捷運中山站旁。這棟建築本為日治時期的美國駐臺北領事館；是美國在二戰前所購買。美軍聯絡組抵臺初期，各校級主管於搬離永樂旅館後，也以此棟建築的2樓為宿舍。1950年以後，直到1978年底斷交為止，本棟建築成為美國大使官邸，現已改為商業用途的光點臺北。

1945.10.6　前進指揮所展開工作

1945年10月6日下午3點，前進指揮所的官兵數十人於前總督官邸（今臺北賓館）前，舉行升旗點禮。嗣後2次召見日本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並頒佈中華民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備忘錄。





中華民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備忘錄（臺政字第一號）

日期：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

致：日本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將軍

由：臺灣行政長官公署

一本人以中華民國臺灣省行政長官之地位奉中國國民政府主席，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之命令接收現在臺灣（含澎湖列島下同）一切法定領土人民治權政治經濟文化等設施及資產。

二日本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將軍應自接受備忘錄後立即奉行本長官之一切命令規定。



1945.8　中共地下黨也不缺席

臺灣籍幹部蔡孝乾，彰化縣花壇鄉人，於1945年8月被中共中央派遣擔任「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成為臺灣地下黨的領導人。蔡於次年1946年7月到達臺灣；標誌著島內的臺共活動有了相對統一的組織與領導。

他帶著包括張志忠和洪幼樵2位省委等幹部，加上改組後加入的陳澤民，兵分北、中、南在臺灣開展了工作。1946年，中共將臺共納入；共黨成員及左翼人士紛紛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和國民黨，在區團部及各分部均可見到臺共與日治時期左翼人士在其中擔任幹部。

［蔡孝乾於1950年被捕，並供出了在臺的共黨組織，以至400多名成員遭到逮捕。（註9）其中並包括吳石中將；據估計，最終共1,800多人遭到逮捕入獄；中共在臺組織也完全被瓦解，解除了韓戰前中共渡海臺灣內應的威脅。］

1945.10.9　密報：日軍將裝備埋存、盜賣及破壞

前進指揮所收到密報：日軍開始將應該移交的裝備和物資進行埋存、盜賣和破壞。而此時指揮所僅百來人，根本無法干涉日軍的行為，他們只能向遠在重慶的上司報告，並呼籲民眾檢舉。





《民報》報導了11月8日經由密報，警方破獲日人藏匿30餘箱火藥於臺北市某材木行內，可能意圖不軌。同年12月18日，《民報》又報導「日軍轉用伏兵妙計，匿軍械以圖私益，憲兵隊盡行搜出」，敘述9月間日軍將油管、軍毯、棉紗大量運至民間工廠存放；又日軍通信第一二八七七部隊宮野大尉、宇佐美軍曹將大量軍用品存於艋舺龜田商店的倉庫，也被搜出。宮野在憲兵隊前往拘捕前自殺。







臺灣民眾踴躍檢舉，掘出大量武器

日本投降後，由於臺人的踴躍檢舉，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從臺灣各地發掘出大量的埋藏的武器。陳儀甚至因此下令原臺灣總督（當時被任命為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部長的安藤利吉大將），要他制止日軍的這些行為，但只得到前參謀長諫山春樹的口頭承諾。








圖說：圖9　（1945年1月12日新生報）


美情報：日軍在臺埋藏武器，日俘難以駕馭

1945年10月和美國陸軍臺灣聯絡組同機抵臺，擁有情報經歷的葛超智，在對美國大使館提出的報告中，提到了日軍埋藏武器甚至隱藏兵員的情報：




正在復員等船返回日本的日軍，據報告態度上難以駕馭，脾氣惡劣，時不時形成威脅。宿處惡劣，伙食情況日見其差。中方的處理使情況更為惡化。青年將校極為心不甘、情不願同意服從投降的命令，但聽說在談起事；有許許多多謠傳，說利用成功的演習隱藏了武器和兵員，以待起事的這一天。（註10）






背景資料

1945.9.5　英美聯軍的接俘行動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73.1特遣隊」的代表，於9月5日上午晚些時候在基隆港上岸，並會晤了日軍代表，其中包括擔任翻譯的鈴木源吾教授，以及另外1名英語流利美國名校畢業的日軍翻譯。領隊庫利上校隨即要求開始將盟軍戰俘從集中營中轉離。到了9月6日晚上，所有能走動的1,593名戰犯都已經被接走。但其中有82名病得無法移動，只好暫時留在日本醫院；由留下來的39名醫務人員來照顧。9月6日以後，美軍將剩下的任務交給剛剛趕來的英國特遣隊。根據美軍事後的報告，所有戰俘因營養不良而出現極度水腫，並有腳氣、貧血、腹瀉、慢性潰瘍、瘧疾和腸道寄生蟲等疾病，急需要醫療處置。






圖說：圖10　1945年9月5日盟軍接俘行動的武搜前奏；一架美國海軍陸戰隊的M-3 Avenger戰機強行降落臺北松山機場。（USS Block Island Association授權使用）






圖說：圖11　此橋距松山機場附近臨時搭建的轉運戰俘營（今民生國中）不遠（今塔悠路、撫遠街119巷交叉口附近，河面為截彎取直前的基隆河）。（USS Block Island Association授權使用）






圖說：圖12　初次登上美軍接俘艦的日軍基隆港領港員（USS Block Island Association授權使用）






圖說：圖13　在基隆港碼頭迎接美國接俘艦的日軍，以及包括翻譯鈴木源吾（右四著短褲者）在內的美軍尋俘小組（AGAS POW）。（USS Block Island Association授權使用）






圖說：圖14　1945年9月6日，護航航空母艦布洛克島（Block Island）將機庫甲板改造成醫院病房，以容納甫從臺灣獲救的474名英國和美國軍人。

（NARA 80-G-495664）




背景資料

1945.9.15　中華民國空軍派遣空運隊人員來臺接收日軍空運機



圖說：圖15　日本投降後不久，1945年9月15日中國空軍空運隊張光明率領隊員來臺，接收停在臺北松山機場的7架日軍運輸機。這批飛機於10月10日前飛到南京。（立青文化基金會贈與作者）

空運隊101中隊人員來臺印象良好


李鴻慶上尉飛臺日記（註11）

1947年7月24日

在海面飛行達一小時，降於臺北市東北十餘里之松山機場。時烏雲密佈，頃刻雷雨交作。待我們進城，雨水已淤積各通衢甚深。在同樂餐館晚膳，女招待五、六人殷殷注酒添菜，伊等均能講簡單之國語。日軍在此時，她們都是工廠女工，現臺北一帶煙囪林立，但自我們接收後均未復工，機器銹蝕，此大批女子只能充女招待生活，真是令人沮喪。

臺北市區，滿城皆是碩大之西式建築，馬路寬闊整潔，芭蕉樹與棕櫚樹茂密成蔭，天氣十分溽熱。商業繁盛處為太平町街，市上通用臺灣省銀行之臺幣，與法幣為一與六十五之比，故名產之臺灣蓆子每條標價數千元，以法幣計算需數十萬元之巨，物價昂貴，遠過上海。晚宿於城內濟南街招待所，矮屋數椽，為日本式之花園洋房，窗明几淨，假山花樹，很是幽美，聞為臺灣空軍司令郝中和之私邸。［此處指的可能是濟南路和齊東街交會處，日治時期曾為總督府人員宿舍］上午搭公共車去圓山時，因言語不通，竟誤坐了兩點鐘的錯路。下午在中山橋附近參觀圓山動物園，內以猴類色樣眾多，甚感興趣。晚返抵招待所，途中大雨滂沱，倏忽積水盈尺。招待所門前過往車輛涉水而行，別有風味。買了許多水果，味極甘美。




1947.12.2　過臺北中山橋後一片鄉村景色

昨晚宿於松山空軍站宿舍。這尚是日軍修建的軍營，久未修葺，晚上的大風把門窗吹得砰然作響。下午一時遊圓山公園，公園內搜羅各種動物，種類繁多。聞關於鐵籠中的非洲鸚鵡能夠說話，我們齊去逗引，結果牠大聲驚喊起來，震耳欲聾，那塊識別牌上寫著牠的缺點是鳴聲大。猴子極多，有臺灣本省產，亦有印度及南洋各地產者。另有母獅一隻，不畏生人，行走時一股雄勁威容，牠以前掌攫取兩個逗引牠的小學生的書包，狀極可愛。由楊、梁二君發起草山之遊。下午三時，過中山橋後一片鄉村景色［今大直、內湖方向］，田頭陌上稻穗正熟，聽說正是第二次收割的時候。






背景資料

1945.10.1　美軍OSS/SSU第一封發自臺灣的情報：臺灣的情勢「不是很樂觀」（註12）

以下這封電報估計是「OSS/SSU臺灣特遣隊」發給昆明總部的第一封電報。由於剛抵達駐地不久，且因言語隔閡，他們大概都是透過身旁的翻譯、隨扈（通常由日軍憲兵充任）來取得情資，我們也可從電報中嗅出美軍戰略情報單位一些傳統的刻板思維，不過這和臺灣當時以及後來的發展，具有相當的關聯性。


SSU（OSS）情報：臺灣民眾目前對美國怨恨的心態

由於轟炸造成臺灣各大城市的傷亡、破壞與大規模的強迫疏散，很自然地，臺灣一般老百姓對美國人有一定程度的怨恨。基隆已經變成一片瓦礫，臺北約有三分之一被毀壞。但仍舊有部分民眾為道路上美國人所乘坐汽車的出現而歡呼，但如果其身旁有中國人陪伴的話，他們的熱情則會顯得冷淡許多。




臺灣民眾擔心生活倒退50年

臺灣人對中國人懷有一種非常真實和強烈的不悅，並且已經發生過公然羞辱福建來的政府人員事件；2名來自中國內地的人在與［本地人］激烈爭執中被送進了醫院。此地日本人建議：不要讓中國人在無人陪同的情況下上街。我們在臺灣和中國內地多次聽臺灣人談起：「如果臺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我們就倒退50年。臺灣城市擁有穩定的電燈、自來水、清潔以及管理良好的社區，以及許多其他優勢。島上有良好的公路和高效的鐵路系統，教育普及且費用低廉。」




SSU人員建議：盟軍的干預絕對是「防止可能持續數年血腥戰鬥」的唯一手段

臺灣人民擔心這些現有的優勢將喪失，而生活水平幾乎將立即下降，他們將會為保護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而戰。臺灣日軍中有大量臺灣人，也已經接受過1年多的訓練。而目前每天都有滿載軍事裝備的火車進入山區。日本人解除武裝後，我們認為：「盟軍的干預絕對是防止可能持續數年血腥戰鬥的唯一手段」。臺灣目前處於隨時會爆發動亂的地區，而即將來到的中國占領軍，將如同火柴一般點燃這爆亂。好在目前的情況並不屬於排外運動，非華裔的外國人，勿需擔心生命安全。








圖說：圖16　這封9月收集的情報，應該是SSU Formosa抵臺後所發的第一份正式報告，而於10月1號發出。此時中國軍隊尚未抵達，臺灣正處於治安和治理的過渡狀態。這天也是OSS轉成SSU的第一天。所以信頭上註明：formerly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1947年經過數次變革，SSU最後轉變成今日的CIA。（NARA 211769）






圖說：圖17　SSU Formosa Mission以神社牌樓以及臺灣圖樣作為隊徽。（美國陸軍）






圖說：圖18　SSU Formosa Mission調用了前日本憲兵作為他們的警衛。（美國陸軍）






圖說：圖19　SSU Formosa Mission自備的吉普車，檔風玻璃下方漆有SSU Formosa字樣。（美國陸軍）






圖說：圖20　SSU Formosa Mission自備的無線電，直通重慶的總部。（美國陸軍）




背景資料

初期登臺美軍的脫序行為

從登陸臺灣開始，美軍即發生一些利用占領軍權勢牟利的弊端。1945年9月1日第一批抵臺的尋俘小組，登臺之初即要求日軍提供10萬圓作為運作資金，但實際上這筆資金的帳目相當混亂不明。

此外，還有軍紀問題。美軍尋俘小組登陸之始（9月1日），不過是士兵強奪日軍寬刀等簡單事件而已；但9月5日，接俘軍艦駛進基隆港後，當晚卻到處聽到槍聲，總共發生了近50件美軍對婦女暴行的事件（另有一報告載75件），其中得遂者將近半數。對照同時期中國軍人對婦女的暴行只有1件，且犯者被抓後當場即被槍決。（參見《第十方面軍復原史資料》，收於蘇瑤崇主編，《臺灣終戰事務處理資料集》，頁85）

兩相比較，占領初期美軍的軍紀問題顯得嚴重多了。（註13）






圖說：圖21　（照片中人物和本章節無關）USS Wileman艦上的水兵在聽到日本投降後狂喜的鏡頭。經過四年半生離死別、枯燥、思鄉、缺乏異性慰藉的生活，一上岸後，他們有如脫韁之馬，將軍紀拋諸腦後，為東亞各地帶來了不少麻煩。（NARA 80-G-343608）


日本占領區：盟軍每月擾民的刑事案件約500件

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後，勝方在戰領區軍紀的敗壞，幾乎無法避免。戰後美軍在亞洲違紀最嚴重的地區是日本，以及美國軍政府所管轄的南韓；情況相當的嚴重。為了平息輿論及安撫日人，1945.9.4，盟總在占領後僅1周，對一連串美軍的犯案公開表達遺憾，（註14）但也因而自1945.10.9開始，實施新聞檢查（censorship）制度。自此，日本當地報紙如Nippon Times，不得再刊登有關美軍犯案的新聞。一直等到戰後多年檔案完全解密後，世人才得以一窺當年實際的狀況。







（以下資料多來自：Relations between Allied Forces and the Population of Japan Bertrand M.Roehner Institute，以下簡稱Bertrand）

盟軍在日本占領期間（以美軍為主初期共約43萬人），平均每個月發生511件擾民的刑事案件，（註15）其中傷亡事件大約有4、50件（10%）。根據美國軍方的資料：從1945年8月29日到1945年10月31日短短2個月內，共發生了957件軍隊侵害民眾的刑事案件。（註16）

1945年8月31日橫濱地區發生了11起美軍搶劫，以及多起汽車盜竊事件。（註17）

1945年9月，盟軍總部接到「極多件」有關占領軍士兵偷竊汽車、金錢、手錶、軍刀、鋼筆的案件。（註18）

1945年9月11日5名美軍空降部隊的士兵，持槍搶劫東京日比谷區電影院，搶走9,000日元。（註19）

1945年9月15日2名美國士官（後遭判刑10年）酒後槍殺川崎市酒吧店主，並刺死他的兒子。（註20）

1945年9月19日厚木市第十一空降師50名士兵，在軍官的帶領之下分乘3輛卡車，洗劫日本皇室的葉山別墅；除翻箱倒櫃外，也帶走了蠶絲製的鋼琴罩以及浴室的毛巾。（註21）

日本激進民眾的報復行為

由於新仇加上舊恨，昔日軍人激進團體如神風特攻隊人員、右翼黑社會例黑龍會，以及激進的失業青年，對占領軍採取種種的報復行動；平均每月都有1,000到1,500件攻擊盟軍人員或設施的事件。（註22）

1945.11.19 1名美國大兵和他的女友，在大阪被民眾活活用棍棒打死。（註23）

1945.12.19日本群眾衝入仙台市美軍倉庫，搶劫各種物品，並刺死1名美國士兵（嫌犯後被處絞刑）（註24）




駐韓美軍同樣軍紀敗壞

1947.1.7　3名南韓婦女在美軍專用的火車廂中，於20名美軍以及其子女面前，遭到4名美軍性侵達1小時之久，其間在旁美軍持槍威脅趕來救助的隨車警察和乘客。4名士兵隨後遭到美軍逮捕。（註25）

1947.1.19　釜山，7名美國水兵前往1家商店。由於店主不明白他們想要購買何物，被水手們用木椅猛擊。不幸於第二天早上在醫院去世。（註26）

駐韓美軍惡劣的軍紀（攻擊、搶劫和謀殺平民行為的報告不斷），以及士氣的低落。是駐韓哈奇將軍主政後期主張迅速撤軍的一個重要原因；南韓空虛的防務，也直接導致了韓戰的爆發。



未雨綢繆：日本戰後「特殊慰安施設協會」的設立

日本戰時曾設有慰安婦的組織，戰後日本當局為了預防占領軍對日本婦女和女孩的性暴力，於1945年8月21日決定為占領軍設立特殊慰安施設協會（RAA）。

［日本投降後頭幾天，美軍部隊在沖繩有非常惡劣的紀錄］

事實上，內務省已於8月18日向各地知事和警察局長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在盟軍占領地區建造慰安所做好準備。RAA協會於報紙招聘廣告中，掩蓋了工作性質，同時承諾提供當時極為缺乏的食物，以及衣服和住所。RAA（當時此類最大的組織）共招募了約50,000名婦女（其中大多數是性工作者）。第一家慰安所於1945年9月20日開業，僱用了150名婦女。之後，僅僅經過7個月的經營，由於美軍當局擔心性病的傳播，而於1946年4月宣令禁止盟軍人員入內。

［儘管官方主導RAA的方式與戰時，包括在中國、臺灣以及朝鮮的慰安婦組織類似，但RAA不能強迫成員為盟軍提供服務，而上述地區戰時的慰安婦，則有許多非志願徵募的紀錄，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圖說：圖22　美軍人員走正排隊等候進入Yasuura House，準備接受特殊慰安施設協會（RAA）成員的性服務。（橫須賀市議會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creation_and_Amusement_Association）



（註1）金瓜石第一戰俘營紀念碑誌。↑

（註2）此溫泉旅館最初由SSU佔用，繼而成為美軍高層休閒聚會的場所。1945年10月21日趕來參加日本投降典禮的美國特使洛克，也將此館作為其行邸。次年美軍離臺後，該館由海關總署接收；經海關總署退休員工證實：本書所附照片中的房舍，位於該署今北投招待所內。↑

（註3）1946.3.7新生報：本省遣送日僑回國預定4月底可完畢。另外遣返了約28萬日僑，暫時留置了約2.6萬，共479,050。US AUS Army CMH Pub 13-4：OVERSEAS REPATRIATION MOVEMENTS.↑

（註4）由於曾訓練過朝鮮游擊隊［在中國組成的韓國光復軍］，魏德邁原本是駐韓占領軍司令人選之一。但由於中國的重要性，無法抽調派往韓國。其次，日本投降時，霍奇的第二十四軍比任何其他美國軍事單位都更接近朝鮮。杜魯門總統別無選擇，只好指派事後證明「最不適任」的霍奇中將前往南韓。↑

（註5）另有領隊柏克上校、愛隆生上尉、威爾森上尉，以及兩名士官、兵。↑

（註6）C-47的乘客容量為28名。↑

（註7）多名美軍證人都簡稱此指揮所為TamSui River（淡水河），應是和不遠外的淡水河混為一談。↑

（註8）參考《莊永明書坊網誌2015.1.31》。大稻埕創意街區發展協會常務理事吳俊美提供本書作者資料來源。↑

（註9）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理想與犧牲」－館藏中的臺灣政治與農民運動：https://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224。↑

（註10）美國國務院臺灣密檔，（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1945-1949 [microform]: internal affairs），檔號：894A.001-2846 CS/LE）。中文翻譯採用香港翻譯協會榮譽會士黃文範先生的譯文。↑

（註11）孫輔君先生提供，「李鴻慶先生日記」，頁154。↑

（註12）NARA 211769 Strategic Services Unit.Attitudes in Formosa October 1, 1945, 1p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related topics).↑

（註13）根據美國海軍的艦艇日誌及接俘報告，9月5日當晚，所有軍艦均回到公海，並未在基隆停留。基隆港僅留有18名海軍陸戰隊人員、4名無線電臺操作員，以及一些為數不詳，準備第二天接待近千名俘的勤務人員。隨後（9月6日）緊接而來的3艘英國軍艦，也都沒有過夜停留。因而，如果日軍所記錄的案件（50或75件）接近事實，那美軍登岸人員違紀率就相當驚人了。↑

（註14）Bertrand, p. 36.↑

（註15）U.S.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Spot intelligence reports G-2, January 1947, SCAP, Record Group 331, Box 290.↑

（註16）Bertrand, p. 49.↑

（註17）Bertrand, p. 36.↑

（註18）Bertrand, p. 41.↑

（註19）Bertrand, p. 36.↑

（註20）Bertrand, p. 41.↑

（註21）Bertrand, p. 41.↑

（註22）Bertrand, p. 11.↑

（註23）Bertrand, p. 53.↑

（註24）Bertrand, p. 57.↑

（註25）Relations between US Forces and the Population of South Korea p. 283.↑

（註26）U.S.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Spot intelligence reports G-2, January 1947, SCAP, Record Group 331, Box 284.↑


四、貪念

會議中，艾文思也就順便提起在重慶時，美軍總部主管情報的G-2部門曾經告訴他：「日軍在臺灣的山洞裡藏了8到10噸的黃金。」然而，在場的日本官員皆矢口否認。

──艾文思和中日官員第一次會議

導言

戰後美軍派駐到各地的一些人員，希望藉受降之便，發筆接收財；小至刀槍等戰利品，大到骨董、名畫、美酒，都是他們尋獵的目標。當然，對大部分的美軍而言，便於攜帶的金、銀、珠寶，更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獵物。艾文思在加州接受戰地民政訓練時，得知有關臺灣金瓜石產金的訊息，或許已經埋下了貪念。於是，抵臺後在臺灣銀行的第一次會議中，便藉機問起藏金的問題。

1945.10.6（晚）美軍前進小組與日方聯絡組初次見面

美軍前進小組到達臺北的第二天晚上，臺灣總督府新設的聯絡組人員（註1）來到美軍官們所下榻的永樂旅館，進行拜會。這是雙方第一次見面，主要是為了相互認識。柏克上校告訴日方：艾文思中校是聯絡組的G-5負責人。艾文思則接著補充他負責民政、經濟事務以及接管日本在臺灣的財產等事宜。（然而艾文思的這番宣示，之後卻被柏克上校於作證時所否定。柏克上校指出：「根據美軍總部所頒布的《臺灣聯絡組工作指令》，艾文思絕對沒有『自行接收』或者『代表中方』接收日方資產的權力。」）


柏克上校（Col. Loren D. Pegg）──西點軍校的畢業生

柏克上校是1927年西點軍校的畢業生。在臺期間，他擔任聯絡組的參謀長，也是最早於1945年10月5日率領聯絡組前進指揮部（Advanced Command）抵達臺灣，擔任代理組長。艾文思在臺的7週中，直接受柏克督導的時間比較多，柏克因而受邀作證。柏克上校同時也是聯絡組核發美軍人員進出臺灣「出入證」的主管。



1945.10.7（上午）中、美、日三方舉行初次正式會議

中、美、日三方在食糧部（註2）的辦公樓舉行第一次會議。日方出席人員計有：食糧部長、農商局長、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社長、礦工局部長、礦工局工業課代表、專賣局部長、臺灣銀行社長以及翻譯鈴木源吾。中方出席人員則有：農林處處長趙連芳與工礦處處長包可永。艾文思是美方唯一的代表。據艾文思回憶：一下飛機後，他平均每天要和中、日相關人員舉行3到4次的會議；希望儘快了解臺灣當下的經濟狀況。在他的印象中，中方的官員希望各部門日常的運作，不要有任何「變動」或「中斷」。


農林處長趙連芳──水稻育種的先驅

趙連芳博士是中華民國水稻育種的先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1926年），晚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工礦處長包可永──菁英來臺的領導

包可永則是「資源委員會」派來負責接收全臺所有工、礦、油、電事業的主管。接收初期（1945-1946），他屬下共有一千多名從內地徵調過來優秀、又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專業人員；孫運璿（台電）、李國鼎（造船）以及日後蜚聲國際的華裔土木工程學者林同棪（台糖鐵路工程處），都是在這個時期來到臺灣。這還不包括其他數百名電信、鐵路、公路、港口以及水利部門的工程及管理人員。（註3）

他畢業於柏林工業大學，曾任教上海交通大學。嚴演存在他的回憶錄中稱：「包可永先生是位難見的人才，他習電機，而對一切知識均很充實；性格內向、沉默，私生活極為檢點，克己復禮而待人以寬，即對下屬亦十份謙和。由於其才能及公正，資委會濟濟多士均對其心悅誠服。此君是我生平所見私德極高超者之一。」（註4）




接收「三不」政策，且大量留用日人

當時長官公署既定的接收原則是：行政不中斷、工廠不停工、學校不停課，冀使臺灣戰後的重建不至間斷，並要求大量留用日人。然而，東京麥帥總部卻堅持只能留用1,000名技術人員（見文末背景資料─美國政府：所有在臺日籍人民均遣送回國）。後經行政院長宋子文出面交涉，臺灣才得以留下7,139名的專業人員，約定1946年底全部遣返，卻又暗自留下917名，並逐年減少，直至1949年。




岡村寧次：［留用日人］美國感到不快

國民政府對於留用日人的政策，不論是在內地或是臺灣都是一致的，但這卻引起美國的不快。岡村寧次在他的回憶錄中有以下的記載：（註5）




美國好似對中國、日本合作［留用日人］的氣氛感到不快，在從中國方面的言行中也不難推測出來。後來中國改變了希望留用、徵用的態度，於1946年1月20日，突然下達除希望留下的技術人員以外，全體日本軍民一律回國的訓令。同年4月8日又接到訓令大意為：除臺灣日僑（約2,800人）可使之留到明年1月1日以前外，其他不論是否自願留下，應一律遣送回國。

據我估計這是美國的唆使，並不是中國的真意。總之中國方面接收的機關、工廠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如果沒有日本人則無法繼續工作和經營。因此一方面頒布了全部遣返日本人的命令，但站在需要面前，命令卻可能被忽視。至於現場，對此等訓令則佯作不知，繼續留用日人。



會議中，艾文思和原田佐首次見面

1945年10月7日這天，艾文思和原田佐首次見面，會面時，除了透過翻譯互相認識外，雙方並沒有任何交談。自此以後，他們總共會面了約30次；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由鈴木居間翻譯。原田當時是參謀長諫山春樹幕僚團中的12名成員之一。雖然僅為少校，卻獲有諫山春樹充份的授權與信任，在團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當天主要討論的議題：臺灣「糧食」的問題

該次會議核心焦點圍繞於糧食供應。艾文思在法庭上談到：「當時臺灣面臨到相當嚴重（critical）的糧食問題」。不同於財政、生產、失業以及治安等或許還可以拖一段時間處理，糧食問題卻必須立刻解決。因此中、美、日三方面代表第一次碰面，就是討論糧食供應。

會議上，艾文思藉機質問臺灣銀行：［帳本上］是否有黃金

會議中繼而談到臺灣貨幣發行的情況，艾文思也就順便提起：「在重慶時，美軍總部主管情報的G-2部門曾經提及日軍在臺灣的山洞裡藏有8到10噸的黃金。」然而，在場的日本官員皆矢口否認。他隨即質問臺灣銀行社長：




「貴行是否擁有任何黃金？」對方回答：「完全沒有！」。（註6）

1945.10.9　艾文思會議中又問：臺灣金瓜石的黃金到那去了？

這天，原田在代表陸軍參加的一次會議中再次遇到了艾文思。當天的會議是在法院大廈內日軍總部進行；主要是討論當時臺灣各項生產及財政的問題。臺灣總督府的工業、礦業以及財政專家，特別為中、美接收人員作了簡報。當討論到礦業問題時，艾文思詢問日方：




金瓜石（Kinkaseki）的礦場（註7）曾經有過年產2公噸黃金的紀錄（註8）；那麼，戰爭期間所生產的黃金都到那裡去了？




日方的主管人員作了以下的答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1年），銅產變成相對重要；因而金瓜石改成全力生產銅原料，而不再提煉黃金。（註9）同時民間（在臺日人）的藏金，也大多由政府以極低的價格收購，（註10）然後全部運回日本。只有極少部分仍由臺灣民間偷偷藏著。





［日治時期］手飾金銀也要充公，大家不敢不交，就交一部分，藏一部分。我看到阿母把戒子、手環、項鍊、龍銀等用布包好，裝在陶缸裡再埋在地下。

（孟慶玲：〈楊嫌的大戰歲月〉（註11）






會後，當各方代表走向大廈大廳時，艾文思不經意地問原田：日本軍方是否持有任何黃金？原田回答說他不知道，待回去查詢後再回報。

原田回到總部後立即向上級查詢。參謀長諫山春樹特別為此邀集了幾位資深幕僚，召開內部會議。會中，諫山告訴大家：日軍手上持有120公斤的黃金。然而，他並未透露黃金目前存放的地方，也沒有指示原田將此批黃金交給艾文思。

根據鈴木的證詞：後來他聽說，就在此前不久日本投降後，諫山春樹曾經和幾位高級幕僚討論過是否要將此批黃金［儘快］運回日本。


東京日軍四處藏金

日本投降後，各地的日軍都吝於交出所持有的金銀珠寶；這些資產絕大部分來自於殖民地或占領區的掠奪。戰後盟軍全力查緝；除了按比例將搜獲的財物賠償給受害國，最後再將剩餘的部分還給日本。以下是兩則相關的新聞報導：

1946年11月21日，東京：盟總今日查獲了價值兩千五百萬的鑽石；這些鑽石是日軍在盟軍占領前偷偷藏匿的。

1946年4月6日，根據一位藝妓的密告，尼爾森中尉在東京灣下的一處泥漿中，找到了大量的黃金、白銀和白金。

（另有不少案件處理過程帳目不清，並且有部分美國軍官因此中飽私囊。）



1945.10.10　原田回報黃金數量

原田隨同鈴木在參謀本部的會客室，向艾文思回報黃金的情況：「日軍手上握有120公斤的黃金」。隨後，他將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娓娓道出，告訴艾文思：「現在，參謀總部決意要處理掉這些黃金，但尚未決定是要運回日本、送往菲律賓或是交給中國當局。」艾文思聽聞後，立刻告訴兩人，他要將這消息轉告給中方接收人員，日方目前最好不要有任何動作，並回去等候他進一步的指示。［日軍猶疑不決的態度，正好給了艾文思有機可趁的念頭］

此時，原田尚未得知黃金具體存放的地點。直到10月15日的前一、兩天，他才被上級告知：黃金目前存放在總督府旁臺灣銀行的保險庫中。

柏克上校面告艾文思：不要插手黃金的事

在與原田會面後，艾文思向上司柏克上校匯報。根據柏克的證詞，當天艾文思是在和他共用的旅館臥房中告訴他：「因為空襲的緣故，日軍有一批黃金未能及時運往菲律賓，目前存放在臺灣銀行。」柏克立即告訴艾文思，這些都是要移交給中方的資產，如果因職務的關係你必須在場「監交」，或者安排中、日雙方直接移交，這都是可以的，但是千萬不要扮演「轉交」的角色（keep his hands off the gold），（艾文思在庭上卻否認接到這項指示）。

艾文思拜訪葛敬恩

根據鄭南渭的證詞，這段期間，艾文思曾到訪葛敬恩的住處，拜會生病中的葛敬恩。這裡同時也是前進指揮所辦公室；由於葛敬恩只能使用中、日文，所以由英文祕書鄭南渭居間翻譯。

據鄭南渭回憶，這是一場簡短的會議；會談中，雙方討論了當時臺灣的經濟和財政狀況。會議結束前，艾文思詢問他是否可以深入調查臺灣的經濟和財政問題。對此，葛敬恩當場批准。


鄭南渭──長官公署英文祕書，西密蘇里大學新聞碩士

鄭南渭，上海市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註12）後取得美國西密蘇里大學（Western University of Missouri）新聞碩士。1943-1945年間，他曾任職重慶的美國新聞處。在加入行政長官公署前，他與陳儀及葛敬恩毫無淵源；直至葛敬恩即將赴臺上任前，鄭南渭才受邀進入葛的幕僚團隊，擔任英文祕書。然而，日後在艾文思憑空捏造的故事中，鄭南渭卻被虛構成幫葛敬恩「賣金換匯」的主角。為駁斥被告所捏造的謊言，檢方特別邀請他作為反證證人（rebuttal witness）。



圖說：圖1　鄭南渭是來臺接收的第一批官員。1945年9月17日，第七十軍由美國艦艇運抵基隆港，鄭南渭擔任翻譯。本圖為1965年10月12日，蔣中正總統與時任行政院駐舊金山辦事處主任鄭南渭合影。（國史館：002-050101-00060-098-001）








圖說：圖2　前進指揮部：1945年10月，設於今臺北圓山美術館後方（圖右中圓圈標示）；該單位於1945年11月撤銷後，建築交由中華旅行社專門接待國際訪客。之後於1954-1979年間，成為美軍協防司令部。目前建築已被拆除，改成停車場。（美軍檔案，作者後製）

1945.10.13　艾文思索求黃金樣品

艾文思告訴原田已經和中方討論過此事，並宣稱：葛敬恩將軍要他從日軍手中接收此批黃金，然後再轉交給中方，而中方希望能先查看樣品。原田回答必須回去向參謀長諫山春樹請示。

1945.10.14　臺灣近20萬日軍奉命移防

日方在1945年10月13日接到中方的訓令：將［近］20萬的日本部隊遷到指定的集中地。投降後的日軍，移防時不忘攜帶遣返前所需要的糧食。直至遣返前都還有大量餘糧。





阿公依照［日本］士兵指示，在後院菜園挖了大洞。某天深夜隱約聽到丟擲物品的聲音。次日一早，阿公和我及弟弟去後院的菜園察看。大洞裡滿滿小包食米、味噌、乾麵包、魚罐頭和金平糖［砂糖固化顆粒飴］。我想日本士兵已經知道撤離的日子，所以把吃不完或無法多帶的糧食送給我們。

──譯自松本洽盛編著，〈助人與受助，悲喜交織的回憶〉，

《昔為日本人‧今為臺灣人》（註13）








圖說：圖3　照片中的日軍雖然已戰敗，一個個卻依然身強體壯。

多名臺籍兵在戰後回憶中提到：「他們部隊（在臺灣）吃得很好，通常菜比飯多，飯也都可吃到飽。有些地區每日糧食都由百姓分派送來。」而此時臺灣的百姓，早就已經在飢餓的邊緣掙扎了數年。因此，在二戰末期日軍的兵強馬壯，是建立在殖民地或占領區人民的飢餓與痛苦之上。

（美軍檔案A-62677A.C）

1945.10.15　艾文思面告原田將黃金移往他處，避免中方軍隊沒收

根據鈴木源吾的回憶：1945年10月15日（應為17日）是個非常忙碌的日子。這一天，國軍的接收部隊正式登陸基隆。當天，原田也告訴艾文思：當初黃金從屏東運抵臺北後，總部的財務官就向臺灣銀行借了一個保險箱來存放黃金。他還表示，陸軍手上並沒有這批黃金來源的單據（receipt，也就是不在帳簿上）。艾文思聞訊後即向原田表示會和中方討論此事，同時告訴原田：「中方軍隊快要登陸了，他們的警衛這兩天就要取代日軍來看守銀行，由於你們手上沒有單據，最好趕快將黃金移到一個較安全的地方，並仍舊由日軍看守。」他同時也希望原田在中方軍隊到達前，儘快將黃金交給他辦理移交。

這天3人在閒聊中，不經意地談到中國軍隊在大陸虐待日本戰俘的傳聞。

1945.10.16　諫山春樹令原田全權處理黃金

大概由於前一天艾文思要求日方儘速轉移黃金存放的地點，諫山春樹因而在內部的會議中，當著軍需部（Supply Department）主管作了以下的指示：將黃金由臺灣銀行運到富田町的警衛庫，交軍需部保管。並決定將這批黃金移交給中方。此事將由原田全權處理，他有權可隨時提取黃金，軍需部只需要保留一份他簽字的收據即可放行。

這一天的早晨，參謀部令人將8箱黃金存到富田町的2個大木櫃（6公尺×6公尺×7.5公尺）中，當天原田也在場監督。

艾文思這天又來到參謀部會客室，原田表示黃金已經移到富田町庫房了，一共有8箱。艾文思問：「你看到黃金了嗎？庫房離這有多遠？我要儘快看樣品。」原田回答：「離這約3英哩［4.8公里］，我會趕快去準備樣品。」





根據原田佐的描述，富田町保管庫非常可能就是現今羅斯福路以東、舟山路旁，臺大鹿鳴樓以南的範圍（見下圖）。該處在日治時期為直屬總督府的中央農業研究所。據原田說，戰爭末期，日軍總部不少單位疏散到富田町。我們從1945年6月1日美軍的空照圖可以看到，該地區並沒有遭到空襲破壞。1946年4月15日，在遣返作業完成後，安藤利吉和下屬在富田町進用晚餐時遭到逮捕，據了解，戰爭末期，為躲避空襲，日軍將領都遷居到此。








圖說：圖4　上左圖是作者推測富田町日軍庫房大概的位置（地圖圓圈處），右圖是美軍的航拍對照圖，以下是原田作證時有關富田町的證詞。（美軍檔案）

（On Tomita Street there is the experimental room of the Botanical Garden, there are many many buildings. Among those many buildings, only one small portion of this spot is the guardhouse on Tomita Street.）

1945.10.17　第七十軍登陸基隆

這一天，由寧波上船的陸軍第七十軍，乘坐了美軍的運輸船隊在基隆登陸。每名士兵除了槍械、彈藥外，還隨身帶著寢具、炊具以及數日的糧食，外加寧波百姓所贈送的一把全新桐油紙雨傘。這身簡陋的行頭，讓歡迎他們的臺灣同胞相當失望。（見文末背景資料─再好的裝備也經不起戰爭的折耗）

陳儀對即將來臺接收的第七十軍不太放心

第六十二軍及第七十軍都不是顧德理在昆明時所曾經協助換裝、訓練過的國軍。第七十軍也不是當初美國軍援中國12個軍的其中之一。這個軍在浙江的風評並不是很好；陳儀早在1945年10月8日，葛敬恩剛抵臺的第三日，就電告葛談到此事：




本署第一批出發212人由柯（遠芬）參謀長率領飛滬轉甬（寧波），與第七十軍同船來臺，約15日可到達。聽聞第七十軍紀律欠嚴，因此要求葛主任在部隊到達前，須妥為指定住處，絕對不容許其佔用民房、研究機關。尤須嚴禁毀壞、取攜一切設備，並禁搶購強買，切實詳查。除轉飭撥付交軍部臺幣，新幣暫緩使用。儀來臺日期俟決定後再電告。美方登陸船共大者8艘，小者46艘。希轉知柏克上校登陸地點又改為基隆。前有關屯分部撤退及準備車輛之備忘錄，亟次更正，日方基隆部隊，著開宜蘭可也。

──陳儀署

（檔案管理局0034/002.6/44010/2/016。）

1945.10.17　原田開箱初見金幣

這天，艾文思約了原田和鈴木在日軍總部的會客室會面。他開門見山地問道：「你們陸軍部門真有黃金嗎？你們是否在和中方開玩笑？」原田回答：「我們真的有。」艾文思表示，再不拿樣品給他們看，恐怕就來不及了！（If we don't hurry up and show it to them, it will be too late.）。

聽到此話後，原田馬上打電話給富田町的陸軍軍需部，令他們送1箱黃金過來。艾文思離開後不久，軍需部的小松（Komatsu）上尉匆匆帶來1箱黃金交給原田；2人並一起打開箱子。木箱的尺寸大約是：18英吋×8英吋×3英吋。裡面裝了500枚金幣；每2枚用玻璃紙包成一對。開箱後，原田拿了2枚給鈴木，請其轉交給艾文思；另外自己也拿了2枚，準備帶回去給參謀本部。之後，原田又把箱子釘牢，鎖進辦公室的保險箱中。


金幣的包裝

根據多名證人的描述：2枚疊在一起的金幣是用玻璃紙（cellophane）包裝。金幣的一面比較粗糙，上面鑄有24k/1000的字樣；另一面則鑄有一個中文字。金幣周邊很平滑；這些特徵都和證物吻合。愛隆生在作證時提到，他還記得每一個玻璃紙封包內都有一個小標簽條（tag），上面印有阿拉伯數字。







根據鈴木源吾的證詞：

這批金幣所用的原料，都是來自太平洋戰爭後日軍在本土及殖民地用低價（100日元/兩）所徵收的黃金。以臺灣為例，日本人幾乎把家中所有的手飾、黃金主動賤賣給政府；但是臺灣人私底下則仍偷偷地留下了一些。



圖說：圖5　金幣真實的原樣

（以下有關本案中金幣的考證及特徵，係摘錄自戴學文先生刊登於《中國收藏雜誌》的文章）




該款金幣是日軍委託大阪造幣局所製造，（註14）每枚直徑30mm，厚度2mm，重量31.25公克（1英兩（註15））。「24K」，作為成色標記「24Karat」（註16）的簡稱，而「1,000」所傳達的訊息，正是每枚都是精準的1整兩之意。該金幣周邊突出，欠缺一般金幣所具備的鋸齒邊。（註17）



艾文思的貪念已定

事情發展到此，艾文思的貪念已定。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將根據檢方證人的證詞，把被告作案的經過拼湊起來。這些證人的說詞有相當的一致性（consistency）及邏輯性。當然由於記憶的不同，在某些細節上難免會有一些差異，但這都不影響情節的真實性。然而被告的律師就是抓住一些細節上的差異，質疑檢方證人的可性度。




背景資料

美國政府：所有在臺日籍人民均遣送回國

戰後，美國為了安全的原因，堅持亞洲各地的日軍、日僑［除臺人的日籍妻子、子女外］均需儘速遣送回日。

美國政府始終認為：為遵守波次［茨］坦宣言，及免除中國境內日本惡勢力可能復起之危險，所有在中國之日籍人民，均宜於最近遣送回國。……美國政府並認為准許留用者，應僅限於若干賦有職務上或技術上專長，而中國政府一時無適當人材接充之日僑，且過去紀錄能證明彼等並不危害中國之和平與安存者……並無所有主或重要之管理人地位……同時彼等並無極端軍國主義會社之職員。






圖說：圖6



圖說：圖7

圖說：美國駐華大使館送交給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公文。〈美大使館對留用日僑之幾點意見〉（1946-03-11），《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4701。




背景資料

再好的裝備也經不起戰爭的折耗

1945年10月17日國軍第七十軍登陸時衣著、裝備的照片，多年來成為許多人嘲諷的議題。然而，作者卻有不同的看法；它代表了1個國家在日本強橫掠奪14年的情況下，卻仍然能堅持；屢敗屢戰，熬到最後的勝利。這不但不羞恥，反而是一份驕傲。


岡村寧次：中國未屈服

岡村寧次於1945年9月3日軍對中國投降典禮結束後，寫下了以下的感想：

對這次戰爭結束有感。歸根到底，地大人多的國家既是大國又是強國，中國誇稱地大物博即此道理。蘇聯之未敗於德國，中國在軍事上未戰勝日本，但並未屈服，此亦地方大人多、人海戰術之故。（註18）






另外，這也是中國軍隊當時所能拿出「最好」的行頭；即便是接收上海美械裝備的第九十四軍，也差不多就是這樣。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在《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中談到他自身在上海的一段經歷：「上海人從新聞影片中看到盟軍的勝利遊行，一心期盼國軍也有類似的表現，歡迎委員會看到我們的士兵穿得破破爛爛、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拿著竹竿和水桶從飛機上下來，他們的滿腔熱心頓時化為烏有。」（註19）






圖說：圖8　來臺接收，在基隆下船的第七十軍士兵。

（NARA）






圖說：圖9　1945年9月從柳州空運到上海，預備接收該市的美械裝備第九十四軍。

（美軍檔案A75036 A.C.）


再好的裝備也經不起戰爭的折耗

黃仁宇對他在人煙稀少雲南山區連長生涯的日子，也有如下的描述：

第十四師一度擁有全國最精良的武器，配備最新的步兵裝備：德國頭盔、防毒面具、帳篷等等。國軍被趕到內地之後，失去了現代化生活的支撐，必須在明朝的生活下過活。……我腳上穿著草鞋，但沒有襪子穿，草鞋總是磨著光腳。……我們大都吃玉蜀黍，每一粒都像是堅硬的石塊，必須被磨成粉後才可就著水吞下。

……1941年夏天，師部決定優先供應鹽和蚊帳，至於夏季制服，軍政部已經發下了一套。

……這一套制服就是軍人所擁有的全部衣物。








圖說：圖10　1936年，抗戰前德械裝備的教導總隊。

（維基百科）






圖說：圖11　1946年於上海大場機場所拍攝，左邊是空軍警衛旅（前身是教導總隊特務團，見左圖）的執勤衛兵，其旁身著美軍飛行員軍裝的值星官，是剛從美國受訓歸國的飛行員曾昭少尉。和左圖相比，經過八年抗戰，當年雄糾糾氣昂昂的教導總隊德械裝備，已經無影無蹤。（曾昭生前提供）






圖說：圖12　1936年抗戰前，剛畢業的空軍少尉張光明，其服裝不亞於當時歐、美的飛行員。（張光明將軍生前提供）






圖說：圖13　1941年，張光明因戰功（擊落四架日機）而升至上尉中隊長後，服裝卻是如此的簡陋。當時飛行員褲後臀部都有線縫的大補釘，隊友們互相譏之為「盤絲洞」。（張光明將軍生前提供）




背景資料

國軍在臺一舉一動，都由SSU即時報回華府美國戰爭部

1945年10月16日，美軍SSU臺灣情報特遣隊向華府的美國戰爭部（War Department）回報以下事項：

一、中國軍方宣布：日軍、日僑所能留有的日銀券（Yen）分別是：平民1,000元、軍官500元、士兵200元。（這是由美軍統一制定；南韓日人被遣返時，也被允許攜帶同樣金額）。

二、在臺日軍、日僑一共約60萬人。

三、所有日人在臺公、私有的財產都將由中華民國政府無償接收。






圖說：圖14　1945年駐臺美軍SSU Formosa Mission發給重慶總部的電報。

（NARA 208818）




背景資料

「不義遺址」：金瓜石第一戰俘營（註20）

艾文思下機後急於想了解的金瓜石礦區，是當時臺灣唯一有開採價值的金、銅礦區，也曾經奴役過上千名的盟軍戰俘，礦區旁的第一戰俘營，是當年是遠東地區「最惡劣」的戰俘營之一。




金瓜石戰俘紀念碑文（註21）

1942年11月日軍將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所俘擄之英國國協及同盟國軍人500餘名運送來臺，監禁於此地所設之戰俘營內。戰俘人數後增至千餘人。戰俘被迫於附近環境異常惡劣的銅礦中做奴工，經歷病痛飢寒，並忍受日軍之凌辱及虐待，以致死者為數眾多。

1944年末期日軍藉口為便利戰俘至礦場工作，從戰俘營後方通到礦場挖掘隧道。實際上這是準備大屠殺的陰謀。根據日軍司令部訓令如美軍登陸攻打臺灣時「將全部戰俘集中在隧道內殺害，不准留任何痕跡」。該訓令之原文於1946年被戰俘調查當局查獲2份，其中1份至今尚留存華盛頓美軍檔案中。上述陰謀由1位同情戰俘的臺灣籍警衛祕密告知6名戰俘。所幸美軍沒有攻打臺灣，戰俘稍後被遣送至臺北附近的集中營直到日軍投降。






圖說：圖15　夥伴

沒有夥伴的相互扶持，戰俘無法存活！



設計：Michael Hurst MBE

雕塑：吳宗富

（作者攝於金瓜石戰俘紀念營）



（註1）聯絡官中村一馬少佐和翻譯鈴木源吾教授。↑

（註2）臺北杭州南路15號，戰後改名為臺灣省政府糧食局，今為農業部農糧署。↑

（註3）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商經濟組，《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1988），頁212。↑

（註4）劉政平編輯，《永遠的懷念：嚴伯父演存先生逝世拾周年紀念文集》，頁239。↑

（註5）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110。↑

（註6）根據資料顯示（臺灣貨幣與物價長期關係之研究:1907年至1986年吳聰敏‧高櫻芬），「1941年日本令臺銀將其保有的金幣及金塊全部提交日本銀行。……1942年以後,臺銀的發行準備中真正的「實物」準備，一直只有黃金1,600餘「錢」。也就是說，1945年8月，16.5億的臺銀券沒有實物作儲備，再加上戰後初期，總督府狂印鈔票（達12.4億，其中7.5億是在盟總默許下，原本應在日本發行面額千元的「日銀券」，由日本運臺後，再由臺銀蓋章背書）；戰後臺灣貨幣的脆弱性可想而知。↑

（註7）相關金瓜石礦場盟軍戰俘營資料，請看文末背景資料－「不義遺址」：金瓜石第一戰俘營。↑

（註8）臺灣年黃金產量約2.2公噸（見以下戴學文估算）↑

（註9）根據臺灣金屬礦業公司總經理陳垚的介紹（《交大友聲雜誌》，頁18，1973年6月8日），金瓜石在日治時期雖然進行大規模開採，但僅有採、選兩廠，之後處理礦石所獲得的銅精沙，須運往日本冶煉。↑

（註10）1937年6月20日，臺灣總督府命令臺灣銀行低價強制收買民間黃金、飾金。截至1937年11月14日止，收購黃金計21萬756兩，約合臺灣3年的黃金產量，民間藏金已幾乎被搜括殆盡。戴學文，〈偽滿金章新考〉，《中國收藏錢幣》，2019年5月，第53期。↑

（註11）民間史料數位平臺1937-1949。↑

（註12）1949年後，分併到包括華東政法大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等數個學校，校園則歸華東政法大學。↑

（註13）民間史料數位平臺1937-1949。↑

（註14）滿洲國在日本關東軍的扶植下，於1932年3月1日成立。根據《滿洲中央銀行史料》的紀錄，集中在滿洲央行的黃金，主要是供外銷以換取外匯，自1932至1945年，銷往美國、日本、泰國、越南等地的黃金多達29噸。在戰時，黃金則轉為支援日本軍需之用。戴學文，〈偽滿金章新考〉，《中國收藏錢幣》，2019年5月，第53期。↑

（註15）一英兩（盎司）等於31.25公克。由於本案的證人原田當初敘述金幣來源時，寫下了每枚重30公克的文字，因而，無論本案的起訴書、中央社的新文稿以及事後省政府相關公文，都援用此數字；每枚金幣實際重量是31.25公克。↑

（註16）24K金純度高達99.998%，當年金原料雖產自東北，但需運往日本煉製，故關東軍委託大阪造幣局製造。↑

（註17）此點和愛隆生作證時描述「金幣周邊很平滑」吻合。↑

（註18）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65。↑

（註19）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2001）。↑

（註20）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祈堂路40號旁。↑

（註21）錄自金瓜石戰俘紀念公園。↑


五、貪瀆

艾文思私下告訴愛隆生，他的臺灣朋友有一些黃金想要脫手，是否有興趣購買？他同時告訴愛隆生，可以將此訊息傳告給其他有興趣購買的美國同僚，但不要提他的名字。

──艾文思大直營房兜售金幣

1945.10.17　初獲樣品

鈴木源吾獨自將2枚金幣送到艾文思住宿的永樂旅館。收到樣品後，艾文思告訴鈴木，他會交給中方。當天下午，艾文思就拿了1個皮箱來到日軍總部的會客室交給原田佐，並囑咐：裝滿金幣後，於明日依指定的時間送到旅館。此時，原田懇求艾文思將8箱金幣全部提走，但艾文思卻說：「我已經和中方接洽過了，中方要求每次只收1箱，你就照著我的話去做。」原田聽完後回覆：「好吧！既然是中方的決定，我就照辦。」

1945.10.18　原田交運第一箱金幣

艾文思離開後，原田小心翼翼地將496枚金幣裝到手提箱內。此時，不少參謀室的軍官及士兵都在旁觀看，其中也包括了鈴木，當時他正巧經過，看到了這難得一見的一幕。數小時後，原田大功告成，並要求鈴木陪同他一起到永樂旅館。兩人帶著沉甸甸的皮箱（15公斤），坐著參謀長的座車，大概只費了5分鐘便來到旅館。

他們在1樓的會客室等候艾文思。見面後，原田又一本正經的將金幣來源重新敘述了一遍，並且告訴艾文思，參謀總部最後的決定是將這批黃金移交給中方。原田也提到目前有不少的日本軍官經手過這件案子。接著，他要求陪伴艾文思一同前去。

艾文思不屑的反問：「陪我去哪？」原田回答：「去見中國當局。」艾文思：「不必了，中國當局是不會和低階的日本軍官見面的。」

接著，原田要求艾文思至少幫他要到1張中方開具的收據。艾文思卻說中國當局即將沒收（confiscate）日軍全部的財產，他不能確定中方會給沒收的財產開1張收據。

不過，艾文思緊接著說：「我會和中方討論此事，我也會負一切的責任。」最後，原田只好無奈的要求艾文思在3人面前將金幣的數量清點1次，沒想到艾文思竟然回答：「既然你已經點過了，那我就不需要再點一遍。」原田回到總部後，將全部的經過報告給上級。


日軍上下惶恐不安，別無選擇，只能無條件交給艾文思處理

鈴木於1946年5月美軍調查此案時，在1份宣誓過的《證言書》（Affedavit）中，（註1）有著以下描述當時日軍將黃金交給艾文思的心理狀態：




自1945年9月2日《無條件投降書》在東京灣簽署後，日軍毫無選擇，只有完全遵照盟軍的命令和要求……當時，日軍上下都處於對盟軍人員無條件遵從的心理。此外，隨著中國軍隊即將登陸，人們［日軍］也陷入了極大的恐懼。




艾文思提到中國當局每天都在討論如貨幣、金融和糧食等迫切的民生問題，同時他們（中國當局）也正在討論將日本平民送入集中營、沒收日人財產、以及禁止日人商業等問題。在這樣的談話氛圍中，艾文思上校給他們的印象是：如果拒絕經由艾文思交出黃金，是不明智的。我想這也是日軍當局和原田少佐，無條件的將黃金交由艾文思處理的原因。



1945.10.19　艾文思應邀到基隆盤點煤礦

艾文思應長官公署工礦處包可永處長之請，到基隆去盤點、移交了178,000噸的煤，一直到晚上8點鐘才回到臺北。


艾文思誆稱和大人物一起視察

艾文思在審判中宣稱：在基隆移交煤礦庫存的過程中，美國總統私人代表洛克也在場（見文末背景資料─戰後首位美國「高層」造訪），並私下和他交流，給了他很大的啟示。但洛克是1945年10月24日才來到臺北，其後在臺北4天期間，也到過基隆。作者認為他是去看基隆港損害的情形；因為洛克當時心中最關心的大概是：救濟物資如何能在短時間內運進臺灣。而艾文思在庭上曾好幾次將大人物和他的工作連在一起，以彰顯他的重要性。

艾文思有關「參與接收」的誇大證詞

艾文思在法庭上對他在頭1個月參與的接收工作有些問答，但基本上他的證詞不太可靠；凡是在案情上對他有利的證詞，他都做了一些鋪陳。然而，在一些和案情不相關的證詞中，我們還是可以從字裡行間窺探到他的工作範圍及角色，甚至可以捕捉到一些接收時期的氛圍。

艾文思除調查臺灣缺糧的情形外，還從日本人提供的資訊中進行了民生、經濟的調查。他也在房地產、工廠、礦山倉庫以及資產轉移簽署文件時，從旁見證。艾文思自詡參與了全島約5千萬美元庫存商品的移交，其中包括了粗糖、大米、茶葉、樟腦、白酒。他還談到參與了整倉庫白蘿蔔以及281,000箱菠蘿的移交，這些財產全部的轉讓總共花了1個月。（註2）

［作為艾文思的翻譯，鈴木源吾幾乎是陪同參與所有的會議及活動。鈴木在1948年4月5日給葛超智的信中提到：「艾文思中校在美國的審判庭中吹噓，他一直監視著價值達3億6千萬之日產，但這並非事實，實際上他什麼事也沒做。」（註3）］



1945.10.20　欺瞞長官，走上不歸路

這天，艾文思在收到原田的第一箱金幣後，即編造一個謊言，欺騙了他的上司柏克上校：




一些黃金已經移交給葛敬恩的前進指揮所。




然而他卻完全沒有提到數量，或任何中方對應人員的名單。柏克在法庭作證時提到：他也不確定艾文思當天提到他本人是否在移交現場。艾文思在向柏克上校虛報這則消息後，已經觸犯軍法的底線──欺瞞長官。至此，他已經走上了不歸路。


起訴狀中的第11條罪狀：欺騙長官

在1945年10月20日左右。……在自由意志下，故意欺騙他的長官臺灣聯絡組，又名臺灣遣返組的柏克上校，告知他已經交給中華民國當局一些他自日本陸軍接收的金幣。事實上，被告自己也清楚，他根本沒有將這些金幣交給中國……。



大直營房兜售金幣

當天艾文思趁著檢查宿舍裝修進度之便，到臺北大直美軍宿舍和愛隆生上尉碰面。愛隆生是美軍聯絡組G-1部門的1員，主管行政業務。艾文思私下告訴愛隆生，他的臺灣朋友有一些黃金想要脫手，是否有興趣購買？愛隆生問這位朋友是誰？艾文思沒有說。愛隆生又問開價多少？艾文思說還不知道，接著說：大概要300美元1磅。愛隆生計算後說：我願意買600元。艾文思回答：「好的，我問過朋友後再答覆你。」他同時告訴愛隆生，可以將此訊息傳告給其他有興趣購買的美國同僚，但不要提他的名字。於是愛隆生就將這個信息告訴了威爾生中尉及愛倫士官。

當天他們一起在大直監督宿舍的整修（見文末背景資料─臺北大直的美軍營房），以迎接即將抵臺聯絡組「總部小組」。艾文思走後，愛隆生立刻找到聯絡組的臺籍翻譯黃在榮，並告知有關黃金的事。黃在榮也立刻將在上海做生意的弟弟黃在義介紹給他。


愛隆生上尉（Captain Richard C. Aronson）－從二等兵做起

愛隆生，1912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1942年應召入伍；從二等兵做起，後升至「暫上尉」。1944年底，他被派到昆明中國第五集團軍顧問組，任職步兵顧問；協助訓練中國士兵使用美製武器，並且隨軍共同作戰。勝利後，他轉至臺灣聯絡組行政組（G-1）；負責人事及收發的業務。1945年10月5日，和艾文思同為聯絡組前進小組的6名成員之一。

1945年11月，愛隆生曾經利用到上海醫牙的機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協助艾文思盜賣了第一批金幣；因而成為檢方的證人。1947年本案在美開庭前，軍方特別把他調到美國西部，主管西部各州大學的軍訓業務（ROTC），以便就近出庭作證。



1945.10.23　初次交貨

艾文思在聯絡組大直臨時總部找到愛隆生，他要求到走廊談話較方便。然後交給了愛隆生1個棕色的信封，裡面裝有23個金幣。艾文思說：「不要急著看，等我離開後再打開。」此時艾文思解釋，他的朋友願意以每磅400美元的價格賣出。愛隆生不解的問：「為何售價從300元提高到400元？」艾文思回答：「那天告訴你的價錢只是約略的報價。」愛隆生無奈地同意，不過這仍是個不錯的價錢，願意出600元買下1.5磅。艾文思接著說：「這些黃金都是金幣，每枚1盎司上下，1磅大約有15枚。」愛隆生於是拿出600美元給艾文思。

聯絡組其他軍官對金幣也有興趣

艾文思同時也告訴愛隆生，自己當初從美國帶了錢，也預備用來買一些。艾文思走後，愛隆生將剛買到的金幣給財務官威爾生中尉看，並將艾文思的談話一一告訴了他。威爾生是當時聯絡組在臺的4名軍官之一，他立刻表明有興趣購買，可惜沒有帶美元來臺，不過下次發薪水時，可能會購買。之後，愛隆生將信封鎖到儲藏櫃中，隔了一陣才拿出來查看。

1945.10.24　陳儀抵臺

陳儀以及美軍聯絡組的人員一同飛抵臺北，行政長官公署正式在前臺北市役所（市政府）的舊址（今臺北行政院大樓）辦公。前進指揮所也就撤銷，人員歸署辦公；葛敬恩的頭銜由前進指揮所主任改成行政長官公署祕書長。

而美軍聯絡組在組長顧德理上校的領導下，在臺掛牌辦公，總部暫時還設在大直營房。代理組長柏克上校也回歸到參謀長的職務。

美軍聯絡組不久改名為臺灣遣返組

顧德理在庭上作證時說到：聯絡組初期任務是協調運送中方部隊到臺灣的船艦，以及協助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Assist and advise the Chinese in 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ir force to Formosa and in the taking over from the Japanese）。而後，在1945年年底前，聯絡組將G-5的功能與業務裁撤，其餘各單位則專注遣返日人；聯絡組的名稱也改成美軍臺灣遣返組。


組長顧德理上校（Col. Cecil J. Gridly）──曾協助國軍對日抗戰

顧德理是美軍聯絡組的指揮官。1944年派往中國服務前，被授予「暫上校（temporary Col.）」的官階。這是美國在戰時的一種權宜措施；大部分被派到海外的軍官都被授予這種提升一級的「暫官階」。戰爭結束後，由於軍員裁編，不少人又回到原階。本案中其他美國軍官也都被授予暫官階。顧德理於1945年1月來到中國，最初在重慶中美聯合參謀部擔任美方代表，後來被調到湖南，出任美軍東路指揮部參謀長；主管國軍的裝備配給、訓練任務。當時日本已呈敗象，因而在這個職務上，他受命籌設美國陸軍臺灣聯絡組；預備協助陳儀未來到臺灣進行接收工作。



1945.10.25　臺灣受降典禮

臺灣地區的受降典禮於上午10時在臺北公會堂（今臺北中山堂）舉行。日方代表為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典禮開始時，由陳儀宣布：「臺灣日軍業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投降，本官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轉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之命令，為臺灣受降主官，茲以第一號命令交與日本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受領希即遵照辦理」。語畢即以是項命令及受領證交參謀長諫山春樹轉交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安藤利吉於受領證簽字畢，由日軍代表將受領證呈交受降主官陳儀，陳儀審閱受領證無誤後，即刻命令日軍代表退去。






圖說：圖1　陳儀從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手中收下降書。






圖說：圖2-1






圖說：圖2-2　臺灣受降典禮的參加人員簽名，美方人員包括了聯絡組的主管以及葛超智、艾文思等人。






圖說：圖3　1945年10月25日受降典禮盟軍代表席，其中包括了杜魯門總統的私人代表洛克（前排左3著西裝者）。前排右1為聯絡組長顧德理上校（對照1945年新生報照片），他軍裝左袖上的兩個箭頭符，代表他有在海外服務兩年的資歷。前排右2據判斷是時年40歲的參謀長柏克上校。2排右1是艾文思。（作者對照1947.11.12美國洛杉磯時報相關報導照片）


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陳儀，和日軍關係頗深

陳儀和岡村寧次同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結束後，當時岡村為軍副參謀長，輔助參謀長交涉停戰條約。其後不久，中國政府派遣到上海［談判］的陳儀，指名要和岡村寧次商談滿洲問題。（註4）戰前，經過多年的交往，陳儀和岡村寧次之間有一定的交情。何應欽、湯恩伯等士官學校畢業生也與岡村寧次友好。（註5）1948岡村寧次受審前，何、湯多次為其說情（註6），其候審隱居上海及1949年1月被判無罪離開上海前，上海警備總司令陳大慶（湯恩伯屬下）暗中保護。（註7）



1945.10.27　向顧德理上校報告黃金

參加完受降典禮以及一連串官方的慶祝活動後，顧德理終於有機會和艾文思面談，瞭解他抵臺3週以來的工作情形。在法庭作證中談到這天時，顧德理回憶：




艾文思提到日人在島上握有一定數量的黃金，目前正在安排移轉給中方。艾文思進一步向顧德理解釋：他之所以介入，是因為日軍並沒有將這些黃金列入（declare）到移交帳冊中；目前形成了尷尬的局面。所以日方正以靜悄悄的方式處理，並沒有多少人知道。




艾文思接著告訴顧德理，柏克上校已經指示他要如何處理。檢察官在庭上追問顧德理：「艾文思有無告訴你有多少數量的黃金？」顧德理表示艾文思完全沒有提到，並在作證時再三強調，這是艾文思和他唯一一次談到有關黃金的事，而且艾文思也從來沒有在書面報告中提到黃金。（而就在同天，艾文思「盜金換匯」的計畫已經正式展開）

1945.10.28　盜金換匯正式展開

那段時間愛隆生上尉正好有蛀牙的問題，於是辦理緊急醫療的申請，取得優先往返上海的軍機航班機票。當時美軍的中國總部已經遷到上海，如果天候狀況允許，每週固定有3個航次來往臺北松山和上海江灣機場。愛隆生大概曾不經意的提到緊急醫療訊息，艾文思就默默的開始籌劃偷運、販賣第一箱黃金的計畫。

當時美金在臺灣民間相當稀少，也沒有銀樓購買美金的渠道，所以上海就是艾文思心目中理想「販金換匯」的地方（見文末背景資料─戰後的上海），他也盤算著如何進行這一連串的動作。同時，艾文思也思索著如何繼續取得其餘105公斤（7箱）的黃金，以及如何處理才不會落人口實。事後看來，這根本是個藏不住的陰謀，只能說明艾文思的天真、自大與大膽，他更輕視了中、日官員的素質與見識。

在艾文思的心目中：日本軍人此時已如喪家之犬，唯有照命行事，絕對不敢吭聲。豈知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並非等閒之輩；原田佐，以少佐之階，卻能成為參謀本部12位核心幕僚之一，必定是個訓練有素的軍官；鈴木源吾，艾文思認為只是個小小的翻譯，事實上他卻是當時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的經濟學教授，也是臺灣總督府所信任、依賴的學者；在整個案件過程中，鈴木表現的是「忍氣吞聲」，其實，他大概打從一開始，就已經看穿艾文思要玩什麼把戲。

另外，艾文思大概認為中國官員都是沒見過世面的「軍閥跟班」，只要用美軍的強勢施壓就可以打發。但從整個交涉過程中，可看到這些官員們的態度不卑不亢、辦事有板有眼；該要弄清的黃金來歷，一定要原田以及艾文思寫清楚；該給的收據也一定要給，而且堅持要等負責監察的主官趕來，在眾目睽睽之下，點秤過每一枚金幣後，才簽字算數。這些「過程」及「文件」，日後都成為法庭上重要的證詞與證據。

艾文思更低估了美軍對軍官的要求；他大概認為只要退伍一走了之，美軍礙於顏面以及民事案件管轄權的問題，不會再追究此案。豈不知，當1946年2月2日陳儀透過正式管道，發文到聯絡組詢問此事時，美軍立刻配合中方展開調查，其後，美方雖因政治因素故意延宕，但待艾文思退伍後，仍交由司法部調查、起訴；而審判期間所有證人來回美國的旅費，以及在美近一年的食宿，則全部都由軍方出資。

從接下來艾文思套取、處理剩下7箱黃金以及脫身回美的過程，讀者不難看出：艾文思從頭到尾自以為是的精心策劃，以及自圓其說的故事，在和中、美、日三方證詞以及法庭上證據比對後，可說是漏洞百出，明眼人一看便知。

1945.10.30（上午）　原田要求全數移交剩下的7箱黃金，遭到拒絕

這天上午，艾文思和原田以及鈴木在參謀部的會客室碰面。艾文思告訴原田：陳儀訓令要日方1、2天內交出4箱金幣，令他回去後儘快準備。原田不解的問：「為什麼不把剩下的7箱全部拿去？」艾文思回應：「陳儀目前只要4箱，這件事已經和中方講好了，你照我的命令去做。」原田聽完回答：「好吧！既然是陳將軍的指示，我就照辦吧！」接著原田要求：「可否允許（permissible）我和你一同前往？」艾文思起先不答應，原田緊接著一臉困惑的解釋說：「上次交給你的第一箱沒有要到中方的收據，我已經無法向參謀長交代了。這次，我必須向他報告金幣是送往何處、交到誰的手上。」艾文思於是回答：「好吧！到時你就一起去。」此時一旁的鈴木也說願意陪同翻譯，艾文思則說：「不必了！陳儀有他自己的翻譯。」

此時艾文思似乎為了要表示他已經取得陳儀的賞識與信任，有意無意的告訴他們，陳儀要聘他作顧問。如果他的太太能順利接來臺灣，他在這裡可能會待上2年，否則，起碼6個月。艾文思離開後，原田立即辦理黃金出庫的手續，將4箱金幣從富田町的軍械庫運到日軍總部。這次由於體積較大，他特別借用國土局辦公室的保險箱，將4箱金幣原封不動的暫時存放。

1945.10.30（下午）　艾文思要求愛隆生：順便幫他脫手1箱黃金

離開日軍參謀部後，艾文思在大直臨時總部找到了愛隆生。見面後艾文思問：「是否要將手中的23枚金幣帶到上海？」愛隆生回覆是的。艾文思接著問：「可否也幫我帶一些去賣？」愛隆生問及有多少枚？艾文思說：「目前還不知道，吃過午飯後來我的房間，我會交給你。」

午飯後，愛隆生直接走到艾文思的辦公室，（註8）同時也帶來1個空的軍用背包。艾文思接過背包，然後請愛隆生在門外等候。5分鐘後，艾文思走出來將背包交給愛隆生。他發覺包包很重，吃驚的問道：「天哪！你裝了多少在裡面？」艾文思回答：「大約350個。」愛隆生接著問：「你到哪弄了那麼多的金幣？」艾文思：「有些是別人的。帶去上海，賣個好價錢，起碼要賣到400美元1磅。」

這天，愛隆生和黃在榮又見了面，黃在榮交給愛隆生1件皮夾克以及1封信，託他帶給弟弟黃在義。


黃在榮──英語流利的臺籍翻譯

黃在榮是聯絡組於1945年10月5日首批人員抵臺後，在臺北所僱用的翻譯。他和愛隆生因工作關係而結識。愛隆生於1945年11月1日去上海醫治牙痛前，特別請他介紹在上海的弟弟黃在義。黃在榮平時也幫助父親照料家族的生意。

黃在義──旅居上海的臺籍小貿易商

黃在義是旅居上海的臺灣人。黃氏兄弟幼年時期成長於臺灣，8、9歲時跟著父母移居到香港。成年後，哥哥回到臺灣，弟弟則到上海與人合夥做南洋橡膠進出口貿易。

黃在義在上海的商業活動範圍大概就是沿著南京路，從靜安寺到外灘的3公里範圍之間。戰後臺、滬之間的民間貿易相當活絡。黃在義以他中、英、日語流利的優勢，扮演了小貿易商的角色。

愛隆生和艾文思在上海人地生疏，卻能透過黃在義的仲介，於下機後的短短24小時之內，安全的將數百或近千兩的黃金，從銀樓中換取巨額的美金，由此可見當時這些小貿易商的功能。當然，他每次也可從中獲得不錯的報酬（前後總共獲850美金）。



1945.10.31（上海）　愛隆生攜金抵上海

愛隆生下午帶著373枚的金幣乘坐往上海的班機。經過約2小時的飛行，於傍晚6點左右抵達了上海（江灣）。進城後，本來預定投宿福州路的花旗總會（America Club），但因客滿，而改住到法租界（今徐匯區）一位同機軍官朋友的家中。同時也打了電話約黃在義，留了話隔天上午10點再打過去。

1945.11.1（上海）　愛隆生、黃在義上海賣金

早上，愛隆生和黃在義通了電話，並趕到他在湧泉路941號（Bubbling Well Road，中文名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住處。見面後，愛隆生將哥哥託帶的皮夾克及私信交給黃在義。黃讀完信後兩人開始寒喧；從臺灣的近況聊到哥哥的生意，再聊到黃家的家族生意。最後，愛隆生拿出1枚金幣給黃在義看，並希望他能幫忙到買家。黃在義立刻帶愛隆生到協泰（Hsieh Tai）錢莊（今南京西路）；他的朋友童先生（Harry Tong）是錢莊的經理。當時愛隆生隨身帶了150枚金幣。




見了經理後，愛隆生遞上了1枚樣品。經理隨即仔細端詳了一番，並秤了份量，然後決定全數收購。收購價格是以每枚92,000法幣，再以當天市場匯價換成美元。




愛隆生立刻趕回法租界拿來其餘的223枚。下午2點左右，愛隆生拿到了貨款，扣掉給黃在義的佣金約100美元，一共拿回了21,000美元，折合每磅黃金約840美元的售價［金幣1金衡盎司為31.1公克，而普通的盎司為28.35公克，愛隆生的23枚金幣約重1.57磅］。

這筆交易完成後，黃在義和愛隆生2人再也沒有見過面。





愛隆生作證時談到：他當時把每一對金幣的玻璃紙套都回收，因為行前艾文思交代：




玻璃紙套以及其中的序號紙條必須收回，否則將來這些金幣的來源會被追蹤出來。




他也在法庭確認：庭上的金幣證物和他所見到過的實物是一模一樣。








圖說：圖4　左上（西）方框是黃在義上海住家附近；今為南京西路、泰興路交叉口旁。右邊（東）兩個圓圈分別是黃在義帶去換金的錢莊／交易所；一在南京路、西藏路交叉口，一在漢口路、西藏路交叉口。正中央的競馬場就是現在的人民廣場。（1945上海老地圖單張，圖框為作者所加）

1945.11.2　長官公署廢墟旁，愛隆生交付贓款

愛隆生早上10點回到了臺北，立刻將貨款鎖在大直寢室的儲藏櫃，然後回到了中山南路剛搬遷的新辦公室。進去不久就碰到艾文思，他問及金幣賣掉了沒有？

愛隆生向他報告了整個交易的過程，並告訴他賣給了誰，以及是誰幫了忙。艾文思露出滿意的表情。愛隆生說明付了100美元的佣金給黃在榮，其餘的21,000美元鎖在寢室的儲藏櫃。艾文思說：「午飯過後，拿錢來接我。」

午飯後，愛隆生開著吉普車去總部接艾文思，裝滿現金的背包則放在前座的中間。他們將吉普車開到行政長官公署後方的馬路（今北平路，見下圖）；路旁建築（內政部警政署西北角）於1945年5月31日盟軍大轟炸時，幾乎被夷為平地，只剩下一大片廢墟。車子停在一堆磚瓦旁，愛隆生將錢交給艾文思，並扣掉自己那份23枚售價的1,250美元。

艾文思將錢放進公事包中，約略點了10元和100元的捆數。這時候愛隆生告訴他：希望再買一些，艾文思回答：「我去問問朋友後再回覆你。」

美軍聯絡組知情者，人人想「分一杯羹」

之後，愛隆生將艾文思送回宿舍，再趕回新址辦公。愛隆生將此趟上海之行以及「賣金換匯」的過程，分享給知情的朋友。結果，大家都渴望能買到一些。他曾經問過艾文思2、3次：「還可以再買嗎？」艾文思回答：「已經沒有了。」






圖說：圖5　愛隆生就在行政長官公署旁後方（右）的馬路旁，將販售第一袋金幣所得的貨款交給艾文思。如愛隆生作證時所言，右（東）邊這樓的部份建築（今內政部警政署），於轟炸中被夷平。

（美軍檔案，作者後製）




背景資料

戰後首位美國「高層」造訪

10月25日受降典禮的觀禮席中，有一位重量級的美方代表；他就是總統杜魯門大使級的「中國事物私人代表」洛克‧埃德溫（Edwin A. Locke）。他是杜魯門總統所倚重的經濟以及東亞事物專家，於前一日抵達臺北。

根據杜魯門總統紀念館的網站，洛克在1945-1946正式的頭銜是「總統私人代表」（Person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esident to China），並被授予研究中國經濟的任務。10月24日他從臺南飛抵臺北後，隔日就匆匆趕來參加典禮；順便也來了解臺灣各方面的情況。

洛克在臺灣只停留了數天，於10月28日搭機直飛重慶。其後，又馬不停蹄的到廣東、漢口以及河北考察；對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作全面的了解，並於11月結束在中國的任務。洛克於1946年1月10日左右，向杜魯門總統遞交此行在中國數月考察中國經濟的報告。


洛克首倡美國調解國共合作

早在日本投降後的第五天，8月20日，洛克就已經遞交了一份有關中國事務的建議書給杜魯門總統。在該項建議書中，他明白指出：




面對受到90%貧下中農以及勞工階級所同情的共產黨，國民政府是沒有機會打敗共黨的。而中國發生內戰對世界都是不利；所以美國千萬不要介入中國的內戰。當今之道，就是設法勸進蔣介石接受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美國、蘇聯、英國所組成的調解會，來調解戰後國共兩黨的關係。（註9）




之後，這似乎形成了美國各政府部門的共識。因而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後，美軍立刻開始銷毀駐華第十四航空隊大部分的戰機，而不是轉交給國府（見後段說明）；試圖表明它不介入中國內部鬥爭的政策。同時美國馬歇爾元帥也於1945年12月奉命來華調停。








圖說：圖6　1945年10月27日，美國總統私人代表洛克離臺前機場留影。根據杜魯門圖書館的註解，左1是洛克。作者參考了其他史料，推測照片中其他人物：左2為長官公署工礦處工業科長嚴演存，左5工礦處長包可永，左7美軍聯絡組長顧德理上校，左8長官公署祕書長葛敬恩中將，其旁可能是警備司令部代表，右5為交通處長嚴家淦，右1為葛敬恩的英文祕書鄭南渭。當天上午8時，陳儀設宴餞別洛克等一行。（美國杜魯門圖書館）


二戰後，美國在中國銷毀約50%-70%的軍機

從整體政策、軍事報告、以及駐華美軍人員的目擊紀錄中，可以合理推估有約50%到70%的美軍軍機，在戰後被刻意報廢或遺棄於中國本土。魏德邁將軍提交給杜魯門總統的報告中強調：（註10）「大量美軍剩餘軍事裝備未能有效移交國民政府，反而遭到銷毀，這對中國政府抗共造成重大困難。」他建議將這些剩餘軍品（包括飛機）移交國府使用，而非報廢。







1946-1947年間，杜魯門政府實施對中國軍援管制政策（實質軍事禁運），表面中立，實際限制對國府軍事支援。對多數美國在華戰機與物資採取「不運回、不轉交」的策略，而是就地銷毀或拆解。根據美國駐華空運司令部（ATC）後勤報告、第十四航空隊老兵回憶錄、中方目擊者報導，在昆明、成都、柳州等美軍空軍基地，有大量完好或可修復的飛機在1946年左右被推土機推毀、直接焚燒或拆解報廢賣為金屬。概略統計（1945-1947）駐華美軍飛機總數約700-900架，其中移交國民黨政府約250-300架，被銷毀或遺棄則占總數約50%-70%。







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中國飛行員劉公卿，於日本投降後，有以下的一段記憶：




373中隊的5名中國飛行員，其他4名全部在戰爭中犧牲殉國。B-24重轟炸機屬戰略攻擊性武器，美國軍方下令將所有飛機就地（中國及印度）銷毀，並拍照存證；我默默徘徊在空無一人的停機坪上，這些巨大的B-24D重轟炸機群顯得是如此的安祥與孤獨，這些年來的朝夕相伴、相隨，帶著我看遍人的生死、悲歡、離合，在此時此刻倒也真有點依依不捨。



嚴演存博士：接收工作非常的繁瑣，並按時知會盟軍

據負責接收工礦事業的包可永下屬嚴演存（負責工業、職業、企業整備等科）回憶：




初期接收時需要整理的檔案十分多。在此工作中，我經常找總督府礦工局工業科課長林吉一來，詢問若干問題，彼此用英文交談。林吉一的英文很差，帶了一本小字典，不斷地查。我整理這些資料後，用英文寫了一篇摘要報告。包可永先生（工礦處長）大約以此轉送盟軍。當時臺灣接收工作是盟軍整體接收工作之一部分。（註11）




［盟軍在日本所沒收的機械、船艦、貴重金屬，甚至鑽石，之後也由盟總統籌按比例分配給各國。］

嚴演存對日方人員印象良好

礦工局工業課是總督府內最大的，有化學系、機械系、紡織系、配給系、庶務系。各系系長分別是佐藤、宇坪善太郎、和田、木下、片山，及吉宏。其中除庶務系吉宏外，均是技師；而且是日本帝大畢業，能力均不錯。例如化學系技師佐藤，於1946年遣返日本後任某大學講師。（註12）

在接收工作中，日本人大體而言很合作。遣返日本時，均好好辦移交。同時，中國接收人員對日本人也客客氣氣，並未欺侮他們。1946年日本人被遣送回國時，見到他們在基隆港默默地井然有序的情形，使我對日本人守法的精神，有深刻印象。（註13）




背景資料

臺北大直的美軍營房

美軍聯絡組下轄的總部小組約有官、士兵40人，主要是配合、支援行執政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的接收工作。營房設在大直北安路（今海軍司令部內）。此處原為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研修所」，為日治後期為因應皇民化運動所建的教化設施；由臺灣總督府直轄，以強化臺灣同化運動和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1938年設於臺北市大直52番地，鄰近臺灣神宮與臺灣護國神社；其後方為劍潭山，前方為虎形埤（現稱四海潭）。該建築於1950年後，曾一度作為白團（圓山軍官訓練團）的團址。

［白團是在1949年於日本東京，由岡村寧次號召，集合前日本陸軍軍官成立的軍事顧問組織，他們接受中華民國政府聘僱，核心任務是前往臺灣幫助中華民國訓練軍官。］






圖說：圖7　美軍聯絡組的營房，原總督府國民精神研修所（臺灣建築會誌，1938）






圖說：圖8　戰時劍潭山及虎形埤地圖。圖中的圈形標註就是原總督府國民精神研修所。

（美軍檔案，作者後製）




背景資料

戰後的上海

戰後的上海，是亞洲最繁忙的城市，也具備了商業金融的條件（外匯、黃金的交易）。一來，它的商業區以及輕工業區完全沒有受到戰爭的破壞（日本投降時，上海人口且多於開戰前），二來，戰後中華民國進出口的物資，包括龐大的聯合國救濟物資（約100艘貨輪），幾乎都靠上海港來集散、轉運。

美軍限制日本民間對外貿易，戰後初期，臺灣改從上海進口

與此同時，美軍禁止日本民間自行對外有任何商業、貿易的活動。（註14）因而，臺灣歷來進口日貨的民間渠道（例如部分紡織品、肥料、輕工業原料及產品），必須在中國大陸尋找新的貨源。而原來銷售到日本的農產品（稻米、糖等），也轉而需在中國大陸開拓新的銷路。所以一時間，臺、滬間的貿易異常熱絡。當然，伴隨而來的兩岸民間走私活動，也逐漸升溫。

臺南紡織企業創辦人吳修齊先生在他的口述歷史中提到：光復前，臺灣布業的貨源主要來自日本，光復後，以上海為最大紗、布進口來源。他也是於所任職的日本商社解散後，利用遣散費改作上海─臺灣的布匹貿易與批發生意，賺得了第一桶金，而後成為臺灣紡織業鉅子。（註15）






圖說：圖9　艾文思上海三次銷贓場所附近的九江路街景。（維基百科）






圖說：圖10　戰後上海蘇州河中運送救聯合國救濟總署物資的平底船。（UNRRA S-0801-0007-0002-00018）



（註1）鈴木源吾〈口供書（1946.5.5）AFFIDAVIT〉，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註2）柏克上校在作證中提到：聯絡組在11月初的時候，已經停止了G-5的業務，艾文思也不再參與有關民生與經濟移交的事務。↑

（註3）蘇瑤崇主編，《葛超智先生相關書信集》，上冊，頁417。↑

（註4）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50。↑

（註5）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67。↑

（註6）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144、156。↑

（註7）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228。↑

（註8）1945年10月24日以後，聯絡組總部小組主官以下約40名的官兵，也全都住進了大直這所營房，主管們則仍然住在中山北路的舊美國領事館。↑

（註9）Memorandum by Mr. Edwin A. Locke, Jr.,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of President Truman in Charge of the American Production Mission in China, to President Truman.（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v07/d307）↑

（註10）U.S. State Department Archive–The Wedemeyer Report.↑

（註11）劉政平編輯，《永遠的懷念：嚴伯父演存先生逝世拾周年紀念文集》，頁227。↑

（註12）劉政平編輯，《永遠的懷念：嚴伯父演存先生逝世拾周年紀念文集》，頁229。↑

（註13）劉政平編輯，《永遠的懷念：嚴伯父演存先生逝世拾周年紀念文集》，頁240。↑

（註14）SCAPIN-47: No imports to, or exports from, Japan of any goods, wares or merchandise will be permitted,except with the prior approval of this Headquarters.（聯總第47號命令：除非事前得到聯總的批准，禁止任何進出口貿易）。↑

（註15）《八十回憶之臺灣實業鉅子：吳修齊》（臺北：龍文出版，2001），頁169。↑


六、逃離

導言

艾文思自知中方遲早會發現日方共移交了8箱黃金，他必須交代它們的去處。於是設計了障眼法：除私自貪瀆的4箱外，另外再大張旗鼓地於1945年11月1日，將4箱金幣「正式移交」到陳儀的總部。

至於前後私吞的4箱，由於訓令原田報告作假不成。他於是在日後的司法調查中，捏造了一連串的謊言來企圖掩飾，但卻是破綻百出。開庭時，這些破綻都成為兩造攻防的重點。

艾文思在私吞4箱金幣後，也同時展開金蟬脫殼之計：儘快離開臺灣，並設法申請退伍回美國。

1945.10.31（臺北）故弄玄虛：艾文思赴行政長官公署請示陳儀

就在愛隆生帶著1袋金幣飛到上海脫售的當天，艾文思也展開障眼法的計畫。這一天，艾文思來到陳儀的辦公室，要求會面。接待他的是行政長官公署參事兼英文祕書夏之驊。艾文思表示需要和陳儀單獨面談，夏之驊請示後，陳儀在3樓的辦公室接見了他，並由夏在旁翻譯。艾文思向陳請示：可否授權他追查日人所握有黃金的下落。陳回答：




當然應可以，你的工作就是協助我的屬下接收所有日人的東西（all the Japanese things）；也就是協助我們從日人手中拿回臺灣（recovering and taking the island from the Japanese）。

陳儀諭艾文思：上班時間都可移交黃金

接著艾文思談了臺灣目前的經濟狀況，然後轉換話題，報告一些機密的經濟情報。接下來，他提到黃金；艾文思說已經找到一些黃金，需要知道將它們移交給誰。陳儀回答：「就是這個辦公室。如果你找到了任何黃金，應該移交的地方正是這裡。」艾文思問何時可以移交？陳儀說：「只要是辦公時間，是沒有任何時間的限制」、「交給葛祕書長和他的助理以及夏參事」。接著艾文思再說明他利用了一些不太公開的方法取得這些黃金，請求陳儀能夠將此事列為機密（Keep this thing in confidential），因為他不希望嚇到舉報人，而且對方還會提供更多的情報。接著艾文思建議利用這些黃金作些經濟研究，因為他非常擔心臺灣目前的經濟情況。

1945.11.1（臺北）艾文思移交陳總部黃金

這一天，當愛隆生正忙著在上海南京路附近販金換匯時，艾文思也依照他擬定好的劇本，一本正經地帶著4箱金幣到陳儀的辦公室，準備辦理移交。一大早，艾文思就開著吉普車來到司法大樓，原田也將昨日才從富田町庫房領出的4箱金幣，從3樓國土局的保險櫃取出。9點不到，2人就乘車來到陳儀總部的大門口。






圖說：圖1　艾文思在作證時曾稱：11月1日上午，原田為了避開上司諫山春樹中將的耳目，特別要他將吉普車停在臺北司法大廈1樓辦公室的窗口旁，再徒手將木箱遞進車內。（參考左圖，窗外走道容不下吉普車行駛。另外有此需要嗎？況且原田的辦公室在3樓。（註1））

（作者拍攝）


這天是公署最忙碌的一天

不知是有意或無意，艾文思所選的這天，正是陳儀總部最忙碌的一天。因為這天是行政長官公署和前臺灣總督府9個處、2個委員會一對一的交接。前一天，1945年10月31日，行政長官公署給安藤利吉的「接收第一號」公文中指定：所有的日本主管於11月1日上午9點到公署辦理交接。

按規定，當天艾文思應該在場見證每一個單位的交接；因為這些都屬於聯絡組G-5的工作範圍。但此時的艾文思，正一心一意的在構思「盜金換匯」的事，早就已經沒把這些接收的「正事」放在心上。

當天艾文思送到公署的幾箱黃金，不但不在正式的接收計劃中，而且其價值根本不能和其它各單位接收的資產相比；但礙於艾文思的身分，總部再忙，也怠慢不得。








圖說：圖2　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葛敬恩和他幕僚的辦公室在2樓，陳儀在3樓，4樓是會議室。（作者拍攝）






圖說：圖3　行政長官公署給安藤利吉的「接收第一號」。（「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派員聽候指示辦理移接案」（1946-01-01），〈接收敵偽財產機構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26720001003）

艾文思諭：告訴中方只有這4箱，原田一臉困惑

到達後，艾文思1人先行上樓，原田坐在車中等他。進到大樓後，艾直接到3樓夏之驊和大夥合用的大辦公室。當時有不少人正在辦公，艾文思問：「陳長官或者葛祕書長在嗎？」夏之驊表示2人都在。然後艾文思一言不發就離開了。

艾文思下樓後走到車邊，夾雜著英、日語及手勢，告訴在車中等待的原田：




「待會如果有中方官員問起，你就告訴他們這是僅有的4箱。」原田不解的問為什麼？艾揮揮手回答：「不要再多問了！」




接下來艾文思和原田在吉普車中乾坐著。他們都沒提黃金的事，反而倒是聊了一些世界局勢。約1小時後，艾文思再度來到3樓夏之驊的辦公室。艾文思說明已經帶了1批黃金及1名日本人來移交給陳長官。夏之驊問黃金在哪裡？艾文思回答：「在樓下的吉普車內，需要你派幾個人幫忙抬。」夏之驊立刻到2樓祕書長辦公室向葛敬恩請示。得到回覆：「那就派2、3名衛兵去幫他吧，注意！必須是公署的警衛。」

艾文思二度下樓，繼續和原田坐在車中等待。1小時後，終於等到2名警衛下樓，並搬走了黃金。當然，原田也緊跟著警衛到2樓。4箱用麻布袋緊緊包裹著的黃金，先被搬到葛祕書長辦公室旁的會客室，一一放到桌上，葛敬恩出來打招呼。事前，陳儀和葛敬恩特別交待：夏之驊參事必須全程在場監督移交。

點收黃金過程曲折

由於行政長官公署規定：任何有關金錢、財務的接收，都必須由專人簽收；夏之驊不是財務人員，不能簽收，更不能開箱。所以單單為此，他們就等了超過半個小時。這段期間，夏之驊也進進出出到和會客室相連的葛敬恩辦公室，報告相關事宜。

這件事本來應該由財務處的馬（咸）祕書簽收，但是因為是正式接收的第一天，需要接收的資產實在太多，負責簽收的人都忙得團團轉，馬祕書根本抽不出時間。最後他終於讓人打電話傳話：自己單位的移交忙不過來，目前走不開。夏之驊於是到葛祕書長辦公室，由葛敬恩裁示：祕書處事務科鄭國士來簽收。因為鄭科長屬下有財務相關的單位，他有資格簽收。鄭能說日語，夏則同時在旁翻譯成英文，所以接下來的整個接收過程，就在中、日、英3種語言夾雜中進行。


夏之驊──長官公署祕書，水土保持學專家

夏之驊，安徽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碩士（1936年），本案開庭時，他是檢方的證人之一；對陳總部4箱黃金的移交過程，有著很詳細的描述。1945年11月1日在艾文思移交4箱黃金給陳總部時，他負責全程的監交；過程中有板有眼，不卑不亢。

他是中國推行水土保持學研究的第一人。在陳儀擔任福建省主席時，就是農業及水利幕僚。1945年來臺後擔任行政長官公署參事；是有關農業及工業方面的顧問，同時也兼任陳儀的英文祕書。



中方堅持「開箱驗金」，艾文思不悅

首先，中方提出要開箱點驗，艾文思立刻露出一副不太情願的表情（夏之驊在作證時用了unwillingness這個字；他說實在找不出更適當的字來形容艾文思當時的表情）。艾文思並說：「我認為不需要這麼麻煩；又沒有任何人碰過它，裡面可全是貨真價實的黃金。」但英語流利的夏參事立刻回應：




不是你說了算，如果有人耍了詐，在裡面放了磚頭，我們聽了你的話，那不是錯把土磚當金磚。不行！我們一定要開箱。




結果艾文思還是很不情願的勉強同意（unwillingness consent）。

艾文思「拔刀」相助開箱

中方在4箱中任意挑選1箱。此時，鄭國士到樓下事務科找開箱的工具。隔了一陣子，他才帶回1把小鐵鎚和螺絲起子，這是當天他在樓下所能找到的工具。結果費了半天的氣力，連箱子外面的包裝（麻繩、鐵絲、和麻袋）都無法解開。此時原田佐插手來幫忙，他似乎比較熟練，但是因為使用工具不當，弄了半天還是打不開。最後艾文思及時出手，從褲後口袋中拿出小刀，先把箱子外面所有的麻繩和鐵線都割斷，又劃開緊緊裹著箱子的麻布袋，才得以用鐵錘和起子把箱子翹開。箱子打開以後，基於職責，夏之驊不敢片刻離開會客室。






圖說：圖4　上圖為存在臺灣銀行開箱後金幣的原貌（〈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二）〉，《外交部》，國史館：020-050210-0033。）

夏之驊質疑箱數，艾文思含糊作答

夏之驊在木箱的外殼看到木製的符號牌，上面寫的是「32」（註2）。問艾文思：「從這個號碼來判斷，似乎還有更多箱的黃金，否則他們為什麼放32號在這箱上面。」艾文思則回答：「沒有其他的箱子了，就這麼4箱；這些號碼牌不代表任何意義，可能只是原本空木箱上的序號而已。」

夏之驊接著問：「那你問過日本人（原田）還有沒有更多的箱子？」艾文思回答：「他說沒有了。」


裝金箱、袋，日後皆成庭審證物

夏之驊在法庭作證時，也當場確認了之前由他從臺灣帶來，交給美國司法單位的2項證物；包括裝金幣的木箱以及裹在木箱外面的麻布袋。夏之驊也談到：他在臺時曾經在臺灣銀行開箱檢查過所有的金幣。他甚至還帶了2枚來到法庭，作為比對。



夏之驊「堅持秤金」，艾文思強烈反對

箱子打開後，夏之驊接著請人全部數了一遍。然而，當他正準備請同僚一一秤重時，又遭到艾文思強烈的反對，但夏之驊還是堅持。他請人秤了每一對玻璃紙包的金幣，一共秤了250包。最後又把沒有開箱的其它3箱，連箱子一起秤了一遍。過程中，夏之驊曾經問艾文思是否知道這些金幣值多少錢？艾文思稍微算了一下，然後回答：「這4箱金幣大約值350,000或400,000美元。」

夏之驊：每一件移交，都必須要開具收據

秤過金幣後，夏接下來請鄭國士囑原田寫下此批黃金來自何處、一共有多少、之前是如何保管的、這件移交向誰報告過。這時候在旁的艾文思反對得更激烈，宣稱：「陳長官可曾是答應過我這件事會保密的。我們不希望嚇到告密者，而且我也答應過原田不會有事的，我不認為有任何需要把這些麻煩加在他身上。」夏之驊則鄭重的回告（stated）：




對不起，從今天起，所有日本人的辦公室都要移交到中國的手上。而其中的每一件移交都必須開具收據；所有官方文件、財產帳冊、以及資產交接，也都必須有正式的紀錄。

原田寫下黃金來源

夏之驊講完後，艾文思就將原田拉到一旁，用日文夾雜英文討論了一陣，最後原田還望著艾文思問：「允許我寫嗎？（Is it permissible to write?）」艾文思點點頭。原田就將這批黃金的來歷寫下；他先在紙上擬了草稿，寫完後就經夏之驊轉交給鄭國士，而後鄭用中文當眾宣讀，夏再翻成英文唸了一遍。之後，原田就謄寫到另外一張紙上，並在左下簽了名。夏之驊先向艾文思解釋了一遍，也請他在背面簽了名。緊接著，這份手寫的「黃金履歷」，就立刻被送到隔壁葛敬恩的辦公室。


原田口述的「黃金履歷」

1945年的2月底，陸軍部運了此批黃金到臺灣的屏東機場；預定運往馬尼拉。但當該飛機3月離開屏東機場後，途中天氣轉壞，同時又遇到了敵機，只好折返屏東。自此又曾經嘗試空運了幾次，但是都沒有成功。只好在5月初將這批黃金從屏東運到臺北，交由臺灣軍司令部保管。該批黃金一共4箱（每箱15公斤），共60公斤，是東京軍部交給臺灣的陸軍保管。

──臺灣軍參謀本部參謀軍官原田佐

艾文思（副署）

［原田用日文在文件背面寫下的註腳：「每箱有250包共500枚金幣，每枚金幣重30公克。總督、參謀長、副參謀長以及財務處長都知道這件事。但是今天這4箱的移交，並未告知財務處長。」］



中方問起黃金數量，原田回答：就這麼多

此時鄭國士用日語問原田：「日軍還有其他的黃金嗎？」原田回答：「就這麼多。」按照中方的規定：所有接收的項目都要開具正式的收據，所以就由鄭國士簽了張收據給原田。原田將收據夾在小筆記本中，然後放進上衣的口袋。全部的接收過程大約從11點開始而於13點半結束。

原田回去後，就將收據交給了村澤（Murasawa）上校，同時也附上書面報告。下午，原田又去富田町將剩餘的3箱金幣領出，並轉移到植物園旁的軍需部庫房。

這一天，聯絡組臨時的總部也搬離了大直，遷到原第二高等女子學校（今中山南路立法院大樓）。該處距離行政長官公署的辦公室只有4、500公尺左右。艾文思回到總部後，將在陳總部移交4箱黃金的全部過程，向柏克和顧德理作了詳細的報告；而且宣稱：黃金移交的事已經全部結束。






圖說：圖5　美軍聯絡組總部：下圓框為原第二高等女子學校（戰後廢校），今臺北立法院。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曾經作為美軍聯絡組的總部。上方圓框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該地原為臺北市役所，今為行政院。（美軍地圖，作者後製）

1945.11.3　再索2箱金幣

大概由於昨日順利收到愛隆生從上海帶回來的贓款，艾文思一早就到日軍總部的會客室和原田及鈴木碰面。他告訴原田：「我要再拿2箱，趕快去準備。」原田說：「好的，我會儘快備齊。」艾文思走了以後，原田立刻打電話給陸軍軍需處，請他們送2箱來。此時剩下的3箱已全部搬到植物園旁軍需處的保管室。對方說沒有車，請他自己來拿。原田於是由駕駛開車來到植物園旁的庫房，將2箱金幣運回來，放到參謀部辦公室的保險箱中。






圖說：圖6　日軍曾經將3箱黃金短暫儲藏在臺北植物園博愛路入口處不遠（園區地界外）的房舍中（見上圖圓框及其右邊的放大圖）。

這3座房舍當時是日軍軍需部辦公室兼庫房。其左上方的小方格處是當時植物園的博愛路大門，距博愛路法院大樓約1公里。戰後，附近的房舍（包括其右方孫運璿紀念館），都屬於臺灣銀行的資產。2000年以後，這3棟庫房的前2棟轉手，蓋上了臺北豪宅－松濤苑。（美軍檔案，作者後製）

1945.11.4　會客室眾軍官面前，開箱取出500枚金幣

艾文思來到總部的會客室見到了原田，告之：今天只要1箱。原田回到辦公室打開保險箱，取出1箱，然後再回到會客室。此時艾文思決定要開箱，2人就移到參謀部的辦公室。但當時那裡約有10名軍官在場。艾文思環顧左右，覺得不妥，說找一個比較合適的地方吧！原田於是提議到會客室，他正準備去找鐵槌和鑿子，只見艾文思不知從何處抽出1把30公分的刀子，2人就在會客室合力把木箱打開。然後，艾文思連數都不數，就將500枚金幣全部塞進棕色的手提箱中。原田問下次什麼時候再來拿剩下的金幣，艾文思回答：「等我通知。」他沒有留下任何收據就離開了。之後，原田將全部經過報告給村澤上校；並請示如處理木箱，上校命人將箱子燒掉。

1945.11.5　艾文思請假，飛滬賣金

艾文思回到辦公室後，立即以到上海總部G-5部門匯報業務、順便到上海美軍醫院檢查視力為由請假。柏克上校也立即批准，同時發電請總部核准艾文思「入境」（enter）上海。（柏克上校在作證時強調，他們對人員進出臺灣非常的謹慎，一定要有上海總部回准的電報，他才會開假條；運輸官也才會據此安排機位，而且電報收發都是由他直接監管。）

1945.11.7　總部電准艾文思入境上海

柏克上校這一天收到上海總部核准艾文思入境上海的電報：




1945.11.5　灣電上海：請求核准艾文思中校入境上海。

1945.11.7　上海電臺灣：核准艾文思中校入境上海。

1945.11.8　臨去上海前，再取一箱金幣

艾文思又來到日軍總部，見到了原田，2人用簡單的英語和日語溝通。艾文思說今天要再拿1箱，原田於是取出保險箱中剩下的1箱。艾文思表示要打開箱子，原田就再度帶他到會客室。但艾文思卻說此處不妥。原田問哪裡比較合適？艾文思表示就去原田的宿舍。原田告訴他位於富田町，有一段距離。艾文思回答：就去那。於是2人坐著艾文思的車，載著1箱金幣來到原田的宿舍。一同進入原田的房間，進門前還遇到皆越（Minagoshi）士官。

艾文思還是用他那把30公分的刀子來開箱。其間，皆越帶著鐵鎚和鑿子一度闖進來，艾文思揮揮手叫他出去。箱子打開後，2人又一起將金幣裝到同樣的手提箱中。而後，艾文思將原田送回法院大樓。和以往一樣，原田將全部的過程都向主管報告。

1945.11.10　艾文思、黃在義上海賣金

艾文思在中午飛抵上海，他特別選了黃在義住處正對面的麥都思公寓旅館入住。安頓好後，就打電話給黃，2人約在樓下大廳會面。而艾文思一眼就認出黃在義，交付黃在榮託帶的1包白糖及1封信，並帶他到自己的房間。信中叫黃在義好好招待艾文思。接著艾文思談到他手中有金幣需要找買主，這些金幣和上次幫愛隆生脫手的是同樣的款式。黃說：「沒問題，但今天已經晚了，錢莊都已經打烊，我幫你約明天早上9點。」






圖說：圖7　黃在義當時住在麥特赫斯脫大樓。

（今名泰興大樓，位於南京西路938號、泰興路交叉口，作者拍攝）






圖說：圖8　艾文思第一次赴滬下榻的麥都思公寓旅館，位於黃在義公寓的正對面。

（作者拍攝）

錢莊經理：日人曾引進此款金幣，業界對它並不陌生

第二天早上，兩人坐黃包車帶著金幣趕去錢莊；金幣分別裝在手提箱及軍用背包中。黃在義本想帶他去上次同一家的錢莊，但因為童經理不在，2人就趕到隔2條馬路的達生（TaShen）錢莊（漢口路51號）（註3）。黃找到熟識的應經理，給他看了樣品，問是否可用美元收購，應經理說可以，然後將2人帶上2樓。應經理隨即打電話問當日的黃金價格及美元匯率，而後雙方同意了一個價錢。據黃在義的回憶：大約有900枚左右。

交易過程中應經理談到，這些「福」字的金幣是日人於戰時從中南半島引進到上海，（註4）所以業界對此金幣並不陌生，知道它的成色。當天因為所需美金較多，銀行要四處調現，所以一直到晚上7點才完成交易，由黃在義將現金帶到旅館交給艾文思，他知道艾文思明天就要回臺灣。

1945.11.12　原田轉告艾文思：趕快取走最後一箱的金幣

這天，艾文思回到臺灣。在上海臨上飛機前，黃在義託艾文思帶封信給哥哥。原田請鈴木轉告艾文思趕快取走最後1箱的金幣，因為他實在太忙，不願意這箱金幣一直掛在他的名下。

1945.11.14　艾文思、原田植物園旁庫房取金

早上，艾文思來取金幣，原田告訴他貨不在參謀部，要開車到植物園軍需處拿取。艾文思決定坐自己的車跟著原田到軍需處。到博愛路底植物園大門後不久，原田一路將車子開到辦公室門口。但由於最後100公尺的路面很窄，原田就做手勢叫艾文思的駕駛停在那裡，由原田單獨走進辦公室。軍需處的辦公室共有3棟長方形的平房；11月1日由富田町轉來的3箱金幣，就是暫存在其中1棟的保險櫃中。不久，軍需處的Showaki少佐從保險櫃中拿出最後1箱給原田。






圖說：圖9　11月14日原田、艾文思分別乘車從司法大樓（上方圓圈處），沿著博愛路來到植物園大門旁不遠的庫房，並取回最後一箱金幣。

（美軍檔案，作者後製）






圖說：圖10　今植物園界外，昔日藏金房舍拆除改建後的豪宅松濤苑［此為作者推斷］。

（作者拍攝）

軍官宿舍（博愛路），打開最後一箱

2人將金幣放到艾文思的車上。同時應艾文思的要求，原田坐上艾文思的車同往尋找開箱的地方。原田叫日本駕駛兵開到富田町軍官宿舍。但大約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艾文思突然說那裡不太合適，原田又叫駕駛開回總部。就在快到總部前，原田突然想到：何不去總部後方對街的軍官宿舍（今博愛路後指部的營區內），艾文思也同意。2人再將金幣拿進軍官宿舍，此時艾文思說要暫時回去，下午再來處理。原田就把金幣放在2樓西浦（Nishiura）中校的房間，並交待士兵柄本（Emoto）看顧。然後他也回到總部，2人下午再度會合，一同來到軍官宿舍。這次仍然是艾文思用他的刀子把箱子打開，然後再由原田將金幣裝進手提箱。2人離開時，原田叫柄本銷毀掉木箱。和往常一樣，艾文思沒有留下任何收據。

1945.11.14　日軍先內審虐俘軍官

美國戰略情報組（SSU）臺灣小組發往重慶電報：「在臺日軍自行審判曾經虐待美航空戰俘人員的2位日本軍官，其中1人為中村少校；2人各處有期徒刑10個月。」

但次年（1946年）4月，相關人員又全部押解到上海，再度改由盟軍法庭審判。戰時，日軍在亞洲各地虐待戰俘是普遍的現象。

1945.11.15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艾文思突然向顧德理和柏克請求15天的「緊急事假」（Emergency Leave）；所持的理由是收到母親的信：透露他的妻子要求離婚，並正試圖賤賣雙方共同持有的財產，以便從中套利，他必須立刻趕回美國處理。但艾文思並沒有展示母親的信件。柏克表示此種事假只有上海總部有權批准，於是發電報給上海，結果總部回電：要求艾文思提供美國住址以及其他相關信息，軍方將要求當地的紅十字會了解實情後，再給予回答。但艾文思婉拒，聲稱如此會打草驚蛇；妻子恐怕會加速處理財產。柏克將艾文思的顧慮電告總部，同時建議總部先讓艾文思到上海親自跟他們解釋，再作決定。這封建議的電報是11月20日發到上海，21日就接到總部同意的回電。


艾文思說謊成性

艾文思於11月15日向主官申請「緊急事假」時，是以母親寫信通知為由。事實上他的母親早在1918年就去世。開庭時，檢方特別找到他的姊夫來作證，檢方是希望用這點來證明：被告在取得了所有的金幣後，欲以不擇手段的方法離開臺灣。



1945.11.15　臺北，顧德理上校電臺獻詞

日本投降後，美軍在亞洲的聲望如日中天，所以美軍在臺人數雖然不多，但在當時的臺灣，卻也是一股安定人心的力量。1945年11月15日，臺灣廣播電臺特別成立了「美國之聲」時間，每天播放美國最流行的音樂；服務散佈在全島各地的美軍人員，也算是臺灣的第一個美軍電臺。開播的這天，他們特別請顧德理上校來致詞。（廣播全文見文末背景資料─「美國之聲」開播）

1945.11.16　日軍總部銷毀陳總部收據

這天參謀總部的村澤上校大概是受到諫山春樹的指示，命令原田將鄭國士於1945年11月1日在陳總部所開具的收據（中方收到4箱金幣），當著數位軍官的面前撕毀。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舉動，作者推測日軍參謀部知道艾文思只正式移交4箱金幣，而又無法出示其餘幾箱的收據後，判定背後必然有問題。但為了不捲入此事，乾脆銷毀收據。

1945.11.19　艾文思諭偽造記錄，原田不從

這天艾文思、鈴木和原田碰面後又提到收據之事。艾文思說不敢確定中方會開具，並表示對他而言，他已經協助日方將全部的金幣移交給中方。

為了安撫原田惶恐不安的心情，艾文思特別編造2個故事；首先他說：「總之，陳儀將軍將請我做他的官方顧問，所以如果太太也來臺，我將會在臺灣待上2年，即使她不來，我也會待上至少6個月。因此，雖然中方不給你們任何收據，你也不要擔心，因為我會承擔所有的責任。」艾文思接著說：「我要去上海出差1週左右，之後，我可能會回美國一趟，安排太太來臺，並接洽從美國進口化肥和其他重要的東西。」

另外艾文思又提到，聽說中國警備總司令部G-2（第二處，主管情報）的處長林將軍（林秀欒）得到日軍有黃金的情報。已經告訴林將軍，日軍全部的黃金已經妥善的送到中國當局，沒有必要再調查了。此時，原田追問艾文思：「如果有來自中國警備總司令部的任何詢問，而你又不在，那我們要如何向中方報告？」艾文思說：「放心，我認為他們不會來詢問。但是如果有，你告訴他們4箱金子已經送到陳儀將軍的辦公室，另外4箱已經送到菲律賓。」原田十分困惑並告訴艾文思，他認為這樣並不妥；他（原田）將作紀錄：




艾文思上校已經以聯絡官的身分，協助日方將全部8箱的黃金移交給中方。




此時艾文思叫他改成「有4箱已經運到菲律賓」。原田說：「我不能這麼寫，現在光日軍的總部就起碼有3、40人知道這8箱黃金的存在，甚至連臺灣銀行的辦事員、屏東及臺北航空站的人員都知道這件事。」鈴木也在旁補充：「很多人都知道有這黃金，這已經是不可能藏得住的祕密。」

艾文思最後終於說：「好吧！我會處理的，我會和中國人談談。不用擔心，我會承擔一切後果。」




從此，原田和鈴木在臺灣就再也沒有見過艾文思。

1945.11.20　臺灣電上海：請求核准艾文思中校入境上海

柏克建議總部讓艾文思到上海；解釋他申請「緊急事假」的理由。

1945.11.20　鄭南渭託艾文思買維他命

晚上，葛敬恩的英文祕書鄭南渭來到艾文思的宿舍，拜託他一件事：葛敬恩由於已上了年紀，1945年10月5日到了臺灣後，就一直生病；他請鄭南渭打聽聯絡組的官兵若最近有人要回美國，幫他買一罐500粒或1,000粒裝，俗稱Unicap的綜合維他命，並先請鄭南渭代墊100美元。（鄭南渭服務於重慶美國新聞處時，領的是美元薪資，所以來臺灣時隨身帶了300美元）鄭南渭大概於白天時聽說艾文思要回美國出差，所以拜託他，並說多餘的錢就買1只手錶。

1945.11.21　上海總部電臺灣聯絡組：核准艾文思中校入境上海

1945.11.22　艾文思計脫寶島

根據美國陸軍的出差紀錄，艾文思這天是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離開臺灣；自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回來。（見文末背景資料─美國陸軍通訊紀錄保管中心紀錄）

1945.11.24　邀黃在義二度協助

艾文思到上海後約黃在義見面。黃在義於電話中問：「哥哥是否有託帶信來？」艾文思回因匆匆離開，沒有時間和其兄見面，而且這次要出差到華府。2人約好第二天在黃在義的辦公室見面。

見面後，艾文思說他又帶了1批金幣要換成美金。於是他們再度前往漢口路的達生錢莊，同樣也是由應經理接待。這次一共賣了約550枚。黃留下來取款，共33,000美元，並當場清點，然後晚上7點送到艾文思的旅館。艾文思拿到貨款後，只是大略的點一下鈔票的疊數，同時給黃在義200元。艾文思問及是否曾將賣黃金的事告訴哥哥，黃說：「你上次交待過不要說，所以我沒有提。」艾文思告訴黃在義，這一次到美國是公務旅行，主要是替臺灣買自由輪，（註5）大約聖誕節以後才會回來。黃在義希望艾文思幫忙從美國帶東西，並拿出500美元請他買鋼筆、金錶以及藥品，但艾文思表示回來以後會再想辦法幫忙購買。雙方這次分手後，一直到開庭前都沒再見過面。黃在義在3次販金的過程中，一共收到850美元的酬勞。

1945.11.28　艾文思書告顧德理

這一天，艾文思從上海寫信給臺灣的上司顧德理：「經過了一段時間，我終於收到了調回美國的命令，我感覺我年底前會接到退伍令，因為他們叫我一回到美國就向加州Camp Beale基地［海外待退軍人，回國後暫時集中的基地］報到。」

1945.11.30　艾文思離開上海

艾文思離開上海，他在臺灣的上司顧德理，接到了總部寄來的公文：「艾文思已經正式調離貴單位，不會再回臺灣了。」

［艾文思於1945年11月20日在臺申請緊急事假回美辦事，遭到總部拒絕。但1週以後現身在上海，卻獲准調回美國，並等待退伍。而此時距美軍新的退伍資格條例公佈時間還有2個月（見第七章）。艾文思在短短5天之內得到這種待遇，不太合理。遭艾文思盜走的1,998枚金幣中，有數十枚下落不明，作者懷疑艾文思就是運用這些金幣在上海活動美軍總部官員。］




背景資料


美國陸軍通訊紀錄保管中心作證資料

在這件案子中，有關艾文思來回上海間旅行的次數是一項重要的證據；因而成為雙方攻防的重點。檢方極力要證明艾文思只去了上海2次；而且第二次在上海賣完金幣後，就帶贓款直接飛回美國，也就沒有所謂的替葛敬恩賣金幣的事。而被告卻硬說他1945年11月17日為了配眼鏡，又去了一趟，所以一共去了3次，這樣才吻合他所捏造的故事。

檢方為此特別請陸軍調出1945年9月至12月，所有臺灣聯絡組和上海總部之間的電報，以及有關艾文思的書面公文。因為根據規定：所有來往上海的差假，除了要經過主管批准，還要得到上海總部核准入境的電報，而後，聯絡組的運輸官Major Mau才能據此安排機位。最後臨上飛機前，運輸官還要查驗核准的假條。







應檢方的傳喚，位於美國維吉利亞州的陸軍通訊紀錄保管中心，特別派1位主管文檔的上尉到法庭作證。作為證人，這名軍官帶來以下相關的電報與文件：




1945.11.5　上海電臺灣：總部聲明臺灣是管制區［所有人員進出要經過總部事前批准］。

1945.11.5　臺灣電上海：請求核准艾文思中校入境上海。

1945.11.7　上海電臺灣：核准艾文思中校入境上海。

1945.11.20　臺灣電上海：請求核准艾文思中校入境上海（Emergency Leave）。

1945.11.21　上海電臺灣：核准艾文思中校入境上海（Emergency Leave）。

1945.11.26　上海電臺灣：通知臺灣聯絡組，已經核准艾文思中校返回美國。

1945.11.27　上海送往臺灣公文：以書面公文通知臺灣聯絡組，已經核准艾文思中校回美國。




雖然美國官方的證據非常清楚，但是艾文思在庭上卻堅稱：他直屬上海美軍總部的G-5系統；進出臺灣不需要柏克的批准，也不需要上海總部核發入境，他自己就可以要求運輸官安排機位。

第一次審判時，被告律師辯稱：檢方沒有提出當時臺北松山機場飛機乘客的名單，所以無法證明艾文思進出臺灣的次數。到了第二次審判時，艾文思乾脆再捏造了新的情節（詳文見第八章「謊言」），來重新解釋他額外1次進出上海的謊言。［如果本案是由軍法來審判，艾文思肯定過不了這一關］。






背景資料

美國之聲開播

1945年在臺美軍的總人數不到200名。那段時間臺灣人心浮動，美軍電臺的開播為民間帶來穩定的聲音。同時，「由於轟炸造成了傷亡、財產損失，臺灣人民自然對美國人懷有一定的怨恨。」（註6），此以音樂、娛樂為主的電臺開播，可以緩解美軍和民眾的情緒。

顧德理上校致詞：戰時誤炸民宅，實在抱歉！


顧德理上校廣播詞摘要：

今晚我承臺灣廣播電臺的邀請，來和駐臺的美軍弟兄、臺灣的平民說幾句話。我願先向諸位祝賀，我既然身為駐臺灣美軍的指揮官，自然對於在這島內美軍的生活享受要很關心，我希望你們能夠在今晚和以後的節目中得到快樂。使你們把臺灣認成一個可以得到快樂的地方。

對於臺灣人民我也希望如此，你們對待我們的善意和友好，使我們更容易完成我們在臺灣的任務。我希望這種友好和善意能夠繼續維持下去，使我們之間能建立一個很堅固的友誼。

在戰爭期間，時常不免有些事情使大家發生誤會。尤其是在戰爭中，大部分人民被迫去當兵或是做些有關軍事方面的工作，因此無法在戰爭中間選擇出來誰是愛好自由，誰是酷愛獨裁、專制和侵略的。我們只能在戰爭結束以後，才能將這兩種不同的人分別出來。

但是最不幸的是在我們轟炸的軍事目標附近，時常圍繞一些平民的房子，由於炸彈威力和瞄準目標的困難，要完全不毀及其他非軍事目標，實在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們美國人民和軍隊確實是不願意使那些和軍事無關的商家和平民的房舍受到毀壞。

現在聯合國已經將獨裁和專制的政權推翻了，今天我們又重新得到和平。現在正是去建築一個自由和平世界的大好機會，讓我們大家來互相了解、互相努力、合作，這樣世界的和平才能永久，才能使世界得到繁華和安寧。

針對在臺灣的美軍大眾來說，我願意我們每個人都有重大的使命，我們必要使在我們離開這裡以後，在臺灣人民心中永遠留下友誼和景仰之印象，我希望每位弟兄都要幫助我，然後臺灣人民才能明白民主政治和自由人民到底是怎樣，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1945.11.16新生報）





（註1）Japanese army headquarter was on the 3rd floor of the Law Building（原法庭檔案第48頁，原田證詞）。↑

（註2）根據開箱原照片，序號只有No.26、30、33、55，並沒有No 32，是夏之驊作證時記憶有誤。↑

（註3）Shanghai Yellow Page and Buyer's Guide 1947.↑

（註4）參考網路資料，此金幣是滿洲國時期〔因係日本陸軍所為〕1932年所發行的黃福字一兩金幣。（https://www.pcgs.com/auctionprices/item/1932-tael-lm-1067-boxed-24k-1000/722454/4484345835316339407）。↑

（註5）自由輪（Liberty ship）是一種在二戰期間在美國大量製造的貨輪。自由輪建造迅速，價格便宜，讓它成為二戰中美國工業的一種象徵。在1941年到1945年間，18個美國船塢共計建造了2,751艘自由輪。（維基百科）↑

（註6）NRAR 211769 Strategic Services Unit. Attitudes in Formosa October 1, 1945.↑


七、調查

導言

艾文思逃離臺灣後，有關盜賣黃金的謠言開始流傳。葛超智在《被出賣的臺灣》的書中提到：1945年11月的時候，傳聞已經開始在臺灣散播：有價值超過50萬美元的金幣，於日本軍方交給中國總部的過程中失蹤，……而當時擔任轉交的美國軍官此時突然消失，離開了中國（註1）。

葛超智當時是美國派駐臺北的情報官員，故其所聞還接近事實。他和本案證人鈴木源吾教授是舊識，即使在開庭期間（1948年4月），都還有書信來往。所以他在1948年審判結束後，應該知道全案的詳情以及艾文思是唯一涉案人。但他在1992年的著作中，並沒有澄清歷年來坊間有關葛敬恩涉案的謠言。

案發後，只有艾文思自己知道全部的經過。而他一走了之後，其他的涉案人，不論是愛隆生或是黃在義兄弟，大概都不願意張揚。而日方的鈴木源吾、原田佐，甚至諫山春樹，都只能懷疑而不知全貌。而且由於當時即將開始遣返日俘；低階的軍官正在憂慮著日後的生計；高階者如諫山春樹等，則都已經預料到即將來臨的審判，所以可能都存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也無心去追究這些金幣的下落，在他們的心目中，金幣交給誰都一樣。

至於中方，則可能根本還被蒙在鼓裡。但紙是包不住火的，謠言很快就傳了出去，也瞬間成為一般百姓茶餘飯後的八卦。剛開始時，起碼有2組人知道黃金這檔事，一組是日方總部的人員；原田就曾經警告過艾文思，在日軍總部中至少有40人知道這件事。另一批人就是愛隆生周圍的低階美軍，他們大概都認為這只是戰後美軍洗劫的正常現象，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官兵們多少都聽說過德國投降後，美軍在歐洲各地順手牽羊古董、珠寶的傳聞，所以不少人都在等待這可遇不可求的機會。




當然，這些謠言不久也傳到陳儀的總部！

1945.12　警備總部情報處接獲情報，約談原田

當艾文思還在臺灣的時候，警備總部就已經接獲日軍手中仍然握有黃金的情報。情報處長林秀巒為此親自問過艾文思，他告知已移交完畢，不需要再查。但中方仍然繼續暗中追查。艾文思離臺後，他們第一個詢問的人就是原田，原田告以實情：一共送了8箱的黃金給艾文思，中方至此才知少收了4箱，並立刻積極展開調查。

1945.12.20　鄭南渭上海會晤黃在義

作者判斷，在行政長官公署著手調查後，認為艾文思貪瀆另外4箱金幣的嫌疑重大。他們大概打聽到艾文思在上海和黃在義有過接觸，所以鄭南渭利用出差的機會，循線在上海找到他。鄭、黃兩人之間並無任何淵源，他們極可能是因本案的調查，才有這次會談。沒有資料顯示兩人談話的內容，但作者認為此時黃在義不會提到艾文思在上海「販金換匯」的事，因為他本人也算是共犯。

鄭南渭這次飛滬，是乘坐美軍的班機。日後開庭時，檢方還詳細的詢問中國官員取得機票的手續，以藉此削弱艾文思的謊言。（見背景資料─中方可以輕易取得機票）

1946.1.2　葛敬恩在臺唯一的廣播：「臺灣有日本的經營，才有今日的進步」

由於艾文思數次宣稱：葛敬恩初來臺時曾經在廣播中威脅要將藏匿財產的日人關進集中營；開庭時，法官特為此詢問鄭南渭當時臺灣廣播發射站的數目及地點，並問及葛敬恩是否有過任何廣播。鄭南渭回答只有1次，但那是發生在1946年初。

作者根據鄭南渭證詞，找到了1946年1月2日葛敬恩在臺灣廣播電臺親自宣讀的廣播稿。對照同報刊登的日文版，作者費力辨讀這份模糊的廣播稿；那是葛敬恩在臺「唯一」一次的廣播，內容卻是非常的正面：




臺灣有日本的經營，才有今日的進步，同時臺灣人民也獲得許多現代知識與技能。不過以臺灣人民現有的智識、技能與經驗，即認為能夠在產業和行政各部門中全部接收過來，恐怕「還沒有把握」。


葛敬恩苦口暗喻：不要趕走日人

由於當時臺灣民眾不少人主張立即遣返所有日人，例如：1945年11月21日，葛敬恩廣播文告前不久，正是臺大醫學院學生主張：將日籍教職員全部遣返。

另外，1945年11月30日新生報又有讀者投書云：




因此，這些日本的技術人員根本就無價值，一切技術上的工作，我臺胞技術人員儘可勝任愉快，沒有理由在光復後的臺灣，再要技術的理由留下這些日本的技術人員！




作者推測葛敬恩因而苦口婆心的在廣播中規勸大眾：以大局為重；臺灣尚需要留下部分日人。



1946.1　長官公署開始調查，美軍卻按兵不動

根據柏克上校的證詞，聯絡組在這段時間已經聽聞中方正在調查黃金移交短少的事。原田佐在作證時也談到：陳儀的祕書曾經詢問好幾次有關本案的細節。甚至連美國領事館的葛超智都得到類似的情報，但是聯絡組卻按兵不動，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1946.2.2　陳儀親函美軍詢問（inquiry）案情

長官公署在經過月餘的調查後，認為艾文思涉嫌重大，但又不便冒然指控，所以由陳儀於1946年2月2日，農曆年大年初一，親自寫了一封措詞含蓄的信給顧德理，信中提到：




中方收到的黃金只有4箱，遠少於日軍原田交出的數量。




顧德理在作證時特別強調：陳總部送來的公文只是詢問（inquiry），而不是要求調查（investigation）。（註2）美方在收到這封詢問信後，立即多次約談了原田和鈴木2人，同時展開了初步的調查。

1946.2.7　杜魯門總統：人類正陷飢餓中，最危機糧荒已到臨

美新聞處華盛頓六日電

杜魯門總統本日下午發表聲明如下：世界已普遍發生糧荒，其嚴重程度為現代僅見。今日在飢餓線上掙扎，甚或確實已餓斃之人數，較戰時任何一年或全部戰爭中期間為多。


史無前例：日飢民衝破皇宮要求給糧

［中央社東京十三日］昨日下午日人民手執紙旗，進入皇宮，此乃日本歷史上破天荒之舉，示威人民一千二百人於東京西南區為糧荒及糧食分配稽延問題，舉行民眾大會。乃前往皇宮要求日皇打開庫存食米，供給民眾，守門衛士初圖阻礙，然終同意允許彼等之代表入內與宮內省官員商談。不久該省官員即出外，表示願與門外民眾談話。然示威者怒曰：「何故拒客於門外而不容入內」。至是群眾乃一擁再入宮內省辦公處，經省官員勸導後，民眾始退出。



1946.2.14　中、美、日三方聯合調查，案情始露

由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長徐世賢、美軍聯絡組長顧德理、前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3人，組成調查小組，開始詢問相關證人。並由諫山於1946年2月19日撰寫調查報告。（註3）

1946.2.16　艾文思涉嫌重大，顧德理馳電查問

顧德理大概在調查小組約談原田談話後，認為有必要請艾文思釐清疑點，於是透過軍方的公文管道，先後發了2封電報給艾文思；請他寫1份證詞說明黃金移交的全部過程。當時艾文思仍具有軍人身分，正在舊金山港口基地等待正式退伍。

顧德理明知艾文思涉嫌重大，此時應該立即請求上海總部調查單位（CID）介入調查。但他卻自行採用電報、書信的方式來處理，完全無視艾文思即將退伍的事實。難怪中方人員懷疑美國軍方有人刻意掩飾此案。

1946.3.8　顧德理上校調離臺灣

顧德理赴南京美軍駐中國總部就任新職，並由柏克上校接替擔任組長。顧德理在調職離開臺灣以前，都沒有收到艾文思的回信。






圖說：圖1　【中央社本市八日訊】本省警備總司令部美軍聯絡組司令官顧德里上校，奉調赴南京，於今日上午十時半乘美運輸機飛滬。以事先得悉者不多，故到機場歡送者，僅有葛祕書長敬恩、柏克上校、范副參謀長誦堯、夏主任濤聲、馬處長咸、包處長可永、張處長延哲、經局長利彬、鄭祕書南渭及本社主任葉明勳等十餘人。顧氏臨行於機場語中央社記者稱，此次來臺時間雖短，但對政府及民眾所予之合作，印象深刻，全為感謝。又語：美軍聯絡組司令官一職，已由該組參謀長繼任。

（1946.3.9新生報）

1946.3.15　艾文思首次撰寫自白書，添加了「虛構」的情節

3月中旬左右，在顧德理2次去電艾文思1個月後，新升任的組長柏克上校終於收到艾文思正式的自白書（見本章末附錄），答覆他有關黃金接收的問題。柏克加註了自己的意見，寫成總結呈給上級和中方。他在作證中談到：為此和中方人員又開了幾次會；同時，也主動展開調查。此時距案發已經近5個月，離艾文思退伍也只剩1個月。此時，美軍仍有時間撤回艾文思的退伍令，但卻選擇拖延辦案。

這份經過公證的自白書，日後也成為證物之一。自白書中，艾文思對黃金的移交作出第一個版本；並首次捏造：「他曾經在原田的陪同下，將第一批4箱黃金移交給葛敬恩」。再加上其後公開移交給陳儀辦公室的4箱，他一共轉交了8箱黃金給中方。




此時艾文思因仍具有軍人身分，所以在這份自白書中，他完全不提愛隆生在上海販售金幣的事；因為這種行為已經踩到軍法的紅線，將會立即觸動起訴的機制；而艾文思非常清楚：軍法審判不但會立即召回他的退伍申請書，同時軍法的法條將對他相當不利（註4）。

艾文思所捏造的案情，在臺灣投下了震撼彈

艾文思在這份自白書中所加碼的一段「移交4箱金幣給葛敬恩」虛構情節，對中、美雙方無疑都投下了震撼彈。就陳儀而言，這已經將他手下的「第一號」人物牽連進去，如果不查明清楚，不但無法向南京方面交代，同時對於剛起步的接收工作，勢將產生不良的影響。對美軍聯絡組而言，艾文思的自白和原田所供的情節相差甚遠，誰是誰非，必須查明。

而且艾文思當初和長官多次匯報時，對黃金的數量完全不提，也有違常理。而在他自述到葛敬恩總部移交黃金的過程中，連箱子都不打開，便交給了1位連名字都搞不清楚的CHOW姓人士，完全不像是訓練有素的G-5中校軍官。所以柏克寫了詳細的報告給他的上級，同時將這件案子交由上海美軍的CID來處理。

1946.3.20　美軍上海調查處CID人員，飛到臺灣詢問相關案情

美軍中國總部調查處（CI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為此特別派員飛臺調查。查證中，艾文思的涉案情節應該浮出檯面，此時美軍仍然有時間撤回艾文思的退伍申請。然而根據美軍內部的報告，（註5）CID一直到4月才正式確認艾文思涉嫌偷竊黃金，6月才將完整的報告交由上海的美軍司令送到美國的戰爭部，而此時，艾文思早就退伍回鄉，逍遙於軍法之外。

美軍基層官僚涉嫌拖延、掩蓋此案

美軍基層官僚，不論是臺灣的聯絡組或是上海的駐軍總部，對此案的處理完全不同於1946年4月在德國發生的美軍竊寶案。該案在接獲德國皇室報案後，美軍當局於2周內就撤銷嫌犯的退伍申請書。而艾文思案，在臺美軍從1946年1月就聽聞謠傳；2月由中方正式發文美方詢問，經過了2個多月，美軍卻仍然沒有撤銷嫌犯的退伍申請書，艾文思才能於1946年4月15日從容退伍。

1946.4　聯絡組忙於結束遣俘工作

（見文末背景資料─東京麥帥總部是遣俘的指揮中心）

自2月份開始，美軍聯絡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主導日俘的遣返。據中美聯合遣俘會議決定：每日將有3艘輪船駛臺輸運日俘，2艘停基隆、1艘停高雄。每日可載10,500名。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對日俘遣返前的叮嚀

日本投降後，中國允許日軍維持各部隊原來的建制，並保持少量的自衛武器，直到上船回國為止。同時中國官方一律稱他們為「徒手官兵」，而未若美軍用戰俘（POW）來稱呼；各地日俘連絡機構稱為「善後官兵連絡處／班」。

對於岡村寧次的處理，中國藉口需要他在華連絡遣返事宜，不肯將其遞解至「盟軍東京戰犯法庭」。而是一直到該戰犯法庭任務結束後，才順理成章的改由中國法庭審判，最後並得以無罪獲釋。所以岡村是最後離開中國的日俘。

期間，中國並允許岡村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名義，發表通告勉勵日俘：

諸君宜重下決心，緬懷忠勇陣亡戰友之英靈，以趨勢祖國之急。基於多年陣中出生入死所體驗之信念，披荊斬棘，克服萬難，維護國體，再見皇國，勇往直前，以符聖意。親愛的諸君，當此訣別之際，憂國之心，無時或已，披瀝衷情，切望諸君摯愛、奮鬥。

昭和20年（1945）11月22日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



1946.4.2　原田以戰犯嫌疑遭到拘捕

原田在臺北被關進了看守所（見下圖）。當時臺灣的日軍除30名高級將領外，絕大多數都被遣返日本。但是有1批曾經在中國戰區作戰的中、下級軍官，以及一些涉嫌虐待戰俘的戰俘營管理員，共40名，則分3批被關進臺北的看守所，等候調查。警備總部拘留這批軍官的主要理由：他們曾經任職的部隊，在中國有屠殺、洗劫以及強姦等記錄，中方要一一調查這些軍官是否有參與這些暴行。其中原田的情況比較特殊，他只是主管經濟的軍官，雖然曾經在東北駐紮，但據他自己所言：不曾有過任何作戰的紀錄，更談不上犯過任何戰爭暴行。作者認為原田以戰犯的名義被扣押，主要因為他是本案中最重要的證人；一旦被遣返而失去聯絡，本案就無法進行了。因而中美雙方協商後，就用此名義拘留他；一方面繼續接受調查，另一方面如果需要，可直接將他送到美國出庭作證。






圖說：圖2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分4批，一共拘捕了91名日本戰犯，陸軍少佐原田佐名列其中，屬第二批。而安藤此時也已正式列入逮捕的名單。

（1946.4.3新生報）






圖說：圖3　東南亞某地受審的日本軍官，其中大都是因有虐待盟軍戰俘的紀錄。（IWM）

1946.4.12　安藤利吉遭逮捕

這天，警備總部同時將包括安藤利吉在內的30餘名戰犯逮捕。由於他們都集中住在富田町，所以逮捕行動同步進行。

當晚，警備總部林處長秀欒，前往富田町安藤住宅逮捕安藤及諫山，渠等適在準備晚餐，林少將宣布彼等罪狀時，安藤早呆若木雞故作鎮靜，諫山則惶惶不安，身體微抖。半小時後，安藤與諫山被押入本市高等法院之軍法司法合組之調查庭。偵訊前安藤靜坐不動，諫山喟然長嘆，似有不勝今昔之感。7點7分開始偵訊，庭上嚴肅，空氣緊張，安藤供稱：曾任第五師團長在廣東作戰，諫山春樹則稱曾在山西及馬尼拉作戰。對處死及虐待戰俘各事，2人均多推委。8點半偵訊終結。（1946.4.13新生報）






圖說：圖4　（檔案管理局）




【中央社本市訊】本省奉令以前臺灣總督府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第九師團長田坂八十八、第十二師團長人見秀三［人見秀三12日尚在高雄，因此不在上圖名單中］、第五師團長石本貞直、第六十六師團長中島吉三郎、第七十一師團長加藤章等三十餘人已列為戰犯，當分別逮捕。（1946.4.13新生報）

1946.4.13　首次開羈押庭

【中央社本市訊】關於日戰犯原臺灣軍司令官陸軍大將安藤利吉、日軍參謀長等十餘人，於十三日下午三時在臺灣高等法院付與非公開審判。（1946.4.14新生報）






圖說：圖5　作者判斷，安藤利吉是在富田町這一塊宿舍區用餐時被逮捕。圖片對應的是舟山路臺大鹿鳴館（原僑光堂）以南周圍一帶房舍。

（美軍檔案，作者後製）

1946.4.13　日軍第十二師團長人見中將服毒自殺

安藤吉利等數人於前晚遭到逮捕後，警備總司令部即令其餘各地師團級領導於次日到臺北報到。其中之一第十二師團長人見秀三中將，13日依令北上，然未投案，卻逕赴富田町宿舍區，而後服毒身亡；他是戰後唯一在臺灣自殺的日軍將領。1937年，人見秀三任步兵第十九聯隊聯隊長時，參加占領南京之役，其後曾率部在南京城內參與南京大屠殺。這可能是他對未來感到悲觀，而選擇自殺一途。


警備總司令部109號公報（註6）

原日軍第12師團長人見秀三中將，於13日早晨奉警備總司令部命令，由高雄乘火車前來臺北，同日21：20抵臺北後，即赴宇垣副參謀長官邸，宇垣少將遂告知拘留所（原軍司令官官邸，位臺北南昌街）內情況，並希其即前往拘留所投案，此時人見中將乃稱欲寫家信，並詢問野村副官有無靜室，後即入該官邸之副官室內，至22：30左右，宇垣少將著副官請人見中將就餐，乃發現該中將已於室內服毒自殺，遂立召軍醫診療，已告無效。



1946.4.15　安藤利吉移監上海

安藤、諫山及另外7名軍法官，因涉嫌於1945年6月16日非法處死14名美國陸軍航空人員（見第一章），而被押送到上海；關在楊樹浦區的提籃橋監獄，等待接受盟軍國際戰犯法庭的審判。日本投降後，盟國在亞太地區設立多個對日戰犯審判法庭，其中設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唯一一個審判A級戰犯法庭。除東京外，在中國、菲律賓、澳洲、紐西蘭等地，還有數十個B、C級戰犯法庭。安藤利吉、春山諫樹等人，應屬B級戰犯，交由上海的國際軍事法庭審理。

1946.4　中方要求美軍方偵訊艾文思未果

此時艾文思正在加州等待退伍。根據鄭南渭、夏之驊於審判結束後，在1948年4月20日寫給省政府的報告中指出：1946年4月即由我政府向美軍交涉，［設法］調訊艾文思對臺灣黃金處辦之情形，其時艾文思尚未退伍，乃第六軍軍法處主管人員Captain Fred Brown未加追究。（註7）

作者根據各項資料分析：美軍於1946年2月19日就知道艾文思涉案，但因種種原因，一直到他退伍前，都未傳訊他。

1946.4.15　艾文思正式退伍

艾文思正式退伍，恢復平民的身分，此時他已不再於軍法管轄之下。據推斷，艾文思在臺灣時就已苦思如何脫身，但他當時不敢提出退伍申請，怕引起上級的懷疑。所以只得以家庭因素申請「緊急事假」，設法儘快離開臺灣。他甚至在離臺時還故意將大部分的衣物留在宿舍；製造只是暫時離開的假象。然而一到上海，他立刻積極申請退伍，僅1週就獲得批准。數週後，美軍才頒佈了以下這則戰後退伍條例，而艾文思剛好符合條例中服務年限46個月（1942.5-1946.4）的規定，得以及時脫身，免受軍法的管轄。





【上海26日電】美國駐華陸軍總部26日宣稱：美軍回國條例已訂定

……4月起，美軍官工作計點47分，或在軍隊服役有46個月，可以回國。預計本年2月開始每月回國美軍將達1,900至2,000左右。（1946.1.29新生報）



1946.4.19　安藤利吉服毒自殺

安藤及軍法處長助理松尾少校於審判前自殺。駐華美軍總部20日宣布：以戰犯嫌疑罪被囚於華德路（提籃橋）監獄之前臺灣日總督安藤利吉，於19日深夜自殺殞命。安藤係被認為在臺集中營虐待戰俘之主要負責人。其自殺係採取服毒之方法。獄中看守每隔15分鐘檢查1次，這日下午11時45分，稍見安藤於地上呻吟不止，該看守當即前往打電話召叫醫生及護士，及返獄室，見安藤已氣絕身死。當安藤入獄之時，曾脫衣服檢查，並經常採取一切通常對自殺的防範，但該犯顯然曾以強烈之毒物祕藏於衣縫內。安藤之屍體已運至第172號醫院［美軍駐上海醫院］檢驗，並移交墳墓登記組，以便大葬。（註8）


安藤臨死前留給岡村寧次的遺信

安藤臨死前曾留給他的上司、同學、好友，原日軍駐中國總司令岡村寧次一封遺信：

岡村寧次大兄，余自知死期已至，故而自盡。多年承蒙關懷，不勝感激，敬謝厚誼，並希珍重自愛。祝好。

安藤利吉

安藤是岡村在士官學校同窗好友，岡村於任職第六方面軍司令官駐漢口、湖南之際，因當時制空權完全操於美軍手中，為赴駐廣東隸屬部隊第二十三軍視察，不得不轉道臺灣飛往，因而得與安藤多次晤面，孰意竟成永別。憶其往事以及從容赴死之心情，［岡村］不禁想到自己不久也將身臨其境。此遺書日後他在仙臺交給安藤夫人。（註9）

（在接收初期和安藤有過接觸的嚴演存，在其回憶錄中對於安藤服從天皇命令投降，最後選擇自殺，認為他是個識大體有氣魄的軍人）。








圖說：圖6　（1946.4.21新生報）


歷史的流言：安藤係被葛敬恩滅口

安藤等人是由盟軍國際法庭直接審理；自殺後，案子依然於1945年7月15日如期開庭。流傳70多年的謠言：安藤被葛敬恩派人到上海滅口所暗殺，是經不起考驗的。一來，如果盟軍法庭的戰犯在中國監獄無故暴斃，美軍總部是不可能不追究。二來，葛敬恩和陳儀在中國算是非主流派，而且比較接近民主派人士；向為情報特務系統（軍統、中統）所不滿，他不可能在上海為所欲為。但多年來，在臺灣「知識、文化界」一直流傳，直到2000年初，終於有日人鈴木茂夫著書澄清。



1946.4.24　由美軍所主導遣返的最後一批日俘、日僑離境

由美軍所主導的日俘、日僑遣返作業已全數離境。戰後在臺日僑普遍想留在臺灣，雖然幾經行政院出面和美軍協商，最後只有7,716名技術人員連同其2萬多名眷屬繼續留任到年底。這些日人都是各單位運作所必要、且臺灣也無法即時填補的人員。

1946.4.27　美軍聯絡組準備結束、離臺

聯絡組中山南路的的總部大樓還給了相關單位，美軍在北投借用半年的溫泉旅館，也立刻被海關總署承租。


警備總部餞別美軍

（本報訊）本省美軍以協助遣返日俘、日僑工作已告竣事，本月底即將撤離，警備總部柯參謀長遠芬及日僑管理委員會周主任委員一鶚，特定27日下午7點在中山堂舉行晚會餞別。（新生報1946.4.28）



1946.5.1　聯絡組離臺，臺灣已經無美軍

這一天，美軍聯絡組結束在臺的任務，柏克上校也於本日離開臺灣。美軍聯絡組本來的任務相當單純，而且有一定的期限，因而於任務結束就得走人。美國在臺北的領事館則逐漸擴充功能。自此，相對於南韓、日本仍然有40多萬的占領軍，基本上，臺灣已經沒有美軍了。

1946.5.5　鈴木源吾接受調查

1946年4月後，鈴木源吾繼續以專家的身分留在臺大教書，同時也接受中、美雙方的調查。他在調查過程中相當配合，並於1946年5月5日自願具實填寫了1份「Affidavit」；（註10）（見文末附錄二：鈴木源吾證言─「Affidavit」），詳細描述他所知道艾文思侵貪黃金的過程。證言中提到：「柏克上校介紹我認識艾文思中校，他負責民政府（civilian government）、財政、金融與工業等事務。……他以其職位召集日本經濟專家開了許多會議，以了解臺灣的經濟問題。起初在10月8或9日時，艾文思利用職務之便訪查臺灣銀行，了解印鈔與發行狀況，從而得知臺灣銀行只有非常少量的黃金準備，並無任何外匯，也無美金存款，令他感到相當訝異。之後，他以其職位召集日方經濟專家召開許多會議，了解臺灣經濟問題。」

這份文件是在宣誓下簽字，具有法律效力。筆者將全文附錄在章末。讀者不妨和另一份附錄「艾文思首版自白書」作比較。

1946.5.20　美軍調查進度緩慢，中方催促

美軍離臺後，相關證人均已不在，調查工作陷於停滯，臺灣警備總部遂於1946年5月20日電呈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請予轉咨駐華美軍總司令部查究。同時中方也由國防部接管本案，並請國民政府令司法行政部發交偵查。（註11）

美軍終於開始積極偵辦此案

大概受到中方高層的壓力，而且艾文思已經退伍，美軍終於開始積極辦案。在弄清楚案情後，遂於隔年（1947）將全案移送給司法部；由其下的聯邦調查局FBI接手調查。從開庭的文件中可以看出，過程中軍方動用龐大的人力與資源調查此案，最後並安排所有中、日方證人乘坐軍機來美，並將中方官員以外的證人，安頓在洛杉磯軍營長達近一年。

美軍中有人欲掩蓋此案

美軍在案發數月、艾文思退伍後，才開始積極偵辦此案，令人費解。根據鄭南渭、夏之驊於1948年4月20日審判結束後給省政府的報告，他們在美時曾聽一名聯邦調查局名Weeks的官員面告：此案波折不少，伊等所獲報告中，頗有顯示陸軍部中有曾企圖掩蓋此案。（註12）

美軍開始接觸相關證人

由於艾文思已經退伍，美國軍方司法單位除了先前所取得的自白書外，已經無權再偵訊他，遂將對艾文思的偵查放在一旁，從而鎖定了以下的偵查對象：

1.原田佐，由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警備總司令部配合偵辦。

2.美軍愛隆生上尉，繼續由美軍司法單位調查。

3.黃在義兄弟，由於他們是中華民國公民，所以不論是上海的黃在義或是臺北的黃在榮，都由中方的司法單位配合美方調查，對他們2人採取了相關的司法行動。

4.鄭南渭，是艾文思虛構情節中的主要關係人，CID也特地和他在上海見面、會談。


美國似乎刻意等艾文思退伍後再進行民事起訴

沒有官方史料證明美國政府當初暗中有此企圖，但是學者Zach Fredman在Uneasy Allies一書第十四章中指出，美國讓艾文思在退伍後由地方法院民事起訴，意在淡化外交衝突，顯示「準帝國式」司法管轄操作。該案被用作說明戰後美國如何在中國推行「準帝國治理框架」，即未正式殖民，卻行使特權。



1946.6　黃在義上海遭訊

美國軍方於5月份開始認真辦案後，大概透過黃在榮了解到黃在義協助銷贓的角色，從而要求中國司法單位協助辦案。上海警方遂以盜賣黃金的罪名，在上海拘留黃在義；並審問了8天。然後以舖保（店舖作擔保）的方式將其釋放，聽候傳訊。之後，警方又拘捕收購金幣的錢莊負責人，以及他們下線銷贓的銀樓，共17人。此時，所有販售的1,921枚金幣，除了12枚完好如初、數枚下落不明外，其它都已經熔成金條。這些金幣、金條，全部遭到上海警方的沒收。

1946.6　愛隆生角色曝光，上繳了賣金「外快」所得

當然，愛隆生運金的角色此時也就曝光。他必然向調查單位全盤供出細節。對美方而言，他是非常重要的證人；一來，他是美國軍人，較易取信於陪審團，二來，他所供述的許多細節都突顯出艾文思證詞的不實與矛盾。由於他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協助犯案，為的只是賺點「外快」，並沒有觸犯法律，所以沒有受到任何懲處。1946年6月，他也將所得的利潤600美元（23個金幣售價扣除他向艾文思購買的成本），全部上繳。

1946.6.30　鈴木源吾初聞本案將移送司法部

鈴木從美國軍法處的律師Col. Young口中得知：此案已正式立案，將擇期移送法辦。

1946.7　CID訪談鄭南渭

雖然在這個階段，艾文思尚未杜撰鄭南渭的情節，但由於鄭南渭曾經參與艾文思和葛敬恩的會談，所以CID的人員特地在上海對他進行訪談，以便更進一步地了解案情。在約談的時候，CID的調查員特別給鄭南渭看了金幣的樣品，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金幣。而此時的鄭南渭大概連作夢都沒有想到，1年後（1947年5月17日），在FBI偵訊艾文思的筆錄中，他竟然被杜撰成賣金換匯的主謀。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在他和艾文思公務來往中一些不經意的小節，都被艾文思寫進捏造的情節中。

1946.7　諫山春樹被判無期徒刑

諫山春樹在1945年5月19日對美軍航空人員的審判，居中協調判處其中14名死刑，因此遭判無期徒刑，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

［1949年2月上海易幟前3個月，所有的日本戰犯都被遣押回日本，並於1957年全部釋放。彼時，美軍在日本的占領早已結束，諫山春樹得以受聘為富士汽車公司［今速霸陸SUBARU］的董事。］


鈴木源吾是諫山春樹被「定罪」的主要證人，曾經是日軍毒害的目標

在這場上海國際戰犯法庭的審判中，鈴木源吾是諫山春樹被定罪的主要證人。鈴木在上海的法庭作證時談到：作為受審美軍的翻譯，基於良心，在審判中他多次拒絕在沒有被告簽字的記錄上背書，因而引起軍方的不滿，並伺機懲罰他。某位士官長的朋友甚至警告他，有位少校法官口袋中經常帶著毒藥，叫他當心。所以某次那位法官邀約共餐，他藉故婉拒，平時也盡量保持距離。行刑的當天，鈴木被命令到場，但他拒絕作任何傳譯。事後看來，在關鍵時刻，他這一連串不屈服上級命令的堅持，使他免於戰後受審。



1946.8　日本黃金案登上美媒

日本黃金案已經出現在美國民間的報刊上，艾文思本人也看到了這則新聞。報導中除牽涉到他之外，大概也穿鑿附會了一些臺灣民間傳說，可能因而給了艾文思靈感。於是經過大半年的構思，第二年（1947年）的5月，在被捕前的FBI筆錄中，他推出各方所預想不到的新版本（第二版）：將葛敬恩、鄭南渭牽拖進去；捏造他受了葛、鄭2人的請託，才在上海販售60公斤金幣，並且於離臺臨上飛機前，收到13,000美元的「離職禮物」。

1946.11　黃氏兄弟避走日本

黃在義在上海以店鋪作保獲釋後回到臺灣。於11月間和其兄用不同的化名，一齊搭乘SS Kinghai號輪船前往日本。當時臺灣和琉球之間的走私猖獗，往來船隻頻繁，所以兄弟兩人可能藉此避風頭，但卻在琉球被美軍以沒有旅行文件的理由扣留。之後，他們還是設法到達日本。被告律師數次質問黃在義：是否因走私白糖而被美軍逮捕，都遭到他的否認。兩兄弟在日本安穩的度日，1年以後，又被中美雙方盯上了。





黃氏兄弟的琉球遭遇，是被告律師得自於美國軍方的內線；鈴木源吾在寫給葛超智的信中提到：他懷疑軍方內部有高級人員暗中在抵制這件官司，使他不得不小心。



1947.3.25　中華民國上海地方法院對黃金案不起訴，並宣布放棄管轄權

當案子在美國進入司法程序前，上海地方法院透過新聞宣布中華民國放棄司法管轄權：上海地方法院檢查處就前美軍駐臺灣聯絡組軍官艾文思及副官愛隆生串同侵占應由我國政府接收之敵軍移交黃金60公斤一案，宣稱：艾文思、愛隆生2人雖罪大，但均已離華赴美，且又屬現役軍人身分，全案僅能循外交途徑，委託美國法院就地審理，依刑訴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七款管轄錯誤之理由，對上述2人予以不起訴處分。（註13）

根據上海地方法院的起訴書（註14），一共列出了20名被告，除艾文思、愛隆生以及黃在義外，其餘的都是收購、轉賣的錢莊、熔化金幣成金條的銀樓負責人。最後法院以放棄對美籍人士管轄權，以及利用抗戰勝利全國特赦的理由，也放棄對中國籍人士的起訴，解決了管轄權歸屬的尷尬局面。

1947.4.15　鈴木源吾續約留臺灣教書

由於二二八事件的影響，鈴木源吾和大部分在臺的日籍專家和學者，都主動或被動的被要求離開臺灣，但最後還是有數百名人員（205名）主動留下。（註15）鈴木留下可能是因美軍指定為黃金案出庭作證。事實上他早在1946年2月初（二二八事件前一年），就和臺大法商學院簽了教授合約，有固定的薪資，甚至1年多後他赴美作證其間，臺大還是照樣將薪資發給他在臺的妻子。鈴木的官方本俸是每月480［銀］圓，在戰後是相當高的，但由於通貨膨脹，按時下發薪辦法，他的薪資總額是月薪50,741元。（註16）開庭時，鈴木這段經歷卻遭被告律師大作文章，攻擊他是臺灣政府供養的證人。

1947.4　鈴木源吾再聞全案即將進入司法程序

由美軍中國戰區的Col. Kunz告訴鈴木，全案即將在美國本土進入司法程序。




附錄一：艾文思首版「自白書」（1946.3.15）

主　旨：自白書（Request for Testimony）

受文者：梅森堡指揮官（San Francisco Port of Embarkation, US Army）

當我在臺灣擔任福爾摩沙聯絡組G-5部門主官的時候，一直設法取得或辨識任何有利於中華民國順利接收的消息與情報。有關此黃金移交事件中眾多的相關人名與確切時間，因為都記錄在我留存臺灣的文件中，所以我可能無法描述的很肯定。

當我還在重慶的時候，就聽到了廣為流傳的謠言：日人在臺灣藏匿了8噸的黃金。我了解到，如果真的有，這批黃金對臺灣將會有可觀的幫助。所以1945年10月16日［應為10月5日］當我和前進小組降落臺灣不久，在聽到日軍手中握有黃金的消息後，就積極地去調查。我同時也獲知日軍不太願意移交給中國，因為他們認為已經太遲了（超過截止日期），會遭到中方的處罰。

我得到的情報是：這批黃金原本是由東京要運到菲律賓，但由於天氣的因素，飛機被迫降落在臺灣，而後有一部分黃金送到菲島，其餘的還留在臺灣日軍的手中。

我告訴日軍，我必須先和葛敬恩將軍討論有關豁免的事，再將結果告訴他們。我同時告訴日本人：「至於中方如何對待日人，將會受到日人是否交出黃金這個因素所影響。」因為據我瞭解，此時中方正傾向沒收日人的私有財產，同時將他們通通關進集中營。我告訴他們：目前釋出任何和中方合作的舉動，都有助於日人能獲得較好的待遇。

當時我的任務之一就是促進中日雙方的和諧，我認為我所撮合的這項移交，是造成陳儀（葛敬恩的上司）於來臺後次日所發表的一段（措詞溫和的）廣播。廣播中：「他要求日人全心全意的和中方合作。他並強調對於任何願意合作的日人，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也不會忍受沒收他們財產的行動，任何人只要願意，都可以無限期的留在臺灣。」同時這項移交，也成功的讓我從葛敬恩那裡取得不處罰主管這批黃金日軍的保證。

當我帶著第一批黃金來到淡水河邊（註17）中方的臨時指揮所時，葛敬恩正臥病在床。他的一位會說些許英文的助理Goh先生［為首次捏造的人物］，代表接收日人帶來的黃金。他同時也謝謝這位日人的誠實，並保證不會處罰。當時因為沒有秤可以使用，所以我們也無法確定該批黃金的數量。在當天移交的過程中，讓我感覺到中方人員在客套中卻掩飾著傲慢與神祕的態度，我也說不上來當時為何有這種奇怪的感覺。事後我將這樁黃金移交的事告訴我的主官，他指示：今後所有黃金的移交，都由日籍主管軍官直接交給陳儀。

陳儀是在第一次移交後的3、4天來到臺灣，我透過他的翻譯夏先生面告：日人還有一批黃金要交出，同時向他解釋為什麼原田前次要透過我移交第一批黃金。陳儀當場同意接受，但是當我們再次來到陳總部轉移第二批黃金時，卻改交由葛祕書長來接見原田。

但是又不知道為何，葛敬恩也拒絕接見日軍，而由夏先生和1位日文翻譯接待我們。夏先生告訴原田：葛敬恩讚賞他主動的交出黃金，而且會為他安排工作。中方當場秤了黃金的重量，同時也開了張收據。在這2次處理過程中，都讓我感覺中方處理的態度非常不專業（unbusiness like）。我實在覺得很奇怪：中方先將金子秤過，又開了張收據，然後卻又建議日人將收據撕毀。順便提一下，我全程都沒有看到這張收據交給葛敬恩簽名。

以上的事情是發生在1945年11月3日。我深信：至此，原田所保管的黃金，在我的見證之下，已經全部交給中方；但是我並不知道黃金的重量。同時也在此澄清：這2批移交的黃金和我在重慶所聽到有關8噸黃金的傳聞毫無關聯。

以下就我記憶所及，是中方所有知道此事的人員：陳儀、葛敬恩、夏祕書、鄭祕書、不知名的日文翻譯、中方G2情報處林處長、3位中方不知名的官員、2名中方士兵。

移交完畢後，夏祕書以每盎司35美金的價格估算總值，然後問我：你知道這些黃金總共值多少錢嗎？我回答：我不知道有多重，所以實在沒概念，他然後說：差不多值15萬美金（註18）。以上所有書面證詞敘述了全部的經過事實。




──艾文思




附錄二：鈴木源吾證言－「Affidavit」（註19）

我，鈴木源吾，今年43歲，現任臺灣省立法商學院產業經濟學教授，居住在臺灣臺北大安十二甲207號（207 Juniko Daian），（註20）永久戶籍為日本岐阜縣加茂郡太田町6號。

我於1922年首次來到臺灣，就讀於臺北商業學校，並於1925年3月畢業。1925年10月，我前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攻讀經濟學，於1927年6月取得文學碩士學位，並於1928年5月通過哲學博士資格考試。1930年4月，我經由日本返臺，於臺北商業學校任教至今。戰後學校更名為臺灣省立法商學院，並由中華民國政府接管。

至於我與在臺日本陸軍的關係，我曾於1944年10月奉日軍司令官之命，在軍事法庭擔任翻譯。該職務於1945年6月實質結束，並於8月正式結束。1945年8月31日，我再次受命擔任日軍戰後聯絡辦公室翻譯，初期負責盟軍戰俘遣返，後來則處理各項戰後事務。

1945年10月初，中國前進指揮部抵達臺北的隔天，我首次見到艾文思上校（以下簡稱艾文思）。當天我陪同聯絡官中村少校至永樂旅館拜會柏克上校，並經由他介紹給艾文思。我被告知艾文思是當時的G-5軍官，負責民政、財政與工業事務。

次日，艾文思拜會臺灣銀行，與幾位董事和經理進行約2小時的非正式會談，主要談及銀行財務狀況。他問及銀行的黃金與美元存量，對黃金儲備之少以及完全沒有外幣（尤其是美元），感到震驚。自此之後，根據他的要求，幾乎每日都召開會議，讓他與產業、礦業、電力以及農業的專家們對談；以便向中國前進指揮部提出建設性的建議。他急於想找到調查癱瘓臺灣經濟問題的方法、他短時間內就能深入了解問題，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與礦業專家的會議中，他問了許多問題，其中包括臺灣煤炭與黃金的年產量。期間，原田少佐（以下簡稱原田）碰巧參加了一兩次這類會議，因為他是參謀本部中負責經濟事務的軍官。

某天，艾文思似乎順口問了原田，日本陸軍在臺灣是否存有黃金，原田當時並未給出明確的答覆。幾天後，原田告知艾文思，日本陸軍在臺灣擁有兩袋黃金，每袋內含4個小木箱。我現在回想起來，原田當時說，每個小木箱中裝有15公斤的黃金，總共8個小木箱，總重為120公斤。原田進一步解釋這些黃金是如何落入日本陸軍的手中。根據他的說法，這兩袋黃金原本是要從東京空運至菲律賓群島，供當地的日軍部隊購買糧食和物資。然而，美軍的連續空襲變得愈加猛烈，當這2袋黃金被空運至屏東機場或嘉義機場後，原先運往菲律賓的計畫只得放棄。最終，這2袋黃金從嘉義，或從屏東被運送至臺北，並存放在臺灣銀行臺北本行的保險庫內。目前，日軍當局隨時可以將這2袋黃金交給中方。原田說明完上述情況後，便徵詢艾文思的建議。艾文思回應，他會與中方討論這批黃金的問題，並表示日本陸軍應靜待他從中方帶回指示後，再採取行動。

上述對話大約發生在中國前進指揮部抵達臺北約1週後，也就是1945年10月11日或12日。幾天之後，艾文思傳達中方的意旨，要求日軍將黃金交給中國。對於這項請求，據我所知，原田請示了他的上級。不久之後，日本陸軍經由原田正式向艾文思表達同意的立場。隨後，艾文思表示他想先看黃金樣品。為了配合這項要求，原田交給我兩枚金幣，讓我轉交給艾文思。

我在永樂旅館把這2枚金幣交給艾文思，他說他會呈交給中國當局。至於具體日期，我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在10月15日之後的一兩天。我很確定不是10月15日，因為當天我們正在為中國登陸部隊安排駐紮營地，同時也將部分日本部隊撤離臺北地區。我記得，從艾文思第一次要求查看黃金樣品，到他實際收到樣本，中間隔了幾天。在這2、3天中，我曾2次通知艾文思：原田尚未能取得樣品。最終，艾文思問道：「日軍手中是否真的有黃金？」對此，原田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

在樣品交付的隔天，艾文思表示他將轉交1箱黃金給中方，並將他那只棕黃色、帶拉鍊的公事包留在日本聯絡處。我認為這件事發生在交2枚金幣給艾文思的隔日上午，但也可能是我交付金幣的那天下午稍晚時間。原田在參謀辦公室從小木箱中取出金幣，並放入該公事包中。當時房內至少有3到4名軍官在場。我並未一直留在房內，也沒有點數木箱中究竟有幾枚金幣。不過，我相信原田將所有的金幣都放入那個公事包。

到了預定時間，原田請我陪他前往永樂旅館，因為他想再向艾文思解釋這批黃金是如何落入日本陸軍之手，以及這兩袋黃金是如何被存放進臺灣銀行的保險櫃。原田也表示，他和他的上級極為擔心交付過程中會出現差錯，這也是為什麼他必須再次解釋黃金的來源。艾文思回應既然這是他與中國當局協商後進行的移交，就不會出問題，而且他會負責處理所有後續事宜，並請原田放心。

雖然原田有詢問中國當局的具體身分，但艾文思並未透露那些他常提及的中國當局的名人。我記得當原田詢問是否可以陪同前往交付黃金時，艾文思僅說：「不需要。」至於是否會開立收據，艾文思則說：「收據開立與否完全由中方決定。」他也明確告訴原田：不用擔心這件事。最後，原田接受了艾文思的處置方式。

自1945年9月2日於東京灣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以來，駐臺日方「戰後聯絡辦公室」別無選擇，只能服從來自盟軍的任何命令與要求。例如，9月初，我們竭盡所能地執行加速遣返臺灣盟軍戰俘的命令。日軍上下都處於無條件投降的心理狀態。此外，隨著中國軍隊即將登陸，人們也在極度恐懼之中。據艾文思告訴我們，中國的前進指揮部每天都在討論有關民生的緊急問題，例如貨幣、金融與糧食。他還說，他們也在討論集中管理日本平民、沒收日人財產、禁止日本商業活動等事宜。在此過程中，艾文思給我們的印象是：若日本軍方拒絕透過他向中國方面無條件交出黃金，恐怕並不明智。我相信，這正是日本軍方與原田最後決定將黃金託付給艾文思的原因──他們同時也希望這些黃金不會［因落在別人手中］被濫用。

10月底時，艾文思要求原田準備4箱黃金。當原田詢問其用途時，艾文思回答說這些將被送往陳儀將軍辦公室。當原田詢問是否可以陪同前往時，艾文思最初回答「不行」，但後來又改口說「可以」。

我如上所述翻譯了他們之間的對話，但實際交貨時我並不在場。我認為交貨應該是在隔天，因為原田之後告訴我將箱子送到哪裡，並說他從該辦公室的一位祕書那裡收到收據。

交出這4箱之後，艾文思立刻又要求原田準備另外2箱，但這次我沒有做太多翻譯，可能是因為我當時忙於其他工作。我也不在現場，因此不清楚這2箱的交貨地點。

我記得有天，原田請我幫他跟艾文思翻譯一句話：「你什麼時候要取出剩下的那1箱？請盡快解除我的負擔。」我可以確定他當時用「剩下的」這個詞。由此我可以合理推斷，最後一次交貨應是1箱。該日期應該是在上述2箱交貨後的幾天，但我無法回想起確切日期，因為艾文思在最終離開臺灣前，曾短暫前往上海一趟。

最後那箱交貨時我也沒有在場，自然也無法得知具體交貨時間。因此，我親眼見到的黃金交付，只是第一次而已。至於後來那7箱的交付，因為忙於其他口譯工作，我並未在場。由於艾文思曾在日本生活數年，略通日語；而原田也懂得一點英語。我推測：他們兩人透過日語與英語交替使用，應該能順利完成其他7箱的交付。至於是否所有8箱都交給艾文思，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因為艾文思始終明確表示：他已收到全部8箱黃金。

有一次，原田談到收據。艾文思回覆，所有黃金都已經由中國方面接收，至於是否開立收據，由中國方面決定。他向原田保證這件事他會處理。

在這次對話之前，也就是約在10月底，艾文思告訴我，陳儀將軍已經邀請他在臺擔任2年顧問。他說，只要妻子也願意來臺，他將會留下。因此，他向原田保證，即使沒有收據，也不會有任何問題，因為他將以陳儀的顧問身分，在臺灣待上好幾個月。

在艾文思離臺前往上海約1週或10天前，我在原美國領事館偶然遇見他。他表示：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第二處（G2）的林將軍，似乎聽說日軍持有一些黃金。但他已經告訴林將軍這些黃金早已交給中方，不必再進行任何不必要的調查。他還補充說，不會再有人來查問黃金的事。當原田詢問，他將如何紀錄這項黃金的交接？艾文思回應：「只需記錄這批黃金已經運往菲律賓即可。」他再一次保證，如果有人查問，他會妥善處理。

當他將要離臺前往上海時告訴我們，他會再回來。還說，可能會先短暫回美一趟，大約1個月後再返回臺灣。聽到這消息時，我們有些驚訝，而且有預感他不會再回來了。

以上內容屬實。

1946年5月5日

鈴木源吾（簽名）




背景資料


東京麥帥總部是遣俘的指揮中心

日本投降後，數百萬軍民需要從亞洲各地遣回日本，同時也有20多萬的臺灣軍屬、軍夫需要從南洋接回臺灣。這是相當龐大的工作，也需要大量的運輸工具。相對於中國大陸遣返上百萬的日俘，臺灣的遣俘工作卻相對單純許多。

整個行動的指揮中心是東京的麥克阿瑟總部；臺灣的美軍聯絡處負責在臺落實其指令，而所有細節則都交由行政長官公署的警備總司令部來執行。聯絡處的組長顧德理曾經在和警總的聯合會議中聲明：聯絡組在臺灣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遣俘。

我們從以下的會議紀錄中可看到：警備總部在執行任何細節的時候，都需要得到聯絡組代表的認可和同意。

警備總部第21次中美參謀聯合會議紀錄（中華民國35年1月8日）摘要：（註21）

［警備］副參謀長：糧食問題，除船上外，每人攜帶五天份糧。

柏克上校：可攜帶三天至五天之糧食。

……節略

副參謀長：昨日到達基隆之部隊，軍毯缺少，據日俘云因其聞可在基隆領取，多數已出賣。除飭日方不得再行出賣外，應如何處置？

柏克上校：若係自賣，則無法補發。

……節略

副參謀長：……但船期未定，故有很多應變更。至於命令之起草，以後必先商同美方再行下達。

聯絡組關心高階戰俘遭日兵體罰

據安藤呈報偵查第五十師團聯絡支部門根少佐及押川貞之軍曹凌虐俘虜一案，其內容：

1.門根彪在花蓮港俘虜收容所任衛兵長，曾令衛兵嚴管俘虜。

2.押川貞之在該所任衛兵，因高級俘虜「將官級」及「總督級」不事清掃而閑談，向該俘虜批頰二、三次。除飭仍將案情詳細查報外，於12月27日抄錄原報告，通知美軍聯絡組矣。

柏克上校：對於國際性質戰犯，美國國際戰犯審判組，將由滬來臺，俟到達後再行辦理。






背景資料

美國為何刻意等到艾文思退伍後再進行民事起訴

一、核心觀察：

美國在1945年二戰後處理艾文思涉嫌挪用黃金的案件時，刻意選擇在其退伍後，才以民事程序對其提起訴訟，此舉背後蘊含以下戰略考量：




二、原因總結：

1.避免公開軍法審判損害美軍形象

2.維護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3.採低調司法策略處理醜聞




三、制度性策略：非占領地區的軍事司法操作模式

Uneasy Allies書中指出，1945年秋，駐臺灣美軍首席民政官艾文思中校將從日本第十方面軍沒收的60公斤金條走私到上海黑市，並攜帶10.8萬美元現金返回美國。這些黃金原本應該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儘管美國軍方掌握了確鑿的證據證明艾文思有罪，並且最近又以在東京犯下的幾乎相同的罪行判處了另名上校10年監禁，但經過中美之間曠日持久的外交鬥爭和兩次聯邦法院的誤審，艾文思最終得以自由身。透過檢視艾文思案，揭示美國從治外法權和正式殖民主義向後殖民模式的轉變，即利用駐外美軍地位協定（SOFA）對駐外美軍行使管轄權。




四、比較案例：

美軍司法權於占領區與盟友地區之運作對照表



	比較項目
	日本／德國（美軍占領區）
	中國（臺灣，非占領盟邦）



	主權狀態
	占領地，完全軍政接管
	名義上為中華民國主權地



	美國軍人觸法處理
	軍法審判，直接審理
	退伍後民事起訴，避免軍法與外交衝突



	外交顧慮
	無（軍政府統治）
	高（需維持同盟關係）



	法理依據
	UCMJ（軍事司法管轄）
	治外法權＋民事法律援引



	媒體關注
	高度管理（日本新聞審查制度）
	高度敏感（中國與美外交焦點）



	是否有軍事占領主體
	是（SCAP等）
	否（美軍僅以協助形式存在）



	是否能行使司法權
	是
	否



	是否為唯一無司法權駐軍地
	否
	是（中國為唯一美軍駐足卻未能行使軍法之地）





（本小篇由Chat GPT協助分析）




背景資料

美軍聯絡組代美國政府徵求臺灣研究資料

聯絡組也代美國政府收集臺灣的各種資料，以填補過去5年在這方面的空白。





〈新生報〉廣告

美國政府徵求臺灣研究資料

近年因戰爭關係，國際間研究資料交換因之斷絕。美國政府對於自1940至1945年間臺灣問題研究之進展頗形隔閡，茲特公佈徵求：凡各界人士對於近5年內臺灣問題研究有素之學者，關於科學、統計等等有所著述，不論書籍、小冊，已經刊行與否統希將原著惠送臺北市「幸町四條通174番地」［大概是今立法院後方濟南路旁，立法院研究室的地址］，美軍步兵少校茅爾幹，收轉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






背景資料

檢方確認：中方可以輕易取得機票

鄭南渭第一次回上海；乘坐的是美軍C-47的班機。顧德理在作證中曾說明：「美軍當時在有空位的情況下，會無條件提供機位給中方人員。像鄭南渭這樣的職等，是沒有問題的。」當然，行政長官公署也有自己申請機票的程序。

檢方在法庭中，不只一次詢問柏克上校有關中方人員乘坐美軍飛機的事，就是要提醒陪審團：鄭南渭如果真的如同艾文思所稱：主導黃金販賣（見第八章），他不需要透過艾文思，大可自己帶著黃金乘坐美軍飛機，大搖大擺的飛到上海。據聯絡組行政官愛隆生在作證時談到：1945年11月間，中、美雙方官員搭乘班機的人數都很少，12月開始，人數逐漸增多。但每班都會剩下幾個空位留給中方。只要行政長官公署內部批准，美軍聯絡組就會開出飛機票。經核准後，1份由祕書處通知美軍聯絡組辦理機票手續，1份由祕書處送空軍地區司令部。在祕書處於收到美軍聯絡組發出之飛機票後，即送達原申請人之單位轉發本人。



（註1）George Kerr, Formosa Betrayed, pp.92-93.↑

（註2）顧德理以此託詞，藉口中方並沒有要求調查，因而美方遂採用曠日費時的通信方式去詢問人在美國的艾文思。其實美軍真實的目的是拖延時日，等待艾文思退伍。↑

（註3）〈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一）〉，於司法行政部檢察官案情報告中記載。↑

（註4）軍法審判小組由指揮官指定至少5名軍官組成，採投2/3投票制，而且一審定讞。↑

（註5）〈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一）〉。↑

（註6）1946.4.14新生報。↑

（註7）〈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二）〉，《外交部》，國史館：020-050210-0033。↑

（註8）1946.4.21新生報。↑

（註9）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134。↑

（註10）鈴木源吾〈口供書（1946.5.5）AFFIDAVIT〉。↑

（註11）〈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一）〉。↑

（註12）〈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二）〉。↑

（註13）李新編：《中華民國史‧大記事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8321。上海華東師範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孟不凡提供。↑

（註14）〈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一）〉。↑

（註15）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留用的日籍師資〉，《國史館學術集刊》，2005年第6期，頁294。↑

（註16）〈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一）〉。↑

（註17）應該是基隆河畔，今臺北市立美術館旁。↑

（註18）藉此暗喻中方一共收到了120公斤的黃金。↑

（註19）參見鈴木源吾〈口供書（1946.5.5）AFFIDAVIT〉。↑

（註20）日治時期的東門町166番地。↑

（註21）《臺灣警備總部中美參謀會報紀錄》，檔案管理局，B5018230601/0034/003.7/4010。↑


八、謊言

導言

1947年11月開庭前，艾文思對於黃金案的自白及口供就已經有2種版本，而且之中細節有多處不同，甚至互相矛盾。而審判中的供詞又多處變更，形同又生出第三個新的版本。本章是根據艾文思前後的「3種」版本整理而成。

要捏造這個有如小說般的情節，相當不容易。經過數次改變，對照其它證人對全案的敘述，有很大的出入；在時間、地點上也有許多差別。讀者仔細看，會查覺到不少的破綻。我們也因而看到艾文思在細節上著實花了一些心思；為了他的敘事作舖陳，也編造一些與歷史不合的情節。幾十年來，許多的謠言就這樣為人們所訛傳。

〔本章是以艾文思的證詞為主，所以是用第一人稱「我」來敘事。同時因艾文思對案情前後有好幾個版本；不同版本在一些細節上又互相矛盾、時間前後不一。作者只能盡力拼湊、整理出他的說詞。〕

1945.10.14　臺銀會議中，突然有人提到黃金

我帶著翻譯鈴木源吾到臺灣銀行去開會；簡報中，我問他們的行長：「銀行內是否持有任何日本政府的儲備黃金（reserve）？」行長回答沒有，只有非常少的一些老金幣。但此時我突然聽到旁邊一位日本少校用日文提到：「watakushi no kin」，大概是：「That is my gold」的意思。我轉身問鈴木：「他是誰？去追問他剛才在說什麼？」鈴木說：「我知道他是誰，但這裡不方便說，待會我再去問他。」開完會我們就離開了，但是那位少校仍然留在銀行內，鈴木也沒有說明他是誰。

1945.10.15　鈴木轉述黃金來源

鈴木來到聯絡組的總部告訴我，是原田佐少校。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此人的名字。鈴木接著說：1944或是1945年，大概是1944年吧！日軍試圖從東京運批黃金到菲律賓，供當地日軍發餉，但是因為美軍已經登陸菲島，同時我們又有足夠的的P-38。5月某日，運黃金的日機經P-38的追逐，被迫降落在臺北，飛行員只得將黃金交給臺灣銀行，而由原田負責保管。

同時鈴木也問我：中方是否要將所有的日軍關進集中營？他是根據可靠來源說有某位中方領導在廣播中談到：日人應交出所有財產及房舍，並準備住進集中營。我隨即告訴他：除非日人同意和中方合作，交出所有的財產，尤其是匿藏的財產，否則被中方發現的話，很可能會被關進集中營。我也告訴鈴木：他應該將此訊息傳達給原田以及所有匿藏財產的日人。據我的了解：1945年10月8日至10日之間，葛敬恩的確在廣播中：要求日人交出所有財產，尤其是黃金。

因為我並不知道黃金的實際狀況；有多少或藏在哪裡，所以我並沒有通知和我同機來臺的鄭南渭祕書。會後，我將以上的事情報告給我的上司柏克上校，他建議直接去找葛敬恩。大約10月14日那天，我和葛敬恩討論，他希望由我來處理，將黃金直接交給中方。


葛敬恩書面文告中未曾恐嚇日人

鈴木在作證中指出，從來沒有艾文思所提到的這項廣播。更完全否認和艾文思之間有關於特赦、處罰、找工作或勸說的討論與談話。鈴木並說明那段期間所有中方發佈的命令也都會傳簽到他的手中。他從來沒有看過這項所謂「限期交出黃金」的命令。葛敬恩的英文祕書鄭南渭作證：「葛敬恩的第一次廣播是發生在1946年的元月。」

在國史館所藏，葛敬恩1945年10月7日書面的《告臺灣同胞書》（註1）有如下的一段文字；其中根本沒有恐嚇日人的字語。

至關於現在臺灣的六十餘萬日本軍民，本人也有一點感想：回顧過去彼此處於敵對狀態之下，雙方當然都抱有仇視心理。今天日本既已毅然覺悟放下武器，我們站在君子愛人以德的立場上，唯有真誠地希望他們澈底做到民主化。日本的軍人都來自民間，他們必然也能感到實施民主的需要。就臺灣現時現地而論，我們一方面願望日本軍人深明大義，遵照命令辦事，一方面更望臺灣同胞保持大國民豐〔風〕度，避免輕舉妄動。（有關善待日俘、日僑，另參考文末參考資料─岡村寧次談：以德報怨）



1945.10.17　原田婉拒自行交金

早上我和鈴木在日軍總部見到原田，原田解釋了黃金的來源。之後我又再一次的重複我和鈴木昨日有關集中營的談話。我建議原田遵守葛敬恩的要求，交出匿藏的黃金。原田回答說：他不願意這麼作，因為已經太遲了；早已超過廣播後48小時的期限，即使交出來，他也會被處罰。同時他這麼作會受到日軍的處罰。我告訴他：我已經和葛敬恩談過，他知道日軍手上握有黃金。

1945.10.18

為了黃金的事，這一天我們3人又再度碰面，但這天原田還是沒有告訴我藏有多少黃金、是何種形式（金塊或金幣）。我是前一天才知道他們已經把黃金移出了臺灣銀行。

1945.10.20（上午）　東藏西藏，原田拿出四箱藏金

我約了鈴木在日軍總部見面，並喚原田，我告訴他們現在就去拿黃金移交給中方。說實話，一直到那一刻，我都還不知道黃金藏在哪裡。我和原田鑽進車內，直駛約6英哩外原田的宿舍〔富田町，臺大附近，只距5公里左右〕，中間還經過了1個村莊。到了那，他叫我在屋外等一下，約10分鐘他走了出來，手上捧了1個木箱。上車後，令司機往總部方向行駛，而來到了3、4英哩外的植物園。車子開進了植物園〔從今博愛路門進入〕，他又叫我等在車旁，然後自己走進1間小房子。出來後又進到了1個小儲藏室，15分鐘後他從儲藏室出來進到屋裡，同時手上還抱了1個紙箱。紙箱似乎是剛從地上挖出，上面還沾了一些濕土。

3分鐘後，他離開小屋回到車上。之後我們驅車到總部後面的營房，他要我等在屋外，他和駕駛兵都進到營房內。10分鐘後，2人出來各抱了1個木箱上車。此時原田用手勢告訴我：就是這4箱。

1945.10.20（上午）　將4箱金幣移交到前進指揮部

我們回到日軍總部大樓後，鈴木迎面走來。原田下了車後向我說「bye! bye!」，然後告訴鈴木：這是4箱，還有4箱存放在保險箱中。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另外4箱的存在。他告訴我：握有保險箱密碼的軍官目前不在辦公室。於是透過鈴木，我質問原田為什麼不願意同我一起去中國前進指揮部。鈴木說：「雖然你已經幫助原田爭取到葛敬恩的赦免（immunity），但他還是害怕去那裡，他已經改變同去的主意，但願意採取折衷的辦法，派1個士兵同我一起去。而後，由1位日本司機和1位日本兵，陪我將這些黃金拿到葛的總部。」





原田在庭上完全否認了這個捏造的情節（There are no such thing, certainly）。翻譯講完後，原田再加上了「absolutely」（絕對），來表達他激動的心情。然而，當他正要更進一步否認曾將一箱金子埋藏在植物園時，被告律師卻有意打斷了他的證詞。〔律師故意留給陪審團員們一些想像的空間。〕






到了前進指揮部，下車進入大門後，我在樓下遇見1位熟人。我見過他，只聽過別人叫他Chu或Chow先生。（註2）事實上，當我們離開重慶白市驛機場時，他和我一同搭乘葛敬恩的C-47座機來到臺北，雙方互相認識，但他只會說「yes/no」等很簡單的英文。我事前就聽說葛舊病復發，正臥病在床，目前不見客。我說我要見葛敬恩，他說葛sick、sick。我本想逕行直入，但他不允。我說明是來移交黃金給葛將軍的，他回答：「I take、I take」於是我和他到外面一同打開紙盒，看了裡面的金幣，就如同我在庭上看到的一樣。他叫了2個衛兵幫我將4箱黃金抬進會客室。此時我也想找鄭南渭，但他不在指揮部。隨後我在會客室的桌上用鉛筆寫英文收條：「Received from Lt. Col. W.K. Evans one carton and three boxes of Japanese gold coins」，並對他說：「receipt」，請他簽字。並請他轉告葛將軍：這是我轉交日本人的黃金。他看了一下收條「嗯！嗯！」，然後用我借給他的鉛筆，在背面寫了一些字並簽名。我進而了解這就算是張完整的收據。然後他要我轉達這位繳交黃金的日軍：「謝謝他的誠實」，並保證會豁免他遲繳的過失。此時正好有位從基隆來的田中（Tanaka）先生經過，見證了這一幕。田中是我去基隆時認識的日本官員，當天他來求見葛將軍討論第七十軍即將停靠基隆港的事宜（第七十軍早於1945年10月17日登陸）。我一直私下保留這張收據，按照陸軍的習慣，收據是軍官的私有物（personal property），都是由我們自己保留。當天我在葛敬恩總部一共停留約半小時。不管他Chow是何人，我總覺得他接收這4箱黃金的方式非常詭異，所以我不願意再參與此事。


艾文思偽造的收據

Received from Lt. Col. W.K. Evans one carton and three boxes of Japanese gold coins.

（背面是所謂Chow姓人士寫的中文，原件書寫是右到左全部一共13個字）




「我報將軍知收到物四合　　（簽名）周何王」




（以下是檢方請來的中文專家將中文收據逐字翻譯成羅馬拼音及其字意，根據拼音，這字句應該出自唐人街粵籍人士所書寫。）

「gho（I）pao（report）chang（commanding）juin（army）Tz（know）hseu（receive）dao（arrive）wu（thing）Sz（four）he（small box）（signed）Chou Ho Wang」



詞句不通的偽造收據

艾文思當庭出示這張收據，並宣稱是Chow姓祕書於1945年10月20日收到黃金後，開具給他的。然而，細讀這張收據，根本不像是出自當時受過教育人士之手，而像是美洲唐人街上稍識中文的華裔商販所拼湊而成。（見文末背景資料─一張令人啼笑皆非的收據）

1945.10.20（下午）　向柏克報告移交黃金的事

我告訴柏克上校上午移交了一些黃金給中方，因為我不知道實際的數量，所以只告訴他移交了4箱。當天柏克並沒有告訴我不能自行移交黃金的規定；是幾天後顧德理上校來臺才告訴我的。除口頭報告外，我沒有任何書面報告。不過我通常都會把每天工作的大要寫在記事本上，但這本子被我留在臺灣了。

1945.10.25　我親眼看到投降典禮場外發生「暴動」

此時已經開始有了反抗陳儀的地下抗爭，在這些抗爭者的心目中，陳儀是位聲名狼藉的軍閥。其實我們美國陸軍聯絡組也知道這件事，我也看過這些人送抗議陳儀任命的請願書給蔣介石。

（為了此事，法官特別要艾文思詳細描述當天現場暴動的情形，見文末背景資料─捏造的暴動事件）

1945.10.26　鄭南渭來見談賣金

這天葛敬恩的祕書鄭南渭（Stanley Cheng）來找我，他告訴了我有關地下反陳活動的消息。據他說，陳儀希望能抓到帶頭的份子，但這可能需要一些錢，所以葛敬恩希望能將黃金換成美金。他表示那天的暴動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他藉這個事件談到：由於這些暴動，他們決定要「不擇手段」地將所有接收的日產轉換成美金。他還告訴我：陳儀以前任福建省主席時，由於血腥的統治（bloodshed），背上很壞的名聲。鄭又說，他知道這股地下的組織與活動。同時告訴我：「這個臺灣的地下組織有35萬人之眾，他們都曾經在福建受過陳儀的統治，目前已經聯合起來反對他。」

鄭南渭告訴我：陳儀政府要將所有接收資產轉成美金

鄭南渭接著說：中國政府目前還沒有拿定主意要如何處理這些地下運動。但他和葛敬恩已經決定要平息（put down）或是緩和（smooth），避免流血衝突。同時他們將用靜悄悄的方式來進行，以免受到陳儀的制止（sanction）。因為一旦陳儀知道，他一定會改用鐵腕的方式來處理，而造成千上萬的人喪命。

鄭說他們正在設法將所有自日本人手中接收的資產，轉換成美金，以便用來進行這項計劃。問我是否可以協助在上海將黃金換成美金。我希望他能找別人幫忙，同時問他是否有問過別人。鄭回答說正有此意，我然後告訴鄭：「我並不樂意這麼作，因為可能會遭到聯絡組上級的批評及外界的誤解。」但鄭南渭回說這已經是他們的黃金了，他和葛敬恩有權任意處理；而且聯絡組的任務就是對他們提出的任何要求提供協助。如果有人質疑，他們可以來應付。我想他是說如果我的上司質問，他可以出面來解釋。經他如此一說，我就同意幫忙。鄭詢問愛隆生上尉是否會去上海，我說大概是吧！請他不妨去和愛隆生談談。鄭叫我先去打個招呼，他再和愛隆生討論此事。


無法證實的歷史流言

艾文思可說是少數參與接收臺灣的外國人，倘若當年他沒有遭到美國司法部的起訴，而以接收時期屈指可數的外國專家自居，那他所謂葛敬恩、鄭南渭變賣所有臺灣「接收資產」變換美金的假消息，將為葛超智（George Kerr）Formosa Betrayed書中以下的一段話，留下強而有力的背書：




Chen was allowed to linger on at Taipei for six weeks. This gave him time to settle many old scores. The local economy was shaken as his men liquidated real properties and sought gold bars or American dollars to pack off to Shanghai.（Formosa Betrayed, p. 333）

「陳儀被替換後仍被允許停留在臺北六個星期，這給了他時間清理許多舊賬。這段期間，他手下團夥〔喻指嚴家淦、包可永、張延哲、任顯群等親信〕變賣接收的資產、兌換成金條或美元打包到上海的行徑，對當地經濟造成衝擊。」




看完了以上艾文思的這一段證詞，讀者當可了解：這些歷史的見證人，經常發表一些很難辯其真偽的話；也為歷史留下了一些很難以清理的流言。



1945.10.27　顧德理令黃金直接移交陳儀

顧德理和我面談，我告訴他與柏克：「我已經移交了4箱黃金給中方」（註3），並且另外還有4箱。顧回答：「這些黃金必須確定是由陳儀親手接收。」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這項指示。這些事我都沒有特別撰寫書面報告，只是寫在記事本上。但這些本子都留在臺灣了，因為我本來打算還要回去的。

1945.10.28　試探愛隆生賣金意願

早上我在聯絡組見到愛隆生，我告訴他日前我和鄭南渭有關「黃金換匯」的談話，並問他願不願意幫忙。他表示正好要到上海去醫牙，如果能分到利潤，可以試試看。我告訴他這任務就如同日常工作一樣，是沒有額外酬勞的。（No more profit than any other duties you are performing on the island）。去他的！愛隆生不屑的回答。顯然，如果沒有好處，愛隆生是不會做的。我告訴他，我會和鄭再談談，由他自己和鄭作決定。

這天中午鄭南渭來到我們總部問和愛隆生談的如何，我說明了會談經過，鄭表示沒問題：「愛隆生可以賺黑市的價差，我們只要拿回官方價格就行了。」他估算愛隆生大概可以得到23枚金幣的酬勞，大約是1.5磅重。之後，我轉告愛隆生，他便同意幫鄭南渭帶黃金到上海變賣。

鄭告訴我，已經雇用在上海市政府上班的黃在義幫忙，愛隆生到上海後可以和他聯繫。第二天我就告訴愛隆生官價和黑市的差價就是他的利潤。於是愛隆生答應幫鄭在上海販售金幣。愛隆生也沒有要求先看樣品。

1945.10.31　我面會見陳儀

透過夏（之驊）先生的翻譯，這天我和陳儀會談。我告訴陳儀：「有些日軍如原田佐少校等，還是不太願意交出手上的東西。因為他們認為已經錯過了葛敬恩所定下10月10日的截止日期，他們害怕會遭到報復，也怕遭到上級的處罰。」陳儀表示同意「赦免」這些人，並保證原田不會受到處罰，而且還會給他在政府部門找工作。但會談中我沒有特別談到黃金，也沒有想到要徵求陳儀許可尋找黃金的下落。

我回去將陳儀的談話告訴原田。之後，再經過鈴木源吾和我約1小時的勸說，原田終於同意陪我去行政長官公署移交4箱黃金給陳儀。

1945.11.1　交給愛隆生第一包金幣

愛隆生預定這天早上飛往上海，所以一大早8點半左右，鄭南渭帶了1袋金幣以及信函要我轉交給愛隆生，當時黃在榮也在場。是他用中文寫給弟弟黃在義的信。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湧泉路。袋子類似布製的手提書包，合起來後將帶子綁緊，完全不用鎖，這種袋子在臺灣非常普遍。他沒有說明裡面裝了多少枚金幣。我交給愛隆生時，他也沒有過問幾枚。大家都沒有提收據的事，所以不論鄭交給我、或我轉交給愛隆生，大家都沒有開具收據。愛隆生沒有解開手提包查看。他大概於9點半左右離開總部趕到機場（松山），搭上10點的飛機。

〔艾文思稱帶了封中文信給黃在義。事實上，黃氏兄弟幼年時期成長於臺灣，8、9歲跟著父母移居到香港，接受英國教育。黃在義作證時說：兄弟兩人臺、日、英語流利，但是不太會寫中文，所以雙方通信都是用英文書寫。〕

1945.11.1　我和原田至行政長官公署交金4箱

原田帶了1名隨從和我至日軍總部運4個木箱的黃金到陳儀總部。我們將吉普車停好，此時看到熟識的陳總部助理，他會說英文，我請他派衛兵看守吉普車，然後我們來到2樓，見到陳儀的英文祕書夏之驊先生。我告訴他：按照昨日我和陳儀長官的談話，我要將黃金移交給陳長官。但夏之驊說：「長官已交待要葛祕書長來接收。」我們到走廊另一端葛敬恩的辦公室，卻沒有料到他也拒絕接收這批黃金，主要是他不願意接見原田。這時原田顯得很尷尬，準備要離開。我即刻擋住他，同時告訴夏：「我好不容易才把人及黃金帶來，你們卻拒絕見他，現在已經把他搞得很緊張。」還好，不久原田就平靜下來，我和夏一同走下樓，夏令4名中國士兵將金子抬上樓，到和葛敬恩辦公室相通的會客室。夏打發士兵離開後就把房門鎖上，房間中就只剩我、夏、1位日文翻譯以及原田，但是我不知道那位翻譯的名字〔為鄭國士〕，我也從未見過他。費了一番工夫後，我們打開其中1個木箱，他們拿出全部的金幣。夏之驊分批將這些金幣裝在小容器中秤量，直到全部都秤完為止。但是夏並沒有計算共有多少金幣，或者每枚金幣的重量（只得了總重量）。前後大概花了1.5小時。過程中，夏問我目前黃金價為多少，我說大概35、36美元1盎司（1枚金幣）。等到1箱金幣秤完後，他在紙上計算，然後問我：「你知道他們繳來的金子一共值多少錢嗎？」我說不知道，他說差不多要值15萬美元。〔艾文思和他的律師在庭上一問一答來敘述這段，暗示夏之驊是用8箱金幣來計算全部金幣的價值，暗指中方已經收到8箱金幣〕

秤完金幣後，我請夏之驊寫張收據給原田，他照做。〔幾分鐘後，艾文思在回答另一問題時，又說收據是日文口譯者鄭國士寫的。〕原田收到後將收據放進口袋中的皮夾。此時夏之驊當著大家的面問：「是否還有其它的黃金或金幣？」我回答：「據我所知就這些了。」而夏也透過翻譯問原田是否還有更多的黃金，原田表示沒有了。於是夏之驊要求原田寫下這批金幣的來歷；包括它們是如何來到臺灣的，同時要將數量寫清楚。原田立刻坐下，連草稿都沒有打，就直接照著要求，將這些黃金的來歷寫在小紙上，寫完後將紙條交給了夏。我也被要求在上面簽字。我於是問：「上面說些什麼？」夏回答：「說明這些黃金是如何來到臺灣的，以及有多少數量。」

稍後，透過翻譯，夏當眾宣稱將安排原田在臺灣政府工作，並對原田講了一些話。只見原田立刻從口袋中拿出皮夾，再從中將收據取出撕毀。我看到這一幕後就問：「他為什麼要如此作？」夏回答：「原田將和我們一起留在臺灣，所以他沒有必要再保留這張收據了。」〔一名訓練有素的總督府參謀軍官，是不會作這種「無厘頭」的動作〕

1945.11.2　愛隆生上海賣金來去，我完全不點過手的黃金和美鈔

上午9點，愛隆生從上海回來後就來找我〔照艾文思的說法，愛隆生在上海只停留1晚，事實上他停留了2晚〕。見面後，他交給我1袋美金（同樣的手提書包袋）說明金幣已經全部換成美金，而且按照鄭南渭事前的約定，他已經從貨款中抽出他的酬勞；約合23枚金幣。但他沒有告訴我那是多少現金，他也沒有向我要收據。之後，我正好去了中方的總部，就順便將這1袋錢交給了鄭南渭。他也是連包包都沒有打開就拿去了，我們都沒有提收據的事。

後來，愛隆生又去了趟上海〔這段期間，愛隆生只去過上海1次〕。事前，鄭南渭告訴我不要將黃金的來源透露給愛隆生，同時這次鄭要求用我的手提箱來裝金幣。當他交給我滿滿的1箱金幣時，我連大約有多少金幣沒注意。愛隆生從上海回來後，將裝滿了美金的手提箱交給我，我連開都沒有開，就轉給鄭。就如同上次一樣，我完全沒有過問愛隆生得到多少酬勞，也不知道他一共換回了多少美金。我在這2筆黃金換匯的交易中沒有拿到任何好處。

1945.11.9　鄭南渭再度託我賣金

鄭南渭再度找到我問可否幫忙帶一些金幣到上海換美金。我問他是否有問過其他的美國軍官，他說還沒有機會問。我再度告訴他：我不在乎幫他忙，但是我擔心會遭到上級的批評，或者讓人誤解我們美軍在臺的任務。他說這是中方的黃金，可以由中方任意支配，而且美國聯絡組的任務就是對他們的要求提供協助。如果有人提出質疑，他們可以來應付。我想他是說如果我的上司質問，他可以出面來解釋。經他如此一說，我就同意幫助他。

1945.11.12　我到上海檢查眼睛、配眼鏡

早上鄭南渭和黃在榮一起來找我。黃交了封信給我，是鄭南渭寫給黃在上海弟弟黃在義的中文信。我曾經見過黃在榮，據信他當時是行政長官公署的公務員，從事中方和日方之間的聯絡工作。鄭交了袋金幣給我，用的是和上次交給愛隆生一樣的袋子，所以裝了差不多份量的金子，但是他沒有告知這次有多少金幣。

我這次到上海是檢查眼睛和配眼鏡。我不記得是否有和主管討論過這次上海之旅，但是我不論在島內或離島的行程都不需要經由主管批准。我於12點半抵達上海打電話給黃在義，而後他來到我的旅館──「麥思格公寓旅館」，在泰興路和湧泉路（南京西路）交叉口上。我將那袋金幣及鄭南渭的中文信交給他，他在讀完信後，沒說話就逕自去錢莊換錢了。之後我到美國陸軍第一七二綜合醫院檢查眼睛，接著我又到美軍總部去會見G-5的主管。約5點左右，黃在義回到旅館將錢袋交給我：喏！這就是全部的錢。我解開袋子略看，都是用棕黃色的紙包起來的鈔票。我沒去數，他也沒有說數目。據臺灣的黃在榮告訴我，弟弟是上海市政府的公務員，但最近又被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聘任，預定在上海市政府工作告一段落後，就要回臺灣了。在我的心目中他根本有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充分授權。臨走前，他又將寫好的信託我轉交給他哥哥。

1945.11.15　我計畫二度赴上海

我收到上海醫院寄來的信，11月15日發出，當天就寄到我臺北的辦公室，要我在臺灣配眼鏡。收到信時，鄭南渭正好來我辦公室。我表示不想冒著本地配不好的風險，要再去上海一趟。結果我計劃11月17日再飛上海。而鄭又請我幫忙再帶1批金幣到上海，我當場拒絕。

1945.11.17　鄭南渭三度託賣

因為我的兩位主管都在臺南出差〔柏克作證時否認〕，所以我沒有向他們報告，就自行安排旅程。事前我告訴主管機票的軍官幫我留個位子。結果我臨上飛機前，鄭又塞1袋金幣叫我到上海後再去找黃在義。因為我的行程緊湊，一下飛機就打電話給黃，他來旅館並拿走金幣。結果我的眼鏡也沒配成。晚上9點他來旅館找我，我正好在Stoval上校的房間。黃在義交給我1袋鈔票，因為有其他的人在，我沒有解開布袋，因旅館的住客很雜，就將錢袋存放到樓下櫃檯的保險箱。


天馬行空的謊言：曾搭便機P-38（戰鬥機）進出上海一次

有關艾文思進出上海的次數，他的證詞和官方紀錄不一致。在第一次審判中，艾文思自稱他不須經過組長的同意，就可自行向航務官取得機票。這項說法卻遭到柏克上校的嚴正否認。陸軍也特別調出檔案，證明艾文思只有2次飛滬的記錄。迫使他在第二次審判，改變前次的說法，另外編織匪夷所思的謊言，來解釋為何第二次不在官方的紀錄中。以下就是他更新過的版本。

……

11月16日當鄭南渭正在我辦公室的時候，來了3位美軍駐飛律賓的飛行員。他們告訴我：菲律賓目前正傳說有「日本」的飛機或者「德國」的飛機飛過臺灣上空〔德國早在1945年5月就已經投降〕，所以他們飛到臺灣來調查，然後要來去上海，再飛回菲島。他們來去自如，不需要報備，也不受聯絡組的管制。這時，正好臺灣到上海的班機因故障而停飛，所以我就要求搭他們的便機去上海。他們一共來了5架P-38，而且其中有2架是雙人座；鄭南渭在場也聽到了這個安排。所以第二天早上當我上飛機前，他又帶了1袋金幣來找我，我也收下了。因為P-38速度比較快，來回上海都只花了1小時。

……

雖然在交叉詰問的時候，檢察官質問他：為什麼和上一次審判的時候說法不一樣，他也含糊的敷衍；檢察官窮追不捨，最後法官就說了一句：「真偽，就由陪審團來決定吧！」








圖說：圖1　P-38，艾文思在第二次審判中改變了他第二次去上海的說法，宣稱他是搭「便機」坐了以上一架雙人的戰鬥機來去上海。

（美國空軍）

1945.11.18　自滬歸來

一大早，我就搭乘6點半的飛機回到臺北。下了飛機鄭南渭就將錢包取走。如同上兩次一樣，我們都沒有提收據的事，我也不曾給黃在義任何酬勞。因為我一直認為他和他的哥哥都是公務員，在執行他們的任務。這也是我最後一次幫鄭南渭轉賣黃金。

我們這些美軍軍官，只是鄭南渭的delivery boys

我和愛隆生只幫鄭南渭做了這幾趟交易，但我相信一定還有「其它」的美國軍官幫鄭做這檔事。對了！我記起來有其他的軍官向我提起：在鄭的心目中，我們這些美軍只是他的送貨員（delivery boys）。

自此以後，我就拒絕幫鄭再作任何交易。後來當我準備回美國前，鄭告訴我：我幫他作了很好的交易，大約共換得了8萬美元。當天我曾經開玩笑的跟他說：你不是說有我的份嗎？他說他會處理的。

1945.11.24

我們在老美國領事館舉行了感恩節火雞大餐，這都要感謝停在基隆的美國軍艦所贈送的火雞。

1945.11.26　中國官員歡送酒會（註4）

這天中國的官員為我舉辦歡送晚會。鄭南渭要我幫葛敬恩在美國買支好的男用手錶，以及1,000顆裝的Upjohn維他命；他並給我150美元。回美後我買好手錶，並寄給葛敬恩，但是買不到維他命。好多位與會的中國官員託我買東西，他們尤其對派克51型鋼筆特別感興趣。葛敬恩的女兒當場幫他們開了張清單，經由鄭轉交給我，我至今還保留了這張清單。〔也列為被告證物之一〕另外鈴木也託我買個手提箱帶回去。


開庭期間，鄭南渭不忘追討100美元

鄭南渭在美國作證中場休息期間，曾經遇到艾文思，並向他追討託買維他命的100美元。艾文思在作證時說出此事。同時艾文思也藉此捏造鄭南渭在旅館大廳曾恐嚇他：If you think you are going to beat us in this case you are crazy（你如果認為在這個案子上能贏過我們，你大概是瘋了。）

這些都和案情無關，卻被用來破壞鄭南渭作證的可信度。



1945.11.27　鄭南渭來送行，順贈禮13,000美元

我離開臺灣臨上飛機前，鄭南渭來送行，送我3包普通包裝的禮物。我當時沒打開，而一直等到回國途中在日本入關時才打開。第一包是13,000美元，另2包分別是絲製和服及1瓶酒。中國政府贈送禮物給調職的美國官員是很正常的事；鄭告訴我：陳儀和葛敬恩都有習慣贈送禮物給每位離臺的美國官員。〔事實上，戰後初期臺灣物質艱難，不要說美金，就連一般民生物品都極度缺乏（見文末背景資料─處長的借據）〕


艾文思亡羊補牢：回美後，補稅、洗錢

艾文思回美後曾經將美金8,500元存到銀行中，因而留下了紀錄；再加上一些大額開銷的收據（買房、遊艇、投資等），他必須為這筆收入提出解釋。大概是經過高人指點及深思熟慮後，1947年5月17日在聯邦調查局的口供中，艾文思加入捏造的鄭南渭酬謝13,000美元禮金的情節。之後，並在第一次開庭的前4天（1947年11月6日），才匆匆以禮金收入的科目，補行申報到他1945年（兩年前）的綜合所得稅中；並補交遲報稅款的罰鍰，藉此洗白這筆贓款。



葛敬恩買維他命的美金，都是我在上海幫他換來的

在此我要指出，離開臺灣以前，葛敬恩的女兒葛允怡交給我200美元，希望我幫她買1,000片的綜合維他命以及1支手錶。我之所以提出這點是用以證明：我幫鄭南渭換得的美金都回到了葛敬恩的手中，因為除了我幫他們換回的這些美金外，當時臺灣完全沒有任何美金。我知道葛敬恩和我們一起搭機抵達臺灣時，他也沒有任何美鈔，同時我在臺灣那段時間，他也沒有離開過。〔為此，檢查官特別問艾文思：當時美軍幾百人的薪資是以何種錢幣發？艾文思說是美金；各人需自行兌換臺幣。檢方問這個問題的目的就是要艾文思親口說出：當時臺灣市面上能兌換到美金，尤其就這麼1、200美元。事實上，戰後有美軍的地方，就有美元黑市。〕


有美軍的地方就有美金黑市

以下幾則有關美金兌換黑市的故事及新聞，說明戰時及戰後凡是有美軍的地方，就有兌換美金及盜賣軍用物資的渠道。




1943.7.17　我們到〔昆明〕巫家壩的帳篷裡找美軍士兵兌換美金。美國人都是生意經眼，斤斤計較，以比黑市高的價換取法幣。（註5）

1946.3.5　美國憲兵在日本破獲了金額高達兩百萬美金黑市。四名美國軍官參與其中。

1946.8.13　同時，美國兵也把公家發給的東西如香煙、衣服等，偷偷的賣給地攤商人，於是青島的濰縣路口就成了一個美貨攤販的新市場。（註6）



1945.11.28　再見黃在義

我抵達上海後打電話給黃在義約見面。他來我住的華懋飯店（Cathay Hotel，外灘和南京路交叉路口，今和平飯店），問我是否配到眼鏡了？我說我要回美國了，他於是交給我500美元；希望幫他買些打火石、糖精、磺胺藥等貨品，我沒有答應，因為這些都是限制出口的貨品。






圖說：圖2　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 A Standard Guide Book, Shanghai: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4, p. 47.

1945.11.30

我離開上海，回到了美國。




背景資料

岡村寧次談以德報怨

岡村寧次在他的回憶錄中多次提及：中國軍民善待日俘、日僑。




停戰後，中國官民對我等日人態度，總得來看出乎意料的良好。這可能與中國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關。但我認為其最大原因，是廣為傳聞的蔣介石委員長八月十五日所說的「以德報怨」的廣播演講。這個演講與當時蘇聯史達林氏「討還日俄戰爭之仇」的聲明比較，應該說中國之豪邁寬容，無以復加。我認為，這一思想及方針，如後所述，已成為中國官民在接收中，對待日軍投降手續及戰犯等一系列問題態度的基礎。（註7）

日本兩百多萬軍民圓滿從中國撤回，日本內地錯誤的歸功於我，其實是由於：在中國因內河航運主權考量，而拒絕美軍提供坦克登陸艦的提議後，將其極少的船隻充分動用起來，同時並利用漢口-鄭州-徐州-南京的鐵路，大力提高運輸能力。如漢口到南京間之船隻運輸計劃，我軍參謀根據《陣中勤務命令》：一人占三噸，一馬占九噸，為基本單位，而中國參謀則決定採取超載計劃，連甲板也要裝備，從而出色地完成的任務。（註8）

湯恩伯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極端親日。戰爭結束後，湯負責上海地區的接收工作，為日本人盡心竭力，十萬僑民深為體諒和感謝。我和湯作為軍司令官，曾有四次對戰的機緣，戰後相見，宛如故交，十分親密。（註9）

據說湯恩伯部隊對我軍民極為友好，但美軍則蠻橫無理，因此不愉快的事情不少。（註10）




背景資料

法官：臺銀券是沒有實物作儲備的，所以你越深入就越會發現，臺銀券不值錢

檢方質疑艾文思所稱，葛敬恩和鄭南渭計劃將所有接收的資產轉換成美金，因而特別詢問鈴木臺灣銀行當時有多少臺銀券。他的論點是，陳儀既然已經接收臺灣銀行，應當不缺乏資金來彌平暴動。但當鈴木正要回答切確的數字時，被告律師卻成功的抗議，阻斷了這項詢問。





檢察官：鈴木教授，那天（1945年10月7日）在臺灣銀行和中方的第一次會議中，你們有沒有談到臺灣銀行臺銀券的總量？

鈴　木：是的，會議中有討論。

檢察官：有提到確切的數目嗎？

（律師打斷）

律　師：法官閣下，我反對這個問題，我認為臺灣銀行有多少錢並不重要。

檢察官：我提問的理由如下：如果臺灣銀行裡有大量的錢可轉換成美金，而數目又合乎葛敬恩他們的需求，那他們為什麼不乾脆用臺銀券去支付叛亂分子。

律　師：是的，這似乎是合理的推測。但我仍然認為這議題無關緊要，我也看不出這些臺銀券有何真正的價值。

律　師：臺灣銀行雖然握有日本銀行券和臺銀券，但鈴木作證時曾說，以黃金為本的臺銀券只有20,000圓〔以1,600「錢」黃金為儲備〕

檢察官：不，我今天早上和他談過了。當時銀行裡有相當數量的臺銀券，10月上旬美金和臺銀券的匯率是15比1。

法　官：這匯率根本是當時總督府任意定的數字。

法　官：臺銀券是沒有實物作儲備的法定貨幣（fiat money）。你如果要在這個問題上認真追究，被告方也有權要求去評估臺灣貨幣體系，我認為最後將會發現：除了所持有的日本銀行個人票據外，臺銀沒有任何東西支撐著臺銀券。所以你越深入就越會發現：臺銀券不值錢。

（檢查官放棄在這問題上繼續討論）






背景資料

捏造的暴動事件


以下是艾文思受審時，宣稱有關受降典禮時民眾暴動的證詞

Q：Did some event occur at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問：受降典禮進行中有發生事故嗎？

A：Yes, When General Chen Yi arrived at the headquarters to accept the surrender from the Japanese, a riot had broken out.

答：是的，當陳儀將軍抵達現場準備受降時，有暴動發生。

Q：You saw this yourself？　

問：你親眼看到嗎？

A：Yes.

答：是的。

Q：Against what or against whom？

問：是為了反對何事或何人？

A：Against Chen Yi by the Formosa natives.

答：是臺灣本地人為反對陳儀。








圖說：圖2　艾文思作證時宣稱：1945年10月25日受降典禮，陳儀抵達現場時，他親眼看到五千到一萬民眾在中山堂前面廣場示威及暴動。以上照片攝於當天會場入口處，而照片中人物正面對著廣場。後排中間穿西服者為美國杜魯門總統中國事務私人代表洛克，其旁為參加典禮的美軍。照片說明了艾文思所謂的暴動，是一個捏造的謊言。（註11）（杜魯門總統博物館）




背景資料

令人啼笑皆非的討論：收據上的「周何王」


本案開庭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耗費相當多的時間討論艾文思偽造收據上「周何王」這個中文名字的合理性。開庭時，雙方各請了1位中文「專家」來作證，而95%的時間卻都在討論「周何王」這3個字。討論重點包括：這3個字到底是「姓」還是「名」，「王」到底是草寫的「王」還是「五」；甚至連趙元任、王雲五、李石曾的名字都被用來作為例子。檢方曾在庭上質疑收據的真偽而問鄭南渭：中國的收據有一定的格式嗎？但立刻遭到被告律師的抗議，阻止了辯論這類實質的問題。

檢方請來的證人是當時洛杉磯少有的中文學者韓玉珊（註12）。他在結論中很露骨的說：




這收據不論內容和筆跡，都像是出自一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人之手，連「盒」都寫成「合」。他同時說：中國官方的正式收據都是用毛筆寫的，不可能用鉛筆書寫。



前進指揮部根本沒有姓周人員（註13）

艾文思宣稱曾經在前進指揮所將4箱黃金交給Chow姓祕書，但和葛敬恩同架飛機來臺的鄭南渭，在開庭作證時明確指出和葛敬恩同機的中方的人員，只有警備司令部副參謀長范頌堯少將、警備司令部副官處王民寧少將（臺北樹林人，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九期）、葛敬恩與女兒葛允怡，總共5位，根本沒有姓朱或姓周的人士。

而下表所列出的前進指揮所在「淡水河」辦公的文職人員中，也沒有朱姓、周姓人士。






	職　別
	姓　名



	祕書長前進指揮所主任
	葛敬恩



	祕書
	樓文釗



	祕書
	鄭南渭



	祕書
	葛允怡



	祕書
	張邦傑



	參議
	張錫祺



	財政專門委員
	馬　咸



	財政專門委員
	陳靈谷



	金融專門委員
	張　武



	工礦專門委員
	湯元吉



	交通專門委員
	徐人壽



	交通專門委員
	楊志章



	農林專門委員
	曾憲璞



	市政專門委員
	黃朝琴



	新聞事業專門委員
	李萬居



	民政專員
	盧　明



	教育專員
	梁翼鎬



	教育專員
	林紹賢



	工礦專員
	李佛續



	金融專員
	徐建平



	農林專員
	過立先



	廣播事業專員
	林　忠



	中央通訊社
	葉明勳



	上海大公報
	費彝民



	中央日報
	楊正和



	攝影記者
	林世璋



	議電員
	樓綏校



	副官
	劉　琦








背景資料

處長的借據──戰後初期臺灣物質艱難

以下是1945年財政處前處長張延哲所借用物品的清單。依其上標註總督府公文用紙（左下方框）來判斷，這些都是他一抵臺就領用的雜物。以今日的眼光看來，這些用品都不甚起眼，但是剛從物資極為貧乏的內地來到臺灣，卻都為大家所珍惜。總務人員連桌布、棉被、蚊帳都要列管。凡走過50年代初的朋友，大概對這種現象還有印象。






圖說：圖3　1947年4月2日財政處前處長張延哲所領用物品的清單。（「財政處出借財產轉賬案（1）」（1947-04-02），〈財政處清理財產〉，《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003-2973）




張延哲是陳儀的親信，福建平和人，燕京大學政治學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留學。來臺後，初掌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也是艾文思在臺經常接觸的中方主管之一。1945年底，他轉任祕書處長。二二八事件後隨陳儀離開臺灣。1948年陳儀出任浙江省主席，他又應邀擔任其祕書長。1949年受陳案牽連被押解來臺，繫獄9個月後獲釋。（註14）

由於其父是長老會牧師；閩南話是他的母語，張延哲1945年一到臺灣就加入了本土意識甚強的臺北雙連長老教會，（註15）直到去世（1973年）。



（註1）刊登在《臺灣新報》，並由電臺宣讀，「三十四年十月七日告台灣同胞書」，〈前進指揮所有關日軍投降接收文卷〉，《檔案管理局》，檔號：A375000100E/0034/013/314/1/059。↑

（註2）見文末背景資料─官方的名冊上根本沒有周姓人士。↑

（註3）顧德理和柏克作證時皆否認曾被明確告知已經移交4箱黃金。↑

（註4）艾文思聲稱這天在臺中國官員為其送行，其實他早已於5天前離臺抵滬，並辦好了請調回美的手續。根據美軍的紀錄（見第六章）：「1945.11.26上海電臺灣：通知臺灣聯絡組，已經核准艾文思中校返回美國。」。↑

（註5）「李鴻慶先生日記」，頁44。↑

（註6）「李鴻慶先生日記」，頁141。↑

（註7）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33。↑

（註8）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93。↑

（註9）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161。↑

（註10）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頁75。↑

（註11）作證中顧德理指出他在臺期間，於眾多情報中，確實有有關臺灣民眾抗議和地下運動的討論。↑

（註12）韓玉珊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中國歷史學的第一位教授，出生於北京，1924年獲燕京大學學士學位，1929年獲波士頓大學博士學位，1930年返回中國。1941年，他受聘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並在此任教直至1966年榮休。而被告也請來了2位柏克萊東方語文系的教授（非華裔）。↑

（註13）〈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一）〉。↑

（註14）顧正秋著，季季整理撰寫，《休戀逝水－顧正秋回憶錄》（臺北：時報出版社，1997），頁458。↑

（註15）《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慶祝設教七十週年紀念特刊》（1983），頁111-112。↑


九、收網

導言

1947年美軍調查單位在對本案調查與證據收集完成後，將全案移送到華盛頓的司法部。而這年臺灣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動。由於二二八事件的緣故，陳儀、葛敬恩相繼離職。基本上，這件日本黃金案的關係人（中、日、美）大多數已經離開臺灣；留下的只有民間的八卦，以及令人無限想像的謠言。5月，美國有關單位終於開始收網，收網的行動是由司法部主導，軍方出錢、出力，全力配合。

美軍邀請出庭的證人

除愛隆生、原田佐、鈴木源吾等重要證人外，美國檢察官向中方指定以及希望來美的其他證人，其中包括：




重要證人（必須來美）

‧黃在義（2次審判皆出庭）

‧黃在榮（沒有出庭）

‧鄭南渭（2次審判皆出庭）




希望來美的證人

‧葛敬恩（以身體不佳、競選立委婉拒來美）

‧諫山春樹（時羈押於上海，經祕密押來美軍營。後大概因涉案槍決美俘爭議太大，並未應邀出庭，旋不久就還押上海）（註1）

‧孫孝先（祥泰錢莊負責人，未出庭）




（夏之驊先前未在證人名單，後又應邀來美出庭）

1947.4.22　蔣介石正式同意由美方在美審判

由於艾文思在臺灣、上海犯案，偷竊的又是即將在臺移交的黃金，所有非美籍的證人又都在中華民國的管轄區內，這件案子理應在華審判，但因中美之間沒有引渡條約，雙方為了管轄權的問題，著實討論了一陣。1947年4月22日蔣介石正式同意：由美國自行審判，中方全力配合。

1947.5.4　原田抵美，住進警戒室

此時原田佐在臺灣已經被關了將近1年。雖然他所涉及的「戰犯案」還在調查中，但在美軍的要求下，他被借出看守所，以證人的身分乘坐美國軍機經由上海飛到美國。如同所有從亞洲乘坐軍機回到美國的軍人，他先在舊金山東北方40英哩的Travis Air Force Base入境，再被送到洛杉磯港口旁的Fort MacArthur軍營。由於原田在臺有案在身，所以他在營區內是住警戒室（guardhouse）；行動受到限制，每天也只有1美元的零用錢。


原田受到嚴密監視

在警戒室拘留期間，原田佐對外的通信大概都受到檢查，信件的內容最後卻都傳到被告律師的手中，而被用來大做文章，幾乎到了捕風捉影的地步。例如原田和東京叔叔在通信中談到請妻子向盟軍麥帥總部呈遞請願書（見第十三章），律師質問他：叔叔是否和盟總有關係。另外，1948年3月26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撤銷對他的起訴後，他得以住到普通寢室，每日的零用金也增加到5美元；這又被律師質疑是在和軍方交換條件。這些無非都是要在陪審團的腦中刻畫一些他私下和美國軍方交換條件的印象。



1947.5.4　鈴木抵美，初遭戰犯待遇

在美國軍方的安排下，時任臺大教授的鈴木源吾也和原田同機來美，一起住進了Fort MacArthur。他們的食宿都由自南京專程趕來的美軍在華聯絡官所安排。起初，鈴木和原田同住在警戒室，而後被單獨遷移到軍官宿舍和黃在義同住一房。由於彼此的身分和教育背景不同（註2），鈴木對黃非常不信任，在和葛超智的書信中，他甚至用惡名昭彰（notorious）來稱呼他。

鈴木批評營內軍官程度太差

在剛下飛機的頭幾個月中，鈴木在軍營內經歷了相當不愉快的經驗。在他1947年11月16日寫給葛超智的書信中，有著以下的埋怨：「當初離開臺北前所有美軍應許的事，都沒有實現，下了飛機後，所受到的待遇如同待審的戰犯一樣。直到1個月以後（1947年6月），由司法部檢察總長直接下了指令，陸軍方面對我的態度才有所改善。我實在想忘掉這些不愉快的事，以免影響我和美國朋友之間的友情，但是我不得不告訴你，這裡軍官的水準看起來實在不如當初在臺北的那批美軍。我很意外，居然見到那麼多教育程度很差的上尉、中尉。譬如在舊金山那位對我態度很差的中尉，居然連『attend』都寫錯成『append』」。

後期鈴木行動比較自由，甚至有自己的鑰匙，可以隨時進出圖書館、使用館中的打字機。然而開庭時，在被告律師的交叉詰問中，這些特許的小便利，又都被用來作為他享受政府特權的證據，因而質疑他立場的超然性。

日人離開營區入城出庭，需軍警全程陪同

原田和鈴木是屬於美國占領區日本的居民，是沒有入境簽證，由美軍直接送到洛杉磯，所以只能在營區內活動。出庭時，要由警衛陪伴到市中心的法院。美國軍方下了很大的工夫，決心要將艾文思繩之以法。






圖說：圖1　原田佐和鈴木源吾在洛杉磯作證停留期間所住的美國軍營。（https：//www.fortwiki.com/File：Fort_MacArthur_Upper_Reservation_1937.jpg）

1947.5.14　美司法部宣布：黃金案即將開審

上海美僑《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舊金山消息5月14日）美國司法部檢查官Hennessy今天透露：聯邦法院即將為前美國陸軍中校在臺灣盜竊價值10萬美元的案子召開大陪審庭（Grand Jury）。為此，司法部特別從亞洲請來5名證人，其中1名為前日軍少校。他拒絕透露這些證人的姓名。該名檢察官透露，嫌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日軍上繳的黃金；這些黃金應該轉交給中方。目前FBI正在調查嫌犯的蹤跡，據報導他目前住在加州的聖塔巴巴拉市。






圖說：圖2　〈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一）〉。


大陪審團及其5名證人

大陪審庭（Grand Jury）並不是正式的審判；被告無須出庭，也沒有法官。只是對於重大的刑事案件，檢察官選了16到23個陪審員（因人數較多，所以被稱為大陪審團）；和他們無拘無束的討論案情及證據，最後由陪審員來決定（2/3通過即可）是否要移送到正式的審判庭。同時也在大陪審庭中決定起訴書的罪狀。本案第一次開審時，大陪審團對被告提出了12條罪狀。第一次流審後，檢方斟酌再三，刪掉了其中的4條。

這篇報導中所謂的5名證人分別是：原田佐少校、鈴木源吾、夏之驊、伍守恭及馬咸。其中伍守恭及馬咸於案發時（1945年10月11月）分別為參事及祕書處副處長，所主管的業務直接牽涉中方處理黃金接收的流程，所以美方請他們來說明。



1947.5.17　艾文思遭捕前的自白中，加碼虛構

這天清晨12點15分，聯邦調查局的幹員Thornton在當地警探的陪同下，來到艾文思的家。起先艾文思以為他是記者，立刻否認自己是艾文思，更否認去過臺灣。但調查員表示，登門前就已經全面清查過他的背景，他只好承認。由於當時屋中還有婦人及小孩〔此時艾文思尚未與當時住在德州的妻子離婚〕，他們就移到調查局的辦公室。其後艾文思花了大半天的時間口述自白，由調查員記錄、整理、打字，作成自白書。（註3）

1947.5.26　艾文思遭到逮捕

1947年5月17日，美國司法部聯邦調查局（FBI）在艾文思的住宅進行約談。然而這只是形式上的過招；被告無論保持緘默與否，都不會影響司法部對他的起訴。這一天，FBI探員在艾文思的家中將他逮捕，並立即移送到該區的聯邦法院專員（US Commissioner）；舉行初級聽審（Initial Hearing）。會後決定當場收押，並定下25,000元的保釋金。由於被告準備不及，立刻被法警押送到看守所。逮捕的消息出現在當晚的美國電視新聞；報導中提到美國聯邦檢察官透露：97%被艾文思所盜賣的金幣都已經尋獲〔從上海的錢莊或銀樓中〕。






圖說：圖3　由於嫌犯無法及時交出25,000元的保釋金，聯邦法院專員發出這張移監單，交法警當日執行。（NARA）

1947.5.27　艾文思繳保獲釋

經過一天的安排，艾文思隔日就由他的責任險（註4）保險公司出面付款交保。自此，直到判決定案前，被告要離城遠行，都須由替他繳交保釋金的保險公司簽字同意，並須載明外出目的及歸來的時日。






圖說：圖4　被告交保期間，保險公司曾代其申報，於1947年6月25日至7月2日到德州和正在辦理離婚手續的妻子晤面。（NARA）

1947.7.1　艾文思德州晤妻

艾文思回國後第二次到德州會見妻子Doris Evans，當地FBI幹員於艾文思來德州的前幾天，就來拜訪其妻，並問了一些相關問題。但是10個月後，1948年4月，Doris在第二次審判作證時，當被問到有關此次FBI訊問的內容，她一概回答不記得。


艾文思妻為其掩飾贓款流向

夫妻兩人上一次會面是艾文思回國不久的1946年1月25日，當時他們已經開始辦理離婚手續。Doris作證時宣稱在1946年1月25日的會面中，艾文思開具3張借據，向她借了現金14,500元作生意。艾文思也將這3份收據登記作為證物。檢方雖然質疑他們的說法，懷疑其實是贓款的一部分，但也無可奈何。



1947.8.22　黃在義被美軍在日拘捕，押來美國

黃在義到了美國，先待在舊金山市附近的軍營，而後於1947年10月1日進駐到洛杉磯附近的Fout MacArthur軍營。黃在義、黃在榮兩兄弟來美作證的過程都相當的曲折，兩人於1946年11月乘船經琉球到達日本。當1947年5月美國司法部逮捕艾文思後，中美雙方立刻著手傳喚他們。但2人都失蹤了一陣子，弟弟黃在義首先在日本被拘捕，送到美國。而哥哥黃在榮則是於開庭不久前的10月才在日本被找到，而後被強制請來美國。但最後卻只有黃在義被要求出庭作證。黃在義在3次販金的過程中，一共收到850美元的酬勞。


被告律師對黃氏兄弟狀況瞭如指掌

被告律師為了削弱黃在義的公信力，從美國軍方內線取得黃的背景資料，並於開庭時用來作為質問材料。被告律師對於黃在義冒名Lui乘坐SS Kinghai號抵達琉球的事，知之甚詳；質問他：「是否因為從事白糖的走私而被日本警方在琉球查扣？」黃回答是美國占領軍不是日警中途攔下他們。同時，他也沒有走私白糖。這些疑點當時都經過美軍的澄清，並准許他們入境日本。

被告律師甚至查清他的妻兒在臺灣的現況，以及他在上海生意合夥人的姓名。基於這些資料，被告律師在結論中斷言：黃氏兄弟的妻小以及家族親人，在臺灣都受到政府的要脅，而不得不站在檢方同一邊。另外，雖然黃在義數次強調哥哥黃在榮是美軍聯絡組所聘用的福建話（Fukienese）翻譯員，但被告及他的律師卻一口咬定他們分別是臺灣及上海的公務員，受鄭南渭指揮辦事。



1947.10.11　鄭南渭飛美作證

鄭南渭由臺北飛美作證，臨行前在機場發表談話，聲稱：今日下午攜帶重要證據返滬赴美。據官方稱：「艾文思侵吞臺灣黃金人物證俱全」。由於鄭南渭是美國政府所請來的證人，此行是乘坐美軍所安排的班機。作證期間，他每天還可以從美國政府領到5美元的作證津貼。鄭南渭臨上飛機前信心滿滿，認為被告「罪證確鑿」，真理將站在己方。

他和夏之驊英文流利，因而作證時不免暢所欲言，在庭外見到艾文思時也沒有迴避。但法庭不同於外交場合，一點小小的語病都會成為爾後被攻擊的把柄；而且他們都沒有意識到此案的審判中，「民粹」情緒深深影響陪審團的決定。






圖說：圖5　（1947.10.17中央日報）


1947.11.12　美聯邦法院正式開庭審判

（中央社臺北十六日電）現已退伍之美國軍人艾文思，侵吞臺灣黃金二千兩案，定於11月12日在美國洛杉磯法院首次公審。1945年10月間，美國聯絡組艾文思中校，隨同我派遣之前進指揮所抵達臺北時，彼自駐臺日軍源田佐處，接受「福」字金元八箱，共計四千枚，每枚重一兩，而僅以二千枚（即二千兩）送交臺省長官公署，另有二千枚（即二千兩）則被艾文思侵吞。原田佐少佐係日軍經理處之軍官，當時尚有充任翻譯員之臺籍青年黃在榮知悉此事。嗣由黃在榮之介紹，艾文思結識在滬經商之乃弟黃在義，並於同年11月間，分批私將金元偷運上海出售，共計出售一千九百廿一兩，換得美金十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元，黃在義分得之美金七百零六元及法幣四十六萬六千元。另有金元七十九兩下落不明，傳被艾文思帶返美國。此案於去年發覺時，返抵美國之艾文思已退伍，旋被拘捕，美國方面並於今年春間開庭偵查，臺灣省長官公署曾派官員伍宋恭、夏之驊及馬咸三人，飛赴洛杉磯作證，滬商黃在義、日人原田佐及與此案有關之另一美軍上尉愛隆生，亦曾出庭，旋即提起公訴。規定11月12日首次公審，臺灣省府決派前臺省公署機要祕書鄭南渭赴美作證。曾充翻譯員之黃在榮，亦將赴美作證。鄭南渭日前來臺，今日下午攜帶重要證據返滬赴美。據此間官方稱：「艾文思侵吞臺灣黃金人物證據俱全。」按上項黃金係鑄成金元，略較我國之銅元稍大，而較我國之銀元略小，正面鑄有「福」字，背面鑄「24k」、「1000」字樣，四千枚金元大小。

（1947.10.17中央日報）








圖說：圖6　臺灣省政府對省參議會說明本案的公文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件中人名均已屏蔽）




這是1948年臺灣省政府發給臺灣省參議會的公函，說明有關艾文思中校貪瀆黃金的案件。1947年11月省政府應美方要求派遣3位人員到美國出庭作證。由於臺幣的貶值，所報銷的差旅費超出了原先（1947年）的預算，因而必須於1948年追加。從這個公文中說明了當時省政府是如何向參議會說明這件案情。




背景資料

鈴木在麥克阿瑟堡的生活開支，爾後成為被告律師無理詰問的材料

以下是被告律師和鈴木在庭上的部分對話。對話中，被告律師設法營造鈴木有來路不明的收入，並受到特殊待遇，暗示他和美軍及臺灣有交換條件。扯到最後，連法官也聽不下去，而出面制止這段無理的詰問。





律師：你居住在麥克阿瑟堡這段期間，是否曾寄過錢或包裹給住在臺灣的任何人？

鈴木：我寄的不是錢，只是根據禮物包裹的規定，寄給太太和兒子。

律師：那麼自從來到麥克阿瑟堡後，你大概寄過多少錢？

檢察官：我反對這項質問，我不認為證人給家人寄一些錢或禮物對案子有什麼意義。

律師：法官閣下，我是想了解他在美國期間，除了每天5美元的作證酬勞外，是否還有其他的收入。因為光憑每天這5美元的收入，不足以支付購買這些禮品。我認為他還有其他不明的收入。

法院：我認為律師有權在這方面質問，他只是要證明證人寄出的禮物價值超過他的收入。

律師：鈴木先生，自從你住進麥克阿瑟堡後，你知道你寄了多少錢到東方去嗎？

鈴木：我想總共大約寄出了250美元。

律師：就只有這麼多嗎？

鈴木：是的，僅此而已。我有完整的郵寄物品清單。

律師：該不會有1,700美元之多吧？

鈴木：哦！沒有那麼多。

律師：你是不是都是在麥克阿瑟堡的軍人福利社（PX）購買的？

鈴木：是的，主要都是在營內PX買的。

律師：你是不是透過愛隆生上尉代買的？

鈴木：不，我是獲得了批准，可以自行在PX購買。

律師：你也有權像任何其他武裝部隊的成員一樣，在PX購買免稅商品嗎？

鈴木：是的，我得到了陸軍當局的特許。

律師：你獲得這項特許有多久了？

鈴木：自1947年6月或7月以來就可以了。來的時候，我也帶了些美金。

法官：哦！原來當初你也帶了些錢來。

鈴木：是的。

法官：你帶了多少錢？

鈴木：根據中國的規定，我帶了100美元。

律師：你離開那裡的時候有人給你錢嗎？

鈴木：是的，美國陸軍航空隊赴臺的尋俘小組給了我這筆錢，我為他們作了翻譯的工作。

律師：那麼，那100美元算是你的收入了？

鈴木：不，我一共收到600美元的酬勞，我簽署了正式的收據，而收據是由魏德邁〔盟軍中國戰區美軍指揮官〕將軍具名。

律師：你剛才回答法官時說只帶來100美元。現在你又說是600美元，到底那個數字才是正確的？

鈴木：我從陸軍航空隊收到的金額是600美元，而我帶到這個國家的錢是100美元。

律師：那你沒有帶來另外的500美元嗎？

鈴木：我於1946年來美途經上海時，在那裡花掉500美元。事實上我是在中國政府公布禁止黑市買賣美金的規定之前，就在上海花掉了。

律師：鈴木先生，你是否在1946年獲得了這600美元？

鈴木：不是的，1945年我在臺灣協助搶運大約1,300名盟國戰俘，而後有3個月的時間，我又協助尋找盟軍在臺作戰失蹤的航空人員，獲得了這筆錢。

律師：換句話說，你賺了500美元，又得到了100美元？

鈴木：他們一共給我600美元。

律師：這些錢到底是你掙來的，還是因為你來要出庭作證，他們給你的？

（此時，法官也聽不下去了，出面制止這段無理的詰問）

法官：我想鈴木已經回答了。這些錢是作為報酬給他的。








圖說：圖7　1945年9月5日，鈴木源吾（正中央平頭著白襯衫者）和美國尋俘小組成員，他當時的角色是日方派出的翻譯。

（USS Block Island Association）


鈴木在麥克阿瑟堡的服裝，開庭時也被律師用來「挑起」陪審團對他的反感

以下這段對話中，被告律師又暗示：「鈴木在軍營內不屑穿著美軍制服」。藉此來挑起陪審團對他的反感。

律師：鈴木先生，在麥克阿瑟堡軍方有提供你衣服嗎？

鈴木：沒有。

律師：真的嗎？難道你只穿自己帶來的衣服嗎？

鈴木：喔！我應該說一開始時，他們給了我一些衣服。

律師：這些衣服是一般美國大兵制服的卡其色嗎？

鈴木：是的，是美國大兵卡其色的制服。

律師：但是你並沒有穿，是嗎？

鈴木：我被告知去裁縫店把顏色改掉，所以我這樣做了。

律師：事實上，是你告訴在那裡的員工：「不會穿上與美國陸軍制服相同顏色的衣服，所以你要染色。」你現在穿著是染過色的衣服嗎？

鈴木：好吧！是的，我有件染過色的衣服。





（註1）〈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一）〉。↑

（註2）日治時期的臺灣，他倆屬於不同的社會階級。↑

（註3）艾文思數次說法不一，作者將此自白書和他受審時的證詞，編成一個版本，見本書第八章。↑

（註4）一般又稱雨傘險（umbrella），涵蓋一切因投保者疏失所引起費用、賠償等。例如：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陸文斯基性醜聞案的鉅額辯護律師費用，就是由他特別的傘險來支付。↑


十、起訴

導言

本案於1947年11月12日在洛杉磯聯邦法院開庭審判。由於上半年（1947年4月30日）駐德美軍偷竊德國皇室珠寶的宣判曾經喧騰一時；社會大眾記憶猶新，因而美國媒體對此案爭相報導。同時司法部和軍方也高度重視；聯邦調查局以及戰爭部都派有代表在法院全程旁聽。中華民國駐洛杉磯總領事江易生以及中央社也派人出席。江易生開庭前曾經私下向當地華僑透露：中、美雙方花了很多的人力與資源偵辦此案，發掘出很多對被告不利的罪證。

為期大約3週的審判程序如下：開庭後第一步就是挑選陪審團員；一共要挑選12位（6男6女）。選好後就開始第二階段長達2、3週的聽證；由檢察官和被告律師對被告及證人提出交叉詰問。其間，各方也適時的提出證據，最後第三階段就是由陪審團根據證詞以及證據投票，決定有罪或是無罪。若有罪，再由法官決定刑期。本書前面幾章都是根據證人的證詞所整理出來。

第一次審判進行了2週，到11月25日才結束。陪審團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後，卻無法做出一致的結論；投票結果是9（有罪）：3（無罪），法官因而宣布流審（hung jury），並將被告交保金減為5,000美元。檢方不服，決定提案再審，並於1948年4月2日重新開庭。結果3週後，1948年4月23日，又是以流審告終；10（有罪）：2（無罪）。雖然法官仍然同意再行第三審，但是司法部一方面沒有把握可以翻盤，另一方面也不堪費用的負擔，因而於數日後宣布放棄此案，被告無罪開釋。






圖說：圖1　起訴書1947年11月25日

本備忘錄無意作為證據；它只是政府希望證明的某些事實的概述。

This memorandum is not intended to be evidentiary; outline of certain of the facts the Government expects to prove.

法庭上：一場赤裸裸種族的對決，更是一場「美國子弟兵」和「宿敵」之間的對決

主審法官：Peirson M. Hall，他是由羅斯福總統於1942年提名，並經參議院同意的聯邦法官。在他聯邦法官近20多年的生涯內，所標榜主審的三大案件之一就是本案。可見本案受到美國社會大眾的重視。

檢方檢察官：James M. Carter

Norman W. Neukom

Lawrence K. Balley

根據中華民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的情報，（註1）本案之法官與檢察官Carter因政治關係，素不融洽。檢察官曾向總領事江易生表示，本案被法官掣肘與阻饒，早為意料中之事。檢視審判的過程，我們確可感受到法官對被告端的偏袒。




被告律師：Jerry Giesler Robert

A. Neeb Howard

V. Calverley

其中，律師Calverley於第一次審判結束後，就退出團隊，不再為被告辯護。（註2）




檢方主要證人：



	
	案中角色
	主要作證重點



	1
	原田佐
	移交八箱黃金給艾文思
	證明其中4箱是分3次在不同時間交給艾文思



	2
	鈴木源吾
	原田佐和艾文思之間的翻譯
	確證原田佐的證詞



	3
	愛隆生上尉
	協助第一次上海售金
	證明自己向艾文思購買了23枚金幣，詳細說明第一次373枚金幣在上海交易細節



	4
	柏克上校
	艾文思的上司
	證明艾文思只獲准離開臺灣2次



	5
	顧德理上校
	艾文思的上司
	說明艾文思在臺的任務



	6
	黃在義
	在上海協助愛隆生、艾文思販賣黃金
	說明3次協助售金的詳細經過



	7
	鄭南渭
	沒有
	反證艾文思虛構的故事



	8
	夏之驊
	負責從艾文思手中接收四箱黃金
	說明4箱黃移交到行政長官公署的全部過程








被告主要證人：

被告沒有請到任何與本案有關的證人；所請來的都是以前在軍中大賣場的長官，或是所居住小城市的官員；主要是對他的「為人」作證。




陪審團：

按照美國的法律，被告是否有罪，要由陪審團在聽完雙方證詞後投票決定。同時，此案屬於必須全數（unanimously）通過才能定罪的刑事案（criminal case）。

陪審員是經過檢方及被告律師都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入選；雙方當然都不會選擇對己方不利的陪審員。本案案情特殊，整個審判的氛圍可以說是一場「白人」和「亞洲人」的對決，更可以說是美國「退伍軍人」和宿敵「日本皇軍」的對決，因而陪審團員以及社會大眾很容易就陷入民粹的情緒。檢察官一再提醒團員，不要以種族作為裁決的標準。相反的，被告律師卻利用此一氛圍，一再提醒團員：這是一場赤裸裸的種族對決，更是一場「美國子弟兵」和我們「宿敵」之間的對決。

1950年代以前的美國，基本上都是白人的天下，亞洲人非常的少，所以檢方在這場硬仗一開始就處於不利。由陪審團成員的資料看來，他們幾乎都是白人。同時成員大都是初高中畢業的藍領階級，其中又有1名剛從戰場退伍回來的軍人，以及1位二戰的遺孀。其中甚至有1位陪審員始終不肯傾聽鈴木的證詞。（註3）顯然，這情勢對檢方相當不利。




陪審團成員（註4）



	
	姓名
	生年
	種族
	職業
	教育成度
	年收入（美金）



	1
	Gilbert Charles Delong
	1895
	白人
	
	
	



	2
	Robert Ellsworth Atkins
	1922
	白人
	會計／退伍軍人
	
	



	3
	Florence P. Graves
	1905
	
	
	
	



	4
	Selma Ovida Christiansen
	1904
	白人
	家庭主婦
	初中
	500



	5
	Charlotte Alma Rogers
	1877
	白人
	寡居
	高中2年
	



	6
	Lora Olympe
	
	
	
	
	



	7
	Hazel Naomi Westbury
	1911
	白人
	家庭主婦
	
	1,400



	8
	James Wilfred Dougherty
	1886
	白人
	
	
	



	9
	Sussan May Waller
	1909
	
	
	
	



	10
	Ralph Lyman Cook
	1897
	白人
	油料商
	大學4年
	3,600



	11
	Arthur Yanow
	1894
	白人
	
	
	



	12
	Byron Clinton Troy
	1886
	白人
	木匠
	高中4年
	3,500








檢方主要證物



	
	項目
	提供者



	1
	2枚金幣
	臺灣省政府



	1-a
	2枚金幣一對的玻璃紙包裝袋
	臺灣省政府



	2
	艾文思1947年3月17日提供給美國陸軍的自白書
	美國陸軍



	3
	1945年9月2日本代表在密蘇里艦上所簽的降書影印本
	美國戰爭部



	4
	原田佐簡述金幣來歷，上有艾文思簽名
	臺灣省政府



	4-B
	原田佐簡述金幣來歷的英文翻譯
	檢方



	5
	葛敬恩總部「周王何」所開具：「收到4箱金幣」的收據
	被告艾文思（偽造）



	6
	日本投降時，盟總所收到戰爭部的第一份命令影印本
	美國戰爭部



	7
	顧德理透過軍方發給艾文思要求解釋：有關「黃金移交」的信
	美國陸軍



	8
	1946年3月2日艾文思給陸軍第一版的自白書，上有柏克上校加註
	美國陸軍



	9
	1947年5月17日艾文思給聯邦調查局的口供書
	聯邦調查局



	11
	艾文思在軍服役的人事資歷料
	美國陸軍



	12
	裝金幣的木箱
	臺灣省政府



	12A
	套在金幣木箱外的麻布袋
	臺灣省政府



	13
	移交陳儀總部4箱金幣的照片，木箱上除了日本字外，還分別有30、26、55、33數字
	臺灣省政府



	14
	中文印章
	



	15
	原田佐無罪判決書的英譯本
	臺灣警備司令部



	16
	艾文思進出臺灣紀錄
	美國陸軍








開庭前，檢方必須將被告的犯罪事實詳細列出。開庭後，則必須提出充分的證據與證詞，來證明這些犯罪事實。而陪審團就是根據證據、證詞，來決定這些罪行是否為毫無疑問（beyond reasonable doubt）。被告律師在結辯中一再提醒陪審團員：根據美國的法律，你如果質疑這些東方證人的可信度，你可以完全否定他們任何的證詞。

起訴書對案情描述：

1.此案主要發生的時間與地點是日本投降（surrender）不久後的臺灣（Formosa）島。案中有關黃金的取得、販賣、處理以及相關的談判（negotiation），都發生在1945年的10月和11月之間。在那段期間，被告是美國陸軍中校戰地民政事務（G-5）主官；連同其他軍官，代表美國協助（assist）中華民國從日本手中取得（take over）臺灣。

2.被告和他的代理主管柏克上校、同僚愛隆生上尉以及一些中國官員，是第一批於1945年10月5日抵達臺灣的前進指揮部人員。基於戰地民政主官的職責，被告抵達後，和島上的日本官員有數次會談。1945年10月10日左右，他和日本少校原田佐談到有關島上黃金移交給中方的事情。

3.和被告搭乘同班機抵達臺灣的中方最高指揮官是葛敬恩將軍，他抵達後即代理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的職務；後者於1945年10月24日抵達。

4.此案中所牽涉的金幣一共有8箱，每個密封的箱中裝了500枚，每箱的金幣約重15公斤。

5.每枚金幣的直徑約為3.2公分，金幣的周緣光滑，沒有任何鑄紋，是日本造幣廠特別為了在占領地向居民購買物資所需而鑄造。金幣的一面鑄造有中文的「福」字。每枚金幣重量為1盎司。

6.原本日軍是要將這8箱的金幣送到菲律賓，但是由於轟炸以及美機在空中壓倒式的優勢，金幣一直未能運達菲島。

7.1945年10月10日，被告以美國軍官的身分，透過鈴木源吾教授的翻譯，開始和原田溝通有關金幣的事；這溝通斷斷續續進行了7天。結果在1945年10月17日或者10月18日，被告要求原田提供2枚金幣樣品，以便讓他可以展示給中方的官員。

8.幾天以後，原田經由鈴木轉交了2枚金幣給被告。

9.這8箱金幣原本是寄放在臺北臺灣銀行的金庫中，但他們並不算作臺銀存款，而是為了安全的緣故而寄放。由於被告的建議，這批黃金被移出銀行金庫而存放到另外一個地方。

10.第一箱500枚金幣（15公斤），原田除交給被告2枚，又留下了2枚，其餘496枚就全部裝在被告所提供的手提箱，於1945年10月20日全部交給被告。這次交運算是第一次。

11.所有8箱的金幣，一共分5次交給被告。

12.第二次的交運是發生在1945年11月1日。一共交運4箱，直接交到陳儀的總部。我們會請相關證人說明這次移交以及過程中所發生的總總。只有這4箱，被告可以解釋清楚。

13.我們將提供證據顯示被告曾經在第二次交運前，向愛隆生宣稱有朋友要賣黃金，問他是否有興趣，之後又談了幾次。愛隆生告訴被告：他有多的錢可以購買600美元的金幣。被告便於1945年10月24日或10月25日，以600美元賣給愛隆生23個金幣。之後，愛隆生告訴被告他將到上海一趟。就在愛隆生出發的前一晚，被告帶了347枚金幣來到愛隆生的宿舍，託其在上海代賣。1945年10月31日的晚上，愛隆生飛到上海，透過黃在義的協助，一共賣掉了他的23枚以及被告的347枚，共得款約21,000美元。愛隆生回到臺灣後，除了他自己23枚金幣的售款外，其餘全部交給被告。

14.在1945年11月1日移交陳儀總部4箱金幣後，原田在不同的日子，又交給了被告3箱金幣。這3次發生在1945年11月間，檢方的證人將會在庭上解說這些移交的過程。

15.1945年11月11日被告自行到上海，此次又透過黃在義賣掉950枚金幣，獲款約53,822元。

16.1945年11月下旬，被告又去了上海，又以同樣的手法賣掉561枚，得款33,000元。

17.（解釋黃在義姓名的不同的英譯）

18.1945年11月底，被告獲准返美。在他離開後不久的1946年初，臺灣當局開始查詢：為什麼日方移交的一些黃金他們沒有收到。而在此之前，被告對他的2位上司，柏克上校、顧德理上校，所作的一些不實報告，將是我們所提出的第11、12項──欺瞞罪的基礎。

19.1946年2月份聯絡組透過戰爭部，向當時仍為現役軍人的被告發出1封詢問有關黃金移交的經過。1946年3月15日被告寄回宣誓過的自白書；解釋部分的移交過程。這份自白書啟動了柏克上校接下來對此案的調查。

20.被告於1946年4月份退伍。

21.被告被逮捕時居住於加州的聖塔芭芭拉，因而由加州中部區聯邦法院來處理。




以下是作者根據被告自白的三種版本和檢方起訴書的對比



	
	艾文思的數種版本時間及要點
	檢方



	陸軍自白書版（1946.3）
	聯邦調查局口供版（1947.5）
	法庭作證版（1947.11）
	檢方起訴書（1947.11）



	自白時的軍人身分
	尚未退伍
	已退伍
	已退伍
	已退伍



	自白時是否受軍法管轄
	是
	否
	否
	否



	日人交出黃金箱數
	被告沒提
	8箱
	8箱
	8箱



	日人交出黃金重量
	被告稱不知
	被告稱不知
	被告稱不知
	120公斤



	第一次移交給葛敬恩時間
	1945.10.20
	1945.10.20
	1945.10.20
	檢方認定是虛構



	第一次移交給葛敬恩箱數
	被告沒提
	4
	4
	檢方認定是虛構



	第一次移交日人陪同至葛敬恩總部
	原田
	日本司機
	改稱沒有人陪同
	檢方認定是虛構



	第一次移交葛敬恩總部所開收據
	被告沒提
	有提
	提出
	檢方認定是偽造



	第二次移交陳儀總部時間
	1945.11.2
	沒有明確說明
	1945.11.1
	1945.11.1



	第二次移交移交給陳儀箱數
	被告沒提
	4
	4
	4



	第二次移交移交給陳儀重量
	被告沒提
	被告沒提
	60公斤
	60公斤



	全部移交中方箱數
	被告沒提
	8
	8
	4



	中方來託被告賣金幣的人
	被告沒提
	鄭南渭
	鄭南渭
	檢方認定是虛構



	替被告到上海賣金的美軍
	被告沒提
	愛隆生
	愛隆生
	愛隆生



	在上海協助賣金的人
	被告沒提
	黃在義
	黃在義
	黃在義



	愛隆生轉賣次數
	被告沒提
	2
	1
	1



	愛隆生所得酬勞
	被告沒提
	沒過問
	23枚金（1200）
	600



	被告親自在上海賣金次數
	被告沒提
	2
	2
	2



	去上海全部賣金次數
	被告沒提
	4
	3
	3



	本案期間被告進入上海次數
	被告沒提
	3
	3
	2



	被告所得酬勞
	被告沒提
	13,000
	13,000
	107,882





檢方所提出的罪狀

最初檢方和大陪審團一共對被告提出12條罪狀，但在第二次審判時，檢方自動取消其中的7條，留下5條。檢方提出的罪狀大致分成4類：

1.販賣敵產4次。

2.私自接收敵產4次。

3.欺騙長官2次。

4.其它。

第二次審判的時候，檢方只保留了販賣敵產（captured property）以及欺騙長官兩類的罪狀。




以下列出艾文思被控訴販賣敵產的罪狀：

‧1945年10月26日，在不屬於美國領土而由盟軍（allied powers）所占領（military occupation）的臺灣，被告美國軍人艾文思販賣金幣〔23枚〕給愛隆生上尉，而獲得了600美元的利潤。

‧1945年11月1日，被告透過愛隆生和黃在義在上海販賣敵產（captured property）計370枚金幣。這些金幣是被告藉他的職務從日本人手中接收而來。此次交易他一共獲利19,800元。

‧1945年11月11日，被告透過黃在義在上海販賣950枚金幣。這些金幣是被告藉他的職務從日本人手中接收而來。此次在他和達生錢莊的交易，他一共獲利53,822元。

‧1945年11月21日，被告透過黃在義在上海販賣561枚金幣。這些金幣是被告藉他的職務從日本人手中接收而來。此次在他和達生錢莊的交易，他一共獲利33,134元。


法官對有關黃金擁有者（owner）的訓諭（instruction）

這件案子有個很大的爭議：日本投降後，日本財產在移交中華民國前，產權到底是屬於誰的？在2次開庭的過程中，法官都為此慎重的和檢察官及被告律師討論，也分別向陪審團說明如下：

1.如果產權是屬於包括美國在內的盟軍（allied powers），那麼被告販賣4箱黃金的行為，就觸犯了美國的法律。在這前題下，一旦在財產轉交給中華民國後，美國就不再擁有，也就和美國無關了。（這就是為何被告要虛構移交給葛敬恩的故事）

2.如果產權自日本在密蘇里艦上簽署降書後（1945.9.2），就屬於中華民國，那麼被告根本沒有觸犯美國的民事法條。

檢方和法官自始就以麥克阿瑟的受降訓令為基礎，採用了金幣正式移交給中華民國前，其產權是屬於盟軍所共同擁有的說法。所以法官在陪審團討論、投票定審前告訴他們：




你們如果相信被告所言：曾經在1945年9月20日將4箱金幣交給葛總部，至後又受葛總部之託，於上海販賣這4箱金幣，甚至收受鄭南渭13,000的禮物，那他都沒有犯法。




柏克中校曾宣稱：「臺灣的日產和美國無關」，這句話著實讓法官緊張了一陣。審判期間，在一次討論中，由於柏克中校宣稱他們出發前上級有訓令：臺灣的日產和美國無關；這句話著實讓法官緊張了一陣，因為這會讓起訴書中所引用的法條，不再適用。

〔作者對法律是外行，也不認為對於如此重大的「國際法議題」，需要引用「美國法庭」的判決來詮釋。但它在本案審判過程中，曾經是一個爭議的問題。〕





（註1）〈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二）〉。↑

（註2）〈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二）〉。↑

（註3）〈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一）〉。↑

（註4）本欄資料大多來自美國人口普查調查報告。↑


十一、庭問

今天被告被在質詢中反轉（reversing）了一些先前的供詞。看起來，情勢對他相當不利，但無人能預測陪審團投票結果。

──鈴木源吾於1948年4月7日寫給葛超智的信（註1）






圖說：圖1　夢幻辯護人──被告的瑪麗蓮夢露律師團隊

（https：//digital.library.ucla.edu/catalog/ark：/21198/zz0002t3n6）




艾文思的律師團由3位律師所組成；領銜的是當年美國最著名，當然也是收費最高的Jerry Giesler（只掛名卻從不出庭）。Giesler曾經被媒體讚譽，在他手中沒有打不贏的官司（如同當年O.J.辛普森的辯護律師）。當時所有的名人都爭相聘請他處理刑事或民事案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拉拉透娜（Lala Tuner）、瑪麗蓮夢露（見上圖）以及後來的莎莎佳寶（Zsa Zsa Garbo）。據鈴木源吾估計：艾文思盜金所得之贓款，最後大都用來支付龐大的律師費用。

導言

在此案件中，檢方提出的證人及證據以及被告不同版本的自白書，對被告都相當不利。但是在經過長達1年半（1945年11月-1947年5月）的思考與佈局，加上律師的諮詢，被告採取一套險中求勝的「戰略」，再配合著一連串的「戰術」運用；最後，又採取了七大「庭問手法」（戰技），進行了一場長達2年的攻防戰（1946年3月-1948年4月）。

被告及律師團的戰略

戰略1：在檢方無法反證的情況下，捏造他曾經送了4箱黃金到葛敬恩的前進指揮所，後又受鄭南渭之託，到上海販賣黃金。

根據美國的法律：只要黃金送到中方手中，即使其後再幫中方轉賣，甚至收了禮金，也不犯法。但此戰略最大的問題是無法反駁日方證人原田上繳黃金給艾文思的「次數」及「時間」。

戰略2：以「民粹主義」為出發點，全力攻擊證人中日軍以及東方人的可信度（credibility）。

根據美國的法律，12名陪審團員中只要有1位投下反對票，被告的罪名就不成立。本案陪審團2次的投票記錄分別是9：3和10：2；據判斷，其中可能就有過不了民粹主義這關的陪審員，作者認為這才是讓被告脫罪的關鍵。

被告及律師團的戰術

在以上兩大戰略的導引下，被告以及律師團隊採取了以下的戰術：

戰術1：堅稱於1945年10月20日，移交4箱黃金給葛敬恩指揮部的「周何王」，並且用1張偽造的收據來佐證。這是令檢方無從反駁的情節，因為是虛構，根本沒有「周何王」這個人。

戰術2：堅稱受鄭南渭之託販賣黃金，並收到禮金13,000。只要被告律師削弱鄭南渭的可信度，這也是很難反證的虛構情節。

戰術3：堅稱去過上海3次。這是被告必須解釋的情節，因為美軍官方准假的電報記錄只有2次。在這個問題上，第一次審判時，被告辯稱當時臺北機場管理鬆懈，而且他無須批准即可以取得機票。第二回審判時，他乾脆捏造是乘坐1架執行偵查任務且不受聯絡組管制的P-38雙座戰鬥機來回上海。

被告律師的庭問手法

被告及律師團隊在戰術上佈下以上的3個棋子後，律師就運用各種可能的庭問手法（戰技）來執行已經定好的「戰略」及「戰術」。




庭問手法1：污名化日人

本案開庭的時間是1947年11月，此時距二戰結束才2年多；大批的美軍陸續歸國，全國都還沉浸在歡迎英雄歸來的氛圍中。1941年的珍珠港事變，人們記憶猶新，不久前美國西海岸草木皆兵、日夜防範日軍登陸的恐懼，也還烙印在人們的心中；數年前人人喊打，將日本人全部關進集中營的氛圍，還未自百姓心中抹去。因而這個時期的美國民眾，在情感上尚無法接受：憑著2名宿敵的供詞，就將參戰回國的子弟送進大牢。




好吧！就算他拿了一些金幣作紀念，這又怎樣，就當作犒賞他戰爭中的犧牲與辛勞；況且那又不是美國人的錢。而現在卻讓日本「皇軍」少校來審判我們「美軍」中校，門都沒有!




被告律師就是利用這種情緒來影響陪審員的決定。






圖說：圖2　珍珠港事變後，美國將大約12萬名西部各州的日裔公民或移民全部關進集中營。

（NARA-R414）






圖說：圖3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掀起了太平洋戰爭，美、日兩國直接交戰。

（NARA-R15617）




本著這種尚留存在群眾腦中的「敵對」情緒，被告律師用了政客們常用的污名化手法；將原田和鈴木2人描繪成「兇殘的日軍」或是「日軍的幫兇」。但法庭上是要講求證據或事實，被告律師於是有技巧的將一些高度為社會所關注的事件引入庭證，雖不能直接給2位日人扣上帽子，但卻用此來影射他們的參與，進而打擊他們的可信度。




庭問手法1-1：將原田醜化成燒、殺、淫、掠的侵滿日軍

原田有一段時間曾隨軍駐紮在中國東北，因而戰後和其他有類似背景的18名軍官，被留在臺灣接受戰爭罪行的調查。雖然原田只是一名軍需主管，而且臺灣最後也以不起訴結束調查，但被告律師卻藉此來影射原田也是殘暴日軍的一份子；曾經在東北參與日軍屠殺、強姦、謀殺中國人的罪行。






圖說：圖4　1931.9.18日本入侵中國的東北，西方稱為滿洲里事件。

（維基百科）




庭問手法1-2：將鈴木醜化成處決美戰俘的「劊子手」（詳見文末背景資料─律師在法庭上企圖醜化鈴木的盤問）

被告律師也借用不久前曾引起極大民憤的案子來詆毀鈴木和原田；鈴木曾於1945年6月19日，於14名美軍航空人員在臺灣遭到處死的案子中擔任翻譯（見第一章）。雖然戰後上海的遠東國際戰犯法庭證明他並無任何不當行為，但是被告律師卻數次藉此影射他是參與審判與處決的人士之一。律師甚至用了「你處決了14名美國子弟」（You executed 14 American boys）給他貼上標籤。在交互詰問中，並兩次要求他描述處決的詳細過程（是絞刑還是槍決？），遭到檢方的抗議（objection），以及法官的制止（objection sustain）。

戰俘案與本案無關，律師無非是要藉此來醜化鈴木。同時在這件事上，律師也硬將原田牽拖進來，雖然原田說明審判期間他人在上海，根本不知道有審判這回事。但被告律師卻說原田是諫山春樹的參謀，怎麼會沒有參與，並藉此告訴陪審團：你們看，這些東方人最會說謊。




庭問手法2：偽證罪不適用於外國證人，所以東方人證詞不可靠

被告律師一再提醒陪審團：偽證罪不適用於外國證人；這些外國證人無論如何說謊，都不必擔心將來會被引渡回美，因而暗示他們的話不可信。事實上法官也正式的告示陪審團，由於中、美之間沒有引渡條約，如果中華民國國民故意偽證，美國是拿他們沒有辦法的。但法官補充由於日本現在是在美國占領之下，所以隨時可以引渡。




庭問手法3：種族優越感

美國社會大眾自1869年太平洋鐵路通車後，就瀰漫著排華的情緒；主要是因為華工的優異表現，讓以白人為主的美國社會感受到競爭威脅。由於這些華工大都沒有受過教育，加上男人都留辮子，所以社會各界就將華人塑造成長辮、沒有文化、沒有效率的「苦力」階層；不具備有現代化辦事的能力。被告律師在庭上言語間，不時會流露出優越感，並提醒陪審團員：




這些東方人講的話怎能信、我們無法從這些東方的證人中得到真相、東方人最會說謊。






圖說：圖5　1895年舊金山市中國城。當時北美社會將華人塑造成長辮、沒有文化、沒有效率的苦力階層。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庭問手法4：質疑「非基督徒」的庭前宣誓無效

律師：原田少校你是佛教徒嗎？你不相信上帝吧，你知不知道作證前宣誓時說的God help me是什麼？

被告律師試圖在這問題上大作文章，並宣稱：一個人如果不信上帝，就不應該在法庭上宣誓。但這些問題都被法官認為是不恰當。而予以制止，不過被告律師分化「非基督徒」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圖說：圖6　在美國，首握聖經宣誓，是任何法律程續的第一道儀式。律師也以證人都非基督徒而大作文章。

（NARA-199902）




庭問手法5：利用語言的障礙

被告律師在質問原田時，經常使用複雜的「複式（compound）」語句；目的就是要在原田似懂非懂的情況下作答，從而挑出其語病。好幾次連法官都聽不下去。以下就是一些例子：

律師：You have testified that you didn't get any receipt for those boxes that you have testified about, other than November 1st, and that you did not make any written receipt to your superiors and they did not give you any written memorandum or an such report then who made a report that you could now be in any record.

你已經作證過，除了11月1日之外，你沒有收到證詞中所提到的那4個箱金幣的任何收據，並且你也沒有向上級提交任何書面報告，他們也沒有給您任何書面備忘錄，或者任何這樣的報告，那麼誰做出了現在可以成為任何記錄的報告呢？

律師：Was there one occasion when you were in a staff car driven by someone other than Col Evans and Col Evans was in the car with you.

艾文思上校和你是否曾經一起坐過由他人駕駛的車？

法官：我都很難跟上你的英語，我真不知道他如何能跟上英、日語的來回翻譯。

（同時第一次審判的日裔翻譯日語未達水準，原田事後抱怨他幾乎每一句翻譯都要和譯員來回討論好幾遍）




庭問手法6：醜化中國官員、證人，不時冠以軍閥、冷血、貪腐的帽子

在談到中方將領如陳儀、葛敬恩時，律師一律冠以軍閥、冷血、貪腐等帽子。並且直指這些中方及日方的證人在庭上若不照著劇本作證，回去後立刻會被槍斃，甚至影射美軍都在討好中國政府。更利用機會影涉臺灣來的這些祕書都是不學無術，根本不懂得如何辦事。


律師稍微問到二二八事件

被告律師在質問鄭南渭的時候，也特別問到陳儀和葛敬恩是否都是因為屠殺臺灣人民而被革職。鄭南渭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他們兩人都是辭職離開。」並說明陳儀早在1946年的夏天就已經提出一次辭呈，但是一直到1947年4月（二二八事件後）再度提出辭呈，才獲得批准。律師也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繼續糾結。畢竟這是8個月以前的事，同時也和艾文思的盜金案無關。律師只是要給陪審團員印象：艾文思所稱曾經親眼目睹群眾動亂是有依據的。鄭南渭和夏之驊在被問到二二八事件時，都用當時官方制式的說法回答：那是一次共產黨的動亂。






庭問手法7：誣指中國政府在背後指使，而且也不忘抹紅

被告律師以鈴木一直在臺灣大學按月領教授薪資、原田在臺有案在身、黃氏兄弟在臺還有親人、甚至美國政府都要討好亞洲新霸主（中華民國）等種種原因，來指控陳儀等中國政府官員在背後操縱整個案件。在結論中他說：「這根本不是一宗美國案子、它是一宗『中國啟動』的案子、是『臺灣啟動』的案子、是從那裡『遠距起訴』的案子。這些證人根本不是法院傳喚來的，他們是被送來替臺灣說話的（lip service），他們是陳儀及他在中國集團（gang）的傀儡（puppet）。」

由於1947至1948年冷戰已經拉開序幕，蘇聯已儼然成為美國新的敵人，所以被告律師在結論中也沒忘了再穿插這麼一筆：「我可以告訴各位，目前世界上正有一個政權，對他們而言，沒有什麼事再比看到一位美國軍官被美國人民指控為賊的事更高興了。他們會充分利用這次宣傳的機會，澈底打垮美國在蘇聯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圖說：圖7　「遏止共產，人人有責」，冷戰時期美國官方反共的海報。（NARA）




背景資料

以下是被告律師在法庭上企圖醜化鈴木的盤問

律師：當5名美國航空員在臺灣被日軍審判時，你是庭上的翻譯嗎？

鈴木：不止5個，有好多個，我只是口譯員之一；

律師：你是5名被處決人員審判時的翻譯嗎？

鈴木：不止5名被處決，而且我只是口譯員之一。

律師：有多少人被處決？

鈴木：一共14位。

律師：鈴木先生，日本投降前你在臺灣做翻譯時，你的政府審判了5名美國航空員，審判後，是你處決了其中的14名，其中5名是審判過，9名尚未審判，這不是真的嗎？

Is it not true, Mr. Suzuki, that your government, while you were interpreter in Formosa, and before the surrender, tried five American flyers and after the trial you executed 14 of them, five that had been tried and 9 that hadn't been tried?

（檢察官抗議這荒謬的質問，律師自動撤回）

律師：對了，這14人是如何被處決的？是不是銬起來槍決的，還是用其他的方法？

檢察官：請稍等。法官大人，這質問無關緊要，而且是不當的行為。

律師：我打算查明他們是如何被殺的。

檢察官：這根本和這個案子沒有關係。

（法官也聽不下去，進而出面制止）

法官：這與這位證人的可信度無關。

律師：我撤回。

（法官親自接手來主導這項質問）

法官：處決時你是否在場。

鈴木：是的，當初審判流程根本還沒有走完，法官就宣判死刑。所以宣判時我拒絕作任何翻譯，他們為了處罰我而命令我到處決現場，同時也以備那些將要被處決的人可能還想說點什麼。

法官：你當時有做口譯嗎？

鈴木：我當場拒絕做任何口譯。

法官：在處決的時候，有沒有任何美國航空員要求你用英語翻譯任何事情？

鈴木：沒有美國航空員要求我翻譯任何留言。

律師：在處決現場，作為翻譯，你是否算是以官方角色參與？

法官：他剛剛說過，他是被命令參加的。

律師：法官閣下，因為他在處決的現場，我想再次問他處決是如何進行的。

檢察官：我反對。

法官：這項質問與本案無關。（不得再問）

（律師還想繼續質問，卻被法官一一駁回）



（註1）鈴木源吾給葛超智的信，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十二、審判

導言

在陪審團舉行投票前，檢察官和被告律師可以作最後的「陳述」與「總結」。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務求在最後關鍵時刻，爭取陪審團的同情與認同。代表政府的檢察官壓力比較大，他必須說服每位陪審員。反觀被告律師，只要爭取到「一張同情票」，就算成功。

陪審團員經歷了2到3週的聽審，不但很難記住所有的細節、漏洞以及矛盾之處，同時也未必有能力將法律連接到這些細節上。因而總結的過程中，也是兩造雙方就己方的立場為陪審團員整理細節的機會，也是點出對方證詞「矛盾」與「漏洞」的時候。

檢察官的重點是整理出被告證詞的矛盾與漏洞，並用證據和多位證人的證詞來佐證檢方的觀點。雖然被告的證詞實在有太多的漏洞，但這看似容易的事，結果卻未能如意。

反觀被告方，律師自知漏洞太多，就將重點放在攻擊東方證人的「人格」及其「可性度」上，而且可說是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有些指控根本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同時，他們極盡煽動民粹情緒，來爭取陪審團員的同情與認同。




〔本書不是探討美國的法律，更不是來分析兩造雙方的攻防得失與技巧，所以只將對於案情有關的證詞收錄在此章。至於被告律師對多位證人語病的糾纏，以及無關事實的微小偏差，在此就不多述。還有被告律師將一些發生在不同時、地的事混在一起，或者一些自相矛盾的狡辯，也不花精力去辯析。〕




被告律師總結

被告律師：先一一檢驗檢方的證人可信度

現在我將一一檢驗檢方的證人。首先讓我們來檢驗原田佐，他說寄放在臺灣銀行的黃金是沒有任何來源證明，這點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原田佐的證詞中有些細節不可能是真實的，其中之一就是他提到曾經拿了一些金幣的樣品給被告。這雖然是小事，




但請你以上帝之名告訴我（in Heaven's name），為什麼日本人要送金幣樣品給美軍，這實在說不通，也實在不會發生。




原田佐也很明顯的作了偽證；他一方面說曾經告訴被告：「我們幾乎不可能隱瞞住這件事，因為已經有許多的日本軍官知道這件事了。」另一方面他又說：「被告仍然當著鈴木的面，建議他作假；將『部分黃金已經送往菲律賓』的字句放入帳本中。」

〔意指難道艾文思會睜著眼睛叫人說謊嗎？〕

他在作證中又提到曾經將收據交給諫山春樹將軍，但是現在諫山春樹在哪裡？（註1）為什麼不出面來證實此一說法？

原田佐和鈴木又很明顯的說了一些不真實的證詞；他們說：「曾經哀求（beg）被告帶他們一起去中方總部移交黃金」。並聲稱他們當時並不懼怕中方人員。那我要反問：如果他們真的那麼渴望（anxiously）地要同去處理，那他們為什麼自己不會去。讓我告訴你們，這是因為他們心裡有數，知道中方在廣播中曾經要求日人交出黃金，而他們沒有遵守。很自然地，他們害怕而不敢親自去移交。

被告律師：原田說謊，少校怎麼有權處理8箱黃金

原田佐只是日軍的少校，從他的作證中我們知道他上面還有中校、上校以及2位將軍，甚至軍需處都還有1名少將主管。但是他卻要我們相信：他，只是1名少校，就可以拿起電話叫人送1箱黃金來，而不需要開具任何簽收的字據。似乎他的上級跟這件事都無關，自己就可以搞定，隨時可以取得1箱他要的黃金。你認為任何軍隊，尤其是靠著這些奉行「軍國主義」起家的日本，會這樣做嗎？當然不會。

同樣的這位原田佐，也扭曲了一些事情的真相來達到目的；他說曾經在總部交了1箱黃金給被告，但他們卻到他的宿舍去開箱。以上帝之名，你告訴我，明明金幣在總部已經移交了，難道還要如原田佐所說到3公里外的地方去開箱？對了！根據被告：這兩個地方實際相距卻約有16公里。〔位於司法大樓的日軍總部到今舟山路附近的富田町約5公里。原田估算約3「英哩」，很接近。〕

被告律師：原田是去植物園挖出所埋藏的1箱黃金

原田佐說他們也曾經到植物園去開箱子；（註2）我真不明白他們去植物園開箱子做什麼。原田佐又聲稱有次他和被告專程到軍官宿舍開箱。其實只有被告說出了事實，原田佐為了取得赦免，將所有的金幣都藏在同個地點〔植物園〕。他很害怕，希望被告能幫他取得豁免權。

他為什麼提到去植物園開箱的事，那只是個公園啊！他其實是去那「挖出」所埋藏的1箱黃金。所有檢方的證人，保括美國軍官，都知道臺北的植物園，但除了原田佐外，沒有其他人提起植物園內還有保管庫。有誰會在植物園存放東西啊！（註3）除非如同被告艾文思所說，原田佐是把金子埋藏在那裡。以上這些看起來都是些小細節，但是我要強調，就是這些細節突顯出被告陳述的是事實。（註4）

被告律師：不可思議，移出8箱金幣，居然不影響臺銀的營業

另外一件原田佐所說的事令我無法信任他；




這位日軍少校從銀行〔保險箱〕將一批貴重的物品領出來放到警衛營，他卻告訴我們：銀行仍然可以正常營業。你能夠相信他講的這段話嗎？（註5）

被告律師：原田和鈴木都是「好戰」的證人

現在我要談另外一樁有關原田佐和鈴木的事；他們來此作證並不是因為收到法院傳票〔只有美國公民才會收到〕。這2位日本人是自願出庭作證的，他們目前住在這裡。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他們來作證的動機。根據我的觀察，他們可以稱得上是好戰（belligerent）的證人。他們出庭作證時的好戰程度，就如同他們和美國作戰時一樣。




他們恨透了法庭上的這面美國國旗，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而且仇恨的程度和當初挑釁兩國對戰的程度一樣。




他們來到這裡是希望用他們對中國政府的口惠（lip service），來換取未來回到東方所能得到的好處。他們是要討好「中華民國」，因為中國目前有一定的地位，這兩位日本人是會討好任何施惠給他們的人。

被告律師：鈴木是「機會主義者」

至於鈴木，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作證中，他絕對不放過任何他認為有助將被告定罪的細節。你知道嗎？這種人在我們國家被稱為機會主義者（opportunist）；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比他更露骨的表現出來。他是那種甘願為任何當權者或政府服侍的「投機者」，而如今的「中華民國」政府正是臺灣的掌權者，而他正好住在那裡；妻子、子女還按月領取臺灣政府的錢〔臺大商學院教授薪資〕。只要有可能，他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為中國政府說話，這點是毫無疑問的。

被告律師：鈴木曾經參與美國空軍戰俘的審判

另外一件事也影響了鈴木的可信度；戰時，他曾經參與臺灣日軍審判美國航空隊戰俘的案件。他曾經被指控在審判中錯誤的為美俘翻譯，雖然最後又被證明他翻譯的內容是正確的。但對我而言：




我才不管他翻譯的是好或是壞，反正他就是參與了那次惡名昭彰的審判，導致了我們5名〔14名〕美國子弟遭到絞刑。




而判處這些美軍極刑所依據的罪名，是他們為美國的星條旗作戰，而且非法的飛越「天皇」的領空。如今站在你們面前的這名證人，就是曾經參與戰爭史上，美軍戰俘們所遇過敵人最惡劣的審判，而你們卻被要求採信他所有的證詞。我認為當他在此為檢方控訴美國子弟兵艾文思作證時，你們應當考慮他過去不光彩的紀錄。

被告律師：我們不要讓他們再「上岸」了

律師以珍珠港事變前來美國談判的2名日本代表，來暗喻原田和鈴木2位，如同當年的談判特使，同樣是不受歡迎人物。




讓我再來談一下這2位日本人，我對他們被送來作證，實在不以為然。

他們讓我想起多年前的某一天，曾經有2名日本人（談判特使）來到了美國；那是1941年的12月〔珍珠港事變前夕〕，他們從東京來到華盛頓。你們都還記得：他們當時彎腰鞠躬、碎步倚行，微笑地高談和平。也就在那一刻，他們的戰機從遠在太平洋的航艦上起飛，低空貼飛在藍海上，悄悄的飛到了珍珠港，向有史以來最愛好和平的國家，進行了最奸詐的奇襲。1947年的今天，同樣的，又有2位日本人來到了美國，這一次他們是來站在法庭的證人臺上，給中國軍閥陳儀施口惠。






圖說：圖1　1941年珍珠港事變前，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與特命大使來栖三郎進行對美談判。

（每日新聞）




2年以前，如果有任何人告訴你：以後還會有日本人再來到西海岸〔當特使〕，當時你們一定會回答：「我們不要讓他們再上岸了。」今天，如果你問我同樣的問題，我回答的也是同樣的話：「我們不要讓他們再上岸了」。2年前你我都不能置信2年後的今天，會有美國的陪審團在法庭上被要求採信日本人的證詞，並且把他們的證詞當作如「福音般」的信實，而將我們美國的軍官定罪。

被告律師：夏之驊，他不過就是軍閥陳儀的左右手罷了！

讓我們來看下一名出庭作證的東方人（oriental），這個人就是夏之驊。他跟隨那位軍閥陳儀到臺灣，是陳的左右手。他說明在陳總部接收4箱金幣的過程，這個細節非常重要，他作證時說，當時曾經在原田佐面前問艾文思：「是否還有更多的黃金？」而艾文思用很簡單的英文回答：「不會再有了。」原田當時就站在旁邊，一句話也沒有說。各位先生、女士，在作證中你們可曾注意到我測試過原田好幾次，其實他的英文程度比你們所認知的要好很多。所以我認為當時原田完全聽得懂這段對話，再加上被告艾文思曾經說過：「當時當場就翻譯給原田聽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真的還有黃金，原田佐敢不去告訴中方嗎？因為原田佐非常清楚，當時在臺灣，日俘即使隱瞞比這件還要小的事情，一旦被查覺，都會被中方槍斃的。

被告律師：堂堂一名美國軍官，是不需要得到中國軍閥的「許可」去查看任何物品

現在讓我們談有關豁免（immunity）的事；艾文思提到他於1945年11月1日將黃金移交給陳儀前，曾經去陳儀總部為原田佐取得「豁免」，夏之驊也證實了這件事。但是當然他又扭曲了事實，他說艾文思請求陳准許他去查尋黃金。




各位先生女士，堂堂美國陸軍G-5的主官，是不需要得到中國軍閥的許可（permission）去查看任何物品。




他在重慶的時候就已經得到「美國大使」以及「蔣介石、蔣夫人」親口的訓令。他不會等到達臺灣以後，才去問陳儀：「陳儀先生，請問我可以去找一些東西嗎？」他不會這樣做的，因為他知道那是職責，他就是被訓練來做這些事。

在原田佐同意交出4箱金幣前，艾文思先去陳總部為他取得了陳儀的「豁免」，其後再一起去移交金幣。但此時陳儀接見了他們，而葛敬恩卻不願意見他們，結果最後在夏的辦公室內完成移交。總之，這整個過程看起來是非常的愚蠢。




這些微小的細節告示了我們：我們無法從檢方請來的這些「東方」的證人中得到真相。




在夏之驊給原田佐的收據上，他沒有使用印章蓋印，同時原田說他回去後將收據交給了諫山春樹將軍；參謀長他人在那裡？還有原田作證中所提到的其他的那些日軍呢？他們怎麼都沒出庭來證實原田佐的證詞呢？

被告律師：愛隆生和其他證人，都是陳儀集團的「傀儡」

現在來談對此案有高度興趣的證人愛隆生上尉。當我問他：「案發後，是否因為這件案子而被捕或被起訴？」他說沒有，他不但沒有被捕也沒有被降級。我問是否期望不要被起訴。他說：「我想都沒有想過。」這回答不是虛偽就是軍方壓根就沒想過要起訴他；我個人傾向是軍方無意起訴。

如今愛隆生仍然和以前一樣，是掛著三條槓的美軍上尉，好像什麼事都不曾發生在他身上。這就強烈的告訴我：這根本不是美國案子，而是中國啟動的案子，是臺灣啟動的案子，是從那裡遠距起訴的案子。這些證人根本不是法院傳喚來的，而是被送來替臺灣說話的，他們是陳儀集團（gang）的傀儡（puppet）〔此時陳儀早已去職〕。

被告律師：你必須在「東方人」或者「自己的子弟」艾文思之間做一個選擇

現在讓我們談談被告艾文思；根據美國的法律，只要被告曾經將金幣全部移交到中國人的手中，如果中方再委託他把這些金幣換成美金後交給中方，即使他收了中方的「禮物」，都不算違法。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沒有將全部的金幣交給中方。




這件案子的關鍵是：你相信艾文思還是相信鄭南渭。除非你將鄭在法庭上所講的一切都當作福音一般；相信他沒有將黃金交給艾文思換成美鈔，那麼你就必須將艾文思定為無罪。

你必須在艾文思和鄭南渭之間做一個選擇；你要選擇和鄭「手拉著手」〔合作之喻〕的走出這法庭（Walk down the road hand in hand），或是選擇自己的子弟艾文思。這是你必須做的選擇，因為沒有其他的選項。




檢方將鄭南渭放在證人席上，就是要用鄭的證詞來反駁艾文思的證詞。但他們之中只有1人是對的；你要不就全然相信鄭所說的每一句話，否則你就必須定艾文思「無罪」。

被告律師「避開」攻擊顧德理和柏克上校

關於顧德理上校和柏克上校的證詞，他們實在不能證明出什麼。顧德理說這案子是陳儀開始的，然後他展開調查，找來鈴木問清楚，才發覺事有蹊蹺。





被告律師對顧德理和柏克上校這2位美國職業軍官，沒有提出任何攻擊，因為他們了解這樣做，只會導致反效果。



被告律師：其實，這一切都是因為「嗜血」陳儀發覺屬下中飽四箱金子

陳儀和他的一伙人急著要查明另外4箱金子的錢到那去了。但是你若將所有的事都加在一起，再仔細想想，你就弄明白了；




其實這所有一切都是因為陳儀他們認為那4箱金子的錢被人中飽私囊了。我不知道是誰？是葛敬恩嗎？還是他和鄭南渭一同分贓掉了。葛敬恩知道所有的一切，為什麼不傳他來作證。

鄭南渭作證時當然要完全否認他曾經託艾文思賣黃金，否則回到中國後，他的性命在嗜血（bloodthirsty）陳儀的面前，根本不值2分錢，你和我都懂得這個簡單的道理。

被告律師：黃在義兄弟都屬於一個官方的集團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黃在義，當他收到臺灣哥哥的親筆信後，就立刻火速採取行動，外出辦好一切。很顯然哥哥在信中交待賣金換匯的事，而這背後一定有個官方的集團（official ring）指使。黃在義在作證中談到：當他將錢送到旅館時，艾文思顯然沒有露出任何好奇心，甚至連數都不數，只是看一眼有多少捆鈔票。這好像完全違反他職業上的訓練，但是他之所以如此做，正如艾文思自己所說，他不過在行使中間人的角色，根本不在乎換回多少錢。如果他真的是個賊，或是個鬼鬼祟祟的騙子，他是不會如此不在乎的。

這位中國黃在義屬於那種投機的小生意人，看到機會就隨時把握，而且視艾文思為可進口私貨的渠道。本來他還要利用艾文思回美後幫忙買東西寄運，但因為這些都是「違禁品」，遭到艾文思的拒絕。

被告律師：這怎麼可能，一名「堂堂的美國中校」，竟然走進「臺灣人」的家

還有，怎麼可能愛隆生上尉和艾文思在不同的時間都各自拿到黃在榮的介紹信；請他在上海的弟弟幫忙。




你可不要告訴我，艾文思，一名堂堂的美國中校，竟然走進這臺灣人的家，




然後告訴他：「我有一些從日本人手中拿來的黃金，我要到上海將它們賣掉，我要你寫一封信給你的弟弟。」這是我聽過難令人置信的事，除非有像鄭南渭一樣的官員從旁助成，他如何知道黃在榮有個弟弟在上海。




他為什麼要去找臺灣人寫一封介紹信。




你要知道以艾文思這麼靈光的人，如果真的做了檢方所講的那些事，他會如何來進行？他才不會去找任何臺灣人，他就直接到上海了！

愛隆生拿了封信到上海找黃在義，這封信一定是黃在榮受鄭南渭之命令所寫，否則黃在義收到信後，為何這麼快就把事情辦好了。黃在榮為何沒有出來作證？他當時人在臺灣，寫了好幾封信給在上海弟弟，他最清楚這些信是如何寫的。我們在庭上經常談到他，他為什麼不來？

〔黃在榮此時人在美軍營中，隨時可以出庭作證，但被告律師根本無意傳喚他〕

我還有一個問題，如果艾文思真是盜取了金幣，而且他也知道有許多日本軍官以及原田佐的上級們都知道，同時也一定登記在臺灣銀行的帳本上；他難道還要飛到上海將他們賣掉，再把錢帶回臺灣？如果這都是真的，他是完完全全的瘋了。

〔這就是實際的情形，也突顯出戰後這些美國軍官們「膽大妄為」、「為所欲為」的心態，也是美軍當局決心要懲罰的軍官〕

被告律師：為什麼不能把葛敬恩及諫山春樹也請來作證

艾文思送到葛總部的4箱金子是由「周何王」所簽收的，鄭南渭說葛敬恩的幕僚中根本沒有這個人。那為什麼葛敬恩自己不出來說明，他可以來為鄭南渭背書啊。你們現在完全只聽這個「老中」〔chinaman，帶有歧視的稱謂〕一面之詞，但是這些證詞都沒有其他的證人為他背書。他們能把鄭南渭找來，為什麼不能把葛敬恩也請來？




我再說一遍，你們要不就全然的將鄭的證詞當作「福音」一般的真實，否則就不能將艾文思定罪。




我曾聽說他們原本計劃將已經判刑的諫山春樹〔1947年6月被判終身監禁〕也帶來，我很希望在法庭上見到他。他是原田佐的主管，握有原田給他的中方收據，我們在法庭上沒看到他。或許檢方恥於將這位戰犯帶上法庭作證，我不怪他們。

現在讓我們談艾文思在第一時間給聯邦調查局調查員索頓先生的收據：





我報將軍知收到物四合（註6）

周何王






如果艾文思或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故意要偽造這份收據，他一定會寫成一份很像樣的收據。上面一定會寫明：時間、地點、移交品的內容，我們會寫上所有的細節。再看看這張他收到的收據：




就只有「東方人」才會這樣寫（Just the way an oriental would write it）。這種沒有細節的收據恰恰證明艾文思所說，他就是在那種場合所收的，是典型的「東方人」處理的方式。

被告律師：我所知道的每一名「東方人」，作任何事都是「有所圖」

〔被告精心杜撰鄭南渭涉案的情節，是攸關勝敗的關鍵，所以律師使出最大的火力攻擊他。〕

鄭南渭說他完全是出於自願來到美國出庭作證，當然，我絕對不會懷疑他這說法。他是這麼的迫不及待地趕來作證，因為他了解到：他必須作證來保護自己。




我所知道的「每一位東方人」作任何事都是有所圖（has an ax to grind）；當這位「老中」大老遠自費從東方趕來作證，是希望回去後要能得到一些好處。他才不是為了尋求司法正義而花那麼多錢跑來出庭，中國人是不會這樣幹的，你和我都很清楚。

被告律師：鄭南渭為了掩飾中飽私囊，才來作證

鄭南渭表示沒有送被告金錢；各位先生女士，那麼艾文思為何要向聯邦調查局供出他曾經收了鄭送的13,000元？前所未聞有人會如此。如果不是事實，他不是自找麻煩嗎？

另一方面，我們懷疑鄭中飽私囊；所以為了自身的安危必須出庭來否認。因為陳儀這個人絕對不會放棄任何貪贓枉法的機會，這是他一輩子的行逕。鄭必然曾經在陳儀面前否認拿過任何黃金、也否認給過艾任何金錢、更否認知道任何事情。他必須表明絕對是無辜的，否則回去後不要想活了。

被告律師：民主幫助我們警戒著海外那些……

檢察官強調「種族仇恨」是件罪惡的事；是的，我們同意這項說法，我們對本案也不以此為訴求。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人的種族而仇恨他。但是我們有權因為他們「過去的行為」而憤怒。我們實在很難不將一個人和他過去的所作所為聯想在一起；這些人由於生活在軍國主義的國度裡，不得不去認同那個好戰的制度，因而在戰爭中曾經做過一些傷害人們的事情。我們不是要責難他們的種族，而是要責難他們所代表及認同的軍國主義。

兩天以後，我們將要慶祝感恩節。這一天，是感恩我們所擁有的自由、感恩我們的祖先經歷拓荒所建立的國家、感恩那些為保衛國家而奮戰犧牲的子弟，以及感恩那些母親因兒子在海外作戰犧牲而流下的淚水。然而，我們知道民主的代價是永恆的，它一直在默默的幫助我們警戒著海外那些不惜代價來摧毀我們生活方式的國家。

被告律師：他們畢竟是「東方人」

我不知道這些證人是否了解在上帝面前宣誓的意義，或許他們也是基督徒，這點我不敢確定，但他們畢竟是東方人。然而艾文思則不同，他一旦站在證人臺上向上帝宣誓後，就直接了當的告訴你們整個故事：他在那裡所發生的一切、他承認他收了鄭南渭13,000元的禮物、他告訴你事情是如何運作，也說了他的經歷及背景。我認為他表現出是一名非常誠實和誠摯的證人；他告訴你們所有的一切。〔艾文思回美後曾經將8,500美金存到銀行中，留下了紀錄，他因而必須提出解釋。〕

被告律師：面對嫌犯所表現出來的情緒，是一個社會文明永續的指標。

我充份信任各位陪審員，因為你們是美國大眾，特質就是「公平」和「平等交往」。關於這兩樣特質的重要性以及他對被起訴公民的影響，我可以用邱吉爾的名言來總結。邱吉爾曾經在下議院發表過以下著名的金句：




社會大眾在面對被起訴的罪犯時，所表現出來的情緒，是社會文明永續性的指標。




各位先生女士，我就讓你們來決定了！




檢察官的總結

助理檢察官Bailey：

剛才被告律師做了冗長的總結，批評我們檢方的證據自相矛盾，而且聲稱我們的證據也令他們感到相當困惑。但是正好相反，我卻覺得很難了解被告律師在總結時所提出的論點。我將不把精力用去一一答辯，只是指明檢方所要證明的論點。同時我們深信：我方所提出的證據將會毫無疑問地（beyond the reasonable doubt）證明這些論點。

我們證明了原田佐和鈴木源吾於1945年10月20日左右，第一次將一些金幣交給被告，而被告在庭上卻告訴大家：那時他已經移交4箱黃金給葛敬恩總部。

被告在我們請日本人來美國作證，感到相當不以為然。但是這2位證人的確證明曾經交了8箱黃金給被告；被告也承認他收到8箱，兩者的差別在於是何時交給他的。檢方從原田佐以及鈴木的證詞中顯示：1945年10月20日左右，他們只送交了1箱，而且隔幾天，1945年10月27日，被告就賣給愛隆生23枚金幣。同時被告也請愛隆生於1945年11月1日在上海賣掉其餘的金幣。被告對這些日本證人諸多質疑，但愛隆生是美國軍官，他同樣有責任講出事實，他做到了這點。不同於被告，愛隆生的證詞不論被採信與否，對他自己不會有任何的影響，所以他沒有必要偏袒任何一方。

被告談到黃在義在上海的交易時，說他自己完全沒有涉入交易過程的細節。現在讓我們看看黃在義是怎麼說的；他說他和被告一同在錢莊處理這筆交易，被告並且幫他堆疊（stack up）金幣。被告宣稱在幾次上海的交易中，對袋中的金幣以及收到的錢沒有多看。這種說法實在很難令人置信；1名曾經參與過將3億7千5百萬美金的日本資產移交給中方的人，在這些交易中，居然連黃金看都不看一眼，收到鈔票也不數一下。照他這麼說，他很可能帶去了1箱的金塊，換回來的卻是1袋的舊報紙。你能想像自稱有多年商業經驗的人，在交易前後也不看袋中裝的是什麼嗎？

被告律師也對中國人在黃金上利益的糾葛，以及中國政府背後出錢送人來作證之事大作文章。但是各位不要忘記，被告律師曾經在庭上質問每位證人是如何來美國的，每人都回答：他們都是乘坐美國軍機來的。

檢察官：美國政府要藉此案來宣示，對軍官們品德要求的標準

法官不久會告訴你們，美國政府在這些黃金上也有份。這是法律議題，各位必須接受這項事實。美國政府另外也有「無形的利益」，不惜花費將這些證人請來美國，因為這牽涉到美國中校軍官貪汙了約106,000美金的案子。美國陸軍將這些證人送到美國來，要藉由這宗案子來宣示及維護他們對軍官們「品德要求」的標準。你認為士兵會有機會汙走106,000美金嗎？你認為日本人會將黃金交給士兵嗎？你認為中方會信任士兵作為中間人嗎？你認為顧德理和柏克上校會相信士兵所說的一切，而不要求他定期報告進度嗎？各位先生女士，大家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被告是「美國軍官」。

檢察官：艾文思是由美國總統行文任命的

美國陸軍不是隨隨便便授予軍官頭銜的，他是由美國總統行文任命的。讓我來唸一下被告的任官令：




我將特殊的信任與信心賦予具有愛國、勇敢、誠實以及能幹等特質的艾文思，茲任命他為美國陸軍暫中校（temporary Lieutenant-Colonel）。他將基於法律及戰時紀律，永遠遵守及服從來自於我、未來總統、將領們、以及上司的命令和指揮。




被告律師一直強調這件案子關係到中國的利益，但是各位從以上的任官令可以知道，美國政府這麼做，就是為了要維護軍官的水準。

我們來比較被告在庭上的證詞、以及他提供給陸軍（1946年3月）和聯邦調查局（FBI）的自白書（1947年5月），他們之間有很多差異且不符之處。尤其是寄給陸軍的自白書，他說已經說出了所有的事實。但是你們在庭上也聽到他所有的證詞，各位相信他第一次（1946年3月）透露了全部事實嗎？我說到這裡為止。

特別檢察官Neukom：被告避開主題，而在旁邊的事務上糾纏

通常在一個案子中，如果罪證確鑿，又沒有可以提出反證的證據，被告通常就是避開主題而在旁邊的事務上糾纏；




而最常被使用的旁戲（by-play），就是攻擊所有的證人。

回應被告律師：為什麼黃在榮沒有上臺作證

黃在義在作證時告訴大家黃在榮也來到美國。事前被告律師明明知道這件事，卻又不請他來作證，現在卻抱怨他為什麼不在證人席中。被告硬要給黃在榮冠上政府官員的頭銜〔他只是臺北美軍僱用的翻譯〕，他只不過用英文給弟弟寫了介紹信，而且又沒有封起來。各位，他人是來了，但我為什麼不請他上臺作為檢方證人呢？因為他若只是來告訴你們：「是的，我寫過一封信」，我可以把臺北街上每個人都請來作證。我認為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證人，同時也不至於多到讓你們吃不消（overrun）。

回應被告律師：為什麼沒有請諫山春樹中將、陳儀出席作證

如果我真的把諫山春樹中將放到證人席上，被告律師一定會很高興，並且會說：「這人是被定罪的大戰犯，你們怎能相信這種人的證詞呢？」對不起，我可沒有落入他們的圈套。

讓我來打一個比方：如果為了本案中1個銀行帳戶的問題，我是否也要請美國銀行的總裁來作證呢？你覺得諫山春樹中將──島上軍事第二號人物，忙著作戰會親自管理這些金子的事情嗎？他大概只會交給屬下來處理。我如果把他放到證人席上，然後只要問他任何和案情有關的問題，被告律師就可以說：「這只是他聽來的。」然後就可以請他下臺。

被告說陳儀是名軍閥，又說他很兇狠（rough & rude）、暴殘（brutal），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我們之所以沒有請他來作證，因為他不會說英文，同時這件事他是交給夏之驊處理的。

特別檢察官：原田佐害怕被送進集中營，才屈服於艾文思

此案真的是中國政府在背後主導嗎？至少我不知道。這案子是在我們的法庭中審判1名前美國陸軍軍官，而涉案的交易是發生在臺灣。被告當時是和日本軍官原田佐打交道，而他利用了此人所處的「不利狀態」（on the spot）；當時原田佐的身分是俘虜，多少害怕被送進集中營。我個人認為原田佐在陳儀總部被夏之驊問到是否還有更多的黃金時，應該無懼的回答（speak up）：「是的，我還有更多的金幣。」但是各位仔細想想，他當時的處境不容得他如此作想；他怎知後果會如何？而且當天去陳總部前，被告已經比手畫腳的告訴他：「待會如果中方問起，你就說：就這麼4箱。」顯然，被告慫恿（motivate）了原田佐說謊，可見被告當時如此說是有目地的。

特別檢察官：跟本沒有「周何王」這個人

我可以大膽的說：沒有「周何王」這個人。如果本案真的落到只有找到他來作證才能開庭，那麼我告訴各位：此案根本無法開庭，因為不可能找得到他。

特別檢察官：有關鄭南渭送給被告13,000美元禮物的事，也是子虛烏有

該是討論到被告收取鄭南渭13,000美元禮物的事了。被告直言不諱的向聯邦調查局（FBI）透露這件事，當然鄭是完全否認。被告主動向辦案人員透露此事，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議，唯一可以邏輯的推測就是：

被告回想整件杜撰的故事，大概覺得有破綻，所以就編造這個情節，心想：最糟糕就不過如此。

被告作證時自稱他是在東京過境停留時發覺這紮鈔票，但是在另一場作證中，他又說是在抵達上海時就發現。被告離開臺灣時將一些衣服留下，我認為他這麼做是因為，一來，他讓單位不會想到他申請退伍的預謀，二來，他必須在行李箱中留出空間裝現鈔。這些都是很關鍵的細節。

特別檢察官：或許證人們流的是東方人的血，但能說他們的話是不能相信的嗎？

我不責怪被告律師大張旗幟的告訴大家：「嘿！我們不久前才和日本人打過仗！你們怎麼可以相信這群東方來的證人，也千萬不要相信那群中國證人！他們都是有所圖而來作證的！」或許證人們黃皮膚下流的可能是東方人的血，但不論他們的出身背景，我們能說他們是不可信的嗎？你不妨試試看，是否可在原田佐證詞中，指出他有撒謊的必要。

特別檢察官：日俘敢質問美國軍官嗎？

被告曾將原田佐置於他的權威之下，原田只得聽從。你想當時日俘敢質問一名美國軍官嗎？他這個日俘算老幾，敢向美軍發號司令？當然不敢，只能聽被告的指示。

原田佐先用手提箱送了1箱金幣去被告的旅館，又送了4箱到陳儀總部。被告來日軍總部所拿的第六箱、第七箱，是2人一起到富田町警衛營拿的。最後1箱（第八箱）則是到植物園軍需部的倉庫取的。我相信植物園的軍需倉庫是存在的，黃金存放在那裡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其中1箱還在被告要求下，移到軍官宿舍打開，真不知被告幹嘛要那麼神祕兮兮？

原田佐如果要明哲保身，他大可說：「我給了艾文思4箱轉交給葛敬恩、我給了他4箱轉交給某、某、某（so and so）」這沒啥大不了的。「我們已經戰敗了，我不想再有麻煩了。」

特別檢察官：被告律師故意用複句英文來質問原田

如果你不解為何被告律師交叉詰問（cross-examine）原田佐怎麼會有困難？尤其當被告律師用複句英文（compound question）來質問他時，他更是不容易聽懂。原田有時可能回答的詞不達意，但這並不代表他在撒謊。他雖然回答的很困難，但他是要將實情告訴大家。

特別檢察官：我在這件案子中，從未考慮到這是件「東方人」和「白人」之間的案子

各位先生女士，戰爭已經結束了。在現今的國際情勢下，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敵人。我們也不知道明天誰將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在這件案子中，從未考慮到這是「東方人」和「白人」之間的案子。我只寄望你們在他們的證詞上衡量；如果你認為他們不是真的，就不要相信他，如果聽起來達到你可信賴的程度，就不要計較他們是「東方人」。

特別檢察官：被告虛構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

各位請記住，如果不是被告虛構了一個這麼不可思議的故事；宣稱鄭南渭託他到上海以時價賣掉黃金，鄭是絕對不需要來出庭作證的。但被告如此做，我不得不將鄭南渭放到證人席上。

特別檢察官：你們真的能看到黃在義有任何理由需要撒謊嗎？

現在來談談黃在義，你們真的能看到他有任何理由需要撒謊嗎？首先，在上海私下交易黃金是很普通的事，他何必要大老遠跑來撒謊。他只要跟調查單位說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不就沒事了？但他確實是陪被告去了兩次錢莊，而且金幣都被放在桌上清點，他也收到了貨款。

被告自己在上海親手交易時，似乎沒有認真點收貨款。其實他心中早已概知會換得多少錢。如果數目不對，他非常清楚要到去哪裡找黃在義。最後一次交易完成後，被告手上還有一些金幣，但是他藏在那裡呢？我們無從得知。（見第六章文末艾文思離開上海中作者的臆測）

特別檢察官：被告給陸軍的自白書中，完全沒有提到有關上海販賣金幣的事

有一件事實非常重要，那就是在被告給陸軍的自白書（1946年3月）中，他完全沒有提到上海販賣金幣，他當然更不會提到陸軍上尉愛隆生協助的事。我想那是因為他要擺脫上司的疑心，因為一旦提出來，整個情節就很容易被識破是捏造的。

特別檢察官：1名被送到海外的軍官為自己圖利，這不是我們樂於見到的

我們感到非常的難過，1名被送到海外的軍官，本應全力促進兩國的和諧和尋找雙方的共同利益。他卻在協助移交本應屬於盟國的財產時，為自己圖利。我不認為這是我們所樂見的。

我知道要說服你們將人定罪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曾經為這個國家服務的軍人。被告還在中國時就填了表格要求退伍，並早已於1946年4月15日恢復平民的身分。

特別檢察官：我對「東方人」的信任就如同我相信我們那些「功勳彪炳」的美國軍人

我認為被告應該為他的不法行徑承擔法律後果，我相信我們所提出的證據已充分的證明他的不法。我不會為我所做之事而感到抱歉。




我對「東方人」的信任，就如同我相信我們那些「功勳彪炳」來到本案做證的美國軍人。我認為這些東方人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告訴你們真相。相反的，被告卻出乎你們意外的拋出1個又1個精心撰寫的故事，以及一張偽造的收據。




各位先生女士，這場審判的檢方和被告律師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希望讓你們能相信他們各自的證據與論點，當然，他們都相信自己是對的。對我而言，我不會去憂慮你們的決定，因為，一旦我將此案的相關證據完整的呈現在諸位的面前，我的工作就已經結束。

謝謝你們耐心的參與這件審判。




陪審團的決定

這件案子被審理2次，但都沒有達成共識，以下是第二次審判終結時的過程。

1948.4.14陪審團最後的決定

陪審團從上午11點左右開始討論（deliberate），一直到晚上11點多都無法達成共識。而且有兩名團員很明白的告訴法官：再繼續討論他們也不認為會達成共識。若按法律，法官可以將他們安頓到旅館，隔日再議，直到達成共識為止。但法院無此預算，法官權衡情勢，決定宣告流審（mistrial），並允許再重新作第三次審判（retrial）。以下就是法官在晚間23點20分的宣布：




陪審團的各位先生女士，現在已經很晚了，各位一直無法達成共識，現在是由我來作決定的時候了。你們已經討論了12小時，照理說，你們應該可以達成共識了，但是並沒有〔hung jury，10：2〕。所以我決定解散陪審團，並結束這次審判。我了解政府在此案的2次審判上已經耗費了巨資，我們勢必要再重審1次，但這要由你們政府部門來做決定。各位，你們可以回家了。

1948.4.23　10日後檢方對再審的回應

檢察官：司法部決定撤回此案

關於這件美國政府控告艾文思的案子，司法部決定撤回此案（dismissal）。本案已經審判過2次，每次都耗費了3週。我們也不認為再次審判會有不同的結果。基於我個人的經驗以及本案的證據，我實在很不情願撤銷告訴。

我了解由於檢方所邀請的證人，客觀上已經造成檢方在這件案子上的「弱點（weakness）」。但我要公開的講，我不認為被告是無罪的，但是我也極度懷疑再度重審會達成被告有罪的共識。同時，將多位證人繼續留在美國所需要的開銷，也是我決定撤回此案的原因之一。

法官：我很懷疑會有任何翻案的可能，批准撤銷本案

在這件案子上，我仔細聆聽了2次，我很懷疑會有任何將被告定罪的可能，但這是你們所作的決定。同時如果你考慮到政府以及被告為了此案的花費，應該了解法律本身並沒有失去他的功能。我現在宣布：批准你撤銷本案。〔開庭期間，政府的開銷每天4,000美元〕（註7）




至此，本案算是正式了結！



（註1）諫山春樹是檢方要求來美的證人，但最後決定不傳喚他，短暫停留後，又押回上海監獄。此時他已被判無期徒刑。↑

（註2）原田佐作證中只提到去植物園軍需部提取過1箱金幣，根本沒有說過在該處開箱子。↑

（註3）是植物園旁界外日軍庫房。↑

（註4）被告律師故意攪混案情，編出故事。畢竟經過了2、3週的庭問，團員們很難記住細節。↑

（註5）這些黃金和銀行的資產無關，日軍只是借用臺灣銀行的保險箱而已。↑

（註6）原件書寫是按照當時中文書寫的格式：自右到左。↑

（註7）〈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二）〉。↑


十三、餘波

這批標記著「福」字的金幣，目前應該還在臺北新店中央銀行的金庫中。

──作者註

導言

本章著重在本案結束後的後續發展，包括相關人物的去向、美軍在歐亞其他地區所發生的一些洗劫案，也將剖析黃金案在臺灣的流傳過程，檢視這段歷史如何被詮釋與記憶。

艾文思所盜黃金最終的去向

艾文思一共竊取了1,998枚金幣，其中1,904枚被盜賣。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被盜賣的金幣中，有97%於1946年被尋回，其餘下落不明。以此推測，連同正式移交給行政長官公署的4箱金幣，最後共約115.6公斤回到了臺灣銀行的金庫。

國府1949年自上海運送至臺灣的黃金，到了1951年只剩下約52萬兩。（註1）那年，臺灣的惡性通膨大致已經解決，美援也已經在望，以80萬兩黃金為儲備所發行的新臺幣，已取得民眾的信任，政府不再需要變賣黃金度日，更不需要動用到這116公斤的黃金。因而作者判斷：這批標有「福」字的金幣，目前應該仍存放在臺北新店中央銀行的金庫中。

臺灣從日人接收時，帳面上完全沒有黃金，（註2）而後經歷大陸黃金運臺、惡性通膨、1951年剩餘的52萬兩，而到達今天422公噸的儲備量（全世界第十三，金額只佔外匯儲備的0.059%）；對於走過1947年的人們來說，這是個天文數字，更是一項傲人的成就。

戰後金幣拍賣市場的寵兒

根據史料記載，這款「福」字金幣是日軍於1931年佔據中國東北三省成立滿洲國後，於1932年委託大阪造幣局印製所發行的。由於發行量少，流通極為罕見，戰後成為拍賣市場上的珍稀藏品。其中一枚曾創下29,875美元的成交紀錄。

艾文思因訟案而耗盡贓款

據鈴木源吾的回憶，艾文思在2次的訟案中用盡了他所有的不法所得，並不得不變賣位於加州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的住宅（該區濱臨海邊，為眾多影星退休居住區）、遊艇，以及其所投資的公司。他最終於1985年卒於北加州的Hayward，該地在戰後是藍領階級住宅區。

艾文思於訟案期間（1947年12月）與妻子（Doris Boyer Evans）離婚。Doris是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的後代，離婚後她從祕書作起，最後和人合伙成立金屬鑄造公司，並且做得很成功。

在第二次的審判中，Doris最初應檢方邀請出庭作證，但因其前後說法不一，檢方在正式開庭前決定放棄此一計畫，她隔日即轉而成為被告方的證人。Doris對艾文思的財務，尤其是現金部分，交代的非常不清楚，而且語多保留；譬如她聲稱：艾文思服役的4年期間，她曾經將賣店的現金15,000美元放在身邊達半年之久，而後再放在銀行保險箱中。艾回來後，她打了個借條就交給他，這點讓檢方非常不解，但也拿她莫可奈何。

原田佐──如願以償地直接由美國返回日本

原田佐是一位典型軍國主義的少壯軍人，受過嚴格的軍事教育，曾是總督府參謀部的傑出軍官。戰時，他以少校的官階掌管臺灣戰時經濟的規劃。然而，戰敗了，他不得不低頭，任由素質低劣的美軍中校所擺布，他來美作證的頭半年，又受到了幾乎是戰犯的待遇。白天或可自由進出營中的餐廳，夜晚則必須回到警閉室（guardhouse）。在那座駐有上萬美軍的軍營裡，他或許是唯一每天進出餐廳、營舍的戰敗皇軍。

營中許多官兵上一次和日軍交手的時候，是在你死我活的太平洋或菲律賓戰場，彼此之間的交往及記憶只有流血及死亡；如今，昔日的敵人竟然在同一餐廳共進餐食，這些美軍臉上所流露出的，必然是鄙視與憎恨。

原田平日在營區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監視；開庭時，被告律師在交叉詰問中，似乎掌握了他生活的一些細節。根據鈴木源吾給葛超智的信件中談到，他推測這些細節都是軍營中的管理人員所故意洩露。在這樣一個充滿敵視的環境，鈴木和原田佐度過了近1年的時光。然而，這和盟軍俘虜在日本戰俘營中所受的虐待、屠殺相比，這些遭遇又算得了什麼？要怪只能怪軍國主義。






圖說：圖1　二戰結束後，被遣返的日本軍人幾乎瞬間陷入失業、飢餓和貧窮，同時也遭到一般老百姓的冷眼與輕視。許多人別無選擇，只能在街頭擺地攤，販賣舊貨，勉強維生（NARA 80-G-264837）




原田佐案後從美國遣返回日本的過程，似乎經歷了一番波折。他被押解來美以前，是中華民國的戰爭嫌犯；曾經在臺被警備總部關押了年餘，但並沒有正式起訴他。由於有案在身，本案結束後，依規定他必須被遣回臺灣。原田歸（日本）心似箭，所以在1947年就寫信請求臺灣的警備總司令部將他的案子做一個了結。

他在信中陳訴：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和中國或美國軍隊交戰的戰役，而臺灣對他的調查也一直無法進入正式審判。如果查不出證據，就撤銷對他的戰犯起訴，讓他直接返回日本。警備總司令部在當年9月8日，本案開庭前兩個月，通知調查已經結束，不準備起訴。但由於公文的流程，這份結案書在1948年初都還沒有送達到美國的戰爭部。

我們從盟軍戰犯處的檔案中找到有關釋放原田的公文（見文末背景資料─原田妻子「請願書」）。從這些公文中可以看到：由於原田在本案中相當配合，檢查官因而極力促成他直接返回日本。他的妻子原田俊子，也於本案結束前，1948年2月21日，寫了請願書到東京的盟軍總部；同樣請求將其直接送回日本；相信這也是最終的結果。耐人尋味的是，以上這些交涉過程，不知是如何為被告律師所獲知，也因而質疑這是原田佐和美軍交換條件的行為。

鈴木源吾──回日後，受到金融界重用

鈴木在1948年4月7日於美國作證期間，曾在書信中和葛超智提到案情〔算是違反法官規定〕，同時希望葛超智日後能幫忙，讓他在日本找到和駐日盟軍總部（GHQ）有關的工作。此時，日本的親友也都來信勸他到商界去發展，因為大學教授的薪水只能達到最低生活費的三分之一。（註3）

鈴木作證期間書寄葛超智：欣告臺灣戰後經濟發展

鈴木對戰後臺灣的發展非常的關注，雖然二二八事件後，大部分的日本技術人員都早已紛紛求去，但他還是經常和臺灣的工業界有聯繫。在美國待了近1年後，1948年4月7日（此時大部分的日本技術人員已經離臺將近1年半）他寫給葛超智的信中談到：




你還經常收到臺灣經濟發展的訊息嗎？綜觀臺灣近來在工業及產品的發展，我很高興的告訴你，除了水泥和造紙工業外，臺灣已經開始了織布、肥皂、肥料，尚未能生產硫酸錏（註4）、橡膠產品等。織布的棉花全來自中國內地，因而市面上棉布的價格要比美國便宜很多，而所用的紡紗機是日本在戰時設立的。生產肥料的磷酸鹽也是來自中國內地。（註5）




鈴木的字裡行間，還是對臺灣的發展還充滿了關心與期待。本案結束後，鈴木回到臺大，年底合約到期後回到日本發展，之後歷任日本大藏省財物參事官、駐美公使兼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理事、日銀監事、國際合作銀行會長等要職。

鈴木於1968年5月3日重訪臺灣，會晤嚴家淦

（見本章文末背景資料─嚴家淦）

1968年5月3日，鈴木在日銀監事的任上，來臺拜訪時任行政院長的嚴家淦先生。這次會面，2人必然都有很深的感觸；上一次共事，已經是20多前的事，當時2人身分不同；嚴家淦是接收時期行政長官公署的財政處長，也是陳儀手下重要幹部之一；主要接收臺灣的交通（先）及財政（後），而鈴木則是總督府的重要財經顧問；在移交的過程中，折衝樽俎。

當年總督府的日本菁英，將有底子但已被戰爭摧殘殆盡的經濟，交到一群志在重建國土的中華民國菁英手中；鈴木和嚴家淦正是這2個團體的成員，也是這2個團體爾後出類拔粹的代表。

20年後再度會晤，2人之間已經沒有了當年嚴肅的對立，只有惺惺相惜的互慕與互慰；艱苦的歲月早已成為他們共同的記憶。如今，一位正在輔佐國家從戰後的殘破走向「亞洲四小龍之首」，另一位則代表一個全面復興的戰敗國，重新登上國際金融的舞臺。






圖說：圖2　鈴木源吾於1968年5月3日重訪臺灣，會晤嚴家淦。〈民國五十七年嚴家淦副總統活動輯（十）〉，《嚴家淦總統文物》，國史館：006-030203-00079-015。


以高雄煉油廠為例，葛超智見證了中、日技術官僚無縫接軌的「復建」過程

戰後從中國陸續趕來大批能幹的技術官僚支援臺灣復建；構成了一幅中、日技術官僚無縫接軌的獨特景象；葛超智在書中以尚未開工、卻慘遭轟炸嚴重破壞的日本第六海軍燃油廠（即中油高雄煉油廠）及臺鋁工廠復建為例，罕見的讚揚資源委員會的人員。




資源委員會人員技術精湛且以誠實著稱，立即開始修復投降後遭到嚴重破壞的礦井，並重建鋁土礦加工廠。高雄附近的煉油廠曾在1944年和1945年遭到〔轟炸〕破壞，但可以〔於1947年228前夕〕恢復到原計劃每年1億加侖石油產品的生產能力。（註6）






之後，臺灣青出於藍更勝於藍，在美援的加持下；1951-1965年的平均成長率（7.6%），大大超過日治時期，1911-1940（4%）。（註7）

鄭南渭──回臺發揮新聞專業

本案結束後，鄭南渭就回到臺灣。從往後的經歷可看出，他的前途完全沒有受到本案影響。他於1949-1950年擔任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駐臺北記者。美聯社至今還是全球最大的通訊社。駐臺記者每天要將臺灣的新聞提供給全美數千家的報社、電臺使用，是國際媒體瞭解臺灣最重要的一個管道。能擔任此項工作者，必然要能獲得通訊社相當的信任。他也是臺灣英文報業的先驅，1945-1965年曾長期擔任臺北《英文中國日報》的社長兼總編輯。1957-1960年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他並曾任新聞局駐美西新聞處主任。

夏之驊──農復會水土保持工作計畫的主持人

1950年，美援組織農復會（農業部前身）特邀請他擔任技正及水土保持工作計畫的主持人；能夠擔任該會的技正，應屬專業中的佼佼者。1952年他參與水土保持示範工作及訓練技術人員計畫。同時他也是成立於1954年的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測量學會發起人之一。






圖說：圖3　夏之驊著，《臺灣土地利用現況》，臺北：農復會，1957

葛敬恩──投奔大陸

葛敬恩曾在日本陸軍大學學習，和陳儀關係深厚，並深得其信任。1947年葛敬恩和陳儀一同離開臺灣回到上海；先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8年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中，他被選為浙江省第一選區立法委員。1949年5月，葛敬恩會同上海、香港等地50餘位立法委員通電擁護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葛敬恩歷任民革中央團結委員、上海市政協委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陳儀──死於非命

陳儀，浙江紹興人，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砲兵科以及日本陸軍大學第一期畢業。他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陳儀被免職，5月黯然離開臺灣，暫時蟄居上海。1948年他又重新復出，擔任浙江省主席。此時的陳儀早已萬念俱灰，一心嚮往著社會主義，甚至告訴身邊的親人：「最好的出路，一是教書去，二是去當共產黨。」（註8）

陳儀於1949年初因為勸說湯恩伯（註9）投向共黨，遭湯密告，而被軟禁押解到臺灣。1950年5月，蔣中正以匪諜案，指示臺灣軍事法庭判處陳儀死刑。同年6月18日清晨5時許槍決。


1946年陳儀藉機調走駐臺軍隊，以息民怨

陳儀身邊的祕書鄭士榕，對接收期間有關軍隊風紀的情形，有以下的描述：「在我勉力調適工作的時期，接觸到的多是正面的人與事。戰後重建雖『困難重重』，我看到各方『克難奮鬥』的情形，懷持樂觀的心情。但聽到的負面消息亦是不少。其中最令人憂心的，莫過於『軍紀敗壞』，引起民怨的事件不斷發生。據說光復時國軍登陸之際，曾受民眾熱烈歡迎，然由於配備落後，不如戰敗的日軍，令民眾失望。又因士兵素質太差，經常欺壓平民，更使民眾怨恨。雖經憲警奉令嚴禁並予懲處，但是罰不勝罰，迄難遏止，猶如毒瘤之難以根治。嗣因大陸內戰需兵，各省擁兵自重，不受調遣，蔣主席商調臺省駐軍，陳長官立允駐軍內調（1946）。除此擾民禍害，還獲蔣主席的嘉許。」（註10）



聯絡組的美軍軍官

顧德理兩次作證，前後證詞判若兩人

顧德理於1946年3月2日離開臺灣回到南京就任新職──美軍駐華總部陸軍組組長，官階由暫上校（temporary Col.）回復到他本來的中校官階，並於1948年11月3日晉升成正式的上校。期間，2次審判都應邀作證，時間僅相差4個月，但他的配合度卻驟變。（註11）第一次作證時，他還很配合，第二次開庭前，就已經顯示出不合作的態度，凡是對檢方有利的證詞，他都以記不清楚回應，故作游移不定之調，檢方只好放棄邀請他出庭。作者判斷這跟國府和美國的關係惡化有關，1948年初，第二次審判前的3個月，正是美國宣布放棄馬歇爾的國共調停。顧德理卒於1962年8月31日，享年67歲。

柏克上校1946年5月2日離開臺灣回美國後，官階變成暫中校（temporary Lt. Col.），而他當時正式的官階則是騎兵少校。幾經升遷，終於在1954年11月3日，53歲時，晉升成正式的上校，並於1957年7月31日退休。


葛超智談到愛隆生案後的遭遇

本案審判過程中，愛隆生是重要的證人。筆者判斷他最後應該順利退伍。但是葛超智在1957年鈴木來信的批註，卻稱：




艾文思成功地及時退伍，因此只能在美國民事法庭接受審判，但該審判中的部分陪審團員，顯然拒絕根據日本（敵人）證人提供的證詞判定美國人有罪。他的「共犯」愛隆生上尉，在軍隊服役結束前幾天被捕、定罪並被判處苦役。（註12）




上述葛超智對於愛隆生的結局，說得不合情理。綜觀全案，愛隆生的角色並不複雜，如果當初美國軍方CID在調查本案時認定他有罪，就不可能讓他繼續保有軍職長達2年之久，繼而於1年多後請他出庭做證。另一方面，如果當初對他的調查沒有結案，那檢方也不可能在沒有完全釐清愛隆生涉案情節前，於1年半後，冒然請他出庭作證。因為請1位本身就有罪嫌的人作證，那將毫無公信力，嚴重危及檢方的勝算。

筆者判斷：愛隆生於1946年6月繳回「兼差賣金的外快」600美元時，就已經被排除罪嫌。美國軍方不可能在艾文思獲判無罪後，又重新開啟愛隆生的案子，將他抓回來受審、判罪。

葛超智曾是國務院資深的情報官員，各方消息應該相當靈通，案發前後和鈴木又多有書信來往，應當知道愛隆生曾出庭作證。但不知他為何在事隔多年後，會記下此段不太合情理的的文字。



艾文思黃金案在臺灣社會的傳播

1990年以前，有關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歷史，在臺灣是一個禁忌的話題。而且由於陳儀、葛敬恩等「通匪」及「投共」的原因，沒有多少人敢於觸及黃金案的議題。因而臺灣大多數的人不知道有這件事，而另外少數人則深信民間所流傳的版本。

對臺灣定位素來關心的葛超智，自始就非常清楚這件事，他並沒有在這個議題上做權威性的評論與澄清。因而70多年來，除了有學者引用鈴木源吾的《證言》作了澄清外，臺灣民間大致都傾向於相信臺灣共產黨黨員蘇新（筆名莊嘉農）於1949年所出版《憤怒的臺灣》書中所謂：葛敬恩貪汙了這些黃金，並將末代總督安藤利吉毒殺滅口。

直到2004年，由於《最後的臺灣總督府》的出版：「黃金賄賂案與葛敬恩無關」的說法才逐漸傳開，但是上述蘇新的說法則還是繼續在民間所流傳。


臺灣諸多謠言起於共產黨員

蘇新於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離開臺灣前赴香港，與謝雪紅、楊克煌等人在當地共同創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事實上，至今仍廣為流傳的幾件著名的流言，多是由具有共黨背景的報紙所刊登，當年其動機與真實性令人懷疑，但臺灣的知識界卻向來喜歡引用。



不遑多讓：美軍接二連三的洗劫

藉著混亂的局面以及美軍的官威，艾文思從容地從臺灣盜走60公斤的黃金，並且輕易的在上海銷贓。然而，這並不是單一的事件。戰後美軍在歐、亞發生一連串重大的洗劫案（looting）；所幸，美軍當局皆以相當嚴肅的態度面對及處理這些案件。

類似艾文思的貪瀆案，同樣也發生在美軍所占領的歐洲、日本，而且規模更為龐大，這說明戰後兵荒馬亂的時代，人性的貪婪是隨時在等待洗劫的機會。不過在美軍的檔案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個別軍人和部隊主動上繳所查獲日軍藏匿的龐大金、銀、珠寶，這也說明「制度」是可以駕馭「人性」的。

美軍人員在戰地順手牽羊的行為其實也算是一種洗劫。美國媒體就將艾文思案定名為Jap Gold Looting Case。不同於戰爭中對平民的洗劫，美軍的盜竊或強取大都集中在名酒、珠寶、古董，錢財、手槍、軍刀等物品上。戰後，美國社會大眾甚至於海關人員，對於從戰地返國軍人偷帶「紀念品」的行為，大都見怪不怪，但美國政府對於這種風氣還是多方設法遏止。一旦發現有重大的案子，尤其有軍官涉入時，都會傾全力偵辦，以維護軍風。

無獨有偶──美軍上校偷盜德國皇室珠寶（Hesse Crown Jewels）

就在艾文思第一次在上海盜賣黃金的隔週（1945年11月8日），駐歐美軍也發生了金額更大的珠寶盜賣案（250萬Hesse Crown Jewels案）。但此案的案情比較單純；3名軍官（註13）將德國皇室別墅中偷埋的珠寶，拿到黑市去販賣，或寄回美國。受害者德國瑪格麗特公主，於發現珠寶遭竊後，先將案子報到當地美軍文化保護單位，雖然受理，但調查進度緩慢。彼等久候不耐，於是向美軍駐德的調查處CID舉報。CID接手後，立刻於1946年4月15日展開調查。而此時駐在中國的CID，也正在開始偵辦艾文思案。4月15日這天正是艾文思退伍的日子，CID在偵辦德國案子時，首先撤回嫌犯之一的退伍申請書（原本於1946年5月1日生效），因而案子得以由7名軍法官審判。和臺灣不同，由於德國當時是美國的占領區，沒有司法管轄權的問題，軍事法庭就直接設在德國，嫌犯也被押回德國；更沒有證人傳喚不便的限制。因而可以1年的時間，於1947年4月30日，將3名軍官繩之以法。值得玩味的是：




3名被告在庭上都舉出許多類似的例子來辯稱：偷竊金銀珠寶的事在美軍人員中太普遍了。其中1名被告更辯稱：我們認為這只是普通的小洗劫（simple looting）；各戰區的官兵每個人都會帶點「紀念品」回國，上面也從來不管。如果這算是犯法，那麼有太多「手腳不乾淨」的美軍都應該接受法律制裁。






圖說：圖4　珠寶盜賣案中的主角之一David Watson曾獲艾森豪親授勳章（NARA Signal Corps photo）






圖說：圖5　珠寶盜賣案審判時所展示的回收贓物（NARA）

駐日美軍：上校盜取鑽石（註14）

美軍上校Edward J. Murray 1947年2月3日從日本返抵美國時，非法攜帶了價值21萬美元的鑽石及寶石。海關接獲密報後，於機場搜身時當場查獲。這是嫌犯繼1946年4月後，第二次攜帶珠寶返國，並且即將退伍。嫌犯在被逮捕時，身上還配帶著美國軍人最高功勳的銀星勳章（Silver Star），以及第二高的Legion of Merit勳章；試圖分散檢查人員的注意力。

嫌犯宣稱：他認為這些都是合法的紀念品，他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價值。




犯案時Murray上校是駐日美軍設於日本銀行保險箱的法定監護人，形同監守自盜。但他宣稱這528件鑽石和寶石都不是來自銀行的保險箱，而是於1945年底獲得的，也拒絕說出來源。




由於日本是美國的占領區，本案因而得以在日本審判；全案於1947年4月15日在橫濱美國第一軍總部開庭。由7名將軍以及1位上校組成的軍事法庭，於5月初判處嫌犯10年徒刑。相對於艾文思案長達2年的過程，此案從案發到判刑，只花了3個月的時間。據專家們估計，該批珠寶價值至少達20萬美金。

大量美軍所保管的鑽石失蹤（註15）

日本下議院於1953年3月1日決定對鑽石失蹤案展開調查。這些鑽石都是日本政府於二戰中以用於精密機械的理由，低價向民眾收購而來。有部分是分裝在9個熱水瓶中，存放在三井信託的保險箱中。這批連同日本銀行及大阪銀行所保管，共約386,000克拉的鑽石，於戰後被美軍接管，但美軍並沒有簽下任何收據。1953年各國簽定舊金山和約後，這批鑽石被退還給日本。在扣除掉日本賠償給中國、英國、法國、荷蘭及菲律賓各國共約127,000克拉後，還約短少了98,000克拉。




背景資料

原田妻子「請願書」，請求將原田直接送回日本



圖說：圖6　（NARA 330912，感謝Yan Chang協助翻譯）




我是現在被拘留於貴國加州San Pedro要塞內，原臺灣軍參謀陸軍少佐原田佐的妻子。終戰後我與先生的父母，還有8歲的長男和4歲的次男，在少額的收入下辛苦地繼續生活，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先生能平安無事的歸來。和先生最近的通信中得知：中華民國那端已發出不起訴公文，現在只剩貴國還以檢察官方面證人拘留我的先生。並得知若於此調查工作結束後，美國會先將我先生先送回中華民國，再送回日本。聽到這樣的消息使我日夜痛心。希望你們能儘快調查，讓我先生能早日重獲自由，並特別懇請希望貴國能允許直接送他回到日本。




1948年2月21日，長崎縣上縣郡仁田村久原八五，

原臺灣軍參謀陸軍少佐原田佐妻

原田俊子




此致：聯合國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閣下

檢察官親函，幫助原田佐直接返回日本

從這份檢察官於1948年3月22日給戰爭部的公文中看出：檢查官也希望促成於案子結束後，讓原田從美國直接返日。其原文大意如下：




……艾文思案將於3月23日開庭審理，4月10日左右結束。屆時，據我們所知，原田可以返回亞洲。當初，原田是直接從福爾摩沙經舊金山帶到這裡的。他自1947年中旬抵達以來，一直被關押。在本案中，他給予檢察官辦公室出色的合作，因而，他希望直接回到他在日本家人身邊的願望，這也是我們的願望。

我們有臺灣省戰犯法庭判決原田無罪證明的副本，編號「Cheng-19 of 36th Year, September 8, 1947」，已由國務院和司法部轉發給我們。但是，我們必須保留這僅有的1份，以供審判期間使用。該文件是中文，我們沒有翻譯。我們相信可以根據這封信，安排他於指定日期返回日本。






圖說：圖7　（NARA 330912）




背景資料

嚴家淦被陳水扁譽為：「淡薄名利」、「高風亮節」

嚴家淦是陳儀的老班底，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就一直跟隨著陳儀，是二二八事件時被指為「接收四大寇」之一。

現在，我們先看看時任總統陳水扁於2005年7月15日對他的評語：




「……再一次向我們最敬愛的嚴前總統（註16）表示由衷的感佩與敬意及無限的追思。去年的11月7日，適逢嚴前總統百歲誕辰，為了表彰『靜波』先生一生的碩德與勳業，總統府自去年10月1日起，特別舉辦了為期兩個月的『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物展』，並製作了相關的紀錄片及發行紀念郵票，以表達臺灣人民對這一位『淡薄名利』、『高風亮節』且『勤政愛民』的國家元首，無限的感念與最高的尊崇。……由於嚴前總統一生的行誼，與臺灣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密不可分，不但是臺灣經濟奇蹟的『推手』，更是臺灣政治民主的歷史關鍵人物。因此，將『嚴前總統故居』朝向設置『嚴家淦總統紀念館』的方向來推動，不但是社會各界一致的希望，更是個人由衷的期盼。……希望新成立的紀念館能儘量維持嚴前總統生前生活的情境，並具體呈現其一生對臺灣這塊土地的『奉獻』與『功績』，讓全體的國人同胞對我國第一位的文人總統，能有更全面與更深入的認識與瞭解。」




嚴家淦在接收期間主要是掌管財務處，重要性不言而喻。而1949年在臺灣省財政廳長任內，他就是以大陸運臺黃金的80萬兩為儲備，發行新臺幣的主要推動人之一。嚴家淦最特殊的一點就是：「二二八事件」以及「陳儀投共」2件事，對他完全沒有影響，一直受到重用，從臺灣省政府改組成立（1947）到1970年臺灣經濟起飛，臺灣每一項重要的經濟措施，都有嚴家淦參與的痕跡。



（註1）臺灣仍有黃金52萬2千市兩，〈金融（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002-080109-00005-005。↑

（註2）原田佐證詞，但鈴木證詞稱僅有1,600「錢」。↑

（註3）鈴木源吾給葛超智的信，1948.4.7，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註4）硫酸錏是重要的肥料，殖民時期日人故不在臺設廠；直到戰後初期，仍需完全自日本進口。1950年，大陸遷臺第二十六火藥兵工廠，由少將廠長黃朝輝博士領導，利用部分產能生產硫酸錏肥料。臺灣自此跳脫自日治時期以來，生產技術僅止於氫氮化鈣、過磷酸鈣之藩籬，不再過度依賴進口。↑

（註5）鈴木源吾給葛超智的信，1948.4.7，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註6）The NRC men-technically able and with a reputation for honesty began promptly to rehabilitate the mines which had been so badly damaged after the surrender, and to reconstruct the bauxite processing plants. The oil refineries near Kaohsiung had been damaged in 1944 and 1945, but could be brought back to their original planned capacity of 100,000,000 gallons of petroleum products annually.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1997, p. 3;p. 139.↑

（註7）Neil H. Jacoby, An Evaluation of U.S. Economic Aid to Free China, 1951-1965, p. 48.↑

（註8）鄭士鎔，〈細說我所知道的陳儀〉，《傳記文學》，88：3。↑

（註9）受陳儀一手提拔的國軍將領，尊陳儀為師。1949年正負責保衛上海及其周遭地區。↑

（註10）鄭士鎔，〈細說我所知道的陳儀〉。↑

（註11）〈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二）〉。↑

（註12）鈴木源吾給葛超智的信，1948.4.5，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註13）Jack Durant上校、David Watson少校、Kathleen Nash上尉。↑

（註14）COLONEL IS GUILTY IN YOKOHAMA TRIAL;（New York Times 1947.5.29）↑

（註15）New York Times 1953.3.1↑

（註16）江蘇吳縣人，1905年10月23日生，1926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38年，陳儀主政福建省期間，任建設廳長，1945年10月16日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處長，1950年1月，擔任經濟部部長；3月，轉任財政部部長，1954年6月，為臺灣省政府主席，1958年3月，回任財政部部長。1963年12月，出任行政院院長，1966年3月22日成為中華民國首位文人副總統，1975年4月5日，蔣中正病逝，嚴家淦繼任總統。1978年5月20日卸下總統職務，1993年12月24日病逝。↑


後記

檔案典藏70多年首見出土

根據美國國家檔案局（NARA）典藏人員的透露：這份法庭檔案在歷經70多年後，能夠完整保存所有的證詞、對話等記錄（transcript），相當不易。通常大部分的案件在移交典藏前，這些瑣碎的記錄都已經銷毀，只保留正式的文書，例如起訴書、判決書、聲押令以及證人傳票等。這份塵封70多年的檔案，不僅提供了新的歷史視角，也讓許多長久流傳的誤解得以釐清。

在這件歷史事件的流傳過程中，鈴木源吾因調查的需要，是最早於1946年5月將本案的第一手資訊訴諸文字，為這段歷史留下一盞微光，使其不至在昏暗的大海中永遠迷失。日本學者鈴木茂夫和蘇瑤崇教授合著的《最後的臺灣總督府》（晨星，2004），首先高調提出黃金案和葛敬恩無關，並指出安藤利吉是服毒自殺，澄清了多年流傳的流言。

美國國家檔案館人員的熱心令人感動

美國國家檔案館研究人員的熱心與執著，令人感動；在找到這份文件後，他首先感謝作者讓這份沉睡了70多年的文獻得以出土；至於這是令美軍蒙羞的案件，則根本不在他的思考當中。他尤其感到欣慰的是：該館默默保存數十年的檔案，竟然能夠為遠在千里之外寶島的朋友所重視。

臺灣史料公開的力度令人驚訝

在此，也要對臺灣的文史檔案人員致上誠摯的感謝，尤其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以及檔案管理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中央研究院GIS中心，農委會（今農業部）以及交通大學校友會的《友聲雜誌》；沒有這些資料與照片，本書的故事將難以完整的建構起來。

作者在初稿完成後，很幸運地於國史館的典藏中，找到中華民國外交部「有關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的全部檔案，（註1）其中收集了外交部和司法單位對本案管轄權的討論，以及駐美使館人員和中方證人於開庭期間所回報的訊息；為整個事件的記憶，補上了一塊拼圖。

歷史是不能任由外人來詮釋

讀完艾文思所捏造的案情，令人感慨萬千，當初這些趾高氣昂的美國軍官，竟然可以如此「信口雌黃」的捏造謊言；明明是自己犯了美國法律所不容的罪行，卻要捏造出這些天馬行空的故事；將罪責歸咎於中方認真辦事的祕書；明明是一場隆重莊嚴的受降典禮，卻被他說成場外萬人的暴動；區區幾百美元──鄭南渭托其代購物品的款項──竟然被他用來證明葛敬恩變賣「接收資產」的證據。他肆無忌憚地將臺灣的歷史玩弄於唇齒之間；反正「真假」全由他操控，死無對證。

好在，艾文思所講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在法庭上都受到了法官和檢察官的質疑；謊言自然無法成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遠在法庭數千公里外的臺灣，歷年來這類「死無對證」的流言，卻一直被民眾甚至知識界視為歷史的真相，並流傳不輟。

希望這份文件的出土，能讓大家認真思考：歷史不能任由所謂的「國際正義人士」來詮釋，而是需要大家像法官一樣，一點一滴地去考證；而真相，終究會透過堅持考證的人們，而得以昭示於世。



（註1）〈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一）〉、〈美軍中校William K. Evans（艾文思）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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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

Your letter of March 15, 1948, 85 to the whereabouts of
Tasuku Earada, Mojor, Jepanese -Arny, as belng Fort MacArthur, Cali-
fornia, 18 correct. Tas Evans case will g0 %o trial on March 23,
and will conclule about April 10. At that time, ns far o6 ve know,
Herada will be availablé for return to the Orient.

It ia bur understanding that Harads was brought here
directly from Formosa’ via Sen Frarcisco. He has been in custody since
is arrival in the niddle of 1947. He hms given this ofice splendid
cooperation, and it is his desire as well as our wish that ke be
returned directly.to his family in Japen. Ve have & cortified copy
of the Acquittal of Harada by the War Orimes Court, Taiven Province,
So. Cheng-19 of 36th Year, Septesber 8, 1947" which has been forvarded
to us by the Deportment of State and the Depertment of Justice. How-
ever we have but one copy of this Statement of Acquittal, and we will
have to keep it here for use during the triul. The document, itself,
4c of course in Chinese and we do not have a tranclation. That it is
a Statement of Aoquittal is contained on the forvarding correepondence
£rom Aucongen, Taipei, Taivan.

We trust that arrangements cen'be made on the basis of
this letter for his retura to Japan on the date indicated.

Tgfars vory truly,

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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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ES M. CARTER
United States Attormey
LAVRENCE K. BAILEY

Special Asst. to U.S. Attorney
NCRMAY W. NEUKOM
Assistant U.S. Attorney
Gntef of Criminsl Divieion
600 Fedorsl Butlding

Los Angeles 12, Califorata
Telepnone: Mhdison 711

1N THE DISTRICT COURT OF T UNITED STATES
1N AND FOR THE SOUTAERN DISTRICT OF CALIFORSIA
CENTRAL DIVISIOR

200

URITED STATES OF AMERICA, ] Fo. 19398-Crim.
£
Platntifs i
3
v 1 TRIAL MENORANDUM.
{
VILLIAX K. ZVANS, ]
1
Defendant bl
—000-—-
I3 FACTS

Thie memorandus 1s not iatended to be evidentiary: it is merely an
outline of certain of the facts the Government expects to prove.
The indictment L in tvelve counte. It has been brought under several
Federal statutes which are, as follows:
28 0.5.0., 102
(Jurisdiction when an offense is comaitted

without & State or a district)

50 D.5.C., 217

(Trading tn captursd or abandoned property)

18 Ls.C., 100

(Eavosaling'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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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ugust .0

F.E.

No. 1148

From: Communicitiona Office, Covernment General of Formosa,

To

Talhoku
: Talnen ilrelsss Staticn, Tainan, Formosa

In order to keeo the 20de from thc enemy, vlease make arrange-
ments co Gast the cod: Dooke Tor buth riy @nd Mavy Telegrams,
unich were distributed some Gloe go, can bo destroyed by fire
at an 1neent's notice. In Case of emergeney, please A9stroy
them at once. Furthermore, please burn the code booke for
elvilian use and Thoss uhith are rot in large velumes at once,
ard let us know the rosult.






